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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1. ((神學大全》中文版，主要根據拉丁文版 Sancti Thomae 

Aquinatis,“Summa Theologia巴，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61 , Madrid, S. A..並參考英文、德文、法文、義

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做部分修正，以符合著作者原意，期

適合國人的閱讚習慣。

2. 全集主要結構如下:

第一集 唱
一一

一
第一部 (voI.4-6l

德行與情、惡習和罪的關係 (89題)

法律與恩寵的關係 (114題)

~g多瑪斯﹒阿奎那

《神學大全) -1 

第二讓一

(Vol. 4-12) 第二部 (voI.7-12l

超性與本性恩寵 (170題)

相關的生活與身分 (19題)

道成肉身的及其救世工程 (59題)

教會的聖事 (31 題)

教會的聖事 (68題)

復活的光榮生命 (31題)

煉獄與原界的刑罰(附錄2題)(VoI.1 6-17 ) 



3 每一道問題的結構均為四個段落:

質疑( Ad primum sic proceditur....'. / Objection 1 ...... ) 

舉出數個與此論點相反的對立意見。

反之 (Sed conta/ On the contrary) 

根據作者多瑪斯的觀點引控據典的言論。

正解 (Respondeo dicendum quod/I answεr that) 

闡述多瑪斯自己的主張與分析。

釋疑 (Adprimum 巴rgo dicendum .. . .. . / Reply 0句.1......)

逐條回應「質疑」列舉的反對意見。

4. 單冊結構包括編輯說明、目錄、結構崗狀圖、正文。

5. 正文中首次出現的歷史人名、書名和教會會議，皆以括號註

明拉丁文名稱，以及人物的生豆、會議的起迄年代。

6. <<神學大全》中引用許多古時和教會早期的著作，多瑪斯提

及作者時不直呼其名，而以尊稱表示，例如:

哲學家:亞里斯多德

註釋家:亞威洛哀

大師:彼得陸巴

神學家:納西盎的額我略

法學家:柴爾穌

宗徒:聖保祿

中文版隨從聖多瑪斯的用法，以粗體字表示對古代學者的尊

敬。

7. 聖經卷名、人名與章節的摘錄，主要根據天主教思高聖經學

會發行的聖經。若有不符之處，則按照周克勤神父覆函譯者



所言: 1"教父與聖師引用聖經時較為自由，而且由於所用版

本不同，章節數亦可能不同。遇有此種情形，應以神學大全

之原文為準，但可在括弧內加以必要的註釋。」此外，

I" VulgateJ 原譯為「常用聖經y 為統一用語，採取恩高聖

經學會一九七五年出版之《聖經辭典》內的名稱，改譯為

「註解J (拉了文通行本)。

8. 聖經章節的原文引用，均以標楷體呈現，以表示多瑪斯在

《神學大全》中所有的論述、思辯的基礎，都是忠於聖經原

意、發揮福音的主旨;這樣的編排也希望協助譯者易於做清

晰的對照。

9. <<神學大全》拉丁文與英文版本，皆將註解置入正文中，增

加閱譚的便利性與流暢度，中文版亦採取這樣的方式。

10. 天主教會的聖人譯名，主要以天主教主教團秘書處公布的

「聖人譯名」為主;但是就人名、書名、地名的部分，延用

人耳熟能詳的名稱，如:奧斯定、額我略等舊譯、一方面為

尊重原譯者，另方面也避免新譯名可能造成的生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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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昌

按達馬塞諾(大馬士革之若望)的講法，人是按天主的肖

1象造成的，所謂肖像，乃是指理性、自由意志及行為主權(見 壟

《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二章)。講論了模型一一即天主，以及 集
按其意志，自其能力所產生者之後，現在要研究的是祂的商

像，就是人，即是按人之亦為其行為的根本，其有自由意志，

及行為主權而言。

第

吉日

月U

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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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

論人之最後目的

一分為八節一

昌 在此首先應討論的是人生之最後目的;然後討論能引人達
i tiJ目的，或喪失目的的種種(第六題) :因為指向目的者，應

第 由目的得其理由。又因為人生之最後目的是幸福，故須先泛論 h
四
開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最後目的，然後論幸福(第二題)。

有關第一項:我們討論八點。

一、人是否為目的而行動。

二、這是否為有理性者的專有現象。

三、人的行為是否由目的分種類。

四、人主是否有最後目的。

五、一人能否有許多最後目的心

六、人是否把一切都指向最後目的。

七、所有的人是否有同一個最後目的。

八、其他受造物的最後目的是否與此相同。

第一節 人是否為目的而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人不過於為目的而行動。因為:

1 .原因自然在先。而目的，按其字義所說，理應居於最

後。所以，目的沒有原因之意義。但人為了什麼而行動，這什

麼就是行動之原因，因為「為了」這兩個字是指原因。所以，

人不適於為目的而行動。

2.此外，本身是最後目的者，不是為了目的。而在某些

事上，行動就是最後目的，如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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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所以，不是人做一切皆為目的。

3.此外，在人考慮的時候，似乎他是為目的而行動。然而

人做許多事不加考慮，有時什麼也不想，例如:一人注意著別的

事時動手或動腳，或撫摸鬍鬚。所以，不是人做一切皆為白的。

皮之凡屬於一類者，皆來自此類之根本。但是，由人所做

者，目的即其根本，正如哲學家在《物理學》卷二第九章所說

的。故人適於做一切事為目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人之所做所為，只有那些以人之為人的行動

是人性的行動。人與其他非理性受造物之區別，在於人是其行為

之主宰。為此，只有人是其主宰的行為，稱為真正人性的行為。

人之為其行為之主宰，是靠理性及意志，為此說自由意志乃意志

及理性之性能。所以，真正稱為人性的行動，是出於經過考慮之

意志的行動。若有其他屬於人的行動，固可稱為「人的」

(hominis) 行動，但嚴格地說，不可稱為「人性的J (humanae) 

行動，因為那不是人之為人的行動。但是，顯然由某機能而來之

一切行動，是以這機能之對象的原故而產生。意志之對象是白的

及善。是以，所有的人性行動，都須是為了目的。

釋疑 1 .目的在實行時雖然是在最後，但在行為主體主意念中

卻是在先。如此，它有原因之義。

2.倘若某一人性行動是最後目的，它必然是出於意志

的，否則就不是人性行動，如前面正解己說過的。一行為之稱

為出於意志的行為 (actio voluntaria) 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

是由意志所命令者，如走路或說話;另一方式，是由意志所產

生者，例如願意 η 意志產生之行為，不可能是最後目的;因為

意志之對象是目的，就如視覺之對象是顏色:第一可見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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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觀看，因為凡觀看皆某一可見之對象之觀看;同樣，第一

可欲者 即目的，不可能是願意。那麼，倘若某一人性行動

是最後目的，那只能是由意志所命令者。這樣說來，人之某些

行動是為了目的，至少願意是為了目的。故可以說，無論人(故

當 什麼，都是為了目的，縱然那行動就是最後目的。
大
全 3.這類行動不是真正的人性行動，因為不是出於人性行

第 動之根本，即理性之思慮。這些行動固然有出自想像力的目

厲 的但非出自理性的目的。

女 第二節為目的而行動是否為有理性者的專有現象
旦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得 質疑為目的而行動，似乎是理性物專有的現象。因為:
2 1 人是為目的而行動的，但他從來不為不知之目的行
情 動。訐多東西不知道目的:或是因為完全沒有認知能力，例如

無奈日覺的受造物;或是因為不懂目的之理，如牲畜。所以，為

目的而行動，似乎是理性物的專有現象。

2.此外，為了目的而行動，乃是使其行動指向目的。但

這是屬於理性的事。所以不適合無理性者。

3.此外，善及目的乃意志之對象。但按《靈魂論》卷三

第九章說的，意志屬於理性部份。故為目的而行動只屬於理性

物。

皮之哲學家卻在《物理學》卷二第五章中證明，不只理性，自

然界也為目的而行動。

正解 我解答如下:所有行動主體，必然是為目的而行動。互

相關連之原因，若取消第一個，其餘必然也被取消。在所有之

原因中，目的是第一原因。其理由是，質料 (materia) 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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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forma) ，乃是因受動因所動;沒有東西是自己從潛能

(potentia) 進入現實 (actus) 。動因則只由於目的之指向而動。

倘若動因沒有決定什麼結果，則不會寧做這個而不做那個。所

以要產生某固定效果，必須決定於一確定者，而這就是所謂目

的。這個決定，在有理性者，是來自「理性嗜慾 J (appetitus 

rationalis) ，稱為意志;別的則來白天然性向，稱為「自然嗜慾」

( appetitus naturalis )。

不過要知道，東西以其行為或運動指向目的，有兩種方

式:一種是自己推動自己，例如人;另一種是由他物推動，例

如箭，它之所以趨向某固定目的，是因了受射箭手之推動，他

使自己的行動指向目的。所以有理性者，自己把自己推向目

的:因為由於自由意志，他對自己之行為操有主權，自由意志

乃意志及理性之性能(見第一節)。沒有理性的，是由天然性向

趨向目的，似是被他物推動，不是由自己;因為這些東西不知

目的之理，為此不能為目的做任何安排，只是被他物所安排指

向目的。整個非理性自然界對天主而言，似是工具與主要動因

之關係，如前面第一集第二十二題第二節釋疑4.又第一0三題第一

節釋疑3.已講過的。所以，自己把自己推向或導向目的，乃有理

性者之專有現象;至於無理性者，是被他物推動或領導，或走

向所知覺之目的，如無理性之動物;或走向不知覺之目的﹒如

那些毫無知覺者。

釋疑 1 .人在自己為目的而行動時，知道目的;但在被他物推

動或領導的時候，例如在他人之命令行動，或被他人酷迫時，

不須知道目的。非理性物就是這樣。

2 對目的加安排，屬於那自己朝向目的行動者。至於那

被他物推向目的者，是被安排於一目的。這種能是無理性者﹒

但被一有理性者所推動。



3.意志之對象是普遍性的目的和善，故無理性及智性者

不能有意志，因為不能領悟普遍性;但是這些東西有自然的或

6 感官性的嗜慾，指向某特殊的善。顯然，特殊原因是被普遍原

因推動，就如國家首長，他是以公益為念書以其命令推動國家

盡 所有的特殊職務。故此，凡沒有理性者，皆須被某理性意志推
大
全

第
四
間

向各特殊目的，這意志展向普遍性的善，即是說，被天主的意

志推動。

第三節 人的行為是否由目的區分類別

質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的，一
道 質疑似乎人性付為不由目的取得類別。因為:

T寸

為
與
情

1 目的乃是外在原因。但每個東西是由某內在原理取得

類別，故人性行為不由目的取得類別。

2.此外，給予類別者，應是在先。但目的之存在居後。

所以人性行為不由目的分類別。

3 同一事物只能屬於一個類別。但是同一個行為有時指

向各種不同的目的。所以目的不賦予人性行為以類別。

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教倫理與摩尼教倫理)) (De moribus 

Eccl巳siae et Manichaeorum) 卷二第十三章中卻說: r由於目的

是可斥責的或可稱道的，我們的做為也因而是可斥責的，或可

稱道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每一事物是按現實區分類別，而不是按潛

能。所以，由質料及形式合成者，是由其專有之形式構成其類

別。關於運動也是如此。因為運動多多少少是按主動和被動加

以區分，而二者皆由現實取得類別:主動是按主動之根本的現

實，被動是按運動之終點的現實。為此，主動熱化無非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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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而來之一種動力，被動熱化無非就是指向熱度之運動;那

麼，定義就顯出類別之理。

人性行為，無論視之為主動或被動，皆由目的取得類

別。的確，人性行為可從兩方面去看:可視之為人推動自己，

或被自己所推動。前面第一節曾說過，行為之稱為人性的，乃

因為是出自經了考慮的意志。意志之對象則是善和目的。那

麼，人性行為既然是人性的，其根本是目的。其終點也是一

樣:因為人性行為之所終，乃意志所求之目的;正如在自然

界，被產生者之形式，與生產者之形式相符。盎博羅修在《路

加福音注疏>> (Super Lucam) 前言中也說: í道德行為專指人

↑生行為 J '道德行為嚴格地說，是由目的分類則，因為道德行為

與人性行為是一事。

釋疑 1. 目的不完全是行為以外的東西:因為對行為而言﹒目

的是起點，或是終點;而這正合於行為之理，即是說，按主動

它須有所始，按被動它須有所終。

2.前面第一節釋疑 1 .已經說過:按意念是先有目的，所以

屬於意志。這樣它賦人性或道德行為以類別。

3.同一個行為，自行動主體一次而出者，只能指向一個

最近日的，並由此目的取得類別。但是能夠指向許多較遠之目

的，彼此前後相接。然而同一類行為本身，可能由意志力日給各

種不同的目的，例如:殺人，按其本身是同一類事實，其目的

能夠是為保衛正義，也能是為發洩憤怒。為此按道德是不同的

行為，一種是德行，一種是罪行。運動不是按附加的絡點取得

類別，而是按其本然終點。就自然事實而言，道德性白的算是

附加的;反之，就道德而言，本然事理之目的算是附加的。故

此，按物理屬於同一類的行為，按道德可能屬於不同的類別，

反之亦然。



第四節 人生是否有個最後目的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8 質賠似乎人生沒有一個最後目的，而是一串無限的目的。因

串串

學

為:

1 .按狄奧尼修《神名論》第四章所說的，按理善乃是散

至 發性的。如果由善所生者也是善，這善必然又生別的善;這樣
第 則善之延展無限。然而，善具有目的之義，所以目的也延展無

用限。
2.此外，屬於理性者，可以推衍到無限一一是以數學上

實 的量可無限增加。故此，數目是無限的，因為無論你指出什麼
單 數目，理性總能想出更大的。但是目的之追求，是隨理性之認
1宣

可寸

為

與
t倩

知。所以，似乎目的也推衍無限。

3.此外，善與目的，是意志的對象。但意志能無限次地

反復自己:我能願意些什麼，並願意我願意這事，這樣直到無

限。所以人的意志之目的，展衍到無限，沒有個最後目的。

反之哲學家在《形上學》卷二第二章卻說: I誰推衍到無

限，破壞善之[生質。」故此，無限延展相反目的之理。那麼，

必須承認一個最後目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理說，無論從哪方面，目的皆不能推衍

到無限。因為彼此相關連者，取消了第一個，必然也取消了與

第一個相連者。為此哲學家在《物理學》卷八第五章指出，在

動因之間，不可能推衍到無限，因為那將沒有第一個動因;而

少了第一個，貝Ij其餘的都不能動，因為這些之所以能動，是因

受第一個的推動。在目的之間有兩種次序，即意念次序及實現

次序:在兩種次序中，都應有第一個。在意念次序中的第一

個，好似是推動嗜慾的根本:那麼，除去根本，便無物使嗜慾



9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一
題
論
人
之
最
後
目
的

動。至於實現時之根本，即是行動所由始者:除去了這個根

本，便無物開始行動。意念之根本就是最後目的，實現之根本

是導致目的者中的第一個;這樣說來，在南方面皆不能推衍到

無限:因為沒有最後目的， ~IJ無可追求，行動無所終，而主動

者之意向無所安。倘若在導致目的者中沒有一個是第一，貝Ij沒

有東西開始行動，謀策無所止，而將延展到無限。然而那些本

來不相關連，只是偶然相連接者，可以有無限:偶然原因是不

固定的。同樣，在目的上，以及在導致目的者中，偶然可有無

限。

釋提 1 .善之理要求從它有所散發，但它不必是由別的而來。

那麼，既然善具有目的之理，而第一善即最後目的，按這理由

不能證明沒有最後目的;那只證明設若定了第一個目的，向後

回看那導向目的者，可推衍至無限。而這是只看第一善之能力

時方屬可能，因為第一善的能均無限。但是第一善是按智性向

外散發，使之按某種形式散於被動者;眾善是按某種方式出於

第一善，並由第一善分得散發能力。為此，善之散發不延展到

無限，而是如聖經《智慧篇》第十一章 21 節所說的，天主「處

理一切，原有一定的尺度、數目和衡量」。

2.在本然事理上，理性由自然明顯之原理開始，並走向

某終點。故此，哲學家在《分析後論》卷一第三章指出，在證

論中不能無限推展，因為在推論時所求的，是某些彼此本然相

關連者之次序，而不是偶然相關者。至於那偶然相關連者，理

性可以無限推衍。在原有之量或數目上，是偶然附加上量或單

位。在這類事上，理性可以無限推衍。

3.那個意志行為之反復，乃是偶然與目的之次序相關。

關於同一個目的，意志反復一次或多次，並沒有區別，可見是

偶然附加間。



第五節 一人能否有許多最後目的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10 質績 好似一個人的意志，能同時指向許多最後目的。因為:

1 .聖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九第一章曾說，有的人

事 以四點為人的最後目的，即是「享樂、安逸、天賦、德能」。這
三 顯然是許多事。所以，一人能以許多事為其意志的最後目的。

第
2.此外，彼此不相反對者，彼此不相排斥。但在事物中

自 有訐多木互相反對。所以若拿其一當意志之最後目的，其他並

品 不因而遭排斥。
已開

人的
遭

f了
為
.ITà 
!清

3.此外，意志在定某事為最後目的時，並不失掉其自由

能力。然而在它決定以某事物為最後目的以前，例如享樂，原

來可以拿別的當最後目的，比如說，財富。所以一人在決定拿

享樂當其意志之最後目的以後，能夠同時也拿財富當最後目

的。所以一人之意志能同時有許多最後目的。

反之 人之所安以為最後目的者，主宰此人之情慾，因為他是

據此以定整個生命之規律。為此《斐理伯書》第三章 19節論貪

吃者，說: ["他們的天主是肚腹 J '因為他們拿口腹之樂當最後

目的。但是《瑪竇福音》第六章 24節說: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

主人J '即是說兩個互不相關的主人。所以，一人不能有許多互

不相關的最後目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一個人的意志，不可能同時以不同的事物

當最後目的。可以舉三個理由。

第一:既然物各追求自身之完美，一人當最後目的所追

求者，是視之為完美之善和成全自身者而加以追求。是以奧斯

定在《天主之城》卷十九第一章中說: ["我們說的善之目的，

不是那被消耗致使不復存在者，而是那成全自身以至圓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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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後目的須能滿足人之全部嗜慾'致使此外別無他求。而

此種情形無法實現，若在自身之完美外尚須有他求。所以嗜慾

不能追求兩個同奉為其至善的目的。

第二個理由:在推理程序上，其根本乃是那自然就知

的;同樣，在理性嗜慾一一亦即意志之程序上，其根本亦應是

其自然所欲者。而這須是一個，因為天性只趨向一。理性嗜慾

之根本乃是最後目的，為此，意志當最後目的而追求的，應該

是一個。

第三個理由:根據第三節所說，既然意志行為是由目的

取得類別，故須由最後目的取得共類之理，因為最後目的是共

同的，正如自然界事物是按共同之形式理由而被歸入某一類。

既然意志所有之可欲者，以其為可欲者而言，是屬於同一共

類，最後目的須是一個。特別是因為在任何共類中只有一個第

一根本;而按前面說的，最後目的具有第一根本的意義。一個

人的最後目的與這個人的關係 9 正如人的最後目的與人之關

係。既然所有的人自然有一個最後目的，所以某一個人之意志

也必然應有一個最後目的。

釋疑 i.以許多事物為其最後目的的人，是由於這些事物構成

一個完美之善的緣故。

2.可以拿許多不相反對者當最後目的;但原來是在完美

之善以外的東西，與完美之善互不相容。

3.意志沒有能力使彼此相反的在一起。倘若意志要拿許

多互不相關的當最後目的追求，貝IJ屬此例，這在前面正解及釋

疑2.已講清楚。



第六節 人之所欲是否皆為了最後目的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12 質疑 好似人不是為了最後臣的而欲其所欲的一切。因為:

1 .那些導致最後目的者，被稱為嚴肅的，或說有利的。然

草 而嬉戲與嚴肅有別。所ι以1， ' )明、
三 2 此夕外i- '哲學家在《形工莘辛，J: 開始卷一第二章說， í鑑
第 賞↑性生科學 J (Sc制Cαi吟釘叩叫叫nt叫ntia此叫tia缸e S句p缸ω叫u叫la缸【叫e' 自身而為人所追求。然而，

目 也不能說這類科學各為一最後臣 E計'"7: ::所以，人不是為了最後日

一 的而追求一切。
ßIfB 

人的
i旦
{車

1了
為
昆主

'1霄

3.此外，無論誰為某一巨前安排什麼峙，都想到這個目

的。但是人在追求或做什麼的時沒﹒芷非每次皆想到最後目

的。所以，人所求所做者，不是皆為最後目的。

反之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γ九第一章內說的卻不然:

「我們的善之目的，乃是那為了它而愛其餘者，愛它則為了它自

身。」

正解 我解答如下: í無論人追求什麼，必然是為了最後目

的」。有兩個理由以資證明。

第一，人無論追求什麼，是Z了善的緣故而追求。如果

不是當完美的善(此為最後臣的 J 追求，必然因其導向完美之

善而追求之。因為一事之開始，常是指向此事之完成，無論在

自然界或在人工界，無不如此。是以，每一善之開始，皆指向

此書之完成;而每一善之完成，是通過最後目的。

第二，最後目的在推動嗜慾時，正如在其他運動中的第

一個推動者。顯然次位原因之所以動，乃是因受第一推動者之

推動。所以，次位可欲者之能推動嗜慾'無非是因其指向第一

可欲者，即最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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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嬉戲行為不指向外在目的，而是指向嬉戲者之利益，

使他愉快，或使他寧息。而人之完整利益是最後目的。

2.關於鑑賞性科學也是一樣，是為了鑑賞者之益處而為人

所追求;這益處包涵在完整和完美之益處之內，亦即最後目的。

3.一人在追求或做什麼的時候，不須常想最後目的;最

後目的之第一意向的力量，存在於對任何事物之追求，雖然當

前不想最後目的。正如一人走路時，不須每一步都想目標。

第七節所有的人是否有同一個最後目的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賠 似乎不是所有的人皆有同一個最後目的。因為:

1 .人的最後目的更好說是不可替換之善。但有人由於犯

罪，喪失不可替換之善。故非人皆有同一個最後目的。

2.此外，人的整個生命是按最後目的加以安排。如果人

的最後目的相同，貝IJ大家不會有不同的人生希冀。這顯然不合

事實。

3.此外，目的是行為的終點。但行為是屬於每人的。雖

然人屬於間一類別， {旦屬於1區體者各不相同。所以不是人人皆

有同一最後目的。

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三第三章卻說，在追求最

後目的上，人人一樣，即是幸福。

正解 我解答如下﹒關於最後目的，可用兩種方式來講:第一

種方式，按最後目的之理;另一種方式，是按那具有(或構成)

最後目的之理者。關於最後目的之理，在追求最後目的時大家

一致;因為皆求完成自己，而這即是最後目的之理，前面第五

節已經說過。但關於具有(或構成)最後目的之理者，大家的



最後目的不一致:因為有人拿錢財當至善追求，有人拿逸樂，

有人拿別的東西。正如每人皆喜甜味，但有人更喜歡酒的甜

14 味，有人喜歡蜜的，或其他等類東西。然而知正味的人最喜歡

的甜才是最可口的。同樣，用情正確的人當最後目的所追求

主
口

片
刊J敕

正
{
元

自
取

自
疋

才者神
學
大
全

第 釋疑 1 犯罪的人，誤失那真正具有(或構成)最後目的之理

問 者，然而他有最後目的之意向，只不過錯在他物中尋求。

2. 由於人在不同的事物上追求至善之理，故有不同的人

女 生希冀 O

E 3 雖然行為是屬於每個人的，但在人內的第一個行為根
1直

?寸

為
與
情

本是天性，而天性趨向一，前面第五節已經說過。

第八節 其他東西的最後目的是否也與人相同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超 好似其他東西的最後目的與人相同。因為:

1 目的與恨本互相呼應。但是人的根本乃是天主，祂也

是其他東西的根本。所以其他東西的最後目的與人相同。

2.此外，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 r天主使一

切歸向祂﹒主日最後目的 J 0 {旦祂也是人的最後目的，因為按奧斯

定《論基督聖道》卷一第五章說的，人只應以祂為樂。所以其

他東西之最後目的與人相同。

3.此外，人的最後目的是意志之對象。但意志的對象是

普遍性的善，而這是一切東西的目的 c 所以，其他東西的最後

目的必然與人相同。

反之 人之最後目的是幸福;按奧斯定《論天主聖三》卷十三

第三章所說，人皆追求幸福。但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五



題也說: r沒有理性的動物﹒不能享受幸福。」所以其他東西

的最後目的與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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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我解答如下:正如哲學家在《物理學》卷二第二章和

《形上學》卷五(按:應為《靈魂論》卷二第四章)所說，目的

有兩種，即目的之「體J (fínís cujus) 和「用 J (finis quo) 。

「體」即是具有善之理的東西， r用」是指這東西之取得。例如

我們說:重物之運動的目的、或是低下之地方當作「體J '或是

「處於低下之地方」當作「用 J ;又如吝督者的目的或是金錢當

作「體J '或是金錢之握有當作「用」。若我們講最後自的是指

充當目的之體的東西，則一切東西的目的皆與人相同，因為天

主是人及其他一切東西的最後目的。但若我們講人之最後目的

是指目的之取得，買IJ人的目的與其他無靈物不同。因為人及其

他有理性的受造物，是以認識和愛慕天主而達到最後目的。但

這不適於其他受造物;這些東西之達到最後目的，是由於分有

一些與天主相似的地方，即是由於分有存在、生命，甚至知

識。

這些已足答覆上面的質疑，因為幸福是指最後目的主獲釋疑

取。



第二題

論人的幸福之所在

一分為八節一
16 

然{主要討論的是幸褔(見第一題引言)。第- ，論幸福在於

何物;第二，論(可謂幸福(第三題) ;第三，論我們如何獲得

幸福(第五題)。

第一點分八節討論:

一、幸福是否在於財物。

二、是否在於榮譽。

三、是否在於聲望或光榮。

四、是否在於權勢。

Ji、是否在於身體上的利孟。

六、是否在於肉體快樂。

七、是否在於靈魂上的利益。

八、是否在於某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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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財物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人的幸福在於財物。因為:

1 .既然幸福是人的最後目的，那必是最能主宰人心的。

財物正是如此，因為《訓|道篇》第十章 19節說: í一切服從錢

財。」所以，人的幸福在於財物。

2.此外，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二章說，幸福

是: í一切利益聚集而成之完美狀態。」似乎在財物中含有一

切，因為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五第四章說，錢幣的發明是為了

當作保證，使有錢的人要什麼有什麼。所以，幸福在於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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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至善之欲望，既無時或無，似是無限的。但在

財物上正是如此，因為《訓道篇》第五章9節說: r 愛錢的，

錢不能使他滿足。」所以，幸褔在於財物。 17 

反之 人的益處在(果有幸福，而不在失落幸福。但是，波其武

在《哲學的慰藉》卷二第五章說: r花費比存積更易顯出財

富，為此吝奮製造可1會的人，慷慨製造有榮譽的人。」所以幸

福不在於財物。

正解我解答如下:人的幸福不可能在於財物。按哲學家在

《政治學》卷一第三章所說的，財物有兩種:即自然的和設構

的。自然財物是為解除自然虧缺的，如:食物、飲料、衣服、

車輛、房舍等。設構的財物本來對自然無用，如:錢幣，而是

由人設想出來以便交易的，視之如某數量的求售貨物。

人的幸福顯然不能在於自然財物。人之追求這些財物是

為了別的，就是為保養人身，所以不能是人的最後目的，更好

說那是為了人而存在，人才是目的。為此，在自然界等級中，

一切皆低於人，並為人而設，如《聖詠》第八篇 7節所說的:

「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已」

至於設構的財物，只是因了自然財物而為人所求;若非

可用之購買生活所需，則不會有人追求，以更談不到具有最後

目的之義。故幸福，即人之最後目的，不可能在於財物。

釋疑 1 .在大多數愚人眼中，一切有形之物皆服從錢財，他們

只知道可用錢財獲致的有形之物。評斷人的益處不應根據愚人

之見多而該本諸智者，正如評斷口味，須就諸有正味者。

2.用錢可獲致一切交易品，但不能取得精神上的事物司

因其不能買賣。為此， <<激言》第十七章 16 節說: r 愚昧的



人，既沒有頭腦，手執金錢買智慧，又何孟之有? J 

3. 自然財物之欲求不是無限的，因為某種數量就夠滿足

18 人身。但設構的財物之欲求是無限的，因其所服事之無理貪

情，放肆無狀，如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一第三章說的。然而

且 財物之欲求及至善之欲求﹒兩種無限有所不同。愈握有至善，
大
全

愈感其可愛，並輕視其他，因為得的愈多，認識得愈清楚。是

第 以《德自11篇》第二十四章 29節說: 1凡食我的，還要饑餓。」

自 但是財物及一切現世利益之欲求，與此正相反，因為一到了手

言 中，就不再加重視，轉而去追求耳目的﹒正如耶穌說的: 1凡喝

這水的 J '按這裡是指現世物， 1還要再渴 J (<<若望福音》第四

章 13 節)。其所以如此，乃因有的愈多，愈感到不足。這說明
人的
道

仁I

為
旦旦

J膚

此類東西不完美，不足以當至善士

第二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榮譽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人的幸福在於榮譽。因為: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九章說，幸福乃 I{惡性之

獎賞」。但按他在《倫理學》卷四第三章所說的，榮譽特別似是

德性之獎賞。所以，幸福主要在於榮譽。

2.此外，那最適合天主及偉大者的，似乎是幸福，亦即

完美之善。但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三章所說的，榮譽

就是這種事物。而且聖保祿在《弟茂德前書》第一章 17 節也

說: 1願尊榮和光榮歸於唯一天主。」

3.此外，人所最希冀者是幸福。但似乎沒有東西比榮譽

更值得人追求，因為為了保全自己的榮譽，人寧願在其他方面

受任何損失。所以，幸福在於榮譽。

反之幸福是在有幸福者的本身。榮譽則不在有榮譽者的身



上，而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五章所說的，是在給人稱

譽者的身上。所以，幸福不在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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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幸福不可能在於榮譽。給予一人榮譽，是

為了他具有的某種優點，所以是有此優點者的一種記號和見

證。人的優點是按幸褔斷定，亦即按人的完美之善;同時也按

其構成部分，即按那些分有幸褔的善。為此，榮譽固能獲致幸

福，但幸福不可能主要在於榮譽。

釋疑 1 .哲學家在那裡說的，榮譽是德性之獎賞，不是指有德

者所望因而行動者，而是指從他人得到榮譽，以代獎賞， r好

似他人沒有更好的東西可給J (<<倫理學》卷四第三章)。其實德

性之獎賞是幸福，有德者所做所為是為幸褔。設若他們是為榮

譽，就不再是德性，反而是野心。

2.該給天主及偉大者榮譽，是當其原有之優點的記號和

見證;並不是榮譽使他們優越。

3.由於對幸福的自然需求，而榮譽可得幸福，如上面正

解說的，因而人極力追求榮譽。也因此，人更希求來自智者白了

稱譽，因了他們的評斷而自信是優越的或幸福的。

第三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聲望或光榮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揖 似乎人的幸福在於光榮。因為:

1 .幸福似是在於聖人們為現世所受之苦而應獲得者。而

這即光榮，按聖保祿在《羅馬書》第八章 18 節所說的: r現峙

的苦楚，與將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

所以，幸福在於光榮。

2.此外，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所云﹒善是散



發性的。但是由於光榮，一人之善更易為他人所知曉，因為盎

博羅修說，光榮無非是「廣為人知，並加稱許J (見奧斯定著:

20 <<駁馬西米諾》卷二第十三章)。所以，人的幸福在於光榮。

3.此外，幸福是諸善中最持久的，而這似是聲望或光

單 榮，因為由此可得到永恆。為此，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
大
全

二第七章說: I你們幾時想到將來的聲望，乃是在為自己創造

第 不朽。」所以，人的幸福在於聲望或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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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幸福是人的真善，而聲望或光榮有時是假的，如波其武

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六章所說的: r許多人由於俗人的錯

誤見解，竊得了盛名。還有比這更可恥的嗎?那些竊得盛名的

人，必然以自己之被稱道為恥。」所以人的幸福不在於聲望或

光榮。

正解 我解答如 F: 人的幸福不可能在於聲望或人闊的光榮。

按盎博羅{I多說的﹒光榮無非是「廣為人知，並加稱許J (見質疑

2. )。但所知之事對人的知識和對天主的知識有所不同:人的知

識是由所知之事而來，但天主的知識則是所知之事的根源。為

此，人的善之成就，所謂的幸福，不能是由於有人知曉而來;

更好說，人之知曉一人之幸福，是由這人之已開始的或已完備

的幸福而來。是以，人的幸福不能是在於聲望或光榮。不過，

人的善繫於天主的知識，如其根源。為此，人的幸福也繫於在

天主面前的光榮，如其根源;按《聖詠》第九十一篇 15 、的節

所說的: I我必拯救他，也必光榮他。我必要使他得享長壽，

必讓他看到我的救贖。」

也要知道人的知識常有錯誤，尤其關於偶然發生的個別

事件;人的行為即屬此類。所以人間的光榮多次是不可靠的。

但因為天主不能錯誤，由祂來的光榮常是真實的。為此《格林



多後書》第十章 18節說: r不是自己舉薦自己的，那人是可取

的，而是天主所舉薦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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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聖保祿在那裡講的，不是由人來的光榮﹒而是在諸天

使面前由天主來的光榮。故此， <<馬爾谷褔音》第八章 38 節

說: r將來人子在祂父的光榮中，也要在祂諸聖天使前承認

他。 J (按:此處所引該節字句不符。參閱:《路加福音》第十

二章 8節; ((瑪竇福音》第十六章 32節。)

2.一人之善，因聲望及光榮而為眾所知，若這知識是真

實的，必定源於在這人身上存在的善，這樣是說先已有全備的

或初始的幸福。如果知識不實，與事實不符，買IJ有聲望者沒有

大家所稱道的善。由此可見，聲望絕對不能使人幸福。

3.聲望沒有持久性，而且容易被謠言破壞。有時能夠持

久，那是出於偶然。但幸福本身而且永遠具有持久性。

第四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權勢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幸福在於權勢。因為:

i .一切皆求像似天主，如其最後目的和第一根本。{旦有

權勢的人，由於權勢，尤其像似天主;為此，在聖經中稱他們

為天主: r不可咒罵天主(按指眾判官) U J (<(出谷紀》第二十

二章 27節，學開同章7 、 8節)所以，幸福在於權勢。

2.此外，幸福是完美的善 c 若一人能管理他人﹒最為完

美;那些握有權勢的人就是如此。所以幸福在於權勢。

3.此外，幸福既然是最可欲的，與最應、逃避者相反。但

人最想逃避奴役，而權勢與奴役相反。所以，幸福在於權勢。

幸福是完美的善，權勢買IJ非常不美滿。正如波其武在反之



《哲學的慰藉》卷三第五章說的: I人間的權勢，無法避免愁慮

的煎熬，及恐懼的芒刺J 。然後又說: I你認為身邊有衛隊圍護

泣 的人是有權勢的嗎?他比受他威嚇的人更害怕。」所以幸福不

在於權勢。
神
學

室 正解我解答如下:幸福不可能在於權勢。理由有二;第一，

第 因為按《形上學》卷五第十二章說的，權勢具有根本之義。而

四
開

幸福具有最後目的之義。第二，因為權勢可用於善，亦可用於

惡。而幸福乃是人的真正和完美之善。為此，某些幸福可能在

實 於權勢之善用，這是由於德性，而不是在於權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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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明幸福不在於前面第一至第四節提出的各種外在利

泣，可舉四個共同理由。其中第一個是因為幸福乃人之至善，

與惡不能相容。而前面所提出者可屬於善人，也可屬於惡人。

第二個理由，既然幸福按理應是自足的(見《倫理學》卷一第

七章) ，得到幸福的人，必然不缺乏任何必要的利益。得有上述

各種利益的人，尚能缺乏許多必需的利益，例如智慧、健康等

等。第三個理由，幸福既然是完美的善，不應由幸福引出任何

惡。上述品種利益則不然;聖經上《訓道篇》第五章 12節說，

保有錢財，有時「反而害了自己 J '其餘三種也是一樣。第四個

理由，人之趨向幸福，是由於內在的原理:是自然地趨向幸

福。上述四種利益主要來自外在原因，多次是運氣，為此稱為

幸運。是以，顯然幸褔不在於上述各種利益。

釋疑 1 .天主的權力就是他的聖善，故此只能善用權力。但在

人間不然。所以，只在權勢方面像似天主，不足構成人的幸

福，除非在聖善方面也像似祂。

2.一人善用其權力以管理眾人，固然是極好的事;若不

善用權力也是極惡。那麼權力可用於善，也可用於惡。



3.奴役是善用權力的障礙，是以人自然逃避，而不是因

為人的至善在於權力。

鈞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二
題
論
人
的
幸
福
之
所
在

第五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身體上的利益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人的幸福在於身體上的利益。因為:

1. <<德訓篇》第三十章的節說: t健全的身體比無數的

財富更好。」但幸福必在於最好者，所以在於身體之健康。

2.此外，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五章說，存在強於生

活，生活強於其餘的。(旦為存在及生活需要身體的健康。既然

幸福是人的至善，所以好似身體健康特別關係到幸福。

3.此外，一種東西愈普遍，愈繫於較高之根本，因為:

原因愈高，其力量所及愈廣。但是，正如動因之關係是看其影

響力，同樣目的因是按嗜慾。所以，正如第一動因是推動一切

的;同樣，最後目的也是一切都要追求的。但是最為一切所追

求的是存在。所以，幸福在於那屬於人之存在者，主要是身體

之健康。

反之 由於幸福，人高於一切其他動物。但在身體利益方面﹒

許多動物強於人，例如:象之長壽，獅子之勇猛，鹿之敏捷 c

所以，人之幸福不在於身體之利益已

正解 我解答如下:人之幸福不可能在於身體之利益，理由有

二。第一，一個以他物為目的者，其最後目的不可能在於保存

其自身之存在。為此，舵丰不是以保存船為其最後目的，因為

船有別的目的，即是為了航行。正如把船交給舵手是要他駕

駛，同樣，人是交給了他的意志和理性，如《德首11篇》第十五

章 14節說的: t上主在起初就造了人，並賦給他自決的能力。」



顯然人是指向一個別的東西當他的目的，因為人不是至善。所

以，人之理性和意志之最後目的，不可能在於保存其存在。第

24 二，縱然假定人之理性和意志的目的是其存在之保存，仍不能

說人的目的是身體上的利益。人的存在乃在於靈魂和身體;雖

單 然身體之存在繫於靈魂，但人靈魂之存在並不繫於身體，如前
大
全

第
四
冊

面第一集第七十五題第二節、又第七十六題第一節釋疑 5.及 6. '以

及第九十題第二節釋疑2.己說過的。身體是為靈魂的，就如質料

是為形式，工具是為玉人，為用以實現他的行動。是以，身體

晶 的一切利益皆以靈魂之利益為指歸。故人之最後目的，所謂幸
自問

人的
道

德
f寸

為
昆主

情

福，不可能在於身體之利益。

釋疑 1 .正如身體是以靈魂為目的，外在之利益是為了身體。

為此，按理應視身體之利益高於身外物，靈魂之利益高於一切

身體上的利泣。

2.純粹的存在，即包含整個存在之完美性的存在，高於

生命和其他等物;這樣的存在包含其他一切。狄奧尼修講的那

是這種。但若看這個或那個東西分得之存在，不包含存在之全

面美善，而是一種不完美之存在，例如各受造物之存在;如

此，買IJ顯然另外附加有完美的存在比較高。為此，狄奧尼修向

!這又說，有生命者強於存在者，有理性者強於有生命者。

3.因為目的與根本相應，可知最後目的即是第一個存在

之恨本，其中含有一切存在之美善;萬物各按自己之等級，冀

求與之相似，有些只按存在，有些是按有生命的存在，有些是

按有生命、有理性，及有幸福的存在。後者只屬於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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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人的幸福是否在於肉體快樂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好似人的幸福在於肉體↑吏樂。因為:

1 .幸福既然是最後目的，不是為了他物而被追求，皮之

追求他物卻是為了幸福，但這與快樂正相符合，就像《倫理學》

卷十第二章說的: I間人為何希望快樂，乃是一件可笑的事。」

所以，幸福主要在於喜樂及肉體快感。

2.此外，在《論原因)) (De causis) 中說: ，-第一因比次

位因影響力強。」目的之影響力是看嗜慾。最能引動嗜慾者，

似乎就是最後目的。而這正是肉體快樂，因為它能佔據人的意

志和理性，使之輕視其他利益。所以，好似人的最後目的或幸

福，主要在於肉體快樂。

3.此外，既然嗜慾是追求善的，一切東西皆追求者須是

至善。但人人追求快樂，不分智愚，連無理性者也不例外。所

以快樂是最好的東西。那麼，幸褔在於肉體快樂，那就是至

墓。

皮之 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七章卻說: I肉體快樂

的結局是可悲的，願意記憶白己之放蕩的人會明瞭這事。倘若

放蕩能使人幸福，貝IJ沒有理由不說禽獸幸福。」

正解 我解答如下:就如《倫理學》卷七第十三章說的: I因

為大家多知道肉體仁的快感，遂即稱之為快樂，雖然還有比那

更好的快樂。」但幸福主要不在這些快樂。因為在任何事物

上，應知何者屬其本質，何者性同附加，例如:人，一方面他

是有理性有死亡的動物，另一方面他是會笑的。那麼，該知道

快感乃是隨幸福或隨幸褔的某部分而來的附加物。一人快樂，

乃是因為他握有某種適合他的利益，或是在事實上，或者在希



望中，或至少在回憶中。適合人的利益，若是完美者，就是人

之幸福本身;若不完美，則是分有某程度的幸福，其與幸福之

前 關係或近或遠，或至少有些相似。由此可見，即使隨完美之善

tfn來的快樂也不是幸福的本質，而只是必定會有的附加物。

里 至於肉體之快樂，其與至善之關係'並非如上面所述
三 者。因為肉體快樂乃是隨感官所覺之善而來，感官則是靈魂運
軍 用身體時的功能。屬於身體並為感宮所覺之善，不可能是人的

目 至善。既然具有理性的靈魂，超過物質之身體的限度，超出肉

一 體官能的那部分靈魂，針對身體以及與身體交合的那部分靈魂

女 而言，具有一種無限性;正如非物質物對物質物而言是一種無
望 限，因為形式多少受到質料之拘束和限制，故脫開質料之形式
得 是一種無限。為此，感官既是身體之能力，認知的是個體，即
重 由質料所限定者;而理性，既是與物質無關的能力，認知的是

1I育 普遍性，普遍性亦與物質無闕，其中含有無限的個體。由此可

知，適於身體之善，由感宮知覺而產生肉體快樂者，不是人的

至善，與靈魂之善相比，只是極小的一種。為此《智慧篇》第

七章9節說: r一切黃金在她(智慧)面前，不過只是一粒細

沙。」是以，肉體快樂既不是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必然附加

物。

釋疑 1追求善，和追求快樂，同屬於一理，因為快樂即是嗜

慾在那善中之息止;有似重物之就低，及其安於低處，是由於

[0]一個自然力量。為此，正如善是為了善自身而被追求，快樂

之被追求也是為了其自身，而不是為了別的東西;這裡「為了J

是指目的因。若是指形式因，或說動機，貝IJ快樂是為了別的而

值得追求，即是為了善，善是快樂之對象，因而亦是其根本，

草賦給它形式，因為快樂所以為人所追求，乃因那是在所欲之

善中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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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宮快樂的嗜慾之所以強烈，乃因感性活動是我們之

知識的根本，更易為人所感受，是以多人追求感官性快樂。

3.大家追求快樂，同樣也追求善:然而追求快樂是因了

善，而非求善是因了快樂(釋提 1.) 。故不見得快樂是最高的和

本然的善;而是任何快樂皆來自某種善，並且最高的和本然的

善產生某種快樂。

第七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靈魂上的利益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幸福在於靈魂上的某些利益。因為:

1 .幸福是人的一種利益。利益分三類，身外的，身體上

的，早日靈魂上的。(旦前面第四和第五節已經指明，幸福不在於身

外物，也不在於身體的利益。故在於靈魂之利益。

2.此外，我們為一物追求某利益時，我們最愛的是這東

西，而不是那利益;正如我們更愛的是朋友，而不是我們為他

所追求的那錢。(且每人追求任何苦時，是為自己追求。所以愛

自己超過其他一切。但幸福是人所最愛者，因為其他一切都是

因了幸福而為人所愛和追求。所以幸福在於人本身的某些利

益。既不在於肉體之利益，故在於靈魂之利益。

3.此外，完美是屬於接受完成者的東西。但幸福是人 0"""'"

一種完美。所以幸福是屬於人的東西。既然如上面第五節說

的，不是屬於身體的，所以是靈魂的。那麼幸福在於靈魂上的

利益。

皮之 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一第二十二章卻說: í構成

幸褔生活者，應是為其本身而加以愛惜。」但是人不睹為了自

己而愛自己;人愛其自身之一切，皆應、為了天主。所以幸福不

在於靈魂的任何利益。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題第八節已經說過，目的分兩種，

即我們要想得的物體，及這物體之取得或據有，稱為「用」。我

28 們講人的最後目的，若指我們當最後目的所追求的東西，則人

的最後目的不可能是靈魂或靈魂上的什麼東西。因為靈魂本身

重 乃是一種潛能;它從潛能狀態的有知變成現實的有知，從潛能
言 狀態的有德變成現實的有德。既然潛能是為了現實，好似是為

第
四
冊

了一種充實，本身在潛能狀態者不可能真有最後目的之義。所

以靈魂不可能是自己的最後目的。

但若我們講人的最後目的時，是指其取得或握有，或我

突 們當目的所追求之物的某用途，貝IJ人靈魂上的某東西屬於最後
的
道 目的，因為人是由靈魂達到最後目的。所以當目的而追求之

需 物，乃構成幸福者，並使人幸福者，但此物之獲得稱為幸福。
為
與
情

這樣應說幸褔是靈魂上的東西;但構成幸福者，則是靈魂以外

的東西。

釋疑 1 .那個分類包括了人之所有可欲之利益，故靈魂之利益

不只指潛能、習性或現實，也指其對象，對象則是外在的。如

此則不妨說，幸褔在於靈魂的利益。

2.有關這個問題，應知愛幸福是當作所欲之利益而愛，

愛朋友是當作利益之所歸而愛;人愛自己亦是如此。所以兩種

愛不屬同理。至於在友誼之愛方面，人是否可愛別的超過自

己，則留待第二集第二部第甘六題第三節講「愛德」時再說。

3.幸福本身，既然是靈魂之成就，是一種附於靈魂的利

益;但那構成幸福者，即那使人幸福者，是靈魂以外的東西，

先前正解已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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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某受造物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人的幸福在於某種安造物。因為:

1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七章說，天主的智慧， ["使

前者的目的，與後者的根本接連在一起」。由此可以說，下級物

之極，在於達到高級物之底。但人的至善是幸福。既然在自然

等級中天使位在人以上，如在第一集第九十六題第一節釋疑 1 .等

處講過的，好似人的幸福在於與天使有關的東西。

2.此外，任何一物的最後目的在於其完美的成就;是

以，部分是為了整體，以整體為目的。但所有的宇宙萬物，所

謂的大宇宙，對被稱為小宇宙的人而言(<<物理學》卷八第二

章) ，有似完美者之對不完美者。所以，人的幸福在於全體宇宙

萬物。

3.此外，人得到幸福是由於其自然嗜慾得到安息。但人

的自然嗜慾不指向他不能得到的利益。既然人不能得到超出亨整

個受造界的利益，似乎是由於某受造物而成為幸褔的 3 如此，

則人的幸福在於某受造物。

皮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九第二十六章卻說 r正如

肉體之生命是靈魂;同樣，人的幸福生命是天主。故((聖詠

第一四四篇的節說: ~認上主為天主的人民真是有福~ 0 J 

正解 我解答如 F: 人的幸福不可能在於某受造物。幸福乃是

完美的善，完全滿足嗜慾;倘若仍需有所追求，就不是最後目

的了。人的意志或人性嗜慾之對象，是普遍性的苦，正如其智

性之對象是普遍性的真。由此可知，除非普遍性的善，什麼也

不能滿足人的意志。普遍性的善屬於天主，而非其他受造物所

有;因為受造物的苦是由天主分來的，是以只有天主能滿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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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聖詠》第一0三篇5節說的: r是祂賞賜你一生幸福

滿盈。」所以人的幸福只在於天主。

禪疑 1 .在相似點上，人的最高點固然與天使的最低點相接，

甚 但最後目的並不止在那裡，而要推到善的普遍根源，亦即一切
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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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冊

已開

人

幸福者之幸福的普遍對象，那是無限和完美的善。

2 苦某一整體不是最後目的，而是指向別的目的，貝IJ部

分之最後目的不是此整體，而是別的東西。宇宙整體對人而

言，雖似部分之對整體，然而那不是最後目的，而是以天主為

最後目的。所以，人的最後目的不是宇宙之善，而是天主自

自己。
德
T了
為
與
， 1育

3.受造的善並不小於人能力所及的、依附於人的內在的

善，卻小於人能當作對象追求的善一一即無限的善。天使以及

整個宇宙所分有之善，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善。



第三題

論何謂幸福

一分為八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何謂幸福(見第二題引言) ，及幸福需要什 壟

麼(第四題)。 集

第一點分八節討論:

一、幸福是否為一種非受造物。

二、若是受造物，是否為一種動作。

三、是感官部份的動作，抑或智性方面的動作。

四、若是智性方面的，那是理性的，抑或意志的動作。

五、若是理性的，那是鑑賞理性，抑扎實踐理性的動作。

六、若是鑑賞理性之動作，是否在於理論知識之鑑賞。

七、是否在於鑑賞天使。

八、是否只在鑑賞天主。

第一節 幸福是否為一種非受造物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幸福是一種非受造物。因為:

1.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十章說: r必須承

認，天主就是幸福本身。 J

2.此外，幸福是最高的善。{旦天主是最高的善。既然不

是有許多最高的荐，似乎幸福就是天主。

3.此外，幸福是最後目的，是人的意志自然所指望者 υ

但是除天主外，意志不應拿別的當目的，如!莫斯定作品基督聖

道》卷一第五章說的，只應以天主為樂。所以，幸福就是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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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沒有一個「被創造者 J (factum) 是非受造物。但人的幸

福是一種被創造者，因為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一第三章

32 說: í必須享用那些為我們『創造幸福』的東西。」所以，幸

褔不是非受造物。

神
學

主 正解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題第八節、第二題第七節已經說
第 過，目的分兩種:一種指我們要得的東西，如愛財者的目的是

四

冊
金錢;另一種是指所欲之物的獲得，或據有，或運用，或享

也 受，例如:愛財者的目的是握有錢財，貪吃者的目的是享用美

女 食。按第一種說法，人的最後目的乃非受造之善一即天主'
的
道

T了
為
自2

情

只有祂的無限美善可以完全滿足人的意志。按第二種說法，人

的最後目的是他自己的一種受造物，即最後目的之獲取或享

用。而最後目的稱為幸福。是以，若論人的幸福是指其原因或

對象，則是一種非受造物;若指幸福之本質，則是受造物。

擇疑 1 .按祂的本質，天主是幸福，祂幸福不是由於獲得別的

東西，而是由於祂的本質。人幸福是由於分得幸褔，如波其武

在同處所說的，人也是由於分得而被稱為「天主」。人之成為幸

福的是因為「分得」幸福，而這種「分得」是一種受造的東

西。

2.說幸福是人的最高善，因為幸褔是最高善之獲取或享用。

3.幸福被稱為最後目的，就如目的之獲取被稱為目的。

第二節 幸福是否為一種動作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幸福不是一種動作。因為:

1 .宗徒在《羅馬書》第六章22節說: í你們所得的效果

是使你們成聖，結局就是永生。 j 但生命不是動作，而是生物



之存在。所以，最後目的或幸福，不是一種動作。

2.此外，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二章說，幸福.

是「一切善集合而成立完美狀態」。但狀態不是指動作，所以， 33 

幸福不是一種動作。

3.此外，幸福是指幸福者所有的東西，因為那是人的最 壟

後成就。但動作不指在動作者本身存在的東西，更好說是出於 集

動作者的東西。所以，幸福不是動作。 第

4.此外，幸福存留在幸福者身上。動作不存留，但逝 部

去。所以，幸福不是動作。

5.此外，一個人只有一個幸福，而動作有許多。所以﹒

幸福不是動作。
已閥

6 幸福在幸福者內沒有間斷。但人的動作時常間斷，假IJ 蟲

幸
福

互有

題

如:由於睡眠或別的事情，或休息。所以，幸福不是動作。

皮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十三章卻說: r幸福是合於完

美德性的動作。」

正解 我解答如下:以人之幸福是在他內存在的受造物而言‘

必須說人的幸福是動作。幸福乃是人的最後成就。一物之完美

程度，是根據它的現實;因為沒有現實的潛能不是完美的。故

此，幸福必在於人的最後現實。顯然動作是動作者之最後現

實，為此哲學家在《靈魂論》卷二第一章稱之為「第三現實」‘

因為已具有形式的，在動作方面可能是在潛能狀態，如有知者

能是潛能的觀察者。為此，在其他東西方面，也說每物皆是

「為了其動作 J '就如在《天界論》卷二第三章所說的。故人的

幸福必然是動作。

釋提 1 .生命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指生物之存在。這樣則幸福



不是生命;我們在第二題第五節已經說過，一人之存在無論如何

不即是他的幸福，只有天主的幸福就是存在。生命的另一意義

34 是指生物之動作，生命之恨本因動作而變為現實;我們說實踐

生活，鑑賞生活，或淫蕩生活時，便是指的這個。永生之被稱

甚 為最後目的，也是依這種意義。所以， <<若望福音》第十七章3
大
全

第

節說: I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ì. u J 

2. 波其武在給幸福下定義時，注意的北iI、 (jjj 的幸福之

四 理。共同幸福之理在於共同的完美之善，故說十仙Ji:: I一切善

; 集合而成之完美狀態J '這無非說幸福者是在完美之善的狀態。

jh 但亞里斯多德表達的是幸福之本質，指出人何以在這狀態，即
的
道

T立
為
自主

情

是由於一種動作。為此，在《倫理學》卷一第七章中，他也說

幸福是完美的善。

3.按《形上學》卷九第八章中說的，動作分為兩種:一

種出於動作主體而達於外在的東西，如燃燒和切割。這類動作

不可能是幸福，因為這種動作不是行動主體之實現與完成;按

那裡講的，更好說是被動者之實現與完成。另一種是留在行動

主體上的動作，如:感覺、瞭解和願意;這種動作是行動主體

之實現與完成。故這類動作能夠是幸福。

4.既然幸福表示一種最高的完美，各種能享有幸福的東

西能有不同程度的完美。按此必然也有不同的幸福。天主的幸

福是由於本質，因為祂的存在即是祂的動作，是以祂所享受的

不是另一個東西，而是祂自己。幸福之天使的最後成就是一種

動作，使之與非受造的善相接合;他們的這種動作是單一的，

永久的。在人方面，按其現世生活狀態，其最高成就在於與天

主結合之動作;但這動作不能是連續的，因而也不是單一的，

因為動作一有間斷就不再是同一個。是以，在現世生活情況

下，人不能有完美的幸福。所以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十

章講人在現世的幸福，說是不完美的，然後結論說: I我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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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幸福的人」。但是天主許給我們完美的幸福，聖經《瑪竇

褔音》第二十二章 30節說那時我們「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

樣」。

如果是完美的幸福，所提之質疑就不存在了;因為人的心

靈是由一個連續的和永久的動作，在幸褔的狀態下與天主結

合。但在現世生活中，我們的動作愈不一貫，愈不連續，我們

離完美之幸福也愈遠。那是分有一些幸福。我們的動作愈連續

一貫，分得的愈多。是以，在寶路生活中，因忙於雜務，就不

如在鑑賞生活中更近幸福之理;鑑賞生活專注一事， Jl D 真理之

鑑賞。雖然人有時不是現實地做這種動作，但因了準備常做，

並因為間斷本身，如睡眠或一些自然活動，也是為了上述之動

作，這樣就像似連續的動作。

由上面所述，可知質提5.及質疑6.之解答。

第三節 幸福是感官部分之動作，抑或智性部分之動作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幸福也在於感官之動作。因為:

1 .除了智性動作外，沒有比感官性動作更高貴的。但是

在人內，智性動作要靠感官性動作: r因為若沒有心象( phan

tasma) ，我們不能理解J '就如《靈魂論》卷三第七章說的。所

以，幸福也在於感官動作。

2.此外，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二章說﹒幸福

是「一切善集合而成之完美狀態」。但有些善是感官性的，我們

因感官之動作方能獲致，故似乎幸福需要感宮之動作。

3.此外，幸福是完美之善，如《倫理學》卷一第七章上

說的:若非人各方面皆因之得以完成，買IJ不能說是完美的善。

但是靈魂的某些部分是由於感官性動作乃得完成，所以幸福需

要感官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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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在感官動作方面，禽獸與人相同，在幸福上則不同。故

幸福不在於感官性動作。

正解 我解答如下:事物之與幸褔有關，有三種方式:一是按

單 本質，一是在事前( antecedenter) ，一是在事後( conse-

室 quenter) 。在本質上，感宮之動作不屬於幸福。因為在本質上，
第 人之幸褔在於其與非受造之善的結合，此即最後目的，前面第

自 一節已經說過一一這個結合不是由於感官|生動作;同樣也是因

為人的幸福不在於身體上的利益，前面第二題第五節也討論過了

哭 一而我們用問動作只能獲取身體上的利益。
的
道

T寸
掃

興
情

不過在事前和在事後，感宮之動作能與幸福有關。在事

前，按不完美之幸福，即在現世所能有的幸福;因為智性動作

需先有感官之動作。至於在事後，是在天上的完美幸福中;因

為如奧斯定《書信》一一八篇第二章「致狄奧斯高書 J (ad 

Dioscorum) 中說的，在復活以後， í靈魂之幸福，影響身體及

感官，使其動作達到完美境界J ;之後的南編)) ，第八十二題論

到復活時，再詳細說明。但那時人心與天主結合之動作，並不

靠感官 ω

釋疑 1 .所提之質疑，證明「在事前」不完美之幸福，即現世

生活中所能有的，需要感官的動作。

2.像天使們的那種幸福，由於與全部善之普遍根源的結

合，含有一切善之集合，不缺少任何個別之善。但在現世不完

美的幸福中，需要足夠使現世生活之動作完美的善之集合。

3.在完美的幸福中，整個人皆完美，但低級部分是受高

級部分之影響。在現世生活中的不完美幸福中正相反，是由低

級部分之完美，進而成全高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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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幸福屬於智性，那是智能之動作，抑或意志之

動作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避 似乎幸福在於意志之活動。因為:

1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九第十和十一章說，人的

幸福在於和平;故此， <<聖詠》第一四七篇 14節也說: í祂使

你的地界安靜不亂。 J 1旦和平屬於意志，所以人的幸福在於意

志。

第四節

2.此外，幸福是最高的的善。但善是意志之對象，所

以，幸福在於意志之動作。

3.此外，最後目的與第一動因相應;正如整個軍隊的最

後目的是勝利，這也是將領的目的，他推動所有的人。但動作

的第一動因是意志，因為意志推動其他力量，如後面第九題第一

節要講的。所以，幸福屬於意志。

4.此外，若幸福是一種動作，必須是人的最高貴之動

作。但愛天主是意志之活動，比智性之活動認識天主高貴，如

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第十三章說的。所以，幸福似乎在於

意志之活動。

5.此外，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三第五章說:

「願意什麼有什麼，又不欲惡事的，是有福的。」不遠後他又

說: í願意什麼皆合情合理的人，去幸福不遠;因為善使人幸

福，而他已經有了一點這些善，就是善良意志。」所以，幸福

在於意志之活動。

反之耶穌卻說 í 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

( <<若望褔音》第十七章 3節)永生就是最後目的，前面第二節釋

疑 1.已純講過。所以，人的幸福在於認識天主，還是智性活動。



正解，我解答如下:按前面第二題第六節說的，幸福分兩層:一

是幸福之本質，一是當然的附加物，即附加之快樂。按幸福之本

38 質而言，不可能在於意志之活動。由前面第一和第二節、第二題

第七節所說的，可知幸福在於最後目的之達成。目的之達成不在

軍 於意志活動。意志在願望目的時，是指向那不在的;在安息閉
室 的時，其所享受的是已存在的。顯然目的之願望不是目的之達

第 成，而是朝向目的之運動。意志之有快感，是因目的已經實現;

目 而不是因為意志先有快感，繼而使目的實現。所以，為使目的

出現在意志面前，需要意志活動以外的東西。

實 這在感官性目的方面很易看出。倘若是由於意志動作獲

自 致錢財，在想有錢財之始，已應獲得了錢財。但在開始意志沒
得 有錢財，而是因為手去拿錢或類似之事意志才得到錢財，然後
為
與
情

它因得到之錢財而感到快樂。關於智性目的也是如此。開始我

們願意達到智性目的-但我們得到這目的，是因智能活動使之

出現在我們的心目之中，然後意志安息於已達到之目的，並感

到快樂。

故此，幸福之本質在於智性動作，因幸福而來之快感則

屬於意志;是以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十第二十三章說，幸福

是「以真理為樂J '因為快樂是幸福之終點。

釋疑 1 .和平屬於人的最後目的，不是因為在本質上它就是幸

福，而是「在事前」及「在事後」與之有關。在事前，因為表

示達到最後目的之困難及障礙已經克服。在事後，表示人達到

了最後目的，滿足了願望，因此寧靜了。

2.意志的第一對象不是意志之動作，正如視覺之第一對

象不是觀看，而是可見之物。由於幸褔是以第一目的之姿態屬

於意志，所以不是以意志之動作的姿態屬於意志。

3.智性比意志先觸及目的，但指向目的之運動是由意志



開始。為此，達到目的以後的屬於意志，即快感及享受。

4.在推動方面，愛情高於知識，但在獲取方面認識先於

愛情，如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一章說的: í若非知 39 

道，無以愛之。」為此，我們是先以智性動作達到智性目的，

正如:我們是先以感官之活動達到感官性目的。 壟

5.那要什麼有什麼的，他幸福是因為有其所欲者;但這 集

不是由於意志動作，而是由於別的 c 至於為幸福需要不欲惡 第

事，是當作必要之配合。善良意志算在使人幸福的善之數目 部

內，是取意志之傾向;就如運動是以其終點分類別，如變化算 第

入品質之類。
題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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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幸福是鑑賞理性之動作，抑為實踐理性之動作

質疑 似乎幸福是實踐理性之動作。因為:

1 .任何受造物之最後目的，皆在與天主相似。但由於實

踐理性人更像似天主，而非由於鑑賞理性;因為實踐理性是所

理解之事物的原因，而鑑賞理性之知識是由事物而來。所以，

人之幸福更在於實踐理性之動作，而非在於鑑賞理性之動作。

2.此外，幸福是人的完美之善。但比較起來，實踐理性

是指向善的，而鑑賞理性指向真。為此，我們被稱為善的人﹒

是根據我們之實踐理性的完美性，而不是根據鑑賞理性之完

美;根據後者我們被稱為有知識的或聰明的。所以，人之幸福

更在於實踐理性之活動，而不在於鑑賞理性之活動。

3.此外，幸福是人本身的一種善。但鑑賞理性主要關注

在人以外的東西;實踐理性所關切的是關於人白身，即其動作

及情感。所以，人的幸福更在於實踐理性之動作，而非在於鑑

賞理性之動作。



「鑑賞預許給皮之 奧斯走在《論天主聖三》卷一第八章說:

我們一切行為之目的，及永恆完美之快樂。」

正解 我解答如下:幸福更在於鑑賞理性之動作，而非在於實

踐理性之動作。可由三點見之。第一，若人的幸福是動作，那

慮是人的最好動作。人的最好動作是那出於最好之能力，並指

向最好之對象者。最好的能力是智性，其最好對象是天主之美

善;而這不是實踐理性之對象，乃是鑑賞理性之對象。為此，

幸福主要在於這種動作，即鑑賞天主。又因為在《倫理學》卷

九第八章及卷十第七章上說: I似乎每人的最好部分才是他自

己 J ;是以，這種動作最適合人，也最使人快樂。

第二，從事鑑賞主要是為了鑑賞。實踐理性之活動不是

為自己，而是為了行動;而行動又指向某一個目的。是以，最

後目的顯然不在屬於實踐理性的實踐活動。

第三，在鑑賞生活中，人與高級者相通，即與天主和天

使相遇，並由於幸褔而與之相似。但在實踐活動方面，其他動

物多少與人相同，雖不完全一樣。為此，來生之最後完美幸

福，全在於鑑賞。現世所能有的不固滿幸福，貝1)首先並主要在

於鑑賞，其次才在於操持人之行動及情感的實踐理性，如《倫

理學》卷十第七及第八章所說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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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上面所說實踐理性像似天主，是按比例;因為實踐理

性與其所知者之關係，正如天主與祂所知者之關係。但鑑賞理

性之像似天主是按結合或傳授，此種相似遠大於前者。但是也

可以說，天主對其主要對象，即其本質，沒有實踐性的知識，

只有鑑賞性的知識。

2.實踐理性是指向自身以外的善，而鑑賞理性在自身內

有善，即真理之鑑賞。若那善是完美的，貝1)整個人變成完美的



及善的;實踐理性則本身無善，而是指向善。

3.若人自己是自己的最後目的，員IJ那理由可以成立;如此

則觀察和管理自己的行為及情感，便是他的幸福。但因為人的最 41 

後目的是外在的善，即天主，我們靠鑑賞理性始得以達到。所

以，人的幸福更在於鑑賞理性之動作，而不在實踐理性之動作。

第六節 幸福是否在於鑑賞性知識之探討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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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擺 好似人的幸福在於鑑賞性知識之探討。因為: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十三章說: I幸福是合於 題
第

完美德性的動作。 J 而他在區分德性時，只提出三種鑑賞性德 可
已問

性: I知識，智慧，悟↑生J (<<倫理學》卷六第三章)。這三種德 盟

能皆是關於探討鑑賞性知識的。所以，人的最後幸福的企鑑賞 重
性知識之探討。 福

2.此外，大家皆自然冀求的東西，而且為這東西自身而

冀求的，似乎就是人的最後幸福。而這就是鑑賞性知識之探

討，因為《形上學》卷一第一章上說: I人皆自然冀求知

識 J ;然後又說，鑑賞性知識是為其自身而被人追求(第二

章)。所以幸福在於鑑賞性知識之探討。

3.此外，幸福是人的最後成就。(旦每物之完成，是因其

自潛能進入現實。人的智性是靠鑑賞性知識之探討而進入現

實。故此人的最後幸福似乎在於這種探討。

反之 《耶肋米亞先知書》第九章 22節說: I智者不應誇耀自

己的智慧 J '指的即鑑賞性知識之智慧。所以，人的最後幸福不

在於這類探討。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曾說過，人的幸福分兩種，一是完美



的，一是不完美的(第二節釋疑4. )。要知道，完美的幸褔具有

幸福之真義;但不完美之幸福只分得某些相似點。正如在人內

42 有完美的機智，他理解可行可為之事;某些禽獸有一種不完美

的機智，牠們有一種本能，在某些事方面看來似是出於機智。

昌 在本質仁，完美之幸福不能在於鑑賞性知識之探討。為明白此
大
全

點，要知道鑑賞|生知識不能超過這類知識之原理的能力範圈，

第 因為在原理中包含了整個知識之可能性。鑑賞性知識之第一原

聞 理，按哲學家在《形上學》卷一第一章和《分析後論》卷二第

串 十五章說的，皆是由感官而來。所以，全部鑑賞性知識皆不出

質 由感官知識所能引伸者之範圍。人的幸福既是他的最後成就'
的
道

f霆

f了
為
與
1噶

不能在於對有形物之認知。一物不能被低於它者所完成，除非

低級者分得一些高級者。顯然石塊之形式或其他任何形體物，

皆低於人。是以，人的智性不因石塊之形式本身而得以完成，

而是由於在這形式中分得一點高於人之智性者之相似點，即理

性之光 (llJmen intelligibile) 或其他類似者。由他物而然者，皆

歸結到自然而然者。故此人之最後成就，須是由於對高於人之

智性者之認知。前面第一集第八十八題第二節已經說過，從形體

物不能達到對高於人之智性的單純體 (substantia separata) 之

認知。故人之最後幸福不能在於鑑賞性知識之探討。但是，就

如在感官性東西之形式中分有一些高級物之相似點;同樣，鑑

賞性知識之探討也分有一點真正完美之幸福。

釋疑 1 .在《倫理學》中哲學家講的是不完美之幸福，即在現

世生活中所能有者，前面第二節釋疑4.已經講過。

2.人不只自然追求幸福，而也追求任何分有幸福或與幸

福相似者。

3.鑑賞性知識之探討，我們的智性多少化為現實，但非

最後完整之現實。



第七節 幸福是否在於認識單純體或天使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人的幸福在於認識單純體，亦即天使。因為: 43 

1.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證道中說: í若不得參加天使

們的慶節，參加人間的慶節毫無益處。 J (<(若望褔音論贊》卷 書

二第26節)天使們的慶節是指最後的幸福，但參加天使之慶節 集

是觀賞他們。所以，好似人的最後幸福在於觀賞天便。 第

2 此外，每物之最後成就在於與其根本結合;圓形之被 部

稱為完美圓形，乃因起點與終點是同一點。但按狄奧尼修在 第

《上天(天使)階級論》第四章說的，人之知識的根本來白天 題

便，人受天使的光照。所以，人之智性之成就，在於觀賞天使。
昌用

3.此外，任何一物能與高級物相接合，就是完美的，郎 (2 
如身體之最後成就在於與精神體結合。但在自然位次中，人的 書
智性之上就是天使。所以，人之智性的最後成就，在於因觀賞 帽
天使而與立結合。

反之 《耶肋米亞書》第九章 23 節卻說: í要誇耀的，只應在

『知道和認識我(上主)~這件事上誇耀。」所以，人的最後光

榮或幸福，只在於認識天主。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六節已經說過，人的完美幸福不在

於那由於有所分得而成就人之智性者，而在於那本然如此者。

顯然一物之能成全某一潛能事要看它是否屬於這潛能之專有對

象。智性之專有對象是真。那只分到一些真理者，不能使智性

達到最後成就。棺《形上學》卷二第一章說的，萬物在存在方

面的地位與在真關方面是一樣的;由分有而存在的東西，也是

由分有而真。天使們的存在是分得的，因為第一集第四十四題第

一節已經說過，只有天主的存在即是其本質。因而，只有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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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質就是真理，觀賞祂便完全幸福。不過，觀賞天使也可得

一些幸福，而且比探討鑑賞性知識得的多。

釋員是 1 .參與天使們的慶典時，我們不只觀賞天使，也向他們

單 一起觀賞天主。
至 2 對那些認為人靈是天使造的人們而言，說人的幸福在
第 觀賞天使相當合理，因為那就是與其根本之按合。但我們在第

罵 一集第九十題第三節己說過這主張錯誤。那麼，人之智性的最後

造詣在於與天主結合，天主是人靈之創造及其能知!真理的第一

女 根本。天使啟發人是以使者資格，如前面第一集第一一一題第二
的
道

德
T了
為
且2
情

節釋疑 2. 已經講過的。天使助人達到幸福，不是人之幸福的對

象。

3.低級者與高級者相接有兩種方式。第一，按所分得之

能力的程度;如此則人的最後成就在於能觀賞，就如:天使。

第二，如潛能之達到對象;這樣買IJ任何潛能之最後成就，皆在

於達到那完全備有其對象之理者。

第八節 人的幸福是否在於觀賞天主的本質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人的幸福不在於見天主之本質。因為:

1 .狄奧尼修在《神秘神學》第一章說，人是由其智性的

最高點與天主結合，猶如對一毫無所知者的結合。(且既知道本

質，不能說毫無所知。所以智能之最後成就，或說幸福，不在

於見天主之本質。

2.此外，天性高，其成就也高。但是看天主的本質，乃

是天主之智性所專有的造詣。所以，人之智性的成就不能如此

之高，應比較低。



皮之 《若望壹書》第三章2節說: í一旦顯明了，我們必要相

似祂，因為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樣。」

45 

正解 我解答如下:最後和完美之幸福，只能在於見天主之本

質。有兩點以資證明:第一，只要人仍有所需求和願望﹒就不 事

完全幸福;第二，每種潛能之成就，是看其對象之理。按《靈 集

魂論》卷三第六章說的，智性之對象是「那是什麼尸亦即物之 第

本質。故智性愈知某物之本質，其成就愈高。若一智性認識某 部

一放果之本質，但不能知道原因之本質，即不知原因是什麼， 第

原因是什麼。如《形上學》卷一第二章中說的，這是一種好奇

不能說這智性己觸到原因本身，雖然由於效果能知原因之有 百
)fB 

無。所以，人知道了效果以後，自然希望知道有無原因，以及 斗
已開
!可

自向

幸
111回

的願望，並引起追究;例如一人見了日蝕，想必有個原因，因

為不知這原因是什麼，感到好奇，因而加以追究。除非認識了

原因之本質，這追究不會中止。

人的智性知道了某受造之結果的本質後﹒若只知道天主

之存在，其成就尚未達到第一原因本身，仍有追究原因的自然

欲望。因此，他仍不是完全幸福的。為能完全幸福，智性必須

達到第一原因之本質。那麼，其完美境界在於與其對象之結

合‘即是與天主結合，只有這個才是人之幸福之所在‘如前面

第一及第七節、第二題第八節已講過的。

釋疑 1.狄奧尼{I要講的是人在現世走向幸福峙的知識情況。

2.如前面第一題第八節說的，目的有兩種。一種措所願望

的東西;這樣則高級與低級，甚而所有東西的目的都是一樣，

如前面說的(同處)。男一種指Jlt物之獲取;這樣則高級物與低

級物之目的，各按其對此物之關係而異。天主在瞭解自己之本

質時的幸福最高，人與天使見之而不暸解，貝IJ幸福較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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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題

論幸福所需要者

一一分為八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幸福所需要的(見第三題引言)。

這題分八節討論:

一、幸福是否需要快感。

二、對於幸福哪個更重要，是快感抑或神視。

三、是否需要暸解。

四、是否需要意志正直。

五、人的幸福是否需要身體。

六、是否需要身體健全。

七、是否需要身外物。

八、是否需要丈伴。

神
學
大
全
第
四
冊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第一節幸福是否需要快感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幸褔不需要快感。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一第八章說: r神視是信德

的全部報酬。」但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九章說的，德性

之獎賞或報酬是幸福。所以，幸福只需要神視。

2.此外，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七章說的: r幸

福本身是最足實的善。」有所缺欠的，貝IJ本身不足實。既然幸

福的本質，如前第三題第八節所述，在於觀賞天主，似乎幸福不

需要快感。

3.此外， ((倫理學》卷七第十三章上說: r幸福之動作須

不受阻礙。」但快感妨礙智性之活動， ((倫理學》卷六第五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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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r快感腐化機智之估計。」所以，幸福不需要快感。

反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十第二十三章卻說，幸福是「以

真理為樂」。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一事物之需要別的有四種方式。第一，當

它的前驅或準備，如:學習之與學問。另一方式，當成全者，

如:身體生活需要靈魂。第三方式，當外來之輔助，如:做事需

要朋友幫助。第四種方式，當附隨者，如:火需要熟。按這方

式，幸福需要快感。快感之產生，是由於嗜慾安於所得之善。既

然幸福無非就是至善之獲得，幸福不能沒有附隨之快感。

釋疑 1.由於給報酬，得報酬者之意志遂得平息，這就是快

感。所以，在所給的報酬之理內，含有快感。

2.觀賞天主，即產生快感。是以見到天主的，不會缺少

快感。

3.伴隨智性動作的快感，不妨礙其動作，反而是個鼓

勵，去日《倫理學》卷十第四章上說的:我們高興做的，做的會

更經心、更持久。不相干的快感則妨礙動作，有時是因為引人

分心;因為如己說的，我們更注意我們所喜歡的。在我們全神

貫注於一事時，必然減少對他事之注意。有時則是由於互相衛

突，例如:感官性快樂與理性相反，其妨礙機智之運用的程

度，比妨礙鑑賞理性之運用尤甚。

第二節對於幸福，是否神視比快感更重要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蠶擺好似對於幸福，快感比神視重要。因為:

1. <<倫理學》卷十第四章主說: r 快感是動作之成就。」



但成就比可成就者高。所以，快感高於智性之動作，即神視。

2.此外，一物之所以為可欲者，是更重要的。但是要動

48 作是為了動作之快感。是以，在保存自身及種類所必需之動作

中，自然安置了快感，為使動物不忽略這些動作。所以，在幸

當 褔中，快感比智性之動作，亦即神視更為重要。
至 3 神視相當於信德，而快感或享受相當於愛德。但按宗

第
四
開

徒在《格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13 節說的，愛德高於信德。所

以，快感或享受高於神視。

要 反之原因高於效果。但神視是快感之原因。故神視高於快
的 d
道燼。

德
T了

重 正解我解答如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四章上提到了

情 這個問題，但沒有下結論。誰若精心細想，可知智性之動作或

神視，必然高於快感。快感在於意志之安定。意志之定於某東

西，無非是因了這東西之善。若意志定於某動作，貝IJ其安定是

由此動作之善而來。意志追求善，並非為了安定，否則意志之

行動便成了目的，這與前面第一題第一節釋疑2. 、第三題第四節

講的不合。但它要求定於動作，乃因動作是它的善。故此，顯

然意志所安之動作，較之意志之安定，是更主要的善。

釋疑 1 .哲學家在同處說: I快感成全動作，如魅力之成全青

春J '魅力是附隨青春的。所以，快感是附隨神視的成就，不是

使神視得以完美之成就。

2.感官性認知不能達到善之通理，只能達到某個別可喜

之善。是以那些隨感官嗜慾的動物，是為快感而要動作。但智

性領悟善之通理，獲得後產生快感。是以，主要追求的是善，

而非快感。同樣，天主的上智，自然界之創造者，也是為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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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安置了快感。事情不應只按感官性嗜慾去看，而須按理性

嗜慾去看。

3.愛德追求所愛之善不是為了快感:快感是後果，致使

得到所愛之善後感到快樂。這樣看來，快感不相當於它的目

的，倒是先使它觸到目的之神視更像它的目的 c

第三節幸福是否需要瞭解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幸福不需要瞭解( comprehensio )。因為:

1 .奧斯定在《證道集》第一一七篇第三章「論草見天主」

中說: í以IL;、電與天主接觸，是很大的幸福，但不可能瞭解。」

所以，幸福中沒有瞭解。

2.此外，幸福是人在理性部分的成就;如在第一集第七十

九題等講的。在這部分除智性和意志外，沒有別的機能。但是

觀賞天主足以成全智性，此種快感足以成全意志。所以，不需

要加上一個第三者一一暸解。

3.此外，幸福在於動作。動作是按對象加以限定。普遍

之對象有兩個:質和善。質與神視中目配，善與快感相配。所

以，不需要好似第三者之瞭解。

反之 宗徒卻在《格林多前書》第九章 24節說: 1-你們也應該

這樣跑，好能『得到瞭解j] (utcomprehendatis) 0 J (按: llt宇亦

有「握有」之意，故一般譯為「得到獎賞J) 但是精神賽跑的終

點是幸福;是以他在《弟茂德後書》第四章7至 8 節說: í這場

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

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丁。」所以，幸福

需要瞭解。



正解 我解答如下:既然幸福在於最後目的之獲得，要知幸褔

需要什麼，須看人與目的之關係。人之指向理性目的，一面在

50 於智性，一面在於意志。在於智性，因為對目的先要有一些不

很清楚的認識。

當 在於意志。首先在於愛情，這是意志趨向一東西的第一
互 動作;然後在於愛者對其所愛者的實際態度，可能有三種。有
第 時所愛者就在前面，這時遂不加尋求;有時不在眼前，又不可

四
開

能得到，這時也不加尋求;有時可能得到，但超過他的能力，

以致目前尚得不到，這就是抱希望者對其所希望者的態度，只

女 有這種態度產生對目的之尋求。在幸福中亦有點似此三者:完
的
道

德
1了
為
旦旦

情

美之認識以對不完美之認識;目的之在握以對希望態度;但達

到目的之快樂是隨愛慕而來，如前面第二題釋疑 3.說過的。那

麼，幸福需要此三點之配合:即神視，等於對理性目的之完美

認識;瞭解，用以掌握目的;快感或享受，使愛者安於所愛之

物。

釋疑 1 .暸解( comprehensio )有兩種意義:一種指被瞭解者包

容在瞭解者之內，這樣買IJ有限者所暸解的是有限的，因而天主

不能為受造之智能所瞭解;另一意義無非指已在面前之東西的

捉摸，就如一人追另一人，抓到了他，就說捉摸到了。幸福需

要這種瞭解。

2.就如希望和愛情同屬於意志，因為愛一個東西，與追

求那尚未得到的，皆在意志;同樣，瞭解(握有)與快感也同

屬於意志，因為握有一個東西，與安於此物，皆屬於意志。

3.暸解不是一種在神視以外的動作，而是對已有之目的

的關係。是以，就連神視，或面前所見之物，也是瞭解之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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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幸福是否需要意志正直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幸福不需要正直意志。因為:

1.如先前第三題第四節所說，幸福在本質上在於智性之動

作。但為使智性動作完美，不需要使人廉潔的正直意志。奧斯

定在《訂正錄》卷一第四章說: í我不贊同我在禱詞中說的:

天主，你只願意廉潔的人知道真理。因為可以答覆說，許多不

廉潔的人也知道許多真理。」所以，幸福不需要正直意志。

2.此外，先者不靠後者。但是智性動作先於意志動作。

故幸福既為智性之完美動作，不繫於正直意志。

3.此外，為某目的而存在者，達到目的之後就不再必

要，例如:船到達港口以後。但正直意志之美德是以幸福儒目

的。故得到幸福之後，正直意志就不再必要。

反之 《瑪竇福音》第五章 8節卻說: í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o J <<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14 節又

說: í你們應設法與眾人和平相處，盡力追求聖德;若無聖

德，誰也見不到主。」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事前和在同時，幸福皆需要正直意志。

在事前需要，因為正直意志是達到最後目的之必要步驟。目的

與指向目的者之關係，似形式之與質料。是以，正如質料，若

非有合適的準備，不能得到形式;同樣，沒有適當準備的，也

不能達到目的。所以，若波有正直意志，誰也不能達到幸福。

至於同時，因為按第三題第八節己說過的，最後幸福在於

見天主之本質，亦即其聖善之本質。那見到天主之本質的意

志，無論愛什麼，必然皆附屬於其對天主之愛;沒有見到天主

之本質的意志，買IJ無論愛什麼，必然是按其所知的善之通理。



而這事就使意志正草。所以，顯然沒有正直意志，不能有幸

福。

1.奧斯定所論之真，不關於善之本質。

2.每個意志活動，皆先有智性活動;但有些意志活動卻

先於某些智性活動。意志指向智性的最後目的，即幸福。是

以，幸褔須先有意志的正當傾向，就如為射中目標，箭的動向

須正確。

3.達到目的以後，並非所有導致目的者皆為廢除，而只

廢除那帶有不完美意味者，如運動。是以，達到目的後，運動

之工具不再必要一一但與目的之適當關係仍屬必要。

擇疑

第五節 人的幸福是否需要身體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幸福需要身體。因為:

1 .德性與聖寵之成就，假設先有天性之成就。但幸福是

德性及聖寵的成就。沒有身體，靈魂便沒有天性之完美，因為

那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離了整體皆不完美。所

以，離了身體，靈魂不能幸福。

2.此外，如前面第三題第二及第五節說的，幸福是一種完

美動作。但完美之動作源自完美之存在，因為一個東西若非為

現實，貝IJ沒有動作。既然與身體分開之靈魂沒有完整的存在，

就如離開整體的部分，似乎沒有身體靈魂不能幸福。

3.此外，幸福是人的成就。但沒有身體的靈魂不是人。

所以無身體之靈魂不能有幸褔。

4.此外，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三章說的，幸

福的動作是「不受阻礙的動作」。但分開之靈魂的動作受有障

礙，因為奧斯定在《創世紀字義新探》卷+二第三十五章說:

52 

一
神
學
大
全
﹒
第
四
冊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靈魂有一種自然的照顧身體之嗜慾，這多少使之不能專心一意

於高天J '即不能專心觀賞天主之本體。故沒有身體，靈魂不能

幸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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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外，幸福是充足的善，並平息願望。但這不合於分

離之靈魂，因為按奧斯定說的，它仍然謀求與身體結合(同

處)。所以離開身體之靈魂不幸福。

6.人在幸福中與天使平等。 1日按奧斯定說的，離了肉身

的靈魂與天使不相等(同處)。所以它不幸福。

「凡在主內死去的，是皮之 《默示錄》第十四章 II 節卻說

有福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幸福分兩種:一種不完美，既在現世能有

的;另一種是完美的，在於觀賞天主。顯然為現世之幸福，必然

需要身體。現世幸福是智性之動作，或屬鑑賞理性，或屬實踐理

性。在現世，智性之動作不能沒有心象，而{，象是在肉體器官，

如在第一軍第八十四題第六及第七節講過的。所以，現世之幸

福，多少繫於身體。關於觀賞天主的完美幸福，有人認為沒有身

體靈魂不能達到;他們說聖人的靈魂離了身體後，在公審判以

前，即在再與身體結合以前，不能得這幸福。但無論按權威或按

理性，皆證明這論調不合真理。先按權威，宗徒在《格林多後書》

第五章6節曾說: ["我們幾時住在這肉體內，就是與主遠離J ' 

他指出為什麼遠離，說: ["因為我們現今只是憑信德拉來，並非

憑目睹」。可見人若憑信德，而非憑目睹，見不到天主的本體，

不是在天主跟前。而聖人們的讀魂，脫離了肉身，是在天空眼

前，所以他叉說: ["我們放心大騁，是為更情願出離肉身，與主

同住 J (8 豈有)。可見聖人們的靈魂，脫離了肉身司是憑自睹往

來，看到天主的本體，這就是真正的幸福。



用理性也可以證明。按在第一集第八十四題第七節說的，

智性之動作之需要肉身，無非是為了心象，它是在心象中看可

54 理解之真理。但顯然從心象中不能看到天主的本體(第一集第十

二題第三節)。所以，人的完美幸福既在於看天主的本體，與身

星 體無關。故沒有身體，靈魂能夠幸福。
大
全

但要知道，一物之關係到某物之完美，有兩種方式。一

第 種是為構成此物之本質，例如:靈魂之對人的完美;另一方式

囚
冊

是為了使這東西完善，如:身體之健美和思想之敏捷對人之完

美。那麼，身體按第一方式雖不屬於人的幸福之完美，但按第

實 二方式卻屬於此完美。既然動作繫於東西之天性，靈魂之天性
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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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完美，則愈能具有其專有的動作，幸福即在於此類專有之動

作。奧斯定在《創世紀字義新探》卷十二提出之問題是: í死

人的靈魂離了肉身，能否得到那最高的幸福。」他答說: í不

能像天使那樣見永恆之本體;或是為了不明的什麼原因，或是

因為他們有一種自然的照顧身體之嗜慾 o J (同處)

釋疑 1 .幸福是靈魂之智性部分之成就，即超出肉體器官之部

分，而不是那充為身體之自然形式的部分。是以，應享有幸褔

的那部分之天性的完美仍然保存，但充為肉體之形式的部分之

天他完美則不保存。

2.靈魂對存在之關係，與其他部分不同。因為整體之存

在，不是各部分中之一的存在。是以，整體毀滅後，部分或者

完全不再存在，如動物毀滅後之各部分;或者仍然存在，然而

是別的一種存在現實，如一條線的一部分之存在，不同於全線

之存在。但是靈魂在身體毀滅後，仍然保有整體之存在，這是

因為形式與質料之存在是同一個，即整體之存在。如在第一集

第七十五題第二節己講過的，靈魂能獨立存在。所以，靈魂在離

開身體以後，有完整的存在，也有完整的動作，雖然屬於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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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性不完整。

3.人有幸福是在智性。是以，留有智性，就能有幸福。

就如衣索匹亞人的牙齒，按下後仍然能是白的;按牙齒，就說

衣索匹亞人是白的。

4 一物受阻礙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衝突方式，如冷阻

礙熱之功能，動作上的這種阻礙有害幸福。另一種是由於缺

欠，即受阻者沒有一切為其完美所需要者，這種動作上的障礙

與幸福不衝突，只與其完美有衝突。所以說，脫離肉身的靈

魂，不能專心一意觀賞天主本體。人靈在享受天主時，希望肉

體也分得幸福，如果可能。是以，在沒有身體時，靈魂之嗜慾

安於其所有，但仍希望肉身也得到享受天主的幸福。

5 從可欲者方面說，分開之靈魂的願望整個得到滿足，

因為它握有足以滿足其嗜慾者。但在願望者方面不全滿足，因

為它不是全按其所願的方式握有那美善。所以，與身體再合一

後，幸福在內容方面不增加，但在外延上增加。

6.那裡說的「死人的靈魂不能像天使那樣享見天主J '不

應懂為量 t的不等，因為就是現在，有些聖者的靈魂己被舉於

高級天使之列，看天主比低級天使真切;而該懂為比例上的不

等，因為就連最低級天(吏，也得有其應得之全面幸福。然而聖

人脫離身體的靈魂則不然。

第六節幸福是否需要身體健全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賀疑 好似人的完美幸福不需要身體健全。因為:

1 .身體健全是一種身體上的利益。但前面第二題已經指

出，幸福不在於身體上的利益。所以，人的幸福不在於身體健

全。

2.此外，如前第三題第八節所述，人的幸福在於看天主之



本禮。但如己說過的，對此動作身體毫無供獻。所以，幸福一

點不需要身體健全。

56 3.此外，智性愈不受身體牽制，瞭解力愈強。但幸福在

於極完美的智性動作，故靈魂須完全擺脫身體。故幸福絕對不

單 需身體之健全心
大
全

第 反之幸福是德性之報酬。是以《若望福音》第十三章 17 節

目 說: í如果你們實行這些事，就是有福的。」但賜給聖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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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報，不只是享見天主及因之而來之快感，也有肉身上的利

益; <<依撒意亞先知書》第六十六章 14節說: í你們看到這種

情形，你們的心必要歡樂，你們的骨骸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

盛。」所以，幸福需要身體健全。

正解 我解答如下:若論人在現世能有的那種幸福，很明顯地

必定需要身體健全。因為按哲學家《倫理學》卷一第十三章說

的，這種幸福在於「完美德性之動作」。顯然若人身體有病，德

性動作能受到障礙。

至論完美之幸福，有人認為不需任何身體上的健全，甚

而說須完全擺脫身體。是以，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二十二

第二十六章引述波菲里 (Porphyrius) 的話，說: í為使靈魂幸

福，須絕對擺脫身體。」但這不合理。既然靈魂與身體結合屬

於自然，靈魂之完美不可能排斥其自然完美性。所以應該說，

絕對完美之幸福，在事前及事後，皆需要身體健全。在事前需

要，因為按奧斯定在《創世紀字義新探》卷十二第三十五章所

說: í倘若身體難於照顧，像肉那樣腐化並加重靈魂的負擔，

則妨礙心靈在天上的神視。」所以他結論說: í但這身體將不

再是動物性的身體，而是精神性的，並與天使相等;以前曾是

累贅，那時反為榮耀。」至於在事後，因為由於靈魂之幸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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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而澤及身體，使之亦得圓滿無缺。是以，奧斯定在「致狄

奧斯高書」中說: r天主使靈魂富裕，致能以其洋溢之幸福，

使下級天性分有不門之精力。 J (<<書信集》第一一八篇第三章) 57 

釋疑 1 .幸福不需要身體上的利益當其對象，但身體之益處能

增加一點美麗或圓滿。

2.對於智性觀賞天主本體之動作，雖然身體好似毫無用

途，但能妨礙這種動作。故身體須健全，便不妨礙心靈之活動。

3.為使智性動作白皮日，自須擺脫這個有朽的身體，因為它

增加靈魂的負擔:但不必擺脫精神化之身體，因為它完全服從精

神。此點將在本書第三集討論(補編自第八十二題起)。

第七節幸福是否需要身外物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似乎幸福也需要身外物。因為:

1 .許給聖人們當酬報的，須屬於幸福。然而許給了聖人們

身外之物，如食物，飲料，財富，國度，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

章 30節說: r為使你們在我的國捏，一同在我的是席上吃喝。」

《瑪竇褔音》第六章20節說: r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又

說: r 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

了的國度。巴! J (第二十五章 34豈有)所以，幸福需要身外物。

2.此外，按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三第二章所說，

幸福是「一切利益集合而成之完美狀態。」但身外物，如奧斯

定說的，也是人的利益，雖然是最小的(<<論自由意志》卷二第

十九章)。所以，幸福也需要這些東西。

3.此外，主說: r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堂厚的。 J (<<瑪

實福音》第五章 12節)但在天上是指地方。所以，幸福至少需

要外在的地方。



反之 《聖詠》第七十二篇 25節卻說: r在天上除你以外，為

我還能有誰?在地上除你以外，為我一無所喜。」這等於是

58 說:除下面說的，我別無所願，即「親近天主對我是多麼的美

好J (28節)。所以，幸褔不需要其他外在的東西。

神
學

主 正解 我解答如下:為現世所能有之不完美的幸福，需要外在
東 的東西，不是關係到幸福之存在本身，而是似工具輔助幸福，

四

冊
幸福則在於德性之動作，如在《倫理學》卷一第十三章上說

串 的。因為人在現世生活中，有身體上的需要，無論是為觀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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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為實踐德性;而且為實踐德性，還有許多其他需要。

但為完美之幸福，既在於享見天主，一點不需要這類東

西。其理由乃是因為所有這些身外物，或者為保養動物性身體

之所需，或者為通過動物性身體，操持某些適於人生之動作而

需要。那在於觀賞天主的完美幸褔，或是在脫離了肉身的靈魂

上，或是在與肉身又重新結合的靈魂上，但身體已非動物性

的，而是精神化的。是以這種幸福，絕不需要那些為動物性生

活的身外之物。又因為在現世生活中，鑑賞之樂比實踐之樂更

近似那完美的幸福，也更像似天主，如前面第三題第五節釋疑 1 . 

講過的;故此，按《倫理學》卷十第八章說的，不那般需要身

體上的利益。

種疑 1 .在聖經上所說的那些身體上的許諾，應按譬喻去解

釋，因為在聖經中，慣於以形體事物喻精神事物，如教宗額我

略一世在一次證道中說的:為了「用我們已知的，引我們追求

所不知的J (<<褔音論贊》卷二第十一篇) ;如用食物及飲料指

幸福之享受、用財富指天主之能滿足、用國度指人被提拔，使

能與天主結合。

2.這些供動物性生活用的東西，不屬於那構成完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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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生活。然而，在那幸福中含有所有的善，因為這些東西

所含有之善，在諸善之最後根源中全部都有。

3.按奧斯定在《山中聖訓詮釋)) (De Serm. Dom. ill Mo凶e)

卷一第五章說的，諸聖的賞報不是在有形的天。所謂天，是指

精神利益之高妙。不過，形體之地方(即蒼天)也為聖人們所

有，不是為幸福所必需，而是為了適宜，並增加榮耀。

第八節 幸福是否需要友伴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賠好似為幸福須有朋友。因為:

1 .在聖經中，時常用榮耀指將來之幸褔。但榮耀在於一

人之善，為多人所知。所以幸福需要友伴。

2.此外，波其武說: r若無人分草，任何善之握有也沒

有樂趣。 J (按:此語原出於塞內加Seneca ，之“Ad Lucilium" • 

「第六篇書信J )但為幸福，須有快樂。所以需要友伴。

3.在幸福中，愛德達於圓滿。但愛德包括愛天主和愛

人。所以幸福好似需要友伴。

反之 《智慧篇》第七章 11 節卻說: r一切美物都伴她而來 J • 

即是說，伴智慧而來，而智慧在於觀賞天主。所以幸福不需要

別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若論現世之幸福，按哲學家在《倫理學》

卷九第九章說的，幸福人需要有朋友，不是為了利益，因為他

是自足的;也不是為快感，因為他在德性活動中有完美的快

感;而是為了善行，即是為施蔥於他們，為看到他們行善而感

到快樂，也為他們助他行善。因為人需要朋友助他行善，無論

在實際的事務方面，或是在鑑賞性生活方面。



至論將來在天鄉的完美幸福，不必要有友伴一一因為在

天主內，人美滿無缺。然而友伴使幸福更美。所以，奧斯定在

的 《創世紀字義新探》卷八第二十五章說: r精神體受造物為能幸

福，只在其內部受到造物主之永恆、真理，及愛德之扶助。外

昌 在上若要說扶助，也許只在於彼此觀看，並在天主內享受這種
大
全

第

友誼。」

目 釋疑 1 屬於幸福之本質的榮耀，不是在人面前的，而是在天

主面前的榮耀。

2.那話只適用於所有之善不充實的時候。故不適用於完
昌的

人的
道 美之幸福，因為人在天主內握有足實的善。

得 3 愛天主之愛屬於幸福之本質，對人之愛則不然。因
為
且2

'1育

此，假設一個靈魂沒有他人可愛﹒只獨自享受天主，仍是幸福

的。但假若有他人在，貝iJ對他之愛必由於對天主的完美之愛隨

之而來。所以，友誼對完美幸福之關係，好似是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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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幸福之獲取(參看第二題引言)。

這題分八節討論:

一、人是否能獲得幸福。

二、一人是否能比他人更幸福。

三、人在現世是否能幸福。

四、得到的幸福是否能再失落。

五、人憑己力是否能得幸福。

六、人是否靠高級受造物之行動獲得幸福。

七、為從天主獲得幸福，人是否需有善行。

八、人是否皆追求幸福。

第一節 人是否能獲得幸福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漿 好似人不能獲得幸福。因為:

'1.正如理性高於感官性，這樣智性又高於理性，如 j火臭

尼修在《神名論》中常說的。但具有感官性的禽獸，不能達到

理性立日的。所以，人既然是有理性的，也不能達到智性主目

的，即幸福。

2.此外，真幸福在於面見天主，祂是純真理。但人只適

於在物質物中見真理;因此《靈魂論》卷三第仁章中說 I智

性是在心象中瞭解理型。」所以，人不能達到幸福 n

3.此外，幸福在於獲得至善。但人要達到極點﹒先須超

過中間。但在天主與人之間是天使，而人不能超過天使;似乎



他不能獲得幸福。

62 反之 《聖詠》第九十三篇 12節卻說: ["上主，那些受你教訓

神
學

的人是有福的。」

三 正解 我解答如下:幸褔是指完美之善的獲得。凡有能力獲取

第 完美之善者，皆能達到幸褔。人之所以能獲致完美之善，乃因

四
冊

其智性能瞭解普遍和完美之善，而其意志能追求之。所以，人

也 能獲致幸福 c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有能力見天主的本體，如在
戶閥

人的
道

n 
為
與
情

第一集第十二題第一節講過的;而人的完美幸福就在這神視(第

二集第一部第三題第八節)。

釋疑 1 .理性之超過感官性，與智性之超過理性有所不同。理

性超過感官性是在認識之對象方面;因為感官絕對不能認知普

遍性，理性則能認知普遍性。至於智性超過理性是在認知方

式;智性立刻認知真理，而理性是通過推究始能達到真理，如

在第一集第五十八題第三節、第七十九題第八節已經講過的。所

以，智性所瞭解的，理性須由一種運動才能達到。故此，有理

性者可以獲得那屬於智性的幸福，不過與天使之獲得方式不

同。天使當初一受造，立刻使得到了幸福，人則要經過時間才

能達到。1_ê感官|生根本無法達到這個目的。

2.人在現世生活狀態下，是由心象認識智性真理。在來

生則用男一種方式，如在第一集第八十四題第七節、第八十九題

第一節已經講過的。

3.在自然等級上，人不能超過天使，不過能以智性動作

超過天使。即在他瞭解那超過天使之存在一一即那使人幸福者

一一的時候，在他完全獲得祂時，也就完全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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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人是否能比他人更幸福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一人不能比別人幸福。因為:

1 .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九章說的，幸福是 í德

性之酬報」。但是為德性，大家得的酬報是相同的。《瑪竇福音》

第二十章 10節說，那些在葡萄園工作的， í每人領了一個德

納 J ;教宗額我一世略解釋說: í他們分得了同樣的永生之酬

報J (<<福音論贊》卷一第十九篇)。所以無人比他人更幸福。

2.此外，幸福是最高的善們但沒有比最高再大的。所

以，一人的幸褔不能比別的幸褔高。

3.此外，幸福既然是「完美和足實的善J (參見《倫理學》

卷一第七章) ，使人的願望滿足;但若缺少什麼可以增加的善，買1[

願望不能滿足。若沒有什麼可增加的，則不能有別的更大的善。

所以，人或者不幸福;或若他幸福，則不能有別的更大的幸福。

皮之 《若望褔音》第十四章2節卻說: í在我父的家捏，有許

多住處 J ;奧斯定解釋說，住處「指在永生中各等功勞之地位」

( <<若望褔音釋義》第六十七講)。按功勞而給的永生之地位，就

是幸福。所以，幸福有不同的等級，並非大家的幸福相等。

正解 我解答如下:先前第一題第八節、第二題第七節已經說

過，在幸福之理中，包括有兩層:即最後目的，亦即最高的

善;以及這善立獲得或辜受。關於充為幸褔之對象及原因的最

高善，幸福沒有高低之分:因為只有一個最高的善，即天才

人享受祂而幸福。但關於這善之獲取或享有，一人能比別人幸

福。因為草有的愈多，就愈幸福。因為有人為草有這善，準備

得更好，所以比別人享有的更完全。根據這點，一人能比別人

更幸福。



釋疑 1 .一個德納是指對象上的幸福單元，但住處的不同是指

享用幸福之程度的差別。

64 2. 說幸福是最高的善，乃因幸福是最高善之握有或享

用。

甚 3 幸福者不缺任何所願望的善，因為他有無限之善，即
全 奧斯定說的「一切善中之善J (<<聖詠講述》第一三四篇 3) ; 

第 1且說某人比別人幸福，是根據對同一個善的不間分享 c 其他各

目 善之附加，並不增加幸福;因此，奧斯定在《懺悔錄》卷五第

為 四章說: í那認識你及其他東西的，不因那些東西而更幸褔，

只是因了你而幸福。 J人的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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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人在現世是否能幸福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在現世能得到幸福。因為:

1. <<聖詠》第一一九篇 1 節說: í品行完備而遵行上主法

律的，像這樣的人繞算是真有福的。」這是指現世的事。所以

人在現世能是幸福的。

2.此外，不完美地分有最高之善，並無礙於幸福之理;

否則一人不能比別人幸福。但是人在現世，由於認識及愛慕天

主，能分有最高之善，雖然不完整。所以，人在現世能是有褔

的。

3.此外，許多人說的事，不能完全是錯誤的，因為若許

多人這樣講，就好似出於自然，而自然不會完全錯誤。然而許

多人把幸福放在現世，如《聖詠》第一四四篇的節說的: í身

逢這些福樂的百姓，真是有福J '這裡是指現世的利益。所以，

人在現世能夠幸福。

反之 《約伯í專》第十四章 l 節卻說: í婦女所生的人，壽命不



長，且飽嘗煩惱。」但幸福排斥煩惱。所以人在現世不能幸

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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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人在現世能分得一些幸福，但不能有那完

美和真正的幸福。還可以從兩方面去看:一是根據幸福之通

理。既然幸福是完美的和足實的善(參照第二節質蠶3.) ，它排

除一切惡，並滿足一切心願。然而在現世不能避免有惡。在此

生中有許多不幸，不能完全逃避，如:智性方面的愚昧，嗜慾

方面的亂情，及身體上的許多痛苦;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

十九第四章裡，子IJ舉得很詳細。同樣，人對善的願望在現世也

不能滿足，因為人自然希望他所有的善能長久;但現世的善皆

是轉眼即逝的，甚而連生命也不長久。而我們人自然逃避死

亡，喜愛生命，並願其久存。所以，在現世不可能有真幸福。

第二，是看幸福主要之所在，即面見天主本體，這是人

在現世所不能達到的，在第一集第十二題第二節已經講過。由此

可見，人在現ttt不能得到真正和完美的幸褔。

釋疑 1 .說某些人在現世幸福，或者由於其在來世要得之幸福

的希望，如《羅馬書》第八章 24節說的: r我們得救，還是在

於希望 J ;或者由於分有一些幸褔，因為多少享有至善。

2.幸福之分亭，能有兩種不美滿的地方。一是在幸福之

對象方面，困了不得見到其本身。這種缺欠破壞貴幸福乏理。

另一種是在分草者方面，郎(也雖然達到幸福之對象本身，即天

主，但不像天主享有自己那樣完全。這種缺欠不破壞幸福乏

理;因為按前面第三題第二節所講的，幸褔既是可重動作﹒幸福

之理是看賦予動作類別的對象，而不在於動作之主體。

3.人相信在現世有幸福，是因了與真幸福有點相似。這

樣看來，他們的估價並非完全錯誤。



第四節 得到的幸福是否能再失落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66 質疑似乎幸福能夠失落。因為:

1 .幸福是一種造詣。但任何造詣之在可造就者身上是按

耳 其自身之方式。既然人按天性是能變化的，好似人分得之幸福
大
全

第
四

冊

能有變化。所以，人能失落幸福。

2.此外，幸福在於智性之動作，而智性服屬於意志。但

意志能出爾反爾。所以，似乎能放棄那使人幸福的動作一一如

也 此則人不再幸福。
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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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 9 有起點就有終點。但人的幸福有個起點，因為

人並非原來一直幸福。故幸福似乎有終點。

反之 《瑪竇褔音》第二十五章46節說義人「要進入永生 J '而

永生即聖人們的幸福，前面第二節反之已經說遇。「永遠的」不

會中止。所以，幸福不能失落。

正解 我解答如下:若論現世所能有的不完美之幸福，則是可

能失落。先說鑑賞性快樂可以失落，或由於遺忘，例如:由於

病苦而破壞了學識;或由於使人完全無法專心鑑賞的事務。實

務生活上的快樂也能失落:人的意志能改變，使人從德性淪入

惡習;而快樂主要在德性活動。假如一人能保得德性完美無

缺，但外在之變動仍能阻擾他的幸福，因為能阻礙他的德性動

作;但這些事不能完全破壞他的幸福，因為既然百折不撓，他

仍保有德性之動作。在另一方面，現世的幸福能夠失落，這好

似與幸福之理相反;因而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十章說，

某些人在現世幸福，並不是無條件地，而是按人之無常天性的

可能範圍而論。

至論在來世所寄望的那種完美幸福，要知道奧利振的看



法。他隨某些柏拉國派的錯誤主張，認為人在最後之幸福以

後，能變成不幸福的(((原則論》卷二第三章) 0 

但這主張顯然錯誤，有兩點以資證明:第一，根據幸福 67 

之通理。既然幸褔是「完美和足實的善J (參看第二節質疑3.) , 

必然滿足人的願望，並排除所有的惡 c 人自然願意保存他握有 墅

的善，並願有保證可以保存這善，否則必然因怕失落或因知必 集

會失落而感到痛苦。為能有真幸福，人須確實相信他有的善永 第

遠不會喪失。這信念若合事實，當然他永遠不會喪失幸福;若 部

不合事實，則錯誤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惠。因為虛假是智性上 豈

的惡，就如真實是它的善，如《倫理學》卷六第二章上說的。

若他有惡，貝IJ不是真幸福。

五
題

昌周

第二，是看幸福本身之理 c 前面第三題第八節已經指出， 幸

人的完美幸福在於面見天主本體。那看到天主本體的，不可能 堅
不願意看。因為一人願意失去他有的善，或是由於這善不足實

而願去追求更足實的以代之;或者這善帶有不利之處，因而使

人生厭。然而面見天主本體，既是與善之根源結合，使人靈具

有一切美善。所以， ((聖詠》第十六篇 15 節說: I願我醒來得

能盡情欣賞你的慈面 J ;又《智慧篇》第七章 11 節說: I一切

美物都伴她而來J '即伴智慧之觀賞而來;同時也不附帶不利之

處:因為論智慧之觀賞， <<智慧篇》第八章 16節說: I只要與

她為伴，便沒有苦惱:與她共同生活，便沒有悲哀。」可見，

幸福者不能自動放棄幸福。同樣，也不能因為天主收回而喪失

幸福。因為既然收回幸福是一種處罰，這事不能來自正義的天

主;除非因了什麼罪惡。但面見天主本體的，不能陷於罪惡，

因為面見天主必然使意志正直，按前面第四題第四節已講過的。

同樣，別的力量也不能收回幸福。因為與天主結合的心靈比什

麼都高，什麼力量也不能破壞這種結合。所以，好似人不怎麼

可能由於時代變遷而由幸福淪落不宰，何況只有那屬於時間及

j重
回



運動下的，才能有時代變遷。

釋疑 1 幸福是最完備的圓滿，使幸福者不能有任何缺欠。握

有它的就永遠握有，因為是天主的力量，使人分享超出一切變

化的永恆。

2.關於那導致目的者，意志能出爾反爾;但其指向最後

目的乃出於必然。由人之不能不願意幸褔，便足以證明。

3.在分有幸福者方面，幸福有起點，但沒有終點一這

是因了使人幸福之善那方面的情況。所以，有起點是一個原

因，沒有終點是另一個原因。

第五節 人憑己力是否能獲致幸福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人憑其自然能力可以獲致幸福。因為:

l.在必要的事物上，天性不會有缺欠。但沒有任何事情

比達到最後目的所需者更為必要。所以這是人的天性中不能缺

乏的。故人憑其自然能力可以獲致幸福。

2.此外，人既然比無靈物高貴，似乎也比較富足。但無

靈物憑其自然能力可以達到其目的。所以，人更能憑其自然能

力達到幸福。

3.此外，按哲學家《倫理學》卷七第十三章說，幸福是

「完美的動作」。開始一事與完成此事問屬一物。既然不完美之

動作 一這在人性動作上好似起點，屬於人的自然權力之下，

使之為其行為的主宰，好似憑其自然能力可以達到完美之動

作，亦即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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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人之為其行為的自然根本，是因智性和意志。但給聖人

們準備的幸褔，超過人的智性和意志。宗徒在《格林多前書》



第二章9節說: r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

所未間，人心所未想到的。 J 所以，人憑自然能力不能獲致幸

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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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人憑自然能力，可以獲致現世之不完美幸

福，以及構成這幸福的德性。關於這點，我們留待後面第六十

三題討論。但人的完美幸福，按前面第三題第八節說的，在於面

見天主之本體;然而面見天主的本體，不只超過人的天性，且

超過一切受造物的天性，如在第一集第十二題第四節講過的 c 任

可受造物的認知能力，是按各自之本體的方式;如在《論原因》

第八章中講到智性時所說: r智性認知高於己者及低於己者，

皆按其本體之方式」。按受造之本體方式的一切認知，皆不能見

到天主立本體，因為天主的本體超出所有之受造體無限倍。所

以，是人也好，是別的受造物也好，皆不能憑己 tJ獲致最後幸

福。

釋疑 1 .雖然大自然沒有像其他動物那樣給人武器及衣服，但

沒有使他缺乏必要者，因為給了他理性和手，使他自己能獲取

這些東西;同樣，雖然沒有給他能獲致幸福的基礎，他們不缺

乏所必要的，因為根本不可能缺乏。天主給了人自由意志，使

他能用以歸向天主，天主再使他幸福。按《倫理學》卷三第三

章上說的: r我們靠朋友能做的，多少等於我們自己能做。」

2.搜哲學家在《天界論》卷二第十二章所說:那能獲得

完美之善的，雖然要靠外η ，比那不能獲得完美之善，但能憑

己 tJ獲得一些不完美之苦的，前者的情況較慢。就如那能獲致

完美之健康的，雖然要靠醫藥，比那只能獲致不完美之健康，

但不靠醫樂的，前者情況較1憂。所以，那能獲得完美幸福的有

靈物，雖然要靠天主幫助，比起那不能得此幸福的無靈物，雖



然憑其自然能力可以獲得一些不完美的利益，有靈物更為美

滿。

70 3.完美者與不完美者如屬同一類別，能由同一種能力產

生;如不屬同類則不一定，因為能為質料做準備者，不見得就

當 能賦給質料最後之完美。屬於人之自然能力的不完美動作，與
主 那構成人之幸福的完美動作，不是同一類別一因為動作之類
第 別田對象而定。故質疑所舉之理由不能成立。

由

冊
第六節 人是否靠高級受造物之行動獲得幸福

要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的 且一 -

道 質疑似平人能鼻局級受造物之行動，即天使之行動，獲得幸

T了
為

情

福。因為:

1 .既然萬物中有兩種秩序;一種是宇宙各部分彼此之關

係，男一種是整個宇宙對宇宙以外之善的關係。按《形上學》

在十二第十章上說的，第一種以第二種為目的，就如軍隊各部

分間之關係是附屬於整個軍隊對統帥之關{系。但按第一集第一。

九題第二節中講的，宇宙各部分彼此之關係，是靠高級受造物對

低級物之推動，幸福在於人對宇宙以外之善的關係，即對天主

之關係。所以，人是靠高級受造物之推動，即天使之推動而幸

福。

2.此外，一種在潛能狀態的東西，可以靠那已在現實狀

態者而成為現實;就如可能變成熱的東西，靠那現實已經是熱

的而變成熱的。但人只有成為幸福者之潛能，所以能靠現實已

經幸福的天使而變為幸福的。

3.此外，按前面第三題第四節說的，幸褔在於智↑生之動

作。但怯，第一集第一一一題第一節所說的，天使能光照人的智

性。所以，天使能使人幸福。



《聖詠》第八十四篇 12節卻說: í土主常廣施恩愛和光皮之

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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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既然每個受造物皆受自然律之限制，各分

得有限之能力與行動範圍;那超出受造物之天賦者，不可能由某

受造物而來。是以，若有什麼超過自然者，必是直接白天主而

來，例如:復活死人，使瞎子復明等事。前面第五節己說過，幸

福是超出受造物之天性的善，所以不可能是由什麼受造物之行動

賦予。關於完美之幸福，人只能靠天主之行動而得幸福。若論不

完美之幸福，其理與構成此種幸福之現實的德性相同。

釋擺 1 .一般說來，在準備好的潛能上，是最高能力使之達到

最後目的，下級能力只輔助準備過程;就如船隻之運用屬於掌

舵技1;呀，而此技術高於造船技術，因為船是為這用途而造的。

同樣，在宇宙秩序中，人獲得最後目的，受到天使的輔助，先

準備他獲得此目的;但最後目的之獲得，在於第一動因，即天

主。

2.一種現實存在於某物的形式，若其存在完美又自然，

能夠是在男一物上之動困的根本;就如熱的東西是因熱量而變

為熱的。但若一形式在某物上之存在不完美也不自然，就不能

傳給別的東西，例如:眼中的顏色感受，不能使一個東西成為

白色的;而且，並非所有被照明或被燒熱的東西，皆能光照或

燒熱別的東西，否則光照及熱化將推m到無限。賴以面見天主

的榮耀之光，在天主內是完美且自然地存在;其在受造物 t是

不完美的，相似性的或分得的。所以，沒有受造物能將其幸福

傳給別的受造物。

3.天使之光照人的智能，甚而光照低級夫(吏的智能，只

限於天主立造化上的某些事理，而非關於面見天主之本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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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集第一O六題第一節己說過的。為見天主本體，全是直接

受天主光照。

第七節 人為得幸福，是否需要有善行

富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主 質疑為得到幸福，好似人不需要有善行。因為:
第 1 .既然天主是具有無限能力的動因，不必先動質料，或

自 準備質料，而能立刻創造一切。但既然不需要以人的善功當幸

也 福之動因，如前面第六節說過的，只能看之為準備。天主主動

貴 的時候既不必先準備，所以不要先有善行就給人幸福。
的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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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2.此外，正如天主是幸福之直接根源，同樣也立刻創造

了大自然。但在首創大自然時，沒有需要受造物有任何準備或

行動，而是各按其類使每物立刻完成。所以好似祂給人幸福不

先要求有什麼動作。

3.此外，宗徒在《羅馬書》第四章6節說: r正如達味也

稱那沒有功行，而蒙天主恩賜算為正義的人，是有袖的一樣。」

所以，為得幸福，人不必有功行。

皮之 《若望福音》第十三章 17節上說: r你們既知道了這些

事，如果實行，便是有福的。 J 所以是靠行動達到幸福。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四題第四節已經講過，為得幸福需要

正直意志，這無非是意志對最後目的之必要的關係，這種需要

有如為取得形式，質料應有之準備。但據此不能證明人得幸福

前須先有動作，天主本來能夠同時使意志正直，又使它達到目

的，就如有時祂同時準備質料又賦予形式。但是天主上智的安

排不要這樣。如《天界論》卷二第十二章說的: r那些生來為

得完美之善的，有的不要動而得之，有的用一個動作，有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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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動作。」不動而有完美之善，適於那自然有之者。只有天

主是自然就有幸福。所以不要由車前的動作動向幸福，是天主

專有的情況。既然幸福超過所有的受造物，故不宜沒有動作趨

向幸福而得到幸褔。但天使的天性比人高，按天主上智的安

排，用一個有功的動作就獲得了幸福，還在第一集第六十二盟第

五節已經講過。人是用許多有功的動作獲得幸褔。故此按哲學

家《倫理學》卷一第九章說，幸福是德行之賞報。

釋疑 1 .為得幸福，需要人先有動作，並非由於天主之能力有

所不及，而是為在萬物中保持秩序。

2.天主創造第一批受造物，立刻就是完美的，末需受造

物有什麼準備或行動，天主這樣創造了每類的第一個個體，是

為由他們把天性傳於後代。問樣，因為幸福要靠天主而人的基

哲傳給別人，如宗徒在《希伯來書》第二章 10節說的 í領導

眾子進入光榮 J :故自受孕之始，事先沒有任何功德行動，祂

的靈魂立刻就是幸福的。但有一個特殊情形:領了洗的孩子為

得幸福，雖然沒有自己的功勞，卻有基督的功勞補助:因為由

於洗禮，他們成了基督的肢體。

3.宗徒講的是希望中的幸福，這是由寵愛獲得﹒不是旦

了以前的善行而給的 ο 這跟幸褔不一樣，因為不代支動之結

點，更好說那是動向幸福的起點。

第八節 是否每人皆追求幸福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不是每人皆追求幸福。因為:

1 .誰也不能追求他所不知的。因為《靈魂論》卷三第十

章說，嗜慾之對象是所知之善。但許多人不知何謂幸福，奧斯

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三第四章所說的就足以為證，因為



「有人以肉體之樂為幸福，有人以德性為幸福，有人拿其他東西

為幸福」。所以不是每人皆追求幸福。

74 2.此外，幸福之本質是由見天主本體，如前面第三題第八

節講過的。但有人認為人不可能見天主的本體，所以他們不追

單 求這事。故非每人皆追求幸福。
主 3 此外，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三第五章說:
第 「幸福者是那有所欲有者，且不欲任何惡事。」但不是每人皆願

四
開

已闖

入

如此，有人願望一些惡，且願意有這願望。故並非每λ皆願幸

福。

2 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三第三章卻說: í若有人
哥 說:你們皆願幸福，不願不幸。他說的乃是每人心裡都知道
益 的。」所以每人皆願幸福。
噶

正解我解答如下:可以從兩方面看幸福。一是看幸福之通

理。按此觀點，必然每人皆願幸福。按前面第三及第四節說的，

幸福之通理，即在幸福乃完美之善。既然善是意志之對象，完

美之善是那能完全滿足意志者。是以，追求幸福無非就是追求

意志之滿足，這是人人皆追求的。

另一方式論幸福，是按個別之理，即幸福在於何物。從

這方面說，並非每人皆知道幸福是什麼，因為他們不知道何物

合於幸福之通理。因而從這方面說，不是每人皆願幸福。

釋疑 1.正解中答案已明。

2.意志隨智性或理性之知識。但有時一個東西其本身是

同一個，但因觀點不同而有區別;是以，原來是一個東西，有

時按某觀點則為人所追求，按另一觀點則不被人追求。我們可

以從最後和完美之善的觀點看幸褔，這即幸福之通理。這樣



看，貝IJ意志必然追求它，如正解及第四節釋疑2.己說過的。但也

能從別的特殊觀點看幸福，成從動作方面，或從動作能力方

面，或從對象方面:如此則意志不一定就追求幸福 75

3.有人給幸福下的定義是: I幸福者是有一切所欲有

者 J '或「其所願者，個個實現」。按某方式去懂，則這是一個 壟

好定義;按別的方式去懂，則這定義不完善。若懂為人之自然 集

嗜慾所欲之一切，則得有一切其所欲者確是幸福的;因為除了 第

完美之善，亦即幸福，人的自然嗜慾不會滿足。若懂為人按理 部

智之所知而欲者，則人之所欲者，有的不屬於幸福，甚而是人 第

之不幸;因為有了之後，能妨礙人得其自然所欲者，例如:有 五
題

時以假當真，因而阻其認識真理。就是以這觀點，奧斯定在幸 侖

褔之定義中，又加上了「且不欲任何惡事」。雖然若懂得正確，

前段定義已經足夠，即「幸福者是那得有一切所欲有的」。

幸
福
之
j舊
lli( 



第六題

論有意行為及無意行為

分為八節
76 

因了為達到幸福，必須有些行動(參看第五題第七節)。故

要討論人性行動，為能知道哪些行動導向幸福，哪些阻礙幸福

之路(參看第一題引言)。但因為動作和行為是關於個刑事件

的，故有關實踐之學識，必得近窺個別事件始稱完備。所以，

有關人性之倫理學，先討論普遍問題，然後討論個別問題。

關於人性行動之普遍問題，先須討論人性行動本身，再論

人性行動之原理(第四十九題)。人性行動是專屬於人的;有些

行動則為人與其他動物所共有。因為幸福乃人專有之利益，故

人性專有之行動比那與其他動物共有者，關係更為密切。故先

應討論人性專有之行動，然後討論與其他動物共有之行動，即

所謂靈魂之情(第二十二題)。

關於人性行動，須討論雨點:第一，人性行動之條件;第

二，人性行動之區分(第十八題)。既然人性行動專指有意行

動，因為意志是有理性的嗜慾，是人所專有的，故須從有意或

無意之觀點看人性行動。所以，先泛論有意及無意行動;第

二，論發自意志的人性行動，即意志之直接行動(第八題)

第三，論由於意志之命令，通過其他機能而產生之行動(第十

七題)。

又因為有意行為有些情況，可據以評會IJ這些行為，故在論

有意及無意行為之後，又論有意及無意行動之情況(第七題)。

關於第一點，分八節討論。

一、在人性行動中是否有情願之行動。

二、在禽獸中是否有情願之行動。

三、沒有行動是否可有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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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意志可否施以強暴。

五、強暴是否造成不情願。

六、畏懼是否造成不情願。

七、慾情是否造成不情願。

八、愚昧是否造成不情願。 第

集

第

第一節 在人性行動中是否有情願之行動 ii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在人性行動中沒有情願之行動。因為:

1 .按尼沙之額我略(按:應為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 三也
自間

有

意
T寸

為
及
鈕

思、

1寸

為

三十二章卜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章，

及亞里斯多德《倫理學》卷三第一章，情願行動是「其根本在

其自身者」。但人性行動之根本不在人內，而在人外，因為人的

嗜慾是被外在之可慾者引動而有行動;而可欲者，按《靈魂論》

卷三第十章上說的，好似「不動之推動者」。所以，在人性行動

中沒有情願之行動。

2.此外，哲學家在《物理學》卷八第二章指出，除非先

有外來的運動，動物內不會有新的行動。但人的行動都是新

的，因為沒有一個是永恆的。所以，一切人性行動的根本皆在

人外，故沒有情願之行動。

3.此外，那情願而為的，是憑自己而為。但這與人不

合，因為《若望福音》第十五章 5節說: r離了我，你們什麼

也不能做。」所以，在人性行動中沒有情願行動。

反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章卻

說: r情願行動是有理性的動作。」但這就是人性行動，所以

人性行動中有情願行動。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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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我解答如下:在人性行動中，必然有情願。要證明此

點，須知有些行動之根本是在行動主體內，即在那行動者內;

78 有些行動之根本是在以外。石塊向上動的時候，這動態的根本

是在石塊之外;但在向下動的時候，其根本是在石塊之內。那

當 些由內在根本動的東西，有的推動自己，有的則不然。既然每
大
全

個行動者，或自動或被動，皆是為了目的，如前面第一題第二節

第 己說過的;那由內在根本不只能動，且能向目的而動者，是完

目 全由內在根本而動。然而要能為目的而動，須知道目的。所

直開

人的
道

T寸

為
單2

情

以，凡由內在根本而動的，且多少知道目的，其具有內在根本

不只為能動，且使之能為目的而動。那對目的毫無所知的，雖

然在內具有其動作之根本，但為目的而動之根本卻不在它內，

而在別的東西上，是別的東西使它動向目的。是以，不說這些

東西推動自己，而說被推動。那知道目的者，便說它推動自

己;因為在它內不只有動作之根本，也有為目的而動之根本。

那麼，兩種根本皆在本身的，即能動，又能為目的而動者，其

行動即稱為情願的。情願之要點在於行動是出自本身之傾向。

是以，按上述質疑 1 .各人之定義，情願行動不只是「其根本在

自身者尸還要具有「知識」。既然人最能認識其行動之目的，

又自己推動自己，故在其行動中，情願行動最多。

釋擺 1.並非所有之根本皆為「第一根本」。雖然情願行動之根

本須是內在的，但若內在根本被外在根本推動，與情願之理並

不衝突，因為情願之理並不要求其內在根本是「第一根本」。然

而要知道，有時某行動之根本在某類別中是第一，但非絕對之

第一根本，例如:在可變化者一類中，第一變化者是「天體」

(corpus caeleste ) ，但天體不是絕對的第一動園，它是由於更高

的動因之推動‘始能在空間動。情願行動之根本，即認知及欲

求之能力，在欲求動作的類別中雖為第一根本，但在其他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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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中，能受外在之根本推動。

2.動物之有新動作，必先有外來之運動，情形分兩種。

第一種情形，是由外面之運動，使某可感覺的東西呈現於動物

之感官，因而引動嗜慾，如:獅子見鹿走近，遂開始向鹿移

動。第二種情形，是由於外在的變動，動物之身體開始起自然

之變化，例如:因7冷或熱。身體因外物之變動起了變化後，

偶爾感宮性嗜慾也起變化，感官性嗜慾即身體器官之能力;例

如由於身體之變化，牽動嗜慾而欲望某東西。但這並不與情願

之理相反，前面釋提 1 .已經說過;因為這些由外在根本而起的

變動，屬於另一類別。

3.天主推動人行動，不只像使可欲者呈現在感官之前，

或使身體起變化，祂也推動意志;因為所有的變動，無論是屬

於天性的或屬於意志的，皆由祂而來，祂是第一動因。正如天

性的變動由天主一一即第一動因而來，並不違反天性之理，因

天性好似天主之工具;同樣，情願行動之由天主而來，因為天

主推動意志，也不與情願行動之理相反。自然的及情願的行動

之理，皆在其是出於內在根本。

第二節禽獸是否有情願行動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輝似乎禽獸沒有情願行動。因為:

1.情願是根據意志。既然按《靈魂論》卷三第九章中講

的，意志屬於理性部分;所以，禽獸沒有意志，也沒有情願行

動。

2.此外，由於人性行動是情願行動，故說人是其行動的

主人。但禽獸不能主宰其行動;按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

仰》卷二第二十七章說: 1"他們不主動，更好說是被動。」所

以，禽獸沒有情願行動。



3.此外，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

章說: r情願的行動帶來稱頌和譴責。」但禽獸的行動無可稱

的 頌，亦無可譴責。所以牠們沒有情願行動。

草 皮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二章卻說: r孩兒及禽獸的情
至 願行動相同。」大馬士革的若望(同喔) ，及尼沙的額我略(尼

第
四
冊

美 11多斯， (<論人性》第三十二章) ，亦如是主張。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己說過，情願行動之恨本須是

天 在內，並多少知道目的。對目的之認知有兩種，一種完美，另
的
道

?了
為
與

一種不完美。對目的之完美認知，不只看到那充為目的者之東

西，且知目的之理，以及導致目的者與目的之關係。這種對自

的之認知，只屬於有理性者。對目的不完美之認知，只在於認

知目的，而不知目的之理，也不知行動與目的問之關係。禽獸

對目的有這種認知，是憑感官及自然的直覺。對目的有完整的

認知，則有完全的情願;即是當一人知道了目的，把目的及導

致目的者加以考慮，能為目的所動，或不為所動。對目的之認

知不完整，貝IJ產生不完整之情願行動:就是知道了目的，不力日

考慮，立刻動向目的。故只有具理性者有完全之情願行動;但

不完整之情願行動，禽獸也能有。

釋聽 1 .意志是指具理性的嗜慾，故沒有理性者就不能有意

志。情願 (voluntarium )之字源是從意志 (voluntas) 而來，故

可指一切因近似意志而與意志多少有點關係者。這樣則可說禽

獸有情願行動，因為是由於對目的有點認識而動向目的。

2.說人是其行動之主人，是因為他對其行動能力日以考

慮:因為考慮是關於兩個相反者，而意志能取其中任何之一。

按這意義，買IJ禽獸沒有情願行動，如前面正解已說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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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讚許與譴責適用於完整之情願行動，但是禽獸沒有這

種行動。

第三節 沒有行動是否可有情願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沒有行動，不能有情願。因為:

1 .情願的是指由意志而來的。但若非有行動，什麼也不

能出於意志，至少要有意志之行動。所以沒有行動不能有情

願。

2.此外，就如由於意志之行動，而說一人願意;同樣，

意志之行動停止了，便是不願意。但不願意造成不情願，這與

情願相反。所以，停止了意志之行動，便不能有情願。

3.此外，按前面第一及第二節說的，認知是情願的必要因

素。但認知要有行動。所以，沒有行動不能有情願。

皮之 凡我們為其主人的，皆成為情願的。但動或不動，願意

或不願意，是由我們作主。所以，正如主動與願意是情願，不

主動和不願意也是情願。

正解 我解答如下:情願是指由意志而來的。但說一物是由某

物而來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直接地，即出於主動者，如熱化是

出於熱量。另一種是間接地，即由於不做，例如:沉船說是來

自舵手，由於他不掌舵。不過要知道，那由於缺少行動而發生

的，不常只由於那行動主體不動便歸於他，而只是在他能夠而

且應該行動的情況下的時候。倘若舵手不能夠管船，或船沒有

交給他管，貝IJ沉船不能怨他，縱然是由於他不在而發生的。因

為意志若願意並採取行動，有時可以並應該阻止那不願意和不

動，買IJ那不願意和不動就歸它負責，就如是由它而來。這樣則



無行動可以有情願:有時無外表行動但有內裡的行動，例如一

人願意不行動;有時也沒有心裡的行動，例如在一人無所願的

82 時(侯。

重 釋疑 1 情願的不只指直接由意志主動而來的，也指間接由它
主 來的，例如它不動。
第 2 所謂「不願意J (non v山)有兩種。一種是當一個

目 (宣示性的)語詞用，例如我說: r我不願意讀書 J '意思是

說: r我願意不讀書」。這種「不願意」造成不情願。另一種是

要 當(一般性的)說法用一(無願意)即是否定意志之行動，
且 這種「不願意」不造成不情願。
得 3. r情願J 以同樣方式需要有認知行動及意志行動，即
重 是須使人能考慮其願意及行動。正如不願意和不行動，在人能
情 夠願意和行動時，算為情願的;同樣，不考慮也算是情願的。

第四節對意志可否施以強暴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可以對意志施強暴。因為:

1 .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更強者所迫。但有比人之意志更強

者，即天主。所以，至少可以被天主強迫。

2.此外，凡被動者，在被其主動者所改變的時候，皆受

其主動者之強迫。但意志是一種被動的力量，按《靈魂論》卷

三第十章裡說的，意志乃「被動的主動者」。意志既然有時受其

主動者推動，所以有時似乎受強迫。

3.此外，受了強迫的動作，是與天性相反的動作。但意

志的動態有時與天性相反:例如意志在犯罪峙的動態，按大馬

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四第二十章說的，就是與天性相

反。所以，意志的動作能受到強暴。



皮之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五第十章卻說，由意志而然

者，貝IJ不是必然而然。凡被強海者，皆必然而然。所以，由意

志而然的，不能是被強迫的。是以，意志不能被強暴所動。 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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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的動作有兩種:一種直接來自意志，

是由意志發出，例如願意:男一種是由意志發命令，藉其他官

能而操便，如走路及講話，這些動作是受意志之命，由別的機

能來完成。關於受意志之命的行動，意志可以受到強迫，即是

外在之官能受到強暴，阻止其執行意志的命令。至於意志本身

之動作，則不能受到強暴。這點的理由，是因為意志之行動，

無非是由內在之認知根本產生的一種傾向:就似自然嗜慾，也

是由內在之根本產生的傾向，只是沒有知識。受迫或受強暴

者，是來自外在之根本。故強迫或強暴與意志之行動的本質相

矛盾，與自然傾向之理也互不相容。用強迫可使石塊升高;但

這動態不可能是由其自然傾向而來。同樣，人也可以受強力推

拉;但若這是出於他的意志，買11與強暴之理不合。

釋提 1 天主比人的意志強而有力，可以推動人的意志，如

《鴛言》第二十一章 l 節上說的: í君玉的心在上主手裡，有如

水流，可隨意轉移。」但倘若這是由於強暴，就與意志之動作

衝突，而且也不是意志在被推動，而是個與意志相反的事情。

2.被動者受其主動者改變的時候，不常是被迫的動作;

只有與被動者之內在傾向相反的時候，才是強暴。不然的話，

簡單物體的一切變化及發生都不是自然的，而是被迫的了。然

而那是自然的，因為物質或主體有一種內在的自然性向，使之

適於這些變化。同樣，意志按其本然傾向為可欲者所動時，不

是被迫的動作，而是情願的。

3.在犯罪時，意志所求者雖然是惡，按客觀真理確與有



理性者之天性相反;然而，意志是把那事物視為善，視為適於

天性者。這是因為按感宮的情慾或腐化的習慣，那事物對人相

84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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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強暴是否造成不情願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第 質疑似乎強暴不造成不情願。因為:

由

冊
1.'1育願與不情願是根據意志而言。但前面第四節已指出，

4 對意志不能施強暴。所以，強暴不能造成不情願。

實 2 此外，按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
皇 五章和哲學家《倫理學》卷三第一章說的，不情願者帶有悲
{壺

f寸

為
與
!膺

傷。但有時人受到強暴，並不感悲傷。所以，強暴不造成不情

願。

3.此外，來自意志者，不能是不情願的。但有些強迫性

的動作是出於意志，例如:一人負重登高，又如一人向自然可

屈性的相反方向扭動肢體。所以，強暴不造成不情願。

皮之 按哲學家與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的則不然: í出於強暴

者是不情願的。 J (同處)

正解我解答如下:強暴與情願直接相反，也與自然直接相

反。情願與自然之相同點，在於二者皆出自內在之根本一一強

暴是來自外在根本。為此，對那些沒有知識的東西而言，強暴

造成反自然;對有知識的東西說，強暴造成的與意志相反。與

自然相反的稱為「不自然 J ;同樣，與意志相反的則稱為「不

情願」。所以，強暴造成不情願。

釋疑 1 .不情願與情願相反。前面第四節曾說，不只意志之直接



85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六
題
論
有
意
行
為
及
無
意
行
有

動作是情願的，受意志之命令的行動也是情願的。按部裡說

的，關於意志的直接行動，不能對意志施強暴;是以，在這種

行動方面，強暴不能造成不情願。但關於受命行動，意志能受

到強暴。在這類行動方面，強暴造成不情願。

2.正如按自然傾向的就稱為自然的，同樣，按意志之傾

向的就稱為情願的。所謂自然的有兩種:一種是以天性為主動

之根本，如熱化乃火之天性;另一種是根據被動之根本，即在

天性中有承受外在根本之推動的傾向。例如說，天體之動態是

自然的，因為天體對這種動態有一種自然的性向，雖然推動者

是有意志的。情願的也有兩種:一種是根據主動，如一人想做

什麼事;男一種是根據被動，如一人願受他人操縱。是以，雖

然主動是外來的， {旦被動者有受動之意志，所以不是純粹的強

暴;因為被動者雖無功於動作，卻有功於願意被動。是以，不

能說是不情願。

3.此外，如哲學家在《物理學》卷八第四章中說的，動

物之相反物體之自然傾向的動作，對物體來說雖不自然，但對

動物來說卻是自然，因為動物之天性是按嗜慾而動。所以‘這

不是純粹的強暴，而是相對的;一人相反自然性向市扭折肢體

時，也是一樣。這是一種相對的強暴，即對某肢體而言;而不

是純粹的強暴，即對人而言。

第六節 畏懼是否造成單純的不情願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畏懼造成單純的不情願。因為:

1 .強暴是現在相反一個人的意志;畏懼是一個未來之惡

與意志對立。但強暴造成單純的不情願。所以，畏懼也造成單

純的不情願。

2.此外，一個東西本身怎樣，無論加上什麼仍然是怎



請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樣，例如:本身熱的東西，無論與何物相結合，它仍然是熱

的。但由於畏懼而做的，本身是不情願的。故加了畏懼仍然是

86 不情願的。

3.此外，在某條件下是怎樣的，是相對的怎樣;無條件

草 地是怎樣的，是單純的怎樣。例如，在某條件下必要的，是相
室 對的必要;那絕對必要的，是單純的必要。但那由於畏懼而做
窮 的，是絕對不情願的，只在某些條件下是情願的，即為逃避其

自 所懼之惡。所以，由畏懼而做的，是單純的不情願。

皮之 尼沙之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章) ，及哲

學家《倫理學》卷三第一章都說，由畏懼而做的， í情願多於

不情願」。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尼沙之額我略及哲學家(同處)說的，

由畏懼而做的，是「情願與不情願相混合」。看那由畏懼而做的

本身，不是情願的;但偶爾成為情願的，即為了逃避所懼之惡

的時候。若細加思索，可知這種行動情願多於不情願:即單純

地情願'相對地不情願。說一個東西絕對存在是按其現實;只

在意識中的不是絕對地存在，而是相對地。那由畏懼而做的，

其所做者是現實;既然現實是關於個別的，而個別者是此時此

刻的;所做者是現實，因為那是此時此刻的，以及在其他個別

情況下的。那麼，由畏懼而做的是情願的，因為是此時此刻

的，也就是說，所懼之更大的惡之阻止，就如:在暴風時將貨

物投海，因了怕沉船，這是情願行為。顯然這是單純的情願，

因此也合於情願之理:因為其根本是內在的。至於說那由畏懼

而做的，若丟開此具體情況而觀之，因為與意志相反，那只是

意識中的事情，所以是相對的不情願;即是說，假定不是在那

情況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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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那由畏懼及由強暴而來者，區別不只在一是現在，一

是將來;也在於由強暴而來的，意志不同意，絕對與意志相

反。但由畏懼而來的，是情願的，因為意志之動態趨向那事，

縱然不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別的，即為了逃避所懼之惡。為

別的事而情願，已足合於情願之理:情願者不只包括我們為了

自身當目的而願意者，也包括那以別的當目的而願意者。可見

那因強暴而做的，內在的意志沒有動;但那因畏懼而做的，意

志有所動。是以尼沙的額我略在給被強暴者下定義峙，不單

說: í被強暴者其根本是外在的J '且加上「受強暴者毫不合作」

(同處) ;因為那由畏懼而做的，畏懼者之意志有點合作。

2.那稱為絕對者，無論加上什麼，仍保持原狀，如熱的

和白的:但那相對的，隨所相比者而有異一一跟這個相比是大

的，跟另一個相比可能是小的。說一事是情顧的，不只由於這

事本身好似絕對的，但也針對別的，即相對的。所以，一事跟

某事相比較時不是情願的，跟另一事相比較可能就成為情願

的。

3.由於畏懼而做的，是無條件地情願，即按其實際所做

的;然而那是有條件地不情願，即假若沒有畏懼的話。故按所

舉之理由，反較適合相反之結論。

第七節慾情是否造成不情願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慾情( concupíscentía) 造成不情願。因為:

1 .就如畏懼是一種情;慾情也是情。但畏懼多少造成不

情願。所以慾情也是一樣。

2.此外，有如膽小者由於畏懼而做與原來才願相反的

事，無節告IJ者肉了慾情也是一樣。但畏懼多少造成不情願。所

以，慾情也是如此。



3.此外，情願須有知識。但慾情腐化知識;因為哲學家

在《倫理學》卷四第五章說: r快感J '或說快感之慾情， r腐

88 化機智之估計」。所以，慾情造成不情願。

里 反之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章說:
大
全

「不情願值得同情及原諒，而且其動作帶有悲傷。」。但這幾點

第 與慾情的情形皆不合。所以，慾情不造成不情願。

四
冊

4 正解 我解答如下:慾情不造成不情願，反而使人更情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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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的是指意志所趨向的。由於慾情，意志趨於願意其所貪婪

者。所以，慾情更易使一事成為情願的，而非成為不情願的。

釋疑 1 .畏懼是關於惡，而情慾是針對善。惡本身與意志相

反，而善正適合意志。是以畏懼比慾情更適於造成不情願。

2.那由於畏懼而做什麼者，按事情本身而言，對其所做

的，意志仍留有反感;但那由慾情而做什麼者，例如:無節制

者，在意志中對其所欲的原有之反感已不存在，而變成了願意

他原來所推拒的。是以，由畏懼而做的，多少有點不情願;但

由於慾情而做的，貝IJ絕對不然。不節制慾情者，所做的與以前

的意志相反，但不與他現在所願的相反;而膽小者所做的，是

與他現在本身所願的相反。

3.假若慾情完全破壞知識，例如:那因了慾情而瘋了的

人，當然慾情破壞情願。不過也不是真正的不情願，因為無能

力運用理性者，沒有情願，也沒有不情願。但有時由慾情而做

的，不完全沒有知識，因為慾情不破壞認知能力，只破壞其對

個別事件的實際考慮。然而，這也是情願的，因為情願是指那

屬於意志能力者，例如:不做和不願意﹒以及不考慮;因為意

志能反抗情，如後面第十題第三節、第七十七題第七節要講的。



第八節愚昧是否造成不情願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愚昧不造成不情願。因為: 89 

1 .按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章說

的， í不情願值得寬恕」。但有時因愚昧而做的，不得寬恕，如 書

《格林多前書》第十四章 38 節上說的: í誰若不認知，也不會 集

被認知。」所以，愚昧不造成不情願。 第

2.此外，凡罪惡皆帶有愚昧，如《儀言》第十四章 22節 部

說的: í陰謀邪惡的人，豈非走入歧途? J 倘若愚昧造成不情 第

願，員IJ凡罪惡皆是不情願了。這與奧斯定《論真宗教》第卡四

章說的正相反，他說: í所有罪惡，皆是情願的。」

題

昌閥

3 此外，大馬士革的若望說: í不情願伴有悲傷。 J (同 室

前)但有些由於愚昧而做的‘不帶悲傷，例如:一人誤以為是

鹿，而殺了他要想殺死的仇人。所以，愚昧不造成不情願。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章及哲學

家《倫理學》卷三第一章卻說: í有些不情願的行動是出於愚

昧。」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前面第一節講過的，情願須有知識，愚

昧既是缺乏知識，故造成不情願。但並非凡愚昧皆缺乏所需之

知識。是以要知道，針對意志之行動而言，愚昧分三種:第一

種是事中的﹒男一種是事後的，第三種是事前的。事中的愚昧

是關於所做之事缺乏知識;不過，倘若知道實情，仍然會去

做。這種愚昧不促使人去做，只是「所做的」偶然地也是「不

知道的 J ;如質疑 3.所舉的例子，一人本來願意殺他的仇人﹒

卻在不知情之情況下，在殺鹿時誤殺了仇人。扭哲學家說的，

這種愚眛不造成不情願 (involuntarium; <<倫理學》卷三第一

f寸

為

及
鈕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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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章) ，因為不造成使意志有反感的事;但造成非情願 (non vol

untarium ) ，因為不知道的不能是現實所願意的。

90 針對意志的事後愚昧，是指自願的愚昧。按前面第三節

講的兩種情願，這種愚昧也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意志行

車 動指向愚昧;如一人願意無知，為能推謗罪過之責任，或為了
豈 不中止犯罪情事，如《約伯傳》第二十一章 14節說的: í我們

第 不願知道你的道路。」這種愚昧稱為假愚昧 (ignorantia affecta-

自 ta )。另一種自願的愚昧，是指一人能夠且有責任知道而實際不

知;就如先前第三節所稱的不願意和不動作為情願的。這類愚

突 昧包括不善選揀之愚昧。即一人實際上不考慮其所能並所應考
的
道

德
f了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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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者，無論是由情或由習慣而來;也包括那應具有某知識而不

設法羅致的，如人人皆應知道普通法律。這方面的愚昧算是自

願的，有如由疏忽所致。既然這幾種愚昧都是自願的，故不能

造成單純的不情願，但是造成相對的不情願。因為這種愚昧是

在事發之前，倘若有知識，事情就不會發生。

事前的愚昧是指那非自願的愚昧，但卻是人願意某事之

原因一一倘若事前知道，就不會願意。例如:一人不知某事的

情形，也沒有責任知道，因而做了某事，倘若知道就不會做;

比方，一人經心察看之後，不知有人路過，射了一箭，不意把

路人射死。這種愚昧造成單純的不情願。

由上面所述，已可知各質疑之答案。關於質疑 1. '理由在

於那種無知者有責任知道。質疑2.是關於選揀之愚昧，如前面

說的，多少是自願的。質疑3.是事中的愚昧。



第七題

論人性行動之情況

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關於人性行動的情況(參看第六題引言)。

關於這點，分四節討論:

一、何謂情況。

二、神學家是否須討論有關人性行動之情況。

三、共有多少「情況」。

四、其中哪些最重要。

第一節情況是否為人性行動之附性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情況不是人性行動之附性 (accidens) 。因為:

1 .西塞祿<< 11多辭學》卷一第十七章說:情況是「演說家

用以增加論點之權威及氣勢的」。但要增加論點之氣勢，主要靠

屬於事情之本質者，如:定義、共類、別類等等;西塞祿就教

演說家從這些方面去設論證(<<論辯證》第三章)。所以，情況

不是人性行動之附性。

2.此外，附性之特點是「在內」。但情況是四周的，並非

在內，更好說是在外。所以，情況不是人性行動之附性。

3.此外，屬於附性者不是附性。但人性行動本身就是附

性。所以，情況不是行動之間?性。

反之 個體事物之特殊條件稱為此事物之個別附性。而哲學家

在《倫理學》卷三第一章稱行動之特殊條件為個性。故情況是

人性行動之個別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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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哲學家《解釋論)) (De Periherm) 第一章

說的， r名稱是智性之符號J '故名稱之來歷必然要隨智性之認

92 知程序。我們的智性之認知，是從已確知者以達其所不詳知

者。因此，我們用有關我們確知之事物的名稱，以指我們不詳

盟 知的事物。所以在《形上學》卷十第四章中說: r距離之名
大
全

詞，是從那佔有地方的東西，轉用到一切有對立的東西上

第 去 J ;同樣，那些有關方{立運動的名詞，我們也轉用於其他動

目 態，因為我們對佔有空間的物體比較熟習。故此，原用於空間

↑生物體的情況( circum stantiae '環境) ，轉用於人性行動。

女 在空間性東西方面說環繞，固然是在東西以外，然與東
的
道

f了
為
且2

1 

西接觸，或離東西很近。是以行動本質以外的一切條件﹒凡與

人性行動有關者﹒皆稱為情況。那在東西之本質以外，又屬於

這個東西的，就稱為附性( accidens) 。所以，人性行動之情況

應稱為人性行動之附性。

擇疑 1 演說家使論點有氣勢，主要在事情之本質;其次在於

與事情有關係的。例如，一個人被告，首先因為他殺了人;其

次因為他用了欺騙手段，或為了圖財，或在不適宜的時間和地

方等等。是以，特別指出情況「增加論點之氣勢J '以示那是次

要的。

2.一個東西的附性分兩種。一種在東西內，例如:白色

稱為蘇格拉底的附性;另一種是因為同屬一個主體，例如說:

白色附於音樂家，因為兩事在一個主體上相遇，好似彼此接

觸。就是按這方式說情況是行動之附性。

3.如釋疑 2.己說過的，說附性附於附性是因為同屬一個主

體。但這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在一個主體上的兩個附性彼

此沒有關係，如:白色和音樂家之在蘇格拉底身上。另一方

式，彼此有些關係，例如:主體藉一個附性容納另一個附性，



的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一
些
第
七
題
。
論
人
性
行
動
之
情
況

如物體藉面積容納顏色。這樣也說一個附性內在於另一附性，

我們說顏色是在表面上。情況與行動之關係兩種都有。因為有

些情況直接屬於行動主體、不藉助於行動，如人之位格條件及

所處之地方;男一些通過行動，如行動之方式。

第二節 神學家是否須討論人性行動之情況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擺 好似神學家不須討論人性行動之情況。因為:

1 .神學家討論人性行動時，只關心是怎樣，即是善或是

惡。但好像情況不能決定行動之品質;因為嚴格地說，一事物

之品質是由在其內者來決定，而非由在其外者。所以，神學家

不須討論人性行動之情況。

2.此外，情況是行動之附性。但一個東西有無限的附

性，因此《形上學》卷六第二章仁說: r除了詭辯術之外，沒

有一種藝術或科學是關於附性的。 i 所以，神學家不必討論人

性行動之情況。

3.此外，情況之討論屬於修辭學家。 11多辭學不是中申學的

科目。所以，情況之討論不屬於神學家。

反之 阪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四章，及

尼沙的額我略 l、尼美 11多斯， <<論人性》第三十一章)說，有關

情況之無知造成不情願。但不情願可以免負罪責，還是屬於中申

學家的問題。所以討論情況屬於神學家。

正解 我解答如下:情況屬於神學家的研究範圈，理由有三。

第一，神學家討論川生行動，因為人靠這些行動走向幸福。

切指向目的者，須與目的相配合。行動與目的之配合，是按一

種比較方式，而這在於適當之情況 ο 所以，討論情況屬於神學



家。第二，神學家討論人性行動，是看其是善，是惡，是比較

好，是比較壞，而這是由情況來加區別，如之後第十八題第十及

94 第十一節、第七十三題第七節要講到的。第三，神學家討論人性

行動，是看其是有功或有過，這是人性行動專有的問題;而行

車 動須是情願的。人性行動是情願或不情願，乃根據對情況有知
室 或無知，這在前面第六題第八節已經講過。所以，討論情況屬於

第 神學家。
四
冊

釋賠 1 .指向目的之善，稱為有用的，它包含一種關係。所以

質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六章說: I對什麼好就是有用的。」
旦 那些對什麼而言的東西，不只指這東西本身之內者，也指在其
會 外者，如:在左，或在右，相等，或不相等之類。既然行動之
重 善在於其對目的有用，故不妨礙根據行動與在它以外者的關

情 係，而稱之為善或為惡。

2.那些純粹偶然的附性，因為不確實而且數目無限，沒

有任何藝術去管。但這類附性不真情況之理;因為按前面第一

節說的，情況是在行動以外的，但多少與行動有關係，相連

接。附性本身屬於藝術範圍。

3.討論情況屬於倫理學家，政治家，及修辭學家。屬於

倫理學家﹒因為是根據情況，我們在人性行動及諸情中，找到

或失去德性之中和點。屬於政治家及演說家，因為行動是由於

情況而成為可讚美的或可譴責的，可諒解的或可控訴的;然而

方式不同。演說家說服，而政治家審斷。這些藝術對神學家都

有用，各方式皆屬神學家範園一一他(象倫理學家一樣，須討論

有德的行動及有過的行動;又像演說家和政治家一樣，看行動

應受賞或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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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倫理學〉卷三所列之情況是否合適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倫理學》卷三第一章所列舉之情況不合適。因

為:

1.行動之情況是指行動以外者。這類情況是時間和地

方。故只有兩種情況，即何時與何處。

2.此外，由情況而定什麼做的好，什麼做的壞。但這屬

於行動之方式。故一切情況皆統於一，即行動方式。

3.此外，情況不屬於行動之本質。但行動之原因似乎屬

於行動之本質。故行動之原因不應算情況。同樣，誰、為何、

關於什麼，都不是情況;因為「誰」屬於動因， I魚何」屬於

目的因， I關於什麼」屬於質料因。

《倫理學》卷三握有哲學家之權威。

正解我解答如下:西塞祿在其《修辭學》卷一第二十四章

中，指出七種情況，即:誰、什麼、何處、憑藉、為何、怎

樣、何時。因為在行動上須看是誰做的，用的什麼工具或幫

助，做的是什麼，在何處做的，為什麼做的，怎樣做的﹒何時

做的。但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一章中另加了一個. tîD 
「關於什麼J '而西塞祿則把這項歸入「什麼」。開列這些項目的

理由可以這樣解釋，情況是行動立本質以外的，多少與行動相

連。這樣就有三方麗的問題:第一是關於行動本身;第二是關

於行動之原因;第三是關於結果。關於行動本身，或是以度量

方式﹒如時間與地方;或是按行動之品質，如行動方式。在結

果方面，看是做了「什麼J ;在行動之原因方面， I為何」是

目的因; I關於什麼」是質料因或對象; I誰」是主要動因;

「憑藉J 即指工具動因。

反之



釋疑 1 .時間及地方是以度量方式與行動發生關係;其他也與

行動有闕，因為各以不同方式與行動連接，且又是在其本質以

外的。

2.這善與惡的方式不算是情況，而是各種情況之後果。

但關於行動之品質的形態算是個別的情況，例如:一人走得快

或慢，及一人打擊得輕或重等等。

3.行動本質所繫之原因條件不算是情況，但附加之條件

才稱為情況。例如:在對象方面， r所竊之物是他人的」這點

不稱為情況，因為屬於偷竊之本質;但竊物是大或小則為情

況。在其他各原因方面的情況也是一樣。那賦予行動以類別的

目的不是情況，附加之目的才算情況。例如，勇敢者為了勇敢

而勇敢地做事，不算是情況;但若是為了救國或救基督徒民眾

等而勇敢地行動，則算是情況。在「什麼」方面也是一樣:一

人往某人身上倒水洗他，不是洗之行動的情況，但洗時使那人

受寒或受熱，受益或受害，貝IJ屬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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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姥按《倫理學》卷三第一章所說的，好似「為何」及「動

作之所在J '不是主要的情況。因為:

1. r動作之所在」好似是時間與地方，但這兩個不似是

主要情況，因為這兩個是最外在於動作的。故「動作之所在」

不是最主要的情況。

2.此外，目的是在事物以外的，故不似是最主要的情況。

3.此外，在任何事物上，最主要者是其原因及其形式。

但行動之原因乃行動之主體;行動之形式即其方式。所以，這

兩種情況似是最主要的。



皮之 尼沙之額我略卻說: r最主要的情況是為何做，及所做

者是什麼 o J (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一章)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前面第一題第一節講的，真正人性行動是

97 

指情願之行動。意志之動機及對象則是目的。是以，情況中最 壟

主要者是關於目的那方面的，即為何;其次是關於行動之本質 集

方面的，即做了什麼。其他情況之重要性，則看其與此二者關 第

係之遠近。 部

第

釋疑 1 .哲學家說的動作之所在，不是指的時間及地方，而是 ii 
疋旦

指力日在行動上者。是以，尼沙之額我略好似為解釋哲學家所說 =<>-

的，將其「動作之所在」改為「做的什麼」。

2. 目的雖不屬行動之本質，卻是其最主要原因，因為它

推動人去做。是以，道德行為主要以目的分類別。

3.動作主體之為動作原因，是因受目的之推動，是以行

動主體是主要指向行動者;人的其他條件則不那般重要。至於

方式，那不是行動之本質形式，行動之本質形式是看對象和終

點或目的;方式乃是一種附加的品質。

已用

人性
動

之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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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志之直接行動，好似是生於意志之行動;然後論意志所命令
第 之行動(第十七題)。意志動向目的，也動向那指向目的者。所

四
冊

然後要分別討論各種情願行動(參看第六題引言)。首先論

以先討論意志動向目的之行動，然後論意志動向導致目的者之

論 行動(第十三題)。意志動向目的之行動似乎有三個，即:願

人的
道

德
fJ 
為
自主

!倩

意、享受、意向。所以，我們先要論意願;第二，論享受;第

三，論志向。關於第一項要討論三點:第一，何為意志所欲

者;第二，由何所推動(第九題) ;第三，怎樣被推動(第十

題)。關於第一點，分三節討論。

一、意志是否只指向善。

二、意志是否只要目的，或也要導致目的者。

三、意志是否由同一個動作動向目的及導致目的者。

第一節意志是否只指向善有

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意志不只指向善。因為:

1 .相對立者是出自同一個能力，如:白色之視覺與黑色

之視覺。但善與惡是相對立的。故意志不只向善，也向惡。

2.此外，按哲學家《形上學》卷八第二章說的，理性機

能可以指向相反的方向。但意志是理性機能，因為按《靈魂論》

卷三第九章中說的，意志是在理性部分。所以，意志可指向相

對立者。故意志不只願善，也願惡。

3.此外，善與物可互相替換。但意志不只要物，也要非



物。因為有時我們要不走路，不講話;有時我們也要未來的，

未來的並非現實之物。所以，意志不只向善。

99 

一
{
第
二
集
﹒
第
一
部
}
第
八
題
論
意
志
與
其
所
欲

惡反之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卻不然，他說:

不屬於意志範園J '又說「一切皆追求善J 。

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是 4種理性嗜慾。嗜慾貝IJ只求善，理

由是因為嗜慾無非是對某物之傾向。東西只傾向那與自己相似

的及合適的。既然所有的東西，只要是物及實體就是善，故傾

向必定指向善。因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章說，善是

「一切皆追求者 J 0 

不過要知道，凡傾向皆追隨某種形式，自然嗜慾追隨的

是自然物本身的形式:感官性嗜慾以及理性嗜慾一一即意志，

所追隨的是所意識到之形式。就如自然嗜慾所追求的是物中所

有之善，同樣動物或人的嗜慾所追求的是意識到的善。為便意

志傾向某物，不必是真實的苦，只須被意識為善。為此哲學家

在《物理學》卷二第三章說: 1"目的是善，或表面的善。」

釋蜓 1 .同一個能力屬於互相對立者，但對二者之關係卻不

同。意志對善及惡皆有關係;但對善是為追求，對惡是為逃

避。所以實際對善之嗜慾稱為意志，這是指意志之動作，我們

現在就是按這意義論意志。逃避惡之意志更好稱為「皮意志」

(noluntas) 。如此買IJ意志向善，反意志向惡。

2.機能並不指向一切相反者，只指向其適當對象所容納

者，因為每一機能只追求其適當對象。意志之對象是善。是

以，意志只追求在善中容納的對立，如:動和靜、講話和細默

等等。意志追求二者，皆按善之理。

3. 自然界中不是物的，在意志中可視為物。是以司否定



及缺欠被稱為意念之物(巳ns rationis) 。按這方式，未來者只要

被意識到，也就是物。這類意念之物，能夠以善的觀點被意識

100 到，如此也能為意志所追求。所以，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五

第一章說: I缺乏惡，具有善之意義。」
神
學

三 第二節意志是否只要目的，或也要導向目的者
第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自 質疑似乎意志只要目的，不要導致目的者。因為:

也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二章說: I意志是關於目

質 的者，而選揀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自 2 此外，在《倫理學》卷六第一章中說: I屬於不同類

為
店2

情

者，便屬於靈魂的不同機能。」但目的與那導致目的者，屬於

不同類別的善;因為按《倫理學》卷六第一章說的，目的既然

是「當然的善J (bonum honestum '又譯:正直的善)或娛樂性

的善，屬於品質，或主動，或被動等類別;而導致目的者稱為

有用的善，屬於關係之類。所以，意志既是關於目的者，就不

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3 此外，習性與機能是相配合的，因為習性乃機能之成

效。但在那稱為實踐性藝術的習性方面，目的屬於一物，導向

目的者屬於另一物，如:船隻之運用屬於舵手，這是船的目

的;船隻之製造屬於造船工人，造船是導向目的者。所以，意

志既是關於目的者，就不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反之 自然物是用同一個機能穿過中點並達到止點。但那導向

目的者，好似一種中點，由此而達到目的，即止點。所以，意

志既然是關於目的者，也是關於那導向目的者。

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有時是指我們用以願意之機能，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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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意志之行動。若我們講意志時是指機能，則意志之範團包括

目的，也包括那指向目的者。因為每個機能，指向一切多少具

有其對象之理者，例如:視覺指向一切具有顏色者。意志機能

之對象是善之理，不只目的具有此理，那些導向目的者也具有

此理。

若我們謂意志是專指其行動， WIJ嚴格地說，它只與目的

有關。凡由機能而得名之行動，是指這機能之單純行動，例

如: í暸解」是指智性之單純行動。機能之單純行動是指向這

機能之本然對象。那因本身而善並被欲求者是目的。是以，意

志是專關於目的者。那些導向目的者，不是因了本身而善並被

欲求，而是由於其與目的之關係。是以，意志因了指向目的，

才指向這些東西一一那麼，意志在這些東西中所求的，仍是那

目的。就如瞭解本是專指那因自身而被知者，即原理;對那些

由於原理而被知者，除非在其中看到原理，否則不是瞭解。按

《倫理學》卷七第八章上說的: I 目的之與可欲者的關係，就如

原理之與可理解者。」

釋疑 1 .哲學家那裡所說的意志，是專指意志之單純行動，-::;::

不是指機能。

2.屬於不同類別的同等事情，各屬於不同的機能，好比

聲音與顏色屬於感官性物之不同類別，分月IJ屬於聽覺及視覺。

但「有用的」和「當然的」並非同等，而是如根據自身者與根

據他物者。這類常屬於同一個機能;就如用視覺也感到顏色，

也感到光，顏色是因了光而被看到。

3 並非習性不同，機能也就不同，因為習性乃機能針對

某些特殊行動之限定。此外，每種實踐性藝術皆同時又管目

的，又管那導向目的者。掌舵術研究目的，視之為要做的;研

究導向目的者，視之為要指揮的。反之，造船術研究導向目的



者，視之為要做的;研究白的，視之為其所做者要指向的。而

且，每種實踐性藝術皆有其專有目的，及那專屬於這技術的導

向目的者。

第三節 意志是否由同一個動作動向目的及導致目的者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意志是以同一個動作動向目的及導致目的者。因

為:

1.哲學家《辯證論》卷三第二章說: r那裡是一個為了

另一個，就只是一個。」但意志之所以要那導致目的者，只是

為了目的。所以，它是以同一個動作動向二者。

2.此外，目的是所以要那導向目的者之理由，就如光是

看到顏色的理由;然而是由同一個動作看到光和顏色。所以，

意志願意目的之動作，與願意導向目的者之動作，是同一個。

3.通過中點而趨止點之自然運動是同一個，但導致目的

者之與目的之關係，似中點之與止點。所以，意志要目的，與

其要導致目的者的動作是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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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行動是按對象而有區分。但目的與那導致目的者，屬於

不同類別的善(前者是當然的善) ，後者是有用的善。所以﹒意

志不是以同一行動趨向二者。

正解 我解答如下:既然目的是因其自身而被需求，而導致目

的者是因了目的，顯然意志能夠要目的而不要導致目的者;但

不能只要導致目的者而不要目的。這樣則意志求目的有兩種方

式:一是絕對地只求目的本身，一是當作求導致目的者之理

由。顯然，意志趨向「充為追求導致目的者之理由」的目的，

與其趨向導致目的者是同一個動作，但絕對地追求目的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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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個;有時且有時間上的差別，例如:一人先欲健康，然

後在考慮怎樣獲得健康時，才要請醫生治療。這有似智性，因

為一人先瞭解原理本身;然後又瞭解結論中的原理，因為是為

了原理而同意結論。

釋授 1.所舉之理由，適於意志要目的當其要導致目的者之理

由的情況。

2.看到顏色峙，同時必見到光;然而能只見光而不見顏

色。同樣，一人在要那導致目的者的時候，必一起也要目的:

反之則不然。

3.在實現計劃時，導致目的者相當於中點，目的相當於

止點。自然運動有時停在中點，遠不到止點;同樣，一人可能

做了那導致目的者，但未達成目的。但在願望中，程序正相

反。因為意志是因了目的。轉而要那導致目的者;就如智性由

原理轉到結論，原理即所謂中項(媒介)。有時智性暸解中項，

但不進入結論;同樣，有時意志要目的，但並不進而要那導致

目的者。至於對那在反之中提出的異議，答案可參照前面第二節

釋疑2.講過的。「有用的」及「當然的斗，不是善的同等額月IJ ，

而似「為己」及「為他」之關係。故意志可要前者而不要後

者，皮之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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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意志之動因(參看第八題引言)。

關於此點，分六節討論。

一、意志是否受智性推動。

二、意志是否受感官性之嗜慾推動。

三、意志是否推動自己。

四、意志是否受外在之根本推動。

五、意志是否受天體推動。

六、意志是否只受作為外在原理的天主推動 c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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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第一節意志是否受智性推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意志不受智'1生推動。因為:

1 .奧斯定解釋《聖詠》第一一九篇第 20節「我因常常渴

慕你的諭令，我的靈魂便為此而成病 J '他說: í智性先起飛，

感情遲遲或毫不追隨;我們知道善，但不樂於去做。」倘若意

志受智，性推動，就不會如此，因為可動者之動態，隨推動者而

轉動。所以智性不推動意志。

2.此外，智性對意志，是指示可欲者，就似想像指示給

感官其可欲者。但指示可欲者之想像不推動感官性嗜慾:甚而

有時我們對想像物，有似對面前的圖畫，並不為之所動，如在

《靈魂論》中說的卷二第三章。所以智性也不推動意志。

3.此外，一個東西對同一個東西，不能又是推動者，又

是被推動者。然而意志推動智性，因為在我們願意的時候，我



們才瞭解。所以智性不推動意志。

反之哲學家在《靈魂論》卷三第六章說: í (為智性)所瞭解 105 

的可欲首推動，但不受推動;而意志也推動，也受推動。」

(
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一物之需他物推動，乃因其在許多方面是 集

處於潛能狀態;在潛能狀態者需靠已在現實者而成為現實，這 第

就是推動。靈魂的機能之為潛能有兩種情形:一種是關於做與 部

不做;另一情形是關於做這或做那。就如視覺，有時實際在 第

看，有時不看;有時看白，有時看黑。所以，有兩方面需要推 益

動者，即關於操使或行動之運用，及關於行動之限定。其中第 為

一點在於主體，它有時動，有時不動;第二點在於對象，隨對 幸
心

象而行動有另IJ 。 之

主體之開始動是由於某行動者。既然凡行動者皆為了目 富
的而動，如前面第一題第二節說的，這開動之根本是來自目的。

是以，關於目的之藝術，以其命令推動那關於導向目的者之藝

術: í如掌舵術授命予造船術J (((物理學》卷二第二章! c 那具

有目的之義的通善，是意志之對象。是以，意志在這行面推去

靈魂之其他機能，從事各自之行動:我們願意用這些機能時就

用。因為其他機能之目的及成就，好似各別的善，皆包括在意

志的對象之內。因為屬於普遍目的之藝術或機能，常推動那屬

於普遍目的下之各別目的之藝術或機能;就如軍隊統帥，他照

管的是共同利益，即整個軍隊之秩序，故指揮只照管一分隊之

秩序的軍官。

但對象限定行動時，是以形式原理之方式推動，自然物

之行動即由對象取得類別，如變熱是由於熱。第一形式(元形)

原理是普遍性之物及真，還是智↑生之對象。所以，智性推動意

志，是以給意志指示其對象的方式。



釋疑 1 .按奧斯定說的，不是智性不推動，只是不一定推動。

2.形式之想像，若不加有利或有害之評價，不能推動感

106 官嗜慾;同樣，對真之意識，若沒有善及可欲之理，也不推

動。是以《靈魂論》卷三第九章說，鑑賞智性不推動，而是實

草 踐智性推動。
大
全

3.意志推動智性，是關於行動之運用。因為「真」本身

第 雖屬智性之成就，但有似個別的善，包括在普遍之善以內。但

四
冊

關於行動之限定，既是在對象，則是智性推動意志，因為善之

被意識到，是按包括在普遍性之真下的個別真之理的方式。所

要 以，這裡同一物又主動又被動，但不是按同一個觀點。
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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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意志是否受感官性之嗜慾推動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聽 好似意志不能受感官性嗜慾之推動。因為:

1 .奧斯定在《創世紀字義新探》卷十二第十六章說: í推

動者及主動者，比被動者更高強。」但是感官性嗜慾低於智性嗜

慾，即意志;正如感官低於智能。所以感官性嗜慾不推動意志。

2.此外，沒有一個個別性機能，能造成普遍性效果。但

感官性嗜慾是一種個別性能力，因為它是隨感官之個別感受

的。所以，它不能造成意志之行動，因為意志是普遍性的，是

隨智|宜之普遍性感應的。

3.此外， <<物理學》卷八第五章證明，推動者不受它所

推動者之推動，即不能互為因果。但意志推動感宮嗜慾，因為

後者服從理性。所以感官性嗜慾不推動意志。

反之 《雅各伯書》第一章 14節卻說: í每個人受誘惑，都是

為自己的私慾所勾引，所餌誘。」私慾寓於感官性嗜慾，若意

志不受感官性嗜慾之推動，人便不會被私慾勾引。所以，感官



性嗜慾推動意志。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前面說的，那以善及適宜之理進入意識 107 

者，以對象之資格推動意志。至於一物之被視為善及合適，是由

兩方面而來:一是所呈現者之條件，一是感受者立條件。合適是 書

按關係而言，故繫於兩造。由於味覺每人不同，合適與不合適之 豆豆

評斷遂有不同。所以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五章說: í一人 第

是怎樣，目的在他眼中就似是怎樣。」顯然人的態度是按感官性 部

嗜慾之情而變化，是以一人情有所鍾時認為合適的，情不鐘時則 第

可能認為不合適;如好怒者認為善的，恬靜者則不以為然。感官 主

性嗜慾就是以這方式，從對象方面推動意志。
正旦

5岡

意

釋聽 1 本身高強者，在某方面可能較低弱。意志本來比感官 至
嗜慾高強;但在受情慾控制的人身上，若他聽從情慾，買IJ感官 自
嗜慾居上。

2.人的行動及選揀是關於個體事件。正因為感官嗜慾是

一種個別性的機能，故在個別事件上，頗能影響人的態度，使

人認為某事物是這樣或那樣。

3.按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一第二章說的，意志所在之

理性部分，以其命令推動慾情及憤情，但不是以霸道，如主人

之對奴隸;而是以王道，如自由人之受國家元首治理，但可以

反對元首。是以，慾情和憤情可以向與意志相反的方向推動，

這樣則意志有時不免為情慾所動。

第三節意志是否推動自己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 F:

質揖似乎意志不推動自己。因為:

1 .凡推動者，既是推動者，皆是在現實狀態;被推動



者，則是在潛能狀態，因為「運動是原為潛能者之實現J (((物

理學》卷三第一章)。但一物不能按同一觀點又是潛能，又是現

108 實。故沒有東西推動自己。所以，意志也不能推動自己。

2，此外，可動者遇到推動者則動。但意志常與自己在一

盤 起。倘若意志自己推動自己，該是一直在動。而這顯非事實。
大
全

3.此外，按前面第一節說的，意志受智性之推動。倘若意

第 志推動自己，則是一物同時直接為兩個推動者所推動，這似乎

四
冊

不合適。所以，意志不推動自己。

要 反之意志是自己之行動的主人，願意與不願意全在意志。若
自 它沒有能力推動自己願意，則不會如此。所以，已推動自己。
德
T了
重 正解我解答如下:如前面第一節講過的，以目的之理推動其

情 他機能屬於意志，因為目的是意志之對象。但先前第八題第二節

也說過，目的與可欲者之關係'就似原理之與可理解者之關

係。顯然智性由於認識原理，對其認識結論而言，是自己使自

己由潛能到現實，是如此推動自己。同樣，由於意志要目的，

乃推動自己要那導致目的者。

釋鎚 1 .意志並非按同一觀點推動又被推動;是以，也不是按同

一觀點又是潛能，又是現實。但因為意志要目的之現實，使自己

要那導致目的者之潛能變為現實，即是實際要那導致目的者。

2.意志之能力常是現實地存在意志中， 1且意志要某目的

之行動不常在意志中。意志是用這行動推動自己，所以不見得

要常推動自己。

3.意志不是以同樣方式被自己推動並被智性推動。其被

智性推動是按對象之理;在操使行動方面被自己推動，是按目

的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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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意志是否受外在之根本推動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意志不受外物推動。因為:

1 .意志之行動是情願的。但情願之理在於是出自內在根

本，正如自然之義亦在於此。所以意志之行動非由外物而來。

2.此外，按前面第六題第四節說的，意志不能受強暴。但

受強暴~IJ í其根本在外J (<<倫理學》卷三第一章)。故意志不能

被外在者推動。

3.此外，由一個推動者足能推動的，不需要另有推動

者。但意志足能推動自己，故不受外物推動。

反之 如第一節己講過的，意志受對象之推動。但意志之對象，

能是個呈現於感官的外在物。故意志能受外物推動 c

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既然受對象之推動，顯然能受外物推

動。然而，就是以其在操使行動之方式來說，也得承認它受外

在根本之推動。凡有時是現實有時是潛能的動作者，皆需要有

推動者。顯然之要某物有個開始，因為以前它不要這東西;故

必然要有東西使它願意。固然前面第三節曾說過，由於要目

的，它使自己要那導致目的者，因而是自己推動自己。但它立

能如此，必得經過考慮:一人願意治病時，便開始想怎樣能夠

實現，結果想到能請醫生治好，繼而願意如此治病。但因為他

不是常實際地要治病，必然是在什麼的推動下開始願意治病。

縱然是意志使自己願意，也必然要經過考慮，先有了別的意志

行動。這不能推衍到無限。故必得承認意志的第一個行動是來

自外在之推動者的刺激。亞里斯多德在《幸福倫理學J) (Ethica 

Eud巴mia) 卷七第十-四章中便是這樣結論的。



釋疑 1 .情願之理在於其根本在內，但這內在根本並不必是不

受他物推動的第一根本。是以情願行動之近根本雖是內在的，

但第一根本卻是外在的。正如自然的行動之第一恨本也是外來

的，即那推動天性者。

2. I根本在外」不足構成「強暴」之理，還要加上「受

強迫者毫不合作」。意志受外物推動時並不如此，因為雖則受他

物推動，但願意者是它自己。倘若外來之動力與意志之動向相

反，則是強暴;而這不可能是本質疑的情形，因為那將是同時

又願意又不願意。

3.在某些方面，意志足能推動自己， t! IJ 是在它的範圍

內，視為近的動因;但不能在各方面皆自己推動自己，這在前

面正解已經講過。是以，需受外物推動，當作第一推動者。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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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意志是否受天體推動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人的意志受天體推動。園為:

1 .在《物理學》卷八第九章上證明，所有各式各樣的動

態，皆歸原到始終如一之動態，當作原因，即蒼天之動。但人

的動作是式樣繁多的，以前曾不存在，有個起始。故人的動作

歸原於蒼天之動，當作原因，蒼天之動按天性是始終如一的。

2.此外，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三第四章說: I低

級物體受高級物體之推動。」但若人的意志不受天體推動，貝IJ

i原於意志的人身之動作，不能歸原於蒼天之動以當原因。所以

蒼天推動人的意志。

3.星命學家觀察天體，可以預知一些繫於人之意志的未

來事情。若天體不推動人的意志則不可能。所以，人的意志受

天體之推動。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七章卻說: r天

體不是我們之行動的原因。」若是人性行動之根本，所謂意志，

受天體推動，則天體是原因。所以，意志不受天體之推動。 111

正解我解答如下:既然意志能受外在之對象的推動，顯然意 事

志也能受天體推動。因為一方面，外在之物體呈現於感官能推 集

動意志;另一方面，感官性之各器官也受天體運行之影響。有 第

人認為天體直接影響人的意志，即在操使行動方面，以外在動 部

因之方式推動意志。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如《靈魂論》卷三 第

第九章中說的: r意志是在人的理性部分」。理性則是靈魂之不 主
!!B 

受肉體器官牽制之機能。是以意志是完全非物質和非形體的機 為

能。顯然形體物不能推動非形體物，而且正相反。因為非物質 意

和非形體之能力，比形體物之能力更形式化、更廣泛。所以， 之

天體不可能直接影響智性或意志。是以亞里斯多德在可靈魂論》 書
中，把下面之意見歸於那些認為智性與感官沒有分別的人:

「諸神及思人之父J '意即概指天體之采彼特(Jupit巴rì r使

這天怎樣，人內的意志也就怎樣J (卷三第三章;所引為荷馬奧

狄賽中語)。所有的感官性能力，既是身體器官之行動，偶然可

受天體之推動，盯在身體受天體推動時。但是前面第二節曾

說，智|全嗜慾多少受感官性嗜慾之推動，所以天體之動間接影

響到意志一一即在意志受感官性嗜慾之情推動的時候。

釋疑 1.人之意志的各式各樣行動，歸原於一始終不變之原因，

但這原因高於智性和意志。還不可能是一種形體，而應是一種高

級的非物質體。所以不必將意志之動歸原於天體之動當原因。

2.人體之動歸原於天體之動，因為器官之性向多少受天

體之影響;又因為感官嗜慾也受天體之影響。此外，又因為外

在物體按天體而動，與意志相遇則意志開始要這個，或不要那



(圓，例如:天氣冷人就開始要生火。但意志這種動態是來自外

在之對象，不是由內部之刺激。

112 3.如正解己說過的，感官嗜慾是身體器官之行動。故很

可能由於天體之影響而一人易生慾情或易生憤情等等，就如由

單 於性格也會如此。許多人順從情慾，只有賢慧者能夠控制。是
否 以按天象而對人之行動所預言者多次應驗。然而托勒密
第 (Ptolomaeus ' 100-170年)在《天文學)) (Centilo中lÎum) 中寫

回 到: í智者主宰星辰J '即是說智者控制情慾，以其不為天體所

干 動的自由意志，控制天體這些影響。此外，奧斯定在《創世紀
E間

人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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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字義新探》卷二第十七章說: í若星命學家的預言會應驗，貝。

我們須承認，那是靠一種極玄密的感應而說的，人則毫不知

情，只是被動。這既然是為騙人的，必是那欺騙之神所為。」

第六節 意志是否只受作為外在原理的天主推動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意志不受作為外在原理的天主推動。因為:

1 .低級者天生就是為受高級者推動，如下界者之受天體

推動。但除天主外，還有別的東西高於人的意志，即天使。所

以人的意志能受天使自外推動。

2.此外，意志之行動隨從智性之行動。但按狄奧尼修

《上天階級論》第四章說的，智|宜之行動不只源於天主‘也源於

天使之光照。所以意志也是同理。

3.此外，按《創世紀》第一章 31 節說的，天主只是善之

原因: í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若人的意志

只受天主推動，永遠不會向惡:然而按奧斯定《訂正錄》卷一

第九章說的，意志是「用以犯罪或善度生活的」。

反之 宗徒在《斐理伯書》第二章 13節卻說: í天主在我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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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作，使我們願意，並使我們力行。」

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之受內在原理推動，有(以自然物。雖

然那不是自然物之天性的原因者，能夠推動自然物，但若非多

少是此物之天性的原因，則不能產生自然行動。人向上投石

塊，因為人不是石塊天性之原因，故石塊這種動態不是自然

的，石塊之自然動態只能由那造成石塊之天性者促成。是以，

《物理學》卷八第四章說，會IJ生者在空間推動輕的或重的東西。

同樣，具有意志的人也能被那不是其原因的外物推動;但使情

願動作來自不是意志之原因的外在原理，則不可能。

除天主外，沒有東西能是意志之原因。這可以從雨?于面

證明。第一，意志是有理性的靈魂之機能;而靈魂，在第一集第

九十題第二及第三節已經說過，只是由天主創造的。第二，意志

是指向普遍性之善的，除了天主一一普遍善之外，什麼也不能

是意志的原因。其他之善皆因分有而得名為善，是個別性的善;

個別性原因不產生普遍性傾向。是以，連第一質料(元質)也不

能由一個另IJ性動因所產生，因為第一質料是一切形式之潛能。

釋疑 1 .天使雖高於人，但並非其意志之原因;而天體是自伏

界之形式的原因，自然物體之自然行動即由自然形式而來。

2 人的智性受天使推動是在對象方面，天使以其光照能

力使人認識對象。以這種方式，意志也可以受外物之推動，前

面第四節已經講過。

3天主以普遍性推動者的資格椎動人的意志，使之趨向其

普遍性對象，即是善。若沒有這個普遍性的推動力，人不能有所

願。但人是用理性決定自己願意這個，或者那個;或真善，或表

面的善。不過，有時天主特別推動某些人願意某固定的善，就如

祂用聖寵所推動的，這點留待後面第一0九盟第二節再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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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意志怎樣動(參照第八題引言}。

關於此點，分為四節討論:

一、意志是否自然動向什麼東西。

二、意志是否必然受其對象推動。

三、意志是否必然受低級嗜慾之推動。

四、意志是否必然受天主自外推動。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第一節 意志是否自然動向什麼東西

有關第-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賠 似乎意志不是自然動向什麼東西。因為.

Î .自然動作者，與情願動作者，按《物理學》卷二第一

章說的，是兩個相對的類別。所以，意志不是自然動向什麼東

西。

2.此外，那自然的，常在其所屬之物內，例如:火常是

熱的。但沒有任何動作常在意志內。所以，意志的動作沒有一

個是自然的。

3.此外，天性是限定於一的。但意志指向互相對立者。

所以，意志什麼也不自然地願意。

反之 意志之動態隨智性之行動。但智性自然瞭解一些東西，

所以，意志也自然地願意一些東西。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波其武在《論二天性》第一章及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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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上學》卷五第四章說的， r自然 J (天性)有許多意義。

有時是指可動之物的內在根本。按《物理學》卷二第一章說

的，這種自然或是物質，或是物質形式。有時自然是指任何實

體，甚而任何東西。按這意義，說一個東西之自然(天性)是

指按其本質屬於這東西者，也就是按其本身是在這東西內的。

那些不是按本質屬於一物者，歸屬於一按本質而屬於此物者‘

此即其根本。按這意義講自然，那些適合於一物者，其根本必

定是自然的。這在智性方面很易瞭然，因為智性認知之原理﹒

是那些自然就知道的。同樣，情願行動之根本，也應是自然就

願意的。

這自然就願意的有廣泛之善，是意志自然所追求的，就

似每種機能之求自己之對象:還有那最後目的，其與可慾者問

之關係，就等於第一原理與可理解者問之關係。此外，概括言

乏，還有一切按天性適合於願意者的。的確，我們用意志不只

追求屬於意志機能者，也追求屬於其他機能的，以及屬於墊個

人的。是以，人不只自然就追求意志之對象，也追求那適合於

其他機能者，如:屬於智性之真理認知，以及存在和生命，及

一切關於其自然生存者。這一切好似個別的善，皆包括在意主

之對象裡。

釋疑 1.意志與自然之為相對的類別，有如兩種不同的原因，

因為有些自然而然，有些由(意志)情願而然 c 意Jt之為因﹒

與自然方式不同;因為意志是其行動之主人，而自然是固定於

一的。 1日因為意志是建立在自然上，在某些方面意志必然分有

自然專有之行動;就如屬於較前之原因者，為較後立原因所分

有。在每-個東西中，由於自然之存在，必先於來自意志之情

願，是以意志向然就願意某些東西。

2.在自然物中，那只由形式而來之天性，常是現實的，



如火之熱。但由質料而來之天性，不常是現實，有時是潛能狀

態。因為形式是現實，而質料是潛能。運動乃「存在於潛能者

116 之實現」刊物理學》卷三第一章)。是以，那屬於運動或由運動

而來者，是自然物中不常在，例如:火不常向土動，而是不在

當 其本處時始向上動。同樣，意志也不必常現宜地願意，在願意
金 時則由潛能變為現實;而這只在某固定條件下發生。但天主的

第 意志，是純現實，常現實地願意。

四
開

3.天性常有「一」以相應，但這一是相對的。共類之天

性有共類之一以相應，別類之天性有別類之一以相應，個別之

實 天|生有個別之一以相應。既然意志是一種非物質的能力，有如
的
道

T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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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笠，乃有廣泛性之「一」自然與之相應，即是善;就如應合

智性也是廣泛性的一，即真，或物，或本質。在廣泛的善中，

包括許多個別的善，但其中沒有一個能決定意志。

第二節 意志是否必然受其對象推動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意志必然受其對象推動。因為:

1 .按《靈魂論》卷三第十章中說的，意志之對象之與意

志，就似動因之與可動者。但動因若充足，必然推動可動者。

所以，意志能必然地受其對象推動。

2.此外，意志是一種非物質的能力，有如智性;如前面

第一節釋疑3.說的，二者皆指向普遍性的對象。但智性必然地受

其對象推動，意志亦然。

3.一人所欲者，威是目的，或是導致目的者。但好似人

欲目的是出於必然;因為目的有似鑑賞知識中之原理，我們必

得接受。而目的又是願意那導致目的者的理由，這樣則似乎我

們也必然願意那導向目的者。所以，意志必然受其對象之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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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按哲學家在《形上學》卷九第二章說的，理性機能可以

指向相反的方向。但意志是理性機能，因為是「在理性部分J ' 

如《靈魂論》卷三第九章所說的。所以，意志指向相反者。故

此，任何一方也不必然地推動意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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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之受推動分兩種:一種是關於行動之

操使，一種是關於行動之類別;後者在於對象 c 在第一種行動

方面，沒有對象能必然地推動意志;因為一人能夠不去想某對

象，因而也不現實地願意那對象。

(日關於第二種行動之方式，某些對象一定推動意志，某

些對象不一定。在機能受對象推動時，要看對象所以椎動機能的

理由。可見者之推動視覺，是以現實可見之顏色的理由。是J抖，

若顏色呈現在視覺之前，必然推動視覺;除非人把視線移開一一

這屬於行動之操!吏。倘若呈現於視覺者，不絕對是現實的顏色，

而是從某方面而言是顏色，從別的方面說不是顏色，視覺就不一

定看到這個對象。因為能注意那不是現實的顏色那臣，那樣就看

不到這東西了 c 正如現實有顏色者是視覺之對象，善則是意志之

對象;是以，若將一普遍和絕對善的對象呈現在意志前﹒若意志

有所願，它必然趨向這個對象:因為不能願意相反者。但若呈現

意志前的對象不是絕對善，貝IJ意志不一定願意。又因為任何善之

缺點，具有不善之義;故那毫無缺點的完美之善才是意志所不能

不願意者一一那就是幸福。其他個別的善，因為在某方面有所

缺，可以視為不善;按這觀點，意志可以接受它或拒絕它。恨躁

不間的觀點，言:1:對同一物可有不同的態度。

釋疑 1 .某一機能的充足動因，無非就是具有全部動因之理的

對象。若在某方面有所缺，則不一定推動，如前面正解己講過

的。



2.那永遠不日必然真的對象，必然推動智|生;但那可真可

假的，即偶然者，則不一定，如先前正解中論善已說過的。

118 3.最後目的必然推動意志，因為那是完美的善。那些導

致這目的，沒有便不能達到這目的者也是一樣，如存在、生

重 命，以及類似者。其他可以沒有而仍能達到目的者，則要目的
大
全

者不一定就要這些東西，就如有些結論縱使在欠缺的情況下，

第 原理仍然能真，如此則相信原理者，不必然要相信結論。

四
問

第三節 意志是否必然受低級嗜慾之推動

質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自 質疑似乎意志必然受低級嗜慾之情所推動。因為:

T寸

為
自主

情

1 .宗徒在《羅馬書》第七章 15節說: I我所願意的，我

搞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這是因了貪情，貪情是

一種情慾。所以，意志必然受情慾之推動。

2.此外， <<倫理學》卷三第五章上說: I一個人是怎

樣，目的在他眼中亦是怎樣。 J 但意志不能立刻抑制情慾。故

情慾所鍾者，意志不能不願意。

3.此外，普遍性原因之用於個別結果，須通過個別原

因;是以《靈魂論》卷三第十一章中說，普遍性理由要通過個

別的估價始能推行。但普遍性理由與個別評價之關係，正如意

志之與感宮性嗜慾。所以，意志願意個別東西時，必然通過感

官嗜慾。所以，若感官嗜慾由於情慾而傾向某物時，意志不能

向反面動。

皮之 《創世紀》第四章7節卻說: I罪惡就伏在你門前，企圖

對付你，但你應制服它。」所以，意志不一定受低級嗜慾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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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九題第二節已經說過，感官嗜慾之

情，是從對象方面推動意志。就是說，人在情慾的影響下，評

斷某物合適和美好;倘若沒有情慾的話，便不會這樣想。 1育慾

改變人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性整個被牽制，使人沒有運用理

性的能力，例如:那由於強烈的忿怒或貪慾而致瘋狂的人，及

身體受到某些傷損的人。這種激情常帶有身體上的變化。這些

人就像禽獸一樣，必然隨從情慾之激動。在這種情況，理性不

起作用，所以意志亦無行動。

然而，有時理性不全部被情慾佔據，在某方面仍有自由

判斷能力，因而意志也有一些作用。所以，理性有多少自由﹒

意志行動亦多少不必然受情慾之支使。這樣說來，則或者人無

意志作用，只由情慾作主;或若有意志作用，就不必然隨從情

毛主t 。

釋疑 1 .雖然意志不能使人沒有貪慾，如宗徒在《羅馬書》第

七章的節說的: í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 J '即是我去貪;

但意志能不願意貪，或不同意貪惰。這樣說束，它不一定隨從

貪情。

2.既然在人內有兩種天性， tlD智性與感官性天性 c 有時

人全心一致，即或者感官部分絕對服從理性，例如:有賢德的

人;或者理性全純情慾控制，如:瘋狂的人。但有時理性雖為

情慾所蔽， 1月留有一些自由。所以，人或者能夠完全制服情

慾，或至少可不隨情慾;在這情況下，人靈的不同部分有不同

的性向，在理性看是一樣，按情慾看是男一樣 c

3.意志不只受由理性所知之普遍性的善所椎動，也受由

感官所長[1之善推動。是以‘雖無感官也嗜慾之情慾，亦能動向

某個另IJ性的善。許多事我們願意並且去做，不是由於情慾‘而

是由於選擇;還在理性反對情慾的事上最需明顯。



第四節 意志是否必然受天主自外推動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120 質疑 似乎意志必然地受天主之推動。因為:

1 不能抵抗的動因，必然地推動。但天主的能力無限，

且 不能抵抗。是以， <<羅馬書》第九章 19節說: I有誰能抵抗祂
室 的意志呢? J 所以，天主是必然地推動意志。
第 2.此外，前面第二節釋疑3.曾說過，意志所自然願意者，

需 必然地推動意志。但奧斯定在《駁摩尼教徒褔斯德》卷二十六

=~ 第三章說: I天主在一物中所做者，對這物就是自然的。」所
已昀

人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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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以，意志必然願意天主使之願意者。

3.此外，若假設一件事情，不因之而產生不可能，貝IJ這事

情是可能的。但若假設意志能不願意天主使之願意者，貝Ij產生不

可能者;因為若這樣，貝IJ天主的動作無效力。所以，意志不可能

不願意天主使之願意者;那麼，它必然願意天主使之願意者。

皮之 《德訓篇》第十五章 14 節卻說: I 天上在起初就造了

人，並賦給他自決的能力。」所以，天主不必然地推動人的意

士
心

正解 我解答如下: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 I天主

的上智不要破壞天性，而要保全天性。」是以，天主按各自之

情況推動一切，在天主的推動下，由必然原因產生必然後果，

由偶然原因產生偶然後果。因了意志是不限於一的主動根本，

具有多種無可、無不可的可能性，故天主推動它時，不必然地

使它固定於一;而容其行動自如，不是必然的，除非是關於它

自然就追求者。

釋疑 1 .天主的意志不只推動東百 1吏之有所動作，且使之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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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天性的叮式動作。使意志必然地受推動，不合意志之天

性，故與天主的動向亦相反;倒不如順其自然， 1吏意志行動自

如，反而更合於天主的動向。

2.天主在一物中所做者，若使之對這物是自然的，對這

物就是自然的:這是說某事對某物合適，乃因天主願意其適合

此物。(旦祂不願意凡祂在物中所做者，對該物皆是自然的，例

如:復活死人。但他願意每物之隸屬於其權下，對每物是自然

的。

3.若天主推動意志做一事，貝IJ與意志不被推動做這事，

兩句話不能相容。但這不是單純的不可能。是以，不能證明意

志必然地受天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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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題

論意志之享受行動

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享受(參看第八題引言)。

關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享受是否為嗜慾機能之行動。

二、享受只屬於有靈物或亦屬於禽獸。

三、享受是否只限於最後目的。

四、享受是否只限於已達到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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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享受是否為嗜慾機能之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享受不只屬於嗜慾機能。因為:

1 .享受好似無非就是獲得結果。但人生之結果，所謂幸

福，是由智性獲取，幸福即在於智性之行動，如先前第三題第四

節己講過的。所以，享受不屬於嗜慾機能，而屬於智性。

2因此外，每個機能各有其固有之目的，此即其成就。如視

覺之目的是認知可見者，聽覺在知音等等。一個東西的目的，即

那東西之結果。所以，每一機能皆有享受，不只限於嗜慾機能。

3.此外，享受帶有一種快感。但感官性快感屬於感官，

感官以其對象為樂;智性快感屬於智性也是同理。故享受屬於

知覺機能，而不屬於嗜慾機能。

反之 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一第四車及《論天主聖三》

卷十第十章卻說: [""享受是為了一物而與此物以愛相接合。」

但愛情屬於嗜慾機能。所以，享受是嗜慾機能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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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享受 (fruitio) 與結果 (fructus) 似乎屬於

同一件事，語詞之一是由另一個而來。至於先有哪個語詞，貝IJ

無關重要;大概最顯明者之語詞較先出現。對我們而言，最顯

明的首先是可感覺者。所以， I享受」這個語詞，似乎是由可

感覺之結果轉來的;物質的果實才是對樹的最終期望，期望果

實所帶來的香甜。所以，事是似是屬於一人所寄望之最後愛情

或快感，此即目的。目的興苦乃嗜慾機能之對象，那麼草受顯

然是嗜慾機能之行動。

釋疑 1 .同一個事情，並非不能按不同之觀點而屬於不同之機

能。面見天主，以看見而言，是智性之行動;但以其為目的及

善而言，則是意志之對象。這樣則享受祂屬於意志。這是說:

智性是以行動主體之機能資格，獲取這個目的;意志則是推向

日的和享受目的之機能。

2.前面第九題第一節已經說過，每種機能之成就和目的，

皆包括在嗜慾機能之對象內，如專有者之被包括在共有者之

內。因此，每一機能之成就和目的既然是一種善，皆屬於嗜慾

機能。正為此，嗜慾機能推動其他機能追求各自之目的;在都

達到了目的之後‘它也達到了目的。

3.在快感中有兩層事情:一是適宜者之認知，這屬於知

覺機能;一是對面前之適宜者，感到快樂，這屬於嗜慾機能，

如此快感之理始完備。

「是我

第二節 享受只屬於有靈物或亦屬於禽獸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錯似乎享受只屬於人。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一第二十二章說:

們人享受和運用。」所以，其他動物不能享受。



2.此外，享受是關於最後目的。但禽獸不能獲得最後目

的。所以，牠們沒有享受。

124 3.此外，正如感官性嗜慾低於智性者，自然嗜慾也低於

感官性者。若享受屬於感官|生嗜慾，似乎按同理也能屬於自然

事 嗜慾。這顯然不合理，因為自然嗜慾沒有快感。故感官性嗜慾
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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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享受，禽獸也不能享受。

反之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題中說: [""設想禽獸也

享受食物及其他身體上的快樂，並不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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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根據前面第一節說的，享受不是那達成自

的或執行機能之行動，而是那發令執行者的，即嗜慾機能之行

動。在沒有知識的東西中，固然有像執行者之達成目的之機

能，如重物之就低，及輕物之升高;但它們沒有以發令方式掌

握目的之機能。有些高級物具有這種機能，以命令推動全身，

就如那些有知識的，以嗜慾推動其他機能。是以那些沒有知識

的東西，雖達到目的，顯然不享受目的;只有那具有知識者享

受目的。

(旦目的之認知有兩種:一種是完美的，一種是不完美

的。完美的認知，不只知何者是目的及善，且知目的及善之通

理，這種認知只屬於具有理性者。不完美之認知，只知個別之

目的及善，禽獸即有這種認知。禽獸之嗜慾機能也沒有自由發

令之能力，而是憑本能動向其所知覺者。是以，具有理性者之

享受是完美的，禽獸之享受不完美，其他受造物不能享受。

釋疑 1 .奧斯定講的是完美之享受 J

2.享受不必是關於絕對的最後目的，只要被視為最後目的。

3.感官嗜慾有一些知覺，但自然嗜慾則沒有，尤其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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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無知覺者的自然嗜慾。

4.奧斯定在那裡(反之)之論點說的，是不完美之享

受。看他講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他說: í設想禽獸也享受，並

不那麼背理J '就是不像說牠們「運用」那樣背理。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
E
H呈
一
題
請
意
志
之
享
受
行
動

第三節 享受是否只限於最後目的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享受不只限於最後目的。因為:

1 .宗徒在《費肋孟書》第 20節說: r 弟兄!望你使我在

主內得比恩忠(享受你一一以你為樂) 0 J 但是，顯然保祿沒有

把其最後目的放在人身上。所以，享受不只限於最後目的 c

2.此外，結果是人所享受者。但是宗徒在《迦拉達書》

第五章22節說: í聖神的效果是:仁愛，喜樂，平安」等等:

這些沒有最後目的之義。所以，享受不只限於最後目的。

3.此外，意志之行動能反復自己:我願意我願意，我愛

我愛。但享受是意志之行動，因為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

十第十章說: í意志是我們用以享受者。」所以人享受其享

受。(旦草受不是人的最後目的，因為只有天主，非受造之善，

是人的最後目的。所以享受不只限於最後目的。

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一章卻說: í關於意

志之對象，人不享受他為別的東西而追求者。」只有最後目的

不是為了他物而被追求。故享受只限於最後目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結果之理包含兩點:

即須是最後的，且以某種香甜或快樂使嗜慾定止。最?是者有絕

對與相對之分:絕對者不指向他物;相對者乃某些中的最後

者。那絕對最後者，樂之如最後目的，還是狹義的結果，也是



狹義的草受。那本身不可愛，只是為了他物而被追求者，如為

治病的苦藥，絕對不能稱為結果。至於那自身有些可愛，並為

126 一些前有者所寄望的，可以稱為結果;但不能說我們真正並全

面地享受它。是以，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一章中

昌 說: I我們享受我們所認識，並使意志樂而定止者。」若不是
至 最後者，就不絕對定止;因為若仍有所望，意志之行動雖已有
章 所得，但仍是懸著。如在空間運動方面，中點雖然也是起點也

目 是終點，但若非停止在那裡，不能視為實際的止點。

實 釋疑 1 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一第三十三章說: I若宗
皇 徒說: ~望你使我得此恩惠(享受你一以你為樂山，而不加
哥 上『在主內j] ，就好似宗削最後快樂放在他(費肋孟)身上
畫 了。但因為加上了那幾個字，是表示他以主為臣的，並以主為
情 樂。」就是說他以弟兄為樂不是當止點，而是當中點。

2.果實對產生它的樹的關f系，不同於它對享受它的人之關

係。它對樹，似結果之對原因;它對人， 1以為人最後所寄望者，

並給人帶來快樂。宗徒那裡所列舉者稱為果，因為那是聖神在我

們身上的一些效果，故說「聖神的效果 J ;並非說我們享受之如

最後白的。或者按盎博羅修《迦拉達書註疏》第五章22節的講

法，稱之為果實，因為「須為其自身而追求;並非說不指向幸

福，而是其本身有可以使我們快樂者。

3.按前面第一題第八節講過的，目的有兩種:一是指物

體，一是指此物之獲取。這不是兩個目的，而是一個目的，看

其本身，或其對外關係。天主之為最後目的，是當作最後所求

之物;享受則是這最後目的之獲得。正如天主與享受天主不是

兩個目的，同樣，我們享受天主及我們享受對天主之享受，乃

是同一個享受。關於由享受構成之受造幸福，也適用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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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享受是否只限於已達到之目的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享受只限於己達到之目的。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一章說: r享受是

帶著快樂利用已在手中的東西，而非尚在希望中的東西 c J 但

在還沒有的時候，沒有實際東西之快樂，只有希望立快樂。所

以，享受只限於已達到之目的。

2.此外，前面第三節己說過，嚴格地說，享受只限份最後

目的，因為只有最後目的使嗜慾定止。但嗜慾只定止於已達到

之目的。所以，嚴格地說，享受只眼於已達到之目的 c

3.此外，享迂即是獲得結果。但除非已達到目的，否則

沒有結果。所以，草受只限於已達到之目的。

反之 奧斯定《論基督聖道》卷一第四章卻說: r享受是為了

-物而與此物以愛相接合。」但這對未有之物亦有可能。故未

達到目的亦能有享受。

正解 我解答如下:享受含有意志對最後目的之某種關(系， i=![j 

意志以一物當最後目的看待。目的之握有分為兩種方式:一是

完全地，一是不完全地。完全地握有，是不只在意念中，而是

實際地握有;不完全地握有，是只存在於意念中。故完美的享

受是關於已實際握有之目的;也不完美之享受，不必實際地握

有目的，只在意念中即可。

1 回奧斯定講的是完美的享受。

2.意志之定止可從兩方面受到阻礙:一是在對象方面‘

困了不是最後目的，而另有指望;一是在追求目的者方面，因

了尚未達到目的 c 行動之類別是由對象而定;行動的方式，如

釋疑



完美或不完美，則在行動者之情況。故若不是最後目的，則不

是真正的享受，這是享受之類別上的缺欠;若尚未達到最後日

128 的，則享受是真正的，但不完美，因了握有最後目的之方式不
~仝台

7立于去 υ

當 3 說一個人獲得或握有目的，不只指他實際握有，也可
言 指他在意念中的握有，如前面正解己講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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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題

論志向

分為五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志向(參看第八題引言)。

關於這一點，可以提出五個問題:

一、志向是智性之行動，抑或意志之行動。

二、志向是否只限於最後目的。

三、一人能否同時有二志。

四、志於目的與志於導教目的者，是否為同一意志行動。

五、禽獸有無志向。

第一節 志向是智性之行動，抑或意志之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似乎志向是智性之行動，而非意志之行動。因為:

1. <<瑪竇福音》第六韋拉節說: r你的日長時若是康健，

你的全身就都光明。」按奧斯定在《山中聖訓詮釋》卷二第十

三章說的，這裡眼睛是指志向。但眼睛既是視覺之工具，乃是

指的知覺機能。所以，志向不是嗜慾機能之行動，而是知覺機

能之行動。

2.此外， <<瑪竇福音》第六章 23節主所說的「你身上的

光明如果成了黑暗」等等，搜奧斯定在那書同處的講法，光明

是指志向。 1日光明是屬於認知方面的。所以，去向亦然。

3 此外，志向是指對目的之一種安排。 1且安排屬於理

性。故志向不屬於意志‘而屬於理性。

4.此外，意志之行動或是關於目的，或是關於導致目的

者。但關於目的之意志行動，稱為意志或草受;關於導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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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稱為選擇一這些皆與志向不同。所以，志向不是意志之

行動。

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一第四、第八、第九諸章

中說: I意志之志向，把所見之物與視覺結合為一司，同樣也使

在記憶中的心象與思想的心靈結合為一。」所以，志向是意志

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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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我解答如下 I志向」按字面的意義，是指向什麼東

西。推動者的動作及可動者之行動，皆有所向。但可動者之有

所向，是由於推動者之動作。故志向首先並主要屬於那推向目

的者;是以，我們說工程師或一切領袖，以其命令推動別人動

向他所意圖者。前面第九題已經說過，意志推動靈魂的其他能

力走向目的。故顯然志向是專屬於意志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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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疑 1 .稱志向為眼睛是譬喻，並非因了屬於認知，而是因為

先要認識意志所推向之目的，就如我們要用眼先看要往那裡

走。

2.志向稱為光明，因為意圖者明白知道其志向。所以也

稱行為是黑暗的，因為人知道圖求的是什麼，而不知行為會產

生什麼，奧斯定在那裡便這樣解釋。

3.意志固然不安排，但它按理性之安排而定志向。故志

向是指意志之行動，但先有理性為之安排目的。

4.志向是意志關於目的之行動。但意志對目的有三種關

係;一種是絕對的，這時即稱為意志，即如我們絕對要健康，

或這類的東西;另一種是視目的為定止處，享受即指這種關

係;第三種是看目的為指向目的者之終點，志向即指這層關

(系。並非因為我們要健康，便說我們志於健康;而是在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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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別的東問達到健康時。

第二節 志向是否只限於最後目的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志向似乎只限於最偉目的。因為:

Î .在普洛斯培 (Prosperi d'Aquitai肘，約 390-455/460 年)

的《語錄>) (Sententiarum) 中說: I向天主呼號是心的志向 C J 

但天主是人心的最後目的。所以，志向常是關於最後目的。

2.此外，按第一節釋疑 4.己說過的，志向是看日的為終

點。但終點有最後的意義。所以，志向常是關於最後目的。

3.此外，正如志向與目的有闕，享受也是一樣。但享受

常是關於最後目的，故志向亦然。

反之 按前面第一題第七節講的，人類意志之最後目的只有一

個，即幸福。若志向只限於最後目的，人的志向則不能彼此不

同。但其實不然。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釋疑4.說過，志向是以目的為意

志行動之終點。在行動中，終點有兩種:一種是最後定止之終

點，即整個行動之終點;另一種是一中間點，是一部分行動的

起點，另一部分行動的止點。例如，從甲經乙至IJ丙的行動中，

丙是最後終點;乙是止點，也不是最後的。關於二者皆能有志

|句。所以，雖然常是目的，但不必是最後目的。

釋聽 Î .向天主呼號稱為心的志向，並非說天主常是志向之對

象，而是因為他知道人的心志。或是說，在我們祈禱時，我們

的志向指向天主，這志向具有呼號的作用。

2終點有最後之意義，但不常是整個行動之最後者，有



時是一部分之最後者。

3 享受包括在白的上的定止，這只屬於最後目的。但志

132 向含有朝向目的之動態，而與定止無關。是以，二者之理不

同。

神
學
大
全 第三節一人能否同時有二志

第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開 質疑好似一人不能同時有多種志向。因為;

1 .奧斯定在《山中聖訓詮釋》卷二第卡四、第十七章裡

實 說，人不能同時致志於天主，又致志於身體之安逸。按同理也
的
道

?寸

為
單Z

l屑

不能同時有兩種別的志向。

2.此外，志向指意志朝終點之行動。但-個行動在同一

方向不能有多個終點。所以，意志不能同時有多種志向。

3.此外，志向先須有理性或智性之行動。但按哲學家於

《辯證論》卷二第十章說的: r不可能同時瞭解許多事物」。所

以，也不能同時有許多志向。

皮之 藝術模仿自然。但自然用一個工具圖兩種用途，如在

《靈魂論》卷二第八章中說的: r舌頭是為嘗昧的，也是為講話

的。」根據同理，藝術或理性也能使一個東西有兩個目的。如

此則人能同時有多種志向。

正解 我解答如下:兩個東西之間可能有兩種情形:一種彼此

相關，一種彼此不相關。若兩個東西彼此相關連，買11根據前面

第二節講的，顯然一人能夠同時有許多志向。因為志向不只限

於最後目的，也包括中間目的:一人同時致志於近目的和遠目

的，就如配藥和治病;若兩個東西之間不相關連，人也能同時

有許多目的。這可由下面的事看出來:一人在二者中選取一



個，因為它比另一個好;一個比另一個好的條件之一，是因為

第一個有多種用途。因此，一物能因有多種用途而優先被選。

由此可見人同時有許多志向。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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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奧斯定的意思是說，人不能當兩個最後目的，同時致

志於天主叉致志於現ttt之安逸。因為按前面第一題第五節指出

的，一人不能有許多最後目的。

2.一個行動在同一個方向能有許多終點，倘若這些終點

彼此相關連;若彼此不相關連，則在同一方向不可能。但要知

道，按東西本身不是一個的，在意念中可以看為一個。前面第

一節釋疑3 已經說過，志向是意志對經了理性安排者之行動。是

以，那按東西本身是多個的，按意念既然可以看屑一個東西‘

所以也可以當一個志向終點。至於兩個東西在意念中看為一

個，或是因為二者合而構成一個單元，如:調和熱與冷以求健

康;或是因為二者同包括在能為志向所及的一共同者之內，

如:買酒和衣服同包括在財物下。是以，致志於財物的人，無

妨同時致志於這兩種東西。

3.在第一集第十二題第十節、第五十八題第二節、第八十五

題第四節已經說過，若眾多從某方面能納於一的話，就能同時

瞭解許多事物。

志於目的與志於導致目的者，是否為同一個意

志行動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芯於目的與志於導致目的者，不是同一個意志行

動。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一第六章裡說 i看窗

戶的意志，其目的在見窗戶，由窗戶看行人是男一個意志。」

第四節



但願意由窗戶看行人屬於志向，而願意看窗戶屬於願意那導致

目的者之意志。所以，志於目的是一個意志行動，志於導致目

134 的者是男-{回意志行動。

2.此外，行動是按對象區分類別。(旦目的與那導致目的

單 考是不同的對象。所以，志於目的是一個意志行動，志於導致
至 目的者是另一個意志行動。

第
3.此外，關於導致目的者之意志稱為選擇。但選擇與志

串 向不是一事。所以，志於目的與志於導致目的者，不是同一個

已開

人

行動。

畫 皮之 導致目的者與目的之關係，有如中間點與止點之關係。
再 但在自然物中，經由中間點而達止點是一個行動。所以，在情
翠 頤行動上，志於臣的與志於導致目的者也是一個行動。
情

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指向目的之行動，與其指向導致目的

者之行動，可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視意志是絕對地並按三者

之本身而指向二者，這樣則是兩個獨立的意志行動。第二種，

看意志指向導致目的者是為了目的。這時則意志指向目的及其

指向導致目的者之行動，其實是同一件事。當我說: í我要藥

品為治病」時，我只指一個意志行動。這原因在於目的乃所以

要導致目的者之理由。對象及對象之理由屬於同一個行動範

圍;如前面第八題第三節釋疑2.說過的，看見顏色與看見光是同

一個看見行動。關於智性也是一樣:若分開絕對地看原理與結

論，那是兩個見解;而在因了原理而承認結論時，只是一個智

性行動。

釋疑 1 .奧斯定講看窗戶及看窗外行人，是指意志分別絕對地

指向二處。



2. 目的按其為一東西而言，與那導致目的者不是同一個

意志對象。但按其為所以願意那導致目的者之理由而言，是同

一個對象。 135

3.同一個行動，按《物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可以按

起點和終點在意念中加以區分，如上和下。那麼，意志指向導 壟

致目的者，因其導致目的，便稱為選擇。意志指向目的:針對 集

這目的是經由導致目的者始能達到，則為志向。在沒有決定那 第

導致目的者之前，己能有目的之志向;決定導致目的者則是選 部

擇，由此可見三者之分別。

第五節禽獸有無志向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禽獸有志向。因為:

1 .那些無知覺者，比那有感官能力者，去有理性者之距

離更大。但按《物理學》卷三第八章所指出者，無知覺的東西

也志於目的。所以，禽獸更志於目的。

2.此外，正如志向是關於目的，享受亦然。但前面第十一

題第二節說過，禽獸能有享受。所以，也有志向。

3. 此外，既然志向無非就是趨向，那能為目的市行動

者，便也有志向。但禽獸為目的而行動，因為禽獸為了尋食等

事而動。所以，禽獸有志向。

反之 致志於目的包含為目的做安排，這屬於理性。既然禽獸

沒有理性，似乎也不致志於目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己說過，志向即指向月1月革:這

屬於推動者，也屬於被動者。若志於目的是說被他物推向目

的，則說白然物志於目的，有如說被天主推向目的， 1以箭被射

第
十
二
題

論
志
向



手推向目的。這樣則禽獸也志於目的，因為自然本能使之有所

趨歸。推動者之志於目的是另一種方式，因為他安排某行動

136 一 是自己的或不是自己的一一走向目的，這只屬於有理性

者。這是真正的和主要的志向，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按這方

自 式說，禽獸不致志於目的。
人全
第 釋疑 1 .所舉之理由只適用於被推向目的者。

用 2 享受不包含對什麼事做安排 只是絕對地定止於目

的，故與志向不同。

實 3 禽獸動向目的時，並不考慮自其行動可達區的，而這
的
道 點屬於真正的志向。禽獸由本能而欲目的，似是被他物推動;

德
T寸

為
且2

情

那些自然而動者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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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題

論選擇一一意志關於導致目的者之行動

一分為六節一

繼而要討論的是，意志關於導致目的者那方面的行動(參

看第八題引言)。共有三種:選擇、同意、運用。在選擇之前先

有考慮。所以先要討論選擇;然後論考慮(第十四題) ;第三

論同意(第十五題) ;第四論運用(第十六題)。

關於選擇，可以提出六個問題:

一、選擇是意志行動，抑或理性行動。

二、禽獸有無選擇。

三、選擇只限於導致目的者，或有時亦關於目的。

四、選擇是否只限於由我們所做者。

五、選擇是否只限於可能範圍者。

六、人是必然地，抑或自由地選擇。

第一節選擇是意志行動，抑或理性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選擇似非意志行動，而是理性行動。因為:

1.選擇包含比較，因t:J定取捨。但比較屬於理性。古生選

擇屬於理性。

2 此外，推論與下結論屬於同一機能。(旦有關可行者之

推論屬於理性。按《倫理學》卷七第三章說的，選擇相當於有

關可行者之下結論，故似乎是理性行動。

3.此。卜愚昧不屬於意志，而屬於知覺能力。按《倫理

學》卷三第一章中說，有所謂選擇之愚昧。故選擇似乎不屬於

意志，而屬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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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三章中說，選擇是「對在我

們能力範圍內者之願望」。願望是意志行動。故選擇亦然。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選擇裡，有些事屬於理性或智|笠，有些

草 草屬於意志。故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二章裡說，選擇
大
全

是「嗜慾性的智性，或理智性的嗜慾」。在兩個合而構成一個東

第 西的時候，其中之一乃另一個之形式。故此，尼沙的額我略

囚
冊

(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三章)說:選擇「本身也不是嗜

慾，也不只是考慮，而是二者之合成物。就如我們說動物是由

買 魂靈及身體合成的，不是身體自身，也不只是魂靈，而是二者
自 一起;選擇也是這樣。」要知道，在靈魂的行動方面，本身屬

T寸
為
與
情

於某機能或習i生的行動，是由高級之機能或習性取得形式，因

為低級者隸屬於高級者。例如，一人為了愛天主而做勇敢的

事，這行動按質料屬勇敢，按形式屬愛德。顯然在意志行動以

前先有理性安排行動，因為意志是隨理性之安排而趨向其對

象，由知覺機能給嗜慾機能提供對象。是以，意志趨向那被視

為善者，因其是理性為目的所安排者，此一行動按質料是意志

之行動，按形式則是理性之行動。在這類行動方面，行動本身

對由高級機能而來之安排而言，似是質料。所以，選擇本身不

是理性之行動，而是意志之行動，因為選擇是由靈魂趨向所選

之善的行動來完成。所以，顯然那是嗜慾機能之行動。

釋疑 1. I比較」是在「選擇」之先，選擇之本質並不在於比較。

2.在可行者方面之推論的結論也屬於理性，稱為主張

( sententía) 或判斷;隨後始為選擇。為此，結論之屬於選擇，

有似某事之屬於後果之關係。

3.所謂選擇之愚昧，並非說選擇是知識，而是說不知該

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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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禽獸有無選擇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禽獸有選擇。因為:

1. ((倫理學》卷三第二章中說，選擇是「為了目的而要

某些東西」。但禽獸為了目的而有所追求，它們由於嗜慾而為目

的行動。所以，禽獸有選擇。

2.此外，選擇這個語詞好似有取此捨彼的意思 c 但禽獸

有所取捨，例如:顯然有的草羊吃，有些草羊不吃。所以，禽

獸有選擇。

3.此外， ((倫理學》卷六第十二章中說: r一人善於選

擇導致目的者，屬於機智。 J m.禽獸有機智;因此《形上學》

開始第一章說: r那些無聽覺能力者，如蜜蜂，不學而有機

智。」而這是明眼可見的事。在許多事上，動物顯似非常聰

明，如:蜜蜂，蜘蛛'狗。狗追趕鹿的時候，遇到了三岔路﹒

使用嗅覺探索鹿是由第一條路或第二條路跑的;若發現不是由

這兩條路跑走的，便不再加探索，有把握似地順第三條路:過

去，好像會用「排除推論式 J (syllogismus divisivus) 一一既然

不是前兩條路，叉沒有別的，可以結論一定是第三條路。故似

乎禽獸有選擇。

反之 尼沙的前j我困苦(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三章)卻

說﹒ 「兒童和無理性者，固然情願而行動，但不經選擇今」所

以，禽獸無選擇。

正解 我解答~Ll f :既然選擇是取此捨f皮，必然是關於許多東

西‘始能有選擇之可能 c 所以，耳I~完全被限定於一者，沒有選

擇之餘地。但是感官嗜慾與意志不同，因為按前面第一題第二節

釋疑 3.講過的，可知感官!有慾持天性是被限定於1回別性的一﹒



意志按天性只被限定於普遍性的一，即是善;但關於個別性的

善則未受限定。所以，正式之選擇只屬於意志。禽獸只有感宮

140 I生嗜慾，但感宮'1生嗜慾不能選擇。所以，禽獸沒有選擇。

單 釋疑 1 不是為了目的而希冀的任何東西皆可稱作選擇，而是
主 經過分辨、區分之後的才算是選擇。若非嗜慾能趨向許多東
軍 西，就不能區分。

四

冊
2，禽獸取此捨彼，是因為它的嗜慾自然被限定於此。是

以，感官或想像把其嗜慾自然就喜好者呈現在面前時，不加選

哭 擇立刻就追求;就如火也不經選擇就上升而不下降。
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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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在《物理學》卷三第三章中說的: I運動是可動者

之行動，由推動者所產生。」是以，在被動者之行動中，顯出

推動者之德能。為此，凡被理性所推動者，雖然它本身無理

性，卻顯出推動者之明智條理;就如在射手的推動下，箭頭直

奔目標，好似它有理性指導。這也可見之於鐘錶之行動，以及

人類智慧所製造者。人之工藝作品對人之技術的關係，就似所

有之自然物與天主之技術的關係。因此，如在《物理學》卷二

第五章中說的，在按天性行動的東西中顯出有條理，就像那些

按理性而行動的。為此，在禽獸的行動中，有時顯出之智巧，

仔似是以極高之技術安排的，因為它們自然趨向於某些非常有

條理的程序。也是為此而說某些動物是有機智的或精明的一一

它們並非真有理性或選擇。何以見之?因為凡具同樣天性者，

行動皆如出一轍。

第三節選擇只限於導致目的者，或有時亦關於目的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選擇似乎不只限於導致目的者。因為: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十二章裡說: I德性使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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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但一切為了這事自然當作者，不屬於德性，而屬於別的機

能。」但「為了什麼」是指「目的」。所以，選擇是關於目的。

2.選擇包括有取捨。正如那導致目的者可以有敢有捨，

各種目的之間也可以有取有捨。所以，選擇可能是關於目的，

同樣也關於導致目的者。

「意志是關於目皮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二章中卻說:

的，選擇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釋疑2.己說過的，選擇隨於主張或

判斷之後，主張或判斷有似關於可行者之推論的結論。是以，

那在有關可行者之推論中當結論的，屬於選擇。按哲學家在

《物理學》卷二第九章中說的:在可行者中，白的有似原理，而

不是結論。故此，以目的之為目的而言，不屬於選擇範圈。

然而在鑑貫性知識方面，一個論證或科學的原理，可以

是另一論證或科學之結論;不過第一個不能證明的原理，不可

能是某論證或科學之結論。同樣，在一個行動中當目的者，有

時又指向別的目的，如此就屬於選擇範園。例如:治病是醫生

之行動的目的:故這點不在臀生的選擇範圈，而應被視為根

本。但身體之健康指向靈魂之利益;故那負責人靈者，可以選

擇健康或不健康。的確，宗徒在《格林多後書》第十二章的節

說 I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但是，最後目的

絕對不在選擇範圈。

釋髓 1 .各種德性專有之日的，皆以幸福為其最俊目的。這

樣，其中就有選擇之呵能。

2.如第一題第五節已經講過的，最後目的只有一個。是

以，哪裡有許多日的，就能按所指望之更遠目的而加以選擇。



第四節選擇是否只限於由我們所做者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選擇不只眼於人性行為。因為:

1 .選擇是關於導致目的者。但按《物理學》卷二第三章

中說的﹒導致目的者不只有行動，也有器官。所以，選擇不只

限於人性行動。

2.此外，行動與鑑賞有別。但在鑑賞方面也有選擇，即

是取一種意見而捨另一種意見。所以，選擇不只限於人性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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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在為社會職位或教會職位選舉時，選舉人對被

選者不操使任何行動。所以選擇不只限於人性行動。

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二章中卻說: I人只選擇那成

之在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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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正如志向是關於目的，選擇則是關於導致

目的者。目的或者是一個動作，或是一個東西。如果目的是個

東西，必要有人的動作加入一一或者那視為目的之東西是由人

促成的，如:醫生促成健康(因此也說促成健康是醫生之目

的) ;或者人與那視為目的之東西相接合，或享用那東西，例

如:愛財者之目的是錢財，或錢財之握有。關於導致目的者也

是一樣。因為導致目的者，必然或者是動作，或者是加有人之

動作的東西，即或由人所促成者，或為人所享用者。這樣貝IJ選

擇常是關於人性行動。

1.器官之導致目的，須是由人為了目的而加以運用。

2.在鑑賞中，有一種智性之行動，以同意這個意見或那

個意見。與鑑賞相對稱者，是外在之行動。

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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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舉主教或邦國首領者，是選舉任命他居這職位。否

則的話，若他的行動對促成主教或首領毫無作用，貝IJ等於沒有

選舉之資格。同樣，在說一個東西勝選時，也要加入選舉者的

一點行動。

第五節選擇是否只限於可能範閻者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選擇不只限於可能者。因為:

1 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選擇是意志之行動。但在<<{侖理

學》卷三第二章中說: r意志是關於不可能者。」所以‘選擇

亦然。

2.此外，前面第四節己說過，選擇是關於成之在我們者。

所以選那絕對不可能者，或對選擇者不可能者，對選擇而言沒

有什麼不同。但許多次我們不能達成我們所選擇者，這是說對

我們而言那是不可能者。所以選擇是關於不可能者。

3. 此外，人若不選擇，就不會去嘗試。但聖本篤

(Benedict d 'Aniane '約 750"-'821 年)於《隱修規範>> (Regula ad 

Monachorum )第六十八章說道:若院長命令不可能的事，應試

著去做。所以，選擇能是關於不可能者。

「選擇不是關於皮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一章中卻說:

不可能苦。」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四節己說過，我們的選擇常是關於

我們的行動。那些自我們所做者，對我們是可能的。所以須說

選擇只限於可能者。同樣，我們所以選擇某東西的理由，是因

為它導致目的。選用不可能者，人不能達到目的。所以人在考

慮的時候，都把不可能者放棄，認為不能有所進展。這也可以



從事前之理性過程中看出來。屬於選擇的導致目的者，對目的

而言，似結論之對原理的關係。顯然不可能之結論不是由可能

144 之原理而來。故除非導致目的者是可能的，否則目的便不能是

可能的。對那不可能者，什麼也不會動;所以，若非導致目的

重 者顯似可能，誰也不動向目的。故不可能者不在選擇範圈。
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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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意志是居於智性與外在動作之間:智'/生給意志呈示對

象，而意志促成外在動作。這樣則意志行動之根本，從智性方

也 面看，是智性所意識到之普遍性的善;但意志行動之完成或結

哭 束，是按人用以達成目的之動作去看。因為意志之行動是從靈
的~--I--/"-
畫 魂到東西。所以忌、志行動之完成，在於有個適於某人去做的
德
T寸

為
自Z

W青

善。而這是個可能者。故完整之意志只關可能者，即對願意者

是善。但不完整的意志則是關於不可能者:有人稱之為「羨望」

( velleitas ) ，即一人願意，設若可能。選擇則指意志之行動已

決定人要做的心所以只限於可能者。

2.既然意志之對象是所意識到的善，故評斷意志之對象

慮按所意識到者。有時意志所欲求的，以為是善，但實際不

善;同樣，有時所選擇的，以為對選擇者可能，而實際不可

b匕~
自己 v

3.這樣講，是因為屬下不應按自己的判斷決定事情是否

可能，每人應接受上司的決定。

第六節 人是必然地，抑或自由地選擇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人是必然地選擇。因為:

1 .按《倫理學》卷七第八章中說的，目的對可選擇者之

關係，有如原理對由原理所導出者之關係。但由原理必然地導

出結論。故人由於目的必然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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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前面第一節釋提2.說過，選擇隨在理性對要行者

的判斷之後。但理性對某些事之判斷是必然的，即如果前提是

必然的。故似乎選擇也出於必然。

3.此外，如果兩個東西完全相等，買IJ人不會寧為其一所

動;例如，為一個飢餓的人而言，在不同的等距離處有同樣可口

之食物，他不會更為其一所動。按哲學家《天界論》卷二第十三

章引述的，這是柏拉圖講的，以指明地球靜止不動的理由，是由

於地球處在中間。但較差者比那相等者更不能被選取。所以，若

有兩個或多個，其中之一顯然較大，則不可能選中別的。但凡選

擇，都是取其似是較好的。所以，選擇是必然性的。

皮之 按哲學家《形上學》卷八第二章說的，選擇是理性機能

之行動;理性機能可以產生相反的故果。

正解 我解答如下:人不是必然地選擇。因為凡可能不存在

的，就不是必然地存在。人能夠不選擇或者選擇，這理由可從

人的兩種能力去看。因為人能夠願意或不願意，做或者不做;

人也能夠願意這個或那個，做這個或做那個，而其原因全在理

性之性能。凡理性能夠認為是善的，意志就能欲求。而理性不

只能認為「願意」或「做」是善，也能認為「不願意」或「不

1ð~ J 是善。此外，在(閏月IJ的善方面，可以看其所以善的理由‘

也可以看這善的缺點，也就是其所以不善的理由。因此，這些

善中的每一個，皆能被理性視為可選取者，或為當逃避者。只

有完美之苦或幸福，不能被理性視為不善或有缺點。故此，人

必然地願意幸福，不能願意不幸福或痛苦。自日;第三節已講過

的，選擇既然不是關於目的，而是關於導致目的者﹒故不是關

於完美之菩或幸福，而是關於其他個別之善。所以，人不是必

然地，而是自由地選擇。



釋疑 1 .結論不常是必然地由原理導出，只有在結論不真則原

理也不能真的時候如此。同樣，由於目的，人不常必要選取導

146 致目的者。因為導致目的者並不都非此不能達到目的;或縱然

神
學

是這樣﹒也不常從這角度去看。

2.關於可行者方面之主張或判斷，是屬於偶然範圍的，

三 即關於我們所能做者。在這方面的結論，不是必然地由絕對必
第 然之原理而來，而是由相對必然之原理，例如:如果他跑，他

用便動。

3.兩個東西從某觀點看相等者，看別的條件則可能一個

女 比另一個好，因而比另一個更能引動意志。
直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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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考慮 (consilium ;參看第十三題引言)。

關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六個問題:

一、考慮是否等於探究。

二、考慮是關於目的抑只限於導致目的者。

三、考慮是否只 rft於由我們所做了昔。

四、考慮是否用於我們所做的一切。

五、考處是否以分析方式進行。

六、考慮是否推衍到無限。

第一節考慮是否等於探究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考E豈不是探究。因為:

1 .大馬主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章

說: I考慮是嗜慾。」但探究不屬於嗜慾。所以，考慮不是探

'7Ì3 
九

2 此外，探究屬於智性之推演行動，故非為天主所有，

因為天主之認知不是推演性的，這點在第一集第十四題第七節裡

已經講過。然而，考慮用於天主，因為《厄弗所書》第一章 11

節說: I祂按自己官意的計劃(考慮)施行萬事。」所以，考

慮不是探究。

3.此外，探究是關於有疑問的事情。然而一定好的事情

也用考喔，因為宗徒在《格林多前書》第七章 25 節說: I論到

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只說出我的意見(考慮) 0 J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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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慮不是探究。

148 反之 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四章)卻

說: I一切考慮皆是問題，然而並非一切問題皆是考慮。」
神
學

否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十三題第一節釋疑2 、第三節已經說
第 過，選擇隨在理性對要行之事的判斷之後。在要做的事情上有

自 許多不確定的地方，因為行動是關於個月IJ的偶有事情，因變化

于 極多而無法確定。在有疑問及不確定的事上，若不先探究，理
已昀

人的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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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性不下判斷。故在斷定何取何捨之前，理性必要先探究，而這

探究即稱為考慮。因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二章中說，

選擇是「對己考慮好者之嗜慾」。

釋疑 1 .在兩種機能之行動彼此有關連時，在每一機能之行動

中，皆有一點屬於另一機能的東西;是以，每一行動各能按兩

種機能來命名。在導致目的者中指導方向的理性行動，與意志

隨理性之指導而欲求導致目的者之行動，顯然彼此相關。是

以，在意志之行動中，即在選擇中，有屬於理性者，自11次序;

而在理性之行動一一考慮中，也有屬於意志者，好似是質料，

因為考慮是關於人所願做者;也好似是動因，因為人要目的，

才去考慮導致目的者。為此，哲學家才在《倫理學》卷六第二

章中說: I選擇是嗜慾性的智性J '為指出二者合力而為選擇。

同樣，大馬士革的若望說: I考慮是探究性的嗜慾J '是為指出

考慮多少屬於意志，因為是由於意志並關於意志而為探究;但

也屬於探究之理性。

2.關於天主所說的，須按在我們身上有的，再除掉缺點

而去瞭解，例如:我們的知識是由原因到效果之推論的結果;

但說天主之知識時，是指在第一原因中對所有之結果的確定知



識，不經過推論過程。同樣，把考慮援用於天主，是指其主張

或判斷之確定性，這結果在我們則由考慮之探究得來。但在天

主沒有探究，故若按此義則不能用於天主。因此，犬馬士革的 149 

若望於《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卡二章說: í天主不考意;愚

者才需考慮。」 塑

3.一件事在明哲及屬神之士的眼中是千賢萬確的善事， 集

在群眾及俗人的眼中卻可能不確定是善事。故在這類事上要用 第

考慮。

第二節 考慮是關於目的，抑只限於導致目的者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考慮不只限於導致目的者，也用於目的。因為: E間

選
擇

有時對目的有提問，不只對導致目的者有疑問。既然關於可行 言
的

考
慮

1 凡事有了疑問，皆可加以探究。但在人的行為叮面，

者方面之探究即是考慮，似是考慮能是關於目的。

2 此外，考慮之資料是人性動作。但按《倫理學》卷一第

一章裡說的，有些人性動作是目的。所以，考慮能是關於目的。

反之 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二卡四章)卻

說: í考慮不是關於日的，只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行為方面之目的具有原理之義，因為導

致目的者的理由是由目的而來。然而原理不在問題範圍之內，

而在任何探究中須先設定原理。故考慮既是問題，關於目的沒

有考慮，只是關於導致目的者有考慮。不過有時對某些東西而

言是目的者，自身又指向耳目的目的;就如在一個論詩中宮原理

的，也能是另→論證之結論。是以，在一個探究中當目的者，

在別的探究中能視為導致白的者。這樣則對它能有考慮。

第
十
四
題



釋疑 1 .那被視為目的者，已經是確定的。故幾時認為有疑

問，便不視之為目的。那麼，若對此有考慮，那不是對目的之

考慮，而是對導致目的者。

2.考慮所及的動作是那些指向目的者。如果一個人性動

作是目的，從這觀點說，則不用考慮。

150 

第三節考慮是否只眼於由我們所做者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考慮不只限於由我們所做者。因為:

1 .考慮包含一種比較。但那不動者，非由我們所做者，

例如:自然物，許多可以做比較。所以，考慮不只限於由我們

所做者。

2.此外，有時人對法律所規定者討問主意，故有些人被

稱為法律顧問 (jurisconsulti) 。但那些討這類主意的人不是立法

者。所以，考慮不只限於我們所做者。

3.此外，據說有人詢問關於將來的事，而這些事不屬於

我們的權力範圍。所以，考慮不只限於由我們所做者。

4.此外，若考慮只限於自我們所做者，則不會有人考慮

別人要做者。但這顯然不合事實們所以，考慮不只限於由我們

所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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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四章)卻

說: í我們考慮那在我們身上者，以及我們所能做者。」

正解我解答如下:嚴格地說﹒考慮包含訐多東西之闊的比

較。這名詞本身就有這個意義，因為 consilium (考慮、參議)

就似considium (同坐、參與) ，由於商議事情時，許多人坐在

-起 c 要知道，在偶有的個別事件方面，若想知道確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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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慮到許多條件，一個人不易想得周到，人多時便較容易，

因為某人想到的，別人可能沒有想到。在必然和普遍事理方

面，觀點比較單純和絕對，一個人還比較能夠勝任。是以謀慮

之探究主要屬於偶有之個別事件。有關這類事件之真理，不像

在普遍及必然事理方面之有絕對可欲者;而其所以可欲，是因

其對行動有利，而行動是關於偶有事件的。所以，嚴格地說，

考慮是關於由我們所做者。

釋聽 1 .考慮不是含有一切比較，只包含有關要做之事的比

較，理由前面正解已經說明。

2.法律所規定者，雖非由詢問主意者之行動所屑，然而

卻是其行動之指南，因為法律之規定是做某事的一個理由。

3.考慮不只關於所做者，也關於與動作有關係者。為此

我們也說詢問未來之事件，因為人知道了將來之事件，便好決

定要做什麼，或要避免什麼。

4 我們對別人的事詢問主意，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如一

體，或是感情|二的合一，例如:朋友關心朋友的事情，有如是

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工具式的合一，因為主要動因與工具動因

好似是一個原因，一個利用另一個行動，例如:主人考慮要用

奴隸做的事。

第四節 考慮是否用於我們所做的一切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考慮用於我們所作的一切事情。因為:

1 .前面第一節說過，選擇是「對已經考慮好的之嗜慾 J 。

但選擇是關於我們做的一切事情。所以，考慮也是。

2.此外，考慮包合理性之探究。但凡不是出於情慾之衝

動者，我們皆先用理性探究。所以，我們做一切皆用考慮。



3.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三章說: r若事情

可用許多方法來完成，貝Ij要考慮由那個更易做的好;若只有-

152 個方法，買IJ考慮怎樣用這方法完成。」但任何事情或有一個方

法，或有許多方法可完成。故我們做的一切皆用考慮。
神
學

三 反之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三十四章)卻
第 說: r按科學或藝術所作的事情，不用考慮。」

四

用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考慮是一種探究。

實 平常有疑問時才去探究，是以那稱為論證(叩mentum) 的探
的
道 究之程序，是「使可疑者成為可信者J (西塞祿， <<與特雷巴的

德
?寸

為
旦旦

情

辯證)) Topic. ad Trebatium) 。在人事方面有兩種情形沒有疑問。

一種因為是用固定的方法達成固定的目的，例如:在藝術方

面，有些固定的作法，寫字的人不考慮該怎樣寫字母，藝術對

此已有規定。另一種情形是因為怎樣做沒有關係，這是一些微

末之事，對完成目的無大影響。微末者，理性貝IJ視之似無有 ο

是以，如哲學家說的，對兩種事我們不用考慮，雖然那是導致

目的者:一是小事;另一事是該怎樣做已有規定，例如在藝術

方面( <<倫理學》卷三第三章) : r除非是猜測性的，如:醫

術、貿易術等等J '如尼沙的額我略所說的(同處)。

釋疑 1 .選擇要先有考慮是為了判斷或主張。倘若判斷或主張

是明顯的，貝IJ不必探究，也就不用考慮。

2.對明顯的事情，理性不探究，而是立刻下判斷。是

以，並非由理性所做的一切都要考慮。

3.若一件事可用一種方法完成，但方式不只一個，則能

有提間，與有許多方法者相同，因此要用考慮。但若不只方法

是固定的，方式也是固定的，則不必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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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考慮是否以分析方式進行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真是 似乎考慮不以分析方式進行。因為:

1 .考慮是關於我們所做者。但我們的動作不是以分析方

式進行，而是以綜合方式，即是從單純的到複合的。所以考慮

不常以分析方式進行。

2.此外，考慮是理性之探究。但按最合適的方式，理性

是由在先者開始，以達到在後者。既然過去者先於現在者，現

在者又先於將來者，在考慮時似應自現在者及過去者開始，再

輪到將來者。這方式不屬於分析。故在考膚時，不守分析之次

序。

3.此外，按《倫理學》卷三第三章裡說的，考慮只限於

我們之能力範圍者。但一事對我們是否可能，繫於我們為這事

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故考慮之探索須由現在者開始。

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三章中說: I考慮者，似是4用

探究和分析。」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任何探究中，皆須由一根本開始。倘若

這根本無論在認知或存在上，皆為先有者，買IJ探究程序不是分

析式的，而是綜合式的;從原因到結果乃綜合程序，因為原因

比結果單純。倘若這根本在認知上是先有者，但在存在上是後

有者，則是分析程序;因為我們是根據顯明之結果，分析成單

純的原因。在考慮之探究中的根本是目的，它在意念中雖為先

有者，在存在方面則為後有者。為此，考慮之探究必定是分析

性的，即是從所期待於將來者，到此時此刻所當做者 J

1 .考慮固然是關於動作的。但動作之理路是由目的而釋疑



來;是以，有關動作之推想程序，與動作之程序正相反。

2.理性是由在意念上先有的開始;不常是由在時間上先

有者開始。

3.關於為導致目的所當為者，倘若不合於目的，我們根

本不想知道那事是否可能。是以先須探究一事是否適於達成目

的，然後才看它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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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考慮是否推衍到無限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考慮之探究似乎推衍到無限。因為:

1 .考慮是對動作所關之個另IJ事件的探究。但個別者是無

限的。所以考慮之探究是沒完的。

2.此外，考慮不只應看該做什麼，也要看怎樣排除障

礙。但人的每一行動皆有障礙，而障礙可用人的理性排除。所

以有無限的障礙要設法排除 3

3.此外?論證性知識之探究不推衍到無限，因為其終點

是達到自明之原理，具有絕對的可靠性。但個別之偶有事件變

化無窮，極不確實，故難得有這種可靠性。所以，考慮之探究

推衍到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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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在《天界論》卷一第七章中卻說: ['什麼也不動向其所

不能達到者。」但無限不可能通過。若考慮之探究無窮，誰也

不會去考膚。而這顯然是錯誤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從兩方面說，考慮之探究實際是有限的:

即從根本方面，和從終點方面。在考慮之探究中，接受兩種根

本。一個根本是動作之類別所專有的，那就是目的，對於目的

不用考慮，而是被視為考慮之根本，前面第二節已經說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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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本是取自其他類別;就如在論證性知識中，一種知識假定

一些由別種知識來的，而不加探究。在考慮之探究上所假定的

這類根本，是感官所接受的一切，例如:這是麵包或鐵;以及

由鑑賞性或實用性知誠而為人普遍所知者，例如:天主禁止通

姦、人沒有適當的食物不能生存。在這方面，考慮者也不去探

究。探究之終點是此時此刻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所可做者，就如

目的似原理:那為目的而做者，即為結論;那首先當做者是最

後結論，探究即至IJ此而止。然而，在潛能上考慮並非不可能無

限，即是說一直有需要考慮的事情發生。

1 .個別事件實際上不是無限的，只在潛能ñ面是無限

2.雖然人的行動能受阻礙，但不是常有現成的障礙。所

以不必一直考慮怎樣排除障礙。

3.在偶有的個別事件中，也有可靠的地方，雖然不是絕

對地可靠，而是對目前之行動而言。蘇格拉底不是必然地該坐

著，但在他坐著的時候， í他在坐著」頁。為必然的。而這個可

以確實地知道。

擇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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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同意一一意志對導致目的者之行動

一分為四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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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同意( cons巴nsus ;參看第十三題引言)。

關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同意是嗜慾機能，抑或知覺機能之行動。

二、禽獸有無同意。

三、同意是關於目的，抑或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四、同意於行動是否只屬於靈魂之高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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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同意是嗜慾機能，抑或知覺機能之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同意只屬於靈魂之知覺部分。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二第十二章裡，把同意

歸於高級理性。但理性是指知覺性的能力。所以，同意屬於知

覺性能力。

2.此外，同意乃是「一同感覺 J (consentir巴， simul sen

tire) 。但感覺屬於知覺機能，同意亦然。

3.此外，會意( assentire )是智性貼附於一東西，同意也

是一樣。(旦會意屬於智性，而智性是一種知覺能力。所以，同

意也屬於知覺能力。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章中卻

說: í若一人判斷，而不愛，則不是主張J '即沒有同意。然而

愛屬於嗜慾能力。因此，同意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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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同意含有感官對一物之貼附。感官是專為

認知目前之東西的;想像則是認知物體之形象的，無論東西在

前或不在前;智性是認知普遍之理的，有無個體物在，沒有關

(系。嗜慾力的行動是對物本身之傾向;嗜慾力之用於一物，是

由於與物親合，遂稱為感受 (sensus) ，因為與感官知覺有點相

似，好似從其所親合之物得一種體驗，因為它得到滿足。因此

《智慧篇》第一章第 1 節也說: r你們應以誠樸的心體味上主。」

這樣說來，同意是嗜慾機能之行動。

釋疑 1 .按《靈魂論》卷三第九章裡說的， r意志是在理性部

分」。是以，奧斯定將同意歸於理性時，是指包含意志之理性。

2.感覺，嚴格地說，屬於知覺機能;但由於體驗上的相

似點，也指嗜憋機能，如正解己說過的。

3.會意有似「感向 J (ad alìud sentire) ，故對所會意者，

有一點距離。但同意是「一同感覺y 表示與所同意之物相連

接。故此，意志之性質既是趨向外物，更適於用「同意J ;而

智性之動作， t安第一集第十題第一節、第二十七題第四節、第五十

九題第二節裡諧的，不是動向外物，更好說是外物動向智性，因

而「會意」比較合適，雖然二者時常混用。也能因為智性受意

志推動，而說智性會意。

第二節禽獸有無同意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禽獸有同意。因為:

1 同意包含嗜慾之限定於一。但禽獸之嗜慾是定於一

的。所以，禽獸有同意。

2.此外，前者被除去， 1.臭者也被除去。但實行之前，先

有同意。若禽獸沒有同意，也就沒有實行。這顯然不合事實。



3.此外，有時說人由於情慾而同意做什麼，如由於欲望

或忿怒。但禽獸是順情慾而動的，所以它們有同意。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章卻說:

「在判斷之後，人接受並喜愛那由考慮所判斷者，這就是主

意J '亦即是同意。但禽獸沒有考慮，所以也沒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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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嚴格地說，禽獸沒有同意。理由在於同意

包含促使嗜慾性動作去做什麼。嗜慾性動作屬於誰的權力下，

誰便能操使嗜慾性動作;例如，棍棒固然能夠接觸石塊，但操

使棍棒去接觸石塊則屬於那能操動棍棒者。禽獸對嗜慾性動作

沒有主使能力，這些動作乃是出於天然本能。故此，禽獸雖然

追求，但不能操使嗜慾行動，嚴格說來並不是同意。只有具理

性者，操有嗜慾行動之主權，能夠用或不用，用於此或用於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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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釋疑 1 .禽獸之嗜慾的限定於某物只是被動的。同意所舍之限

定不只是被動的，更須是主動的。

2.除去前者，必也除去後者，倘若後者只由前者而來。

若一物可由多方而來，除去了一個前者，後者並不因而也被除

去;例如:由熱和冷皆能產生硬化(磚因火而硬化，水則因冷

而硬化) ，因此去了熱，並不見得也去了硬化。實行不只來自同

意，也生自嗜慾之激動，禽獸就是如此。

3.順情慾而動的人，可以不順從情慾。禽獸則不能不順

從。故二者之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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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同意是關於目的，抑或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同意是關於目的。因為:

i .一物是為了另一物，貝IJ另一物為甚 υ 但我們同意導致

目的者，是為了目的，故我們更同意目的。

2.此外，無節制的人的行動即是他的目的，就如有德者

其行動亦即其目的。但無節制的人同意自己的行動。所以同意

能是關於目的。

3.此外，前面第十三題第一節說過，對導致目的者之嗜慾

即是選擇。若同意只是關於導致目的者，好似與選擇沒有一點

不同。但這顯然與大馬士革的若望說的不合?因為他說:選擇

是在接受了判斷之後，接受判斷稱為主意(按:即同意，見第

二節皮之)。所以，同意不只是關於導致目的者。

皮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同處說， r主意」或同意，是「在判

斷之後，人接受並喜愛那由考慮所判斷者」。但考慮只限於導致

目的者。故同意亦然。

正解 我解答如下:同意是指操使嗜慾行動趨向那已在操使者

之權下者。關於行動的程序是這樣的:先意識到目的;然後要

目的;再後考慮那導致目的者;餾而要那導致目的者。對最後

白的之欲求是出於自然。是以，操!吏嗜慾行動趨向意識到之目

的，不含有同意之意義，而只是單純的志願。那在最後目的以

後者，就其指向目的而言，屬於考慮之範園;因此，關於這些

也能有同意，即是操使嗜慾動作趨向自考慮所決定者 o 11苦慾立

趨向目的，則不用考慮;更好說考慮繫於目的主欲求﹒因為考

慮要假定先有對目的之欲求。但對導致目的者之欲求，則假定

先有考慮之決定。為此，操使嗜慾行動趨向考慮之決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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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同意。那麼，既然考慮只關於導致目的者，故嚴格地

說，同意也只限於導致目的者。

釋聽 1 .我們知道結論是靠原理，關於原埋沒有所謂(推理的)

重 學識( scientia) ，而是更高者，即所謂智性的直接認知( i叫-
E Kclug) ;同樣，我們是為了目的而同意導致目的者，關於目的
第 沒有所謂的同意，而是更高者，即志願 (voluntas) 。

目 2 無節制者之目的是行動之快感，因之而同意行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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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自主

1情

動本身並非其目的。

3.選擇比同意多出的，是對落選者之關係;是以，在同

意之後，仍有選擇的餘地。因為有時在考慮之後，發現有許多

能導致目的者，既然每個都喜歡，每個都給予同意;但在所喜

歡的當中，我們選取其一。但若只喜歡一個，則實際上選擇與

同意相同，只在意念中有區別:同意是指喜歡做這事，而選擇

是指比起不喜歡的，更喜歡做這事。

第四節 同意於行動是否只屬於靈魂之高級部分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同意於行動似乎不常屬於高級理性。因為:

1 .在《倫理學》卷十第四章說: í快感隨在行動之後，

並成全行動，如魅力之成全青春。」但按奧斯定在《論天主聖

三》卷十二第十二章說的，同意於快感屬於低級理性。所以，

同意於行動不只屬於高級理性。

2.此外，我們所同意之行動，稱為情願的行動。但產生

情願的行動屬於許多機能。所以，不只高級理性同意於行動。

3.此外，按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二第七章說

的: í高級理性致意於謀求和欣賞永恆的事」。但多次人同意行

動，不是為了永恆的理由，而是為了現時的理由，甚而為了靈



魂的一些情慾。所以同意於行動不只屬於高級理性。

皮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二第十二章卻說: í若非 161 

那對肢體之行動握有至高主權的心靈志向，向惡投降並當思之

奴隸，心靈不會決意去犯罪。」
(
第

集

正解 我解答如下:最後判決當屬於最高者，最高者有權力爭1] 第

斷其餘的;幾時尚有待判斷的，便不是最後判決。顯然是高級 部

理性有權判斷一切，因為我們是用理性判斷感官方面的事;屬 第

於人理者，我們用天理判斷，這是高級理性的事。故一事若按 去

天理尚未確定應取應捨，任何理性之判斷也不能算是最後判 題

決。關於動作方面的最後判決即對行動之同意，所以同意於行 適

動屬於最高理性;但按前面第一節釋疑 1 說的，這裡是包括意志 是
之理性。

思、
三t

釋疑 1 同意於行為之快感屬於高級理性，就如同意於行動; 星
(旦同意於想像之快感則屬低級理性，因為想像屬於低級理性。 音

不過關於想像，若視之為一行動，想或不想，買IJ由高級理性安1] W 
斷;關於隨之而生之快感也是一樣。但若視之為指向別的行動 之

者，貝1]屬於低級理性。因為指向目的者，比目的屬於較低之藝 員
術或機能;故此，關於目的之藝術'稱為設計藝術( archit肘，

tonicJ) 或主要藝術。

2. 由於我們同意，故 4行動被稱為情願的;但不要每個

能能同意，只要意志同意即是情願的;而意志是在理性部分﹒

前面第一節釋疑 1 .已經說過。

3.說高級理性同意，不只因為按天理它常推使行動‘也

是因為按天理它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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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運用 (usus ;參看第十三題引言)。

關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運用是否為意志之行動。

二、會獸有無運用。

三、運用只關於導致目的者，或亦關目的。

由、運用對選擇之關係。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第一節 運用是否為意志之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運用似乎不是意志之行動。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一第四章說: I運用是將

有用之物利用於獲致另一物。」但將一事與另一事相連，乃理

性之事，安排與比較屬於理性。故運用是理性之行動。所以不

屬意志。

2 此外，大馬士革的若望於《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

二章說: ï人衝向行動，稱為衝動;然後人利用，稱為運

用。」。但行動屬於執行機能。意志之行動不隨在執行機能的行

動之後，執行是最後者。所以運用不是意志之行動。

3.此外，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題裡說: I一

切受造者，皆是為了人的用途而被創造的;因為人所具有之理

性，以其判斷運用一切。」但判斷天主所造的東西屬於鑑賞性

之理性，這理性似乎與意志絕對不同，因為意志乃人性行動之

根本。所以，運用不是意志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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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一章卻說: r運用是

使東西受意志支配。」

正解我解答如下:運用一個東西包括操使這東西於一個行

動;為此，我們用這東西以產生之行動，稱為這東西的用途，

如:騎馳是馬的用途、打擊是棍棒的用途。為了行動我們不只

操使內在之行動根本，即靈魂的各種機能或身上的肢體，如智

性為瞭解，眼睛為觀看;我們也操使外在的東西，如棍棒為打

擊。但顯然我們操使外物，必得靠內在之根本，即靈魂之機

能、機能之習性，以及器官，即身上的肢體。前面第九題第一節

曾經指明，是意志推動靈魂之各種機能，使各行其事，這就是

操使它們去行動。故顯然運用首先且王要屬於意志，意志是第

一個推動者，其次屬於理性，當指導者;但其他機能是執行

者，對使之行動的意志而言，有似工具之對主動者。嚴格地

說，主動不歸於工具，而歸於主使者，例如:建築歸於建築

者，而不歸於工具。故此，運用顯然專是意志之行動。

釋疑 1 .理性固然將一物與另一物相連;但意志卻趨向那被理

性連繫於另一物者 c 因此說運用是將一物連於另一物。

2.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之運用，是指屬於執行機能的運用。

3.鑑賞性之理性也是由意志操使而去瞭解和判斷。故說

鑑賞|生之理性運用時，是指在意志之推動下運用，和其他執行

機能一樣。

第二節禽獸有無運用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輝似乎禽獸有連用。因為:

1.享受高於運用，因為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



章中說 r我們運用那些指向他物者，而享受後者。」然而按

先前第十一題第二節說的，禽獸能有享受。所以，更能運用。

2 此外，操使肢體行動是運用肢體。 1日禽獸操使肢體行

動:如用腳走路，用角攻擊。所以，禽獸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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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理皮之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題裡卻說:

性的動物能運用東西。」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說過，運用是操使行動之根本

去行動;例如，同意是操使嗜慾↑生動作去慾求什麼東西，如前

面第十五題第一至第三節說過的。操使一個東西只屬於對這東西

有主權者，而這只能是會將一東西連於另一東西者，這種連接

是理性的事。故只有理性動物能同意和運用。

釋疑 1 .享受是指嗜慾向可慾者的絕對行動，運用是指嗜慾

(相對地)為了別的東西而動向一物。若以對象的觀點比較運用

和享受，貝IJ享受高於運用，因為絕對可慾者高於那因了別的東

西而可慾者。但若按所需之知覺能力，貝IJ運用所需之知覺能力

更高貴。因為使一物繫於另一物是理性的事;而絕對(直接)

知覺什麼東西，感官也能夠。

2.動物是由於自然本能用其肢體行動，並非由於它能知

道肢體與動作的關係。故嚴格地說，不是操使肢體行動，也不

是運用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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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享受，

第三節是否能運用最後目的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也能運用最後目的。因為:

1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一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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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就運用。」但有人草受最後目的。故有人運用最後目的。

2.此外，在那裡他又說: í運用是使東西由意志支自己。」

但沒有東西比最後目的更由意志支配。所以，能運用最後目

的。

3.此外，希拉利在《論天主聖三》卷二卷首說， í永恆

在聖父，道理在心象 J '即聖子， í運用在恩惠 J ' t! D聖神。但

聖神既是天主，乃是最後目的。故最後目的可以運用 c

皮之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題中卻說: r 誰也不應

運用天主，而應享受之。 j 但只有天主是最後目的。放最後目

的不可運用。

正解 我解答如 F: 前面第一節說過，運用是指為了一物而操

1吏另一物。那被操使者按理是指向目的者。所以，運用常是關

於導致目的者。為此，那些導致目的之東西被稱為有用的，其

用途有時稱為運用。

但要知道，最後目的有兩種:一種是絕對的﹒另一種是

相對的。按前面第一題第八節、第二題第七節說的，目的有時指

東西，有時是指東西之獲取或握有，例如愛財者的目的或是錢

財，或是錢財之握有。顯然嚴格說來，目的是指東西，因為除

非錢財是善，否則握有錢財不能是善。但對個人而言，錢財之

獲取是最後日自句;愛財者之所以追求錢財，是為了握有持財。

所以嚴格地說，人辜受錢財，如果他把錢財看為最佳目的: {且

由於他把錢財附屬於握有﹒則說運用錢財。

釋疑 1 奧斯定j甫的是一般的運用，指目的對目的之享受的問

係，人追求目的是為了享受目的。

2. 目的自意志支配，是為意志定止於目的。因此，定止



於目的本來是享受，這樣則稱為目的之還用。但那導致目的

者，不只由意志支自己用於獲致目的，且是指向意志所安之另一

166 個東西。

3 希拉利用「運用」兩字是指在最後目的上之安止，即

重 按一般之說法，將獲得目的稱為運用目的，如前面正解講過
室 的。所以，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六第十章說: [""喜愛，
第 快感以及幸福，他皆稱之為用途。」

四

冊
第四節運用是否先於選擇

女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盟 員疑似乎運用先於選擇。因為:
需 1 在選擇之後，除了執行以外沒有別的。但運用既然屬
為
與
1噶

於意志，乃是在執行以前。所以，也在選擇以前。

2.此外，絕對者先於相對者，所以相對性小的先於相對

性多的。但選擇含有兩種關係，一是對被選為導致目的者，一

是對落選者;運用則只有對目的之關係。故運用先於選擇。

3.此外，意志幾時推動其他機能，就是運用其他機能。

但按前面第九題第三節說的，意志也推動自己。所以，意志操使

自己行動時也運用自己，但是在同意時它這樣做。故在同意中

有運用。然而按前面第十五題第三節釋疑 3.說的，同意先於選

擇。故運用亦然。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章卻說:

「意志在選擇之後即衝向行動，然後運用。」故運用是在選擇之

後。

正解 我解答如下:意志對所欲之物有兩種關係。第一種，由

於意志對所欲者有一種諧合與趨向，所欲者多少是在欲者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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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一個東西若天然就適於某目的，就說它自然追求某目

的。這種握有目的是不完美的握有。凡不完美者皆求完美。因

此，無論自然的或情顧的嗜慾，皆求實際地握有目的，即是完

美的握有。而這即意志對所欲者之第二種關係。

不只目的是所欲者，導致目的者也是。關於導致目的

者，第一種關係的最後一階是選擇。在此，因為意志之適合性

達於完滿，意志於是完全願意那導致目的者。但運用已屬於意

志對所欲者的第二層關(系，即從事撞得所欲之物的階段。故顯

然運用是在選擇之後;不過這是說，若運用是指意志對執行機

能之推動。然而，因為意志多少也推動理性，即所謂還用理

性;故運用也能指在意念中，導致目的者被理性派定來為導致

目的。這樣買IJ運用是在選擇之前。

釋疑 1 .意志之推動執行是在事情執行之前，而在選擇之後。

既然運用屬於意志之推動，故是在選擇與執行之間。

2.在本質上便是相對的東西，是在絕對者之後; {旦那有

附加之關係者，不一定是在後。甚而一個原因愈在先，與之相

對之結果皮愈多。

3.若按同一個東西說，貝IJ選擇先於運用。但一物之運

用，可能先於另一物之選擇。再者，由於意志可以反射自身，

在每個意志行動中皆能有同意、選擇和運用; 1列如說:意志同

意選擇，並同意自己同意，並運用自己去同意和選擇。這些行

動若屬於前面之系列，當然也就是先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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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然後要討論的是由意志所命令之行動(參看第六題和第八題
言 之引言)。

關於這一點，可以提出九個問題:第
四
冊 一、命令是意志之行動，抑或理性之行動。

二、禽獸能否命令。

三、論命令與運用之關係。

四、命令與所命之行動是否為同一個行動。

五、意志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六、理性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七、感官性嗜慾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八、生魂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九、外肢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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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命令是意志之行動，抑或理性之行動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平命令不是理性之行動，而是意志之行動。因為:

1 .命令是一種推動。的確，按亞維采那《哲學集成》

(Sufficientiae) 卷一第十章說的，推動者有四種，即完成者、

安排者、命令者，及策謀者。但按前面第九題第一節說的，是意

志推動靈魂的其他機能。所以，命令是意志之行動。

2.此外，正如受命是屬下者的事，發命似乎歸於那最自

主者。但自由之根本主要在意志。所以命令屬於意志。

3.此外，在命令之後立刻隨有行動，但在理性之行動後



不立刻隨有行動;因為那判斷什麼事該做的，不立刻去做。所

以，命令不是理性之行動，而是意志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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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六章)和哲

學家《倫理學》卷一第十三章卻說，嗜慾機能服從理性。所

以，命令屬於理性。

正解 我解答如下:命令是理性的行動，但假定先有意志之行

動。要明白此點，該知道意志與理性之行動能彼此重疊，即是

說理性思考願意，而意志願意思考。有時理性行動在意志行動

之前，有時相反。又因才前者之行動留在後一行動中‘遂有時

本是一個意志行動，其中卻含有理性行動之影響力，如在講運

用(第十六題第一節)及選擇(第十三題第一節)時說過的:皮

之有時本是理性行動，其中又含有意志行動之影響。

命令在本質上是理性之行動，因為發命者是以通知或布

告方式派受命者去作什麼事;以通知方式派使乃理性之事。但

理性之通知或宣布能有兩種。一種是絕對的;這種通知是用直

說法動詞表達，例如一人向他人說: í這是你該做的。」有時

理性通知時有推動意味;這種通知是用命令法動詞表達，例如

對一人說: í你做這個。」按前面第九題第一節說過的，第一個

推動靈魂之機能去行動的是意志。既然第三個推動者是在第一

個推動力下而推動，故理性以命令推動時，是靠意才之力量 c

所以命令是理性之行動，但先假定意志之行動，理性以意志力

量用命令促使行動之實施。

釋疑 1 .命令不是任何一一種推動，而是以通知對方之方式 η 而

這屬於理性。

2. 自由之根本或主體是意志，但自由之原因是理性。意



志之能走向不同的東西，乃因理性對善能有不同的觀點。因

此，哲學家們給自主下的定義是: r由於理性之判斷而自由

170 者 J '似是說理性是自由的原因。

3.所舉之理由只證明命令不絕對是理性之行動，而需有

單 一個推動力量，如正解己說過的。
大
全

第
四
冊

第二節禽獸能否命令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4 質疑 似乎禽獸能夠發命令。因為:

女 1 按亞維采那《論靈魂》卷一第五章說的， r命令動作
的
道

?寸

為
自主

之力量是嗜慾性的，執行動作之力量則在肌肉和神經」。但這兩

種能力禽獸皆具有。所以，禽獸能發命令。

2.此外， f業奴之理是在受命。但身體對魂靈有似僕奴之

對主人，如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一第二章說的。故禽獸既有

身體有魂靈，其身體亦受命於魂靈。

3.此外，由於命令，人衝向動作。但大馬士革的若望於

《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章說: r禽獸有趨向動作之衝

動」。所以禽獸能發命令。

反之 前面第一節曾說，命令是理性之行動。但禽獸沒有理

性。所以也沒有命令。

正解我解答如下:命令無非是以通知方式安排一人去做什

麼。然而安排是理性專有之行動。禽獸既然沒有理性，故此絕

對不能發命令。

釋疑 1 .說嗜慾機能命使行動，是因了它推動發命令之理性。

但這是只有人能夠做的事情。禽獸的嗜慾機能沒有正式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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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除非廣義地用命令指推動力。

2.在禽獸方面，身體固然有所受命， {旦魂靈卻無從發命

令，因為它無安排能力。故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發命令者與受

命令者，而是推動者與被推動者。

3.禽獸之衝向行動與人之方式不同。人是由於理性之安

排衝向行動，故其衝動有命令的性質。禽獸衝向行動是由自然

本能，因為它們的嗜慾一意識到適宜或不適宜的對象，立刻自

然去追求或逃避。所以，它們是由他物之安排而去行動，不是

自己做安排。故此‘它們有衝動而無命令。

第三節運用是否先於命令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運用是先於命令。因為:

1 .命令是理性之行動，它假定先有意志之行動，前面第

一節已經說過。但運用是意志之行動，前面第十六題第一節也說

過了。所以﹒運用先於命令。

2.此外，命令是導致日的者之一。但運用是關於導致目

的者的。故似乎運用先於命令。

3.此外，被意志推動之機能的行動稱為運用，因為前面

第十六題第一節己說過，意志運用其他機能。但命令是理性在意

志之推動下的行動，如前面第一節說的。所以，命令是一種運

用。但共同者先於個刑者。故運用先於命令。

皮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三章卻說，

動作之衝動先於運用。但動作之衝動是由於命令。故命令先於

運用。

我解答如下:按前面第十六題第四節說的，導致目的者之正解



運用，在派定它為導致目的者之意念中者，先於選擇。因此更

先於命令。但屬於執行機能之下的導致目的者之運用，貝IJ隨在

172 命令之後;因為運用者之運用與被用者之行動是相連接的一一

在未由棍棒做任何動作之前，不能說是在運用棍棒。而命令與

且 受命者之行動不是連在一起的:發命令自然是在接受命令之
三 前，且有時是在時間上居先 o 故顯然命令先於運用。

第
自 釋疑 1 .並非意志之一切行動皆先於理性之命令行動，而是有

~ 的在前，即選擇;有的在後，即運用。因為意志選擇，是在考

究 慮之決定以後，此乃理性之判斷;而在選擇以後，理性遂將所
的直
道 選定之應、做的事1月發為命令，然後意志執行理性之命令，開始

得 運用。有時這意志屬於另一人，若是命令是授予另一人;有時
重 即發命令者本人之意志，若是給自己發的命令。

情 2.正如現實先於潛能，同樣對象也先於行動。運用之對

象是導致目的者。由於命令是導致目的苦，故應說命令先於運

用，而不是在後。

3.正如意志運用理性發命令之行動先於命令;同樣也可

以說，有理性之命令先於意志的這個運用，因為這些機能可以

在自身互相反射。

第四節 命令與所命之行動是否為同一個行動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所命令之行動與命令不是同一個行動。因為:

1 .機能不間，則行動不同。但所命之行動屬於一個機

能，而命令屬另一機能;因為發命者與受命者不是同一個機

能。所以，命令與所命之行動不是同一個行動。

2.此外，凡能彼此分開的，就是不同的:沒有東西能與

自己分開。但有時所命之行動與命令分開:因為有時有了命



令，而所命之行動不發生。所以命令與所命之行動不是同一個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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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凡有先後之別者，即是不同的。但命令自然就

先於所命之行動。所以不是同一個。

反之 哲學家《辯證論》卷三第二章卻說: r哪裡一個是為了

另一個，那便只是一個。」但所命之行動無非是為了命令。所

以是一件事。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某觀點看是許多{目的，按另一觀點看可

能只是一個。何況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十三章說的，所

有的「多」在某觀點下皆是 r-J 。但這須加以區分，有的是單

純的(或絕對的)多，而是相對的一;也有的正好與此相反。

這裡所謂的「一」與「物」是同理。「物」單純地來講是指本

體、實體 (substantia) ;而相對的「物」貝'J指依附體 (acci

dens) ，甚而意念物( ens rationis) 。故凡按本體是一個的，便是

單純的一個，而是相對的多個。就如由必要部分或本質部分構

成的本體之整體，是單純的一個，因為整體是單純的物和本

體，部分則是整體中的物和本體。而按本體是多個的，和偶然

是一個的，乃是單純的多個，和相對的一個，例如:許多人是

一個民族，許多石塊是一堆。這是混合性的一，或次序上的

一。同樣，屬於同一類另'J之個體，乃是單純的多個，相對的一

個;因為一個類別乃是意念上的一。

在自然物中，有的是由質料和形式合成的整體，如人是

由靈魂及身體合成的，這是一個自然物，雖然具有許多部分;

同樣，在人性行動方面，低級機能之行動，好似高級機能之行

動的質料，因為低級機能之動是靠高級機能之推動叮。如此則

第一推動者之行動，似是工具之行動的形式。由此可見命令及



所命之行動是一個人性行動，就如整體是一個，但部分是許多

個。

釋疑 1 .如果各機能彼此沒有關連，則是絕對不同的行動。但

如果一個機能推動另一個，貝Ij各行動構成一個行動，因為按

《物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 í推動者與被推動者之行動是 4

個。」

2. 由於命令與所命之行動可以分間，可視為有許多部

分。因為人的各部分雖可以彼此分聞，但J安整體卻是一個。

3.一個整體而有許多部分的，其中之一先於具一個並無

不可;例如，靈魂從某方面說，就先於肉身，而心先於其他肢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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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意志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意志之行動不是受命行動。因為:

1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八第九章說: í心靈命令心靈

願意，但它卻不然。」願意乃意志之行動。所以，意志之行動

不受命令。

2.此外，受命者須是能瞭解命令者。但意志不能瞭解命

令:因為意志不同於智性，智性才瞭解命令。所以，意志之行

動不受命令。

3.此外，若有意志行動受命令，貝IJ所有之意志行動皆受

命令。但若所有的意志行動皆是受命行動，貝1)必得推衍到無

限:因為按前面第一節說的，意志之行動先於理性發命之行

動。倘若這個意志行動再受命令，則前面又有別的理性行動，

如此以至無窮。但是推衍到無限不合適。所以意志之行動不受

犬'-A ~ 
口口T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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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凡在我們權下的，皆服從我們的命令。但意志之行動是

最屬於我們權下的，因為我們的一切行動之稱為是在我們的權

下，在於那是情願的。所以，意志之行動受我們命令。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命令無非是理性之安

排行動，帶有一種推動某物行動的力量。顯然理性能安排意志

行動，就如它能判斷願意什麼好，因而也能命令人去願意。由

此可見，意志之行動可以受命令。

釋疑 1 .就如奧斯定在那裡說的，若絕對地命令自己願意，則

是已經願意;但有時命令而不願意，這是因為不是絕對地命

令。不絕對的命令是由於理性分別受不同方面推動而命令、或

不命令，故游移不決、不絕對地命令。

2.就如身體上的肢體，每一肢體之行動不是只為自己，

也是為整體，就如眼睛是為整體而看;靈魂之各種機能也是一

樣。智性不只為自己瞭解，也是為所有的機能;意志不只為自

己願意，也為一切機能。因為人有智性和意志，故也命令自己

的意志行動。

3.命令既然是理性之行動，凡屬於理性之下的行動，就

能受命令。意志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於理性之安排，而是出於

自然本能，或出自高級原因之安排，如前面第九題第四節己說:適

的。所以，不必推衍到無限。

第六節 理性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理性之行動不能受命令。因為:

1.一個東西給自己發命令似乎不合適。但按前面第一節說

過的，理性是發命令的。所以，理性之行動不受命令。



2.此外，那本身具有的，與分有的不同。但按《倫理學》

卷一第十三章裡說的，受理性命令之機能的行動，是分有理

性。故其本身即理性者，其行動不受命令。

3.此外，受命令的行動，是在我們權下的行動。但認識

和判斷真理，不常屬於我們的權下。所以理性之行動不能受命

/6... 
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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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我們自由而做的，可以由我們命令去做。但理性之行動

是由自由意志操動，因為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

第二十二章說: í人以自由意志去探索、思考、判斷，並安

排。」故理性之行動可以受命令。

正解 我解答如下:因了理性可以反映自己，既然其他機能之

行動由它安排，故也能安排自己的行動。所以理性之行動能夠

受命令。但要知道，理性之行動可從兩方面去看。一方面是行

動之操使。在這方面，理性之行動常可以受命令;就如命一人

注意，命人用理性。另一方面是關於對象。在這方面又分兩層

行動。第一個理性的行動，是其所意識到之某種真理。這點不

屬於我們權下;而是來自某種光照之能力，自然的或超性的。

在這方面，理性之行動既不在我們權下，所以也不受命令。另

一理性之行動，是同意其所意識到之真理。若所意識到者為智

↑生所自然同意者，如第一原理，買IJ同意與否不在我們權下，而

是自然關係。因此嚴格地說，也不屬於命令範圍。但有時所意

識到者，不能使智性絕對屈服，因而能同意或不同意，或至少

由於什麼原因而不加可否;這時同意與否在我們，所以也屬於

命令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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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前面第九題第三節說過的，理性給自己發命令，就如釋疑



意志之推動自己:因為這兩個機能可以反映自己的行動，並從

一事走向另一事。

2.因了屬於理性之行動的對象不同，理性並非不能分有 177 

自己;就如在對結論的認知中，分有對原理之認知。

3.由前面正解講過的可知答案。 第

集

第七節感官性嗜慾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第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部

質疑 似乎感官性嗜慾之行動不受命令。因為: 第

1 宗徒在《羅馬書》第七章的節說: r我所顧意的，我 E 
偏不作。 J r注解」上講解說，人願意不貪求，但卻去貪求 題

( r拉丁通行本註解 J Glossa ordinaria ;參閱: 1莫斯定﹒ 《駁朱 Uffi 

利安》卷三第二十六章)。但貪慾是感官|生嗜慾之行動。所以感 是
官性嗜慾不服從我們的命令。 主

2.此外，按第一集第六十五題第四節、第九十一題第二節、

第一。一題第二節裡說的，物質物的形式變化只服從天主。但感

官性嗜慾之行動，帶有一種形式變化，即熱和冷。所以感官性

[嗜慾之行動不受人命令。

3.此外，感宮性嗜慾的專有動機，是感官及想像所知覺

者。但感官及想像之知覺不常在我們權下。所以，感官性嗜慾

之行動不受我們命令。

反之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六章)谷IJ

說: r服從理性者有二，即慾情和憤情。」這皆屬於感官性嗜

慾。所以感官性嗜慾之行動服從理性之命令。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五節反之已經說過，一行動是在我們

的權下，便服從我們的命令。所以要想瞭解感官嗜慾之行動如

的

f寸
動



向服從理性之命令，先得知道怎樣屬於我們的權下。感官性嗜

慾與智性嗜慾或意志之不同，在於感宮性嗜慾乃身體器官的力

178 量，意志則不然。凡用身體器官的行動，不只繫於靈魂之機

能，也在於身體器官之性能，例如:視力在於視覺機能及眼睛

富 的品質，眼睛可有助或有礙於視力。所以，感官性嗜慾之行動
大
全

也不只繫於嗜慾能力，且在於身體的性能。

第 靈魂之機能的行動那方面，隨從知覺。想像之知覺既然

間 是個別性的，受理性之普遍性知覺的限制，就如個別性的動力

也 之受普遍性動力之限制。所以在這方面，感官性嗜慾的行動服
且開

人的
道

從理性之命令。然而身體之性能和品質不服從理性之命令。因

而在這方面，感官性嗜慾受到干擾，以致不完全服從理性之命

德 A
行甘

為
店主

'1育

有時感官性嗜慾，在想像或感官之知覺下立刻激動起

來。這種激動是超乎理性命令之外的;雖然假若事前知道，理

性可以阻止。因此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一第二章說，理性不

是以主人對奴僕之「霸道J (principatu despotico) ，領導慾情和

憤情;而是以對自由人之「王道J (principatu regali) ，自由人不

完全服從命令。

釋疑 1 .人不願貪求而去貪求，乃由於身體之性能，因而感官

性嗜慾受到平擾，以致不完全隨從理性之命令。因此宗徒在那

裡又說: í我發覺在我的肢體內，另有一條法律，與我理智所

贊同的法律交戰。 J (同章 23節)有時也因為是貪慾的突然衝

動，而有這種情形發生，如前面正解說過的。

2.身體之品質對感官性嗜慾之行動有兩種關係。一是事

前關係，如一人由於體質而傾向於某種情慾;另一種是後果關

係，如一人因忿怒而身體發熱。事前之品質不服屬於理性之命

令，因為那或是來自天性，或是來自前一個未能完全平息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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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後果之品質隨從理性之命令，因為那在於心的跳動，心

的跳動則因感官嗜慾之行動的不同而有不同。

3.感官為能知覺，須有外在可感覺的東西;故若非有可

感覺的東西在前，買11感官知覺不在我們的權下，因為那東西在

前與否，不常屬於我們的權下。若有東西在前，貝IJ人可隨意運

用感官，除非在器官方面有故障。想像之知覺也受理↑生之控

告i卜那要看想像力的強弱。至於人不能想像理性所思念者，這

或是由於那不是可想像的東西，例如:非物質體;或是由於器

官有毛病而想像力太弱。

第八節 生魂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生魂之行動似乎受理性之命令。因為:

1 .感覺能力比生魂之能力高貴。但覺魂之能 17月但從理性

之命令。所以生魂之能力更服從理性之命令。

2.此外，人被稱為「小宇宙 J (亞里斯多德， <<物理學》

卷八第二章) ，因為靈魂在身體內，就如天主在宇宙內。但天主

在宇宮內，使其中一切皆服從祂的命令。所以，人內的一切皆

服從理1生之命令，生魂之能力亦然。

3. Jlt外，稱讚與譴責只適用於聽從理性之命令的行動。

但在繁殖及養生的行動方面可以有毀有譽，有善有惠，諸如:

貪馨、邪淫，以及與之相反的德性。所以，這些機能立行動受

理性之命令管制。

皮之 尼沙的額我略(尼美 11多斯， <<論人性》第二十二章)卻

說: r繁殖及養生能力，不聽理性之說服。」

我解答如下:有些行動出於自然嗜慾，有的出自動物性正解



或智性嗜慾;因為凡主動者，皆追求目的。自然嗜慾不像動物

性和智性嗜慾之隨知覺而起。理性是以知覺能力之方式發命

180 令。因此，出於動物性及智性嗜慾之行動能受理性命令;出於

自然嗜慾的行動則不能，生魂之行動即屬於此類，因此尼沙的

草 額我略說: r生殖及養生稱為自然能力。 J (同處)故此，生魂
大
全

第

之行動不受理性命令。

串 釋疑 1 一個行動愈是非物質的，就愈高貴，也愈服從理性之

命令。由於生魂之能力不服從理性，可知是最低級的能力。

2.相似點只限於某方面，即是正如天主推動宇宙，同樣
E間

人的
道 靈魂推動身體。但不是全面地相似一一白天主從虛無中造了宇

德
?寸

為
與
情

宙，故此宇宙完全服從天主;而靈魂沒有從虛無中造身體。

3.善與惡，譽與毀，並不用於養生及繁殖行動本身，即

消化及人體之形成;而是用於與養生及繁殖行動有關的感官性

行動方面，例如:貪求飲食及性方面之快感，以及按理或不按

理加以運用。

第九節外肢之行動是否受命令

有關第九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外肢之行動似乎不受理性之命令。因為:

1 .肉身之肢體看來比生魂之能力去理性更遠。但前面第

八節已經說過，生魂之能力不服從理性。故身體之肢體更不服

從。

2.此外，心是動物性行動之根本。但心的動作不受理性

之命令，因為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二十二

章)說: r心脈的跳動不能用理性說服。」所以，身體百肢的

活動不服從理性的命令。

3.此外，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十六章說:



「生殖器官，有時人無所欲求，反而妄動;有時人願意，卻不能

如願，雖然肉慾火熾，而肉身卻如冰冷。」所以身體百肢不服

從理性。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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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八第九章卻說﹒「心靈命令丰

動，這非常容易，命令與反應之間幾乎不差瞬息。 J

正解 我解答如下:身體百肢乃靈魂之機能的器官;靈魂之機

能怎樣服從理性，肢體也怎樣服從理性。因為感宮性能力服從

理性之命令，而自然能力不服從。因此，由感官機能推動之肢

體行動服從理性之命令;隨自然能力之肢體行動則不服從理性

_J7.h..._A _ 
正午口rJTl υ 

釋疑 1 肢體不推動自己，而是由靈魂之機能推動;靈魂之機

能，有些比生魂之能力離理性更近。

2.屬於智性及意志的，首先有出於天性的部分‘其餘貝11

由此部分伸延而出。就如由自然就知道的原理，進而認知結

論;由自然就願意的目的，進而願意導致目的者。同樣﹒身體

之行動的根本也是出於天性。身體之行動的根本是心;因此心

的動作是自然的，而非由於意志。心之動隨生命而有，有如生

命，立依附物;生命則出於身體與靈魂之結合，就如輕的與重的

東西之動是得白本質形式。因此，按哲學家在《物理學》告八

第四章中說的，心立動是由於生殖者之推動;為此，這活動稱

為生命活動。故此，尼沙的賴我略才說:生殖與妻生能力不服

從理性，生命所繫之心脈活動亦然(同處)。他所說的心脈即心

之跳動，由動脈可以知道。

3.1'1，(輿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十七市扮自l .立了殖

器官之活動不服從理性，乃罪惡之處罰:即固了霸王毫不服從天



主，遂特別在藉以傳衍原罪的肢體上受到處罰，按我們接下來

第八十五題第一節釋疑3.要講的，由於原祖的罪，天性被棄而孤

182 立，失去了天主給人的超性恩惠;所以，要根據自然理由去

看， f可以這些肢體之行動特別不服從理性。亞里斯多德在《動

車 物行動原因論》哩，講心與生殖器官之行動不是情願的，乃因
大
全

為這些肢體是在某種知覺下受到激動。即是說，智性與想像意

第 識到某些東西，因而引起靈魂之情慾，情慾又引動這些肢體。

四

開
這些行動不受理性或智性之命令推動，因為這些行動需要一種

自然變化，即熱及冷;這變化不受理性之命令。這兩個肢體更

實 是如此，因為其中每一個好似是個別的動物，因為那是生命之
的
道 根本，根本在實質上等於整體。心是感官之根本;而精于是出

T寸

為
自2

情

自生殖器官，精子在實質上即是整個動物。為此，這些肢體自

然而動，因為如釋疑2.己說過的，根本該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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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以後，要討論的是人性行動之善惡(參看第六題引

言)。首先，論人性行為怎樣是善，怎樣是惡;然後，論人性行

動之善惡的後果，如:功、過、罪及罪責(第二十一題)。

關於第一點，要討論三個問題:第一，泛論人性行動之善

惡;第二，論內在行動之善惡(第十九題) ;第三，論外在行

動之善惡(第二十題)。

關於第-問題，可以提出十一個子題:

一、是否凡行為皆善，或亦有惡行。

二、人的行為之善惡是否在於對象。

三、是否在於情況。

四、是否在於目的。

五、是否有些行為其本類即有善惡。

六、行動善惡之類別是否在於目的。

七、由目的而來之類耳目，是否屬於由對象而來者之下，如

其總類，抑或正相反。

八、是否有些行動其本類是無善無惡者。

九、個體性行動是否能是中性的。

十、情況能否決定道德行動之善惡類別。

十一、是否凡增加行為之善惡的情況，皆決定其善惡類

別。



第一節 是否凡人性行為皆善，或亦有惡行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184 質疑 似乎凡人的行為皆是善的，沒有惡的。因為:

1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若非靠善之力量，

當 惡一無所能。但善的力量不產生惡。故沒有行為是惡的。
大
全

第
四
冊

2.此外，若不是現實者，便不能有行動。然而惡之為

惡，並非因為是現實，而是因為潛能被剝奪了現實;按《形上

學》卷九第九章說的，潛能有現實成就乃是善。故一物之能行

=6 動﹒不是因了是惡，而是因為是善。所以，凡行為皆是善的，
已間

人 沒有惡的。
的
道 3.此外，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惡之能

再 為原因，是出於偶然。但每一行為有其本然效果。故沒有行為
為
自2

情

是惡的，行為皆是善的。

反之 主在《若望褔音》第三章 20節卻說: r 凡作惡的，都憎

惡光明。」所以，人的行為有些是惡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討論行為之善惡，當如討論物的善惡;因

為東西本身是怎樣，就產生怎樣的行動。一物有多少實在，便

有多少善;因為按在第一集第五題第一及第三節、第十七題第四

節釋疑2.裡說的，善與物可互相兌替。只有天主以圓滿和單純方

式握有其整個實在，其他東西各具有適於自己之相對圓滿的實

在。所以有些東西，從某方面說，具有實在性;然而對其應有

之圓滿實在而言，則有所缺欠。例如，為構成人的圓滿實在，

須是由靈魂和肉身合成的，真有認知和行動所需之一切機能和

工具;如果一人少了其中的什麼東西，貝IJ其圓滿實在中有所缺

欠。所以，一物有多少實在，便有多少善;對其圓滿實在有多

少缺欠， {更少多少善，這即稱為惡。例如:瞎子之有生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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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缺少視力即是惡。倘若他沒有絲毫實在和善，便不能稱

為善，也不能稱為惡了。然而，因為按善之理，應是圓滿的實

在;倘若一物在其應有之圓滿實在中有所缺欠，便不說是單純

的(或絕對的)善，而是某一方面的(或相對的)善，即因為

那是實在物;但按在第一集第五題第一節釋疑 1 .中說的，可以說

那是單純的實在，和相對的不實在。

因此應該說，、凡是行為，具有多少實在性，便真有多少

善;而對人性行為應有之圓滿現實缺欠多少，便少多少善，這

便稱為惡。例如:缺少理性所規定之數量， ER缺少應在之地方

等等。

釋疑 1 .惡是靠有缺欠的善之力量而行動。因為若無絲毫之

善，便也沒有實在，遂也不能有行動。若不是有缺欠的，便沒

有惡。故其所產生之行為也是一種有缺欠的善，即相對的善，

和單純的惡。

2.一個東西可能在某方面是現實，因而能有行動;在另

一方面缺少現實，因而產生有缺欠的行為。就如一個瞎子，具

有行走之實力，因而能夠行走;但因為缺少視力，以指導行

動，故其行動有缺點，走路時東碰西撞。

3.惡的行為，按其所有之善及實在性，能夠有一些本然

的敘果。例如:姦淫是生孩子的原因，那是因 7姦淫是男女之

結合，並非由於結合的不合理。

第二節 人的行為之善惡是否在於對象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仔似人的行為之善惡不在於對象。因為:

1 .行為之對象是東西。但按奧斯定在《論基督聖道》卷

三第卡三章說的: r在東西 t沒有惡，惡在於犯罪者之運用」。



所以，人性行為之善惡不在於對象。

2.此外，對象有似行為之質料。東西的善不是來自質

186 料，而是來自形式，因為形式是現實。所以行動之善惡不是來

自對象。

當 3 此外，行動機能之對象對行為而言，似效果之與原
蓋 因。但原因之善不繫於效果之善，正好相反。所以人性行為之
第 善惡不是來自對象。

四
冊

反之 《歐瑟亞先知書》第九章 10節卻說: I 自己成了可憎惡

要 的，如他們所喜愛的邪神一樣。」人因其行為之惡而使天主憎惡。
自 所以，行為之惡是按人所愛之惡的對象，行為之善也是同理。
德
f寸

室 正解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行為以及其他東西

情 之善惡，是看實在之圓滿或欠缺。第一個屬於實在之圓滿的，

似是那賦東西以類別者。就如自然物是自其形式取得類別;同

樣，行為是由對象取得類別，又如運動是由終點取得類別。因

此，正如自然物之第一善是看它的形式，即那給它類別者;同

樣，人性行為之第一善是看其適當之對象，因此有人稱之為

「本類的善 J (bonum ex genere) ，例如:利用自己的東西。在自

然物上的第一個惡，是生出之物沒有本類之形式，例如:生出

的應是人而不是人，卻是別的東西;同樣，人性行為的第一個

惡也是來自對象者，例如:拿他人的東西。這叫作本類的惡，

類即指類別，就如說「人類」以指人的整個種類。

釋疑 1 .外在的東西，本身雖然是善的，但不常適合這個或那

個行為。故若視之為這些行為之對象時，貝IJ無善之義。

2.對象不是「所由之質料J (materia ex qua) ，而是「所

及之質料J (materia circa quam) ;由於對象賦予類別，多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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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式之義。

3.人性行為之對象，不常是行動或積極機能之對象。嗜慾

機能多少是受動或消極的，因為是受可欲者之推動;不過嗜慾機

能是人行動之根本。積極機能之對象也不常是效果，而是在改變

之後始為效果，例如:食物，消化以後始為營養機能之效果;在

末消化以前，食物對營養機能，乃是動作所及之質料。由於對象

多少是積極機能之故果，所以它是此機能之行動的終點﹒故此，

它賦給行動形式及頹別，因為行動的類別來自終點。雖然行為之

善不是效果之善產生的，但行為之稱為善﹒是因為能產生善的效

果。這樣看來，行為對教果之相稱性，是行為之善的理由。

第三節 人的行為之善惡是否在於情況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行為不因情況而善而惡。因為:

1.如第七題第一節己說過的，情況是在行為之外環繞著行

為的。但按《形上學》卷六第四章說的: í善與惡是東西本身

上的」。所以，行為之善惡不在於情況。

2.此外，行為之善惡，是倫理學最關心的問題。但情況

既然是行為的依附體，似是在學術的研究範圍以外的;因為按

《形上學》卷六第二章說的， í沒有學術研究偶然事物」。所

以，行為之善惡不在於情況。

3.此外，那按本體屬於一物者，不因依附體而歸屬此

物。但善與惡是按本體屬於行為。因為行為，按前面第二節說

的，其本類即能善能惡。所以，行為之善惡不是由於情況。

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二第三章中卻說，有德者的行動，

是「授該怎樣，該何時，以及其他情況」。所以，與此相反者，

即是有各種相關壤習慣的人，就是說他做事是在不當的時間，不



當的地點﹒以及其他情況。所以，人的行動因了情況而善而惡。

188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自然物中，由那賦予類別的本體形式，

得不到一物應有之全部圓滿成就;許多須由後來的依附體增加

早 上去，例如:人的形狀、顏色等等。其中所有者若有欠適當，
大
全

即造成惡。在行為方面也是一樣，其完滿的善不全在於本類性

第 質，也在於附加之依附性。這些依附性即指適當之情況。所

四
冊

以，若適當之情況方面有欠缺，行為便是惡的。

要 釋疑 1 所謂情況是在行為以外，是說不屬於行為之本質;然
的
道 而那是行為上的，有似行為之依附性。正如自然物體之依附

擇 性，也是在其本質以外的。
重 2 並非所有的依附體對其主體皆是偶有的，有些是本然

惰 的，這些則屬於各學術研究之範圈。為此在倫理學中研究行為

之情況。

3.既然善與物能互相兌替，則正如物可指稱本體，也可

指稱依附體;同樣，善亦可指一物之本質實在性，或指附加之

實在|主。在自然物方面如此，在人性行為上也是如此。

第四節 人性行為之善惡是否在於目的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人性行為之善惡似乎不在於目的。因為:

1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 I沒有東西是為了

惡而動作。」倘若動作之善惡是由於目的，買l!沒有一個行為是

惡的。這顯然不合理。

2.此夕卜行動之善乃是行動本身的東西，目的則是外在

的原因。所以，行為不是按目的而善而惡。

3.此外，有時善的動作被用於壞的目的，如一人為了虛



榮而施捨;反之，有些惡的動作被用於善的目的，如一人偷東

西為給窮人。所以，行為三荐惡不是由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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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東西在善方面與在實在方面的情形是一樣

的。有些東西的實在不繫於他物;關於這些東西，只須看其絕

對之實在。(旦有些東西的實在繫於他物;故在研究這些東西

時，須看其所繫之原因。正如東西的實在繫於動因及形式，東

西之善則繫於目的。在天主聖三中，因其善不繫於他物，其善

之義不在於目的。人性行為及其他東西之善繫於他物，除了其

本身之善以外，其善之義又有賴於其所繫之目的。

所以人性行為之善要看四點。第一是按共額(或總類

genus) ，即因7那是行為，按前面第一節說的，它有多少行為及

實在性，便有多少善。第二是按另Ij穎(或類別或分頭 species) , 

是根據適當之對象。第三是按情況，好似是其依附體。第四是

按目的，好似是對其善之原因的關(系。

釋疑 1 .人在行動時所望之苦，不常是真正的善;有時是真正

的善，有時則是表面的善。若是表面的善，貝1]行為因了目的便

是惡的。

2. 目的雖然是外在原因，但行為與目的之關係及相稱性

則依附於行為之內。

3. 一個行為在一點上馬吉‘可能在別的方面不善。為

此，一個行為在想別及情況方面皆是苦的，能用於不善之目

的;反之亦然 2 若非有了各方面之苦，一行為不能說是單純的

善，因為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凹章裡說的﹒ 「任何一個



虧缺即造成惡，善是由完整之原因造成的J 。

190 第五節是否有些行為按其別類 (species) ，即善或

惡，來分類

望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主 質臨行為似乎不是按善惡分類。因為:
第 1 .按前面第一節說的，行為之善惡就如東西之善惡。但東

自 西不按好壞分類，因為好人壞人皆為同類。所以，行為也不按

善惡分類。

女 2 此外，既然惡是欠缺，所以是一種非實在。但按哲學
的
道 家在《形上學》卷三第三章說的，非實在不能有區別。既然區
德
T立
為
民2

1 

別構成類別，好似一個行為不因了是惡的，便構成一個類別。

所以，人性行為不以善惡分類別。

3.此外，行為之類別不同，其效果便也不同。但從善行

和惡行中，可能產生同類之效果，例如:通姦生孩子，婚姻結

合也生孩子。所以，善行與惡行類別無異。

4.此外，按前面第三節說的，行動是善是惡，有時是按情

況而論。(旦情況既是依附體，不賦給行為類別。所以，人性行

為不以善惡分類別。

反之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二第一章說的: r相似的習

性，產生相似的行動」。但善的習性與壞的習性不屬同類，例

如:慷慨與奢侈。所以，善行與惡行不屬同類。

正解 我解答如下:每個行動是由其對象而取得類別，前面第

二節已經講過。所以對象若不同，行動之類別便也不同。然而

要知道，有的對象上的不同，對某積極根本來說，使行為之類

別不同;但對另一積極根本而言，則不使行為之類別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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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偶然者不構成類別，只有本然者始構成類別。而對象之差

別，對某一積極根本而言可能是本然的，而對另一根本而言則

可能是偶然的;例如:認知聲音及顏色，對感官而言是本然不

相同，但對知性而言則不然。

人性行為之善惡是根據理性。因為按狄奧尼修在《神名

論》第四章說的，人之善是「按理性的實在J '而惡是「不合理

性者」。每一物之善，是那按其形式適合於它者;而惡是不合其

形式者。可見對象善惡之區別‘是看其對理性的本然關係，即

是說，看對象是否適合理性。有些行動被稱為人性的或道德

的，乃因為是出於理性。故此，顯然善與惡構成道德行為的不

同類別一一因為本然之不同，構成不同的類別。

釋疑 1 .就是在自然物體方面，其善與惡若是合於天性與相反

天性者，也構成不同的天性類別一一活的身體與死的身體不屬

於同類。同樣，善若指合於理性，惡若指不合理性，則構成;不

同類的行為。

2.惡不造成絕對的欠缺，只造成某機能方面的欠缺。說

一個行為本身惡的時候，不是因了它沒有任何對象;而是因為

沒有合於理性的對象，例如:拿他人東西。故由於其對象是現

實的東西，可以構成惡行之類別。

3.夫婦購合與通姦，按其對理性的關係說，屬於不同的

類別，其效果也不同類;因為一個可得讚美和獎賞，另一個應

受譴責和處罰。但按其對生殖機能之關係，二者同屬一類。因

此其效果也屬同類。

4.有時情況被視為對象之本質上的區別，還要看其與理

性之關係，這時情況能賦給道德行為類別。在情況使一善行變

為惡行時，便一定如此。因為若非情況與理性相反，便不會使

行為變為惡。



第六節 行動善惡之類別是否在於目的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192 質疑 由目的而來之善惡，似乎不構成行為類別之不同。因

為:

重 1 行動是由對象得其類別。但目的是在對象之理以外
室 的。所以，由目的而來之善惡，不構成行動之類別上的不間。

第
2.此外，如第五節己說過的，偶然者不構成類別。但行動

閒 指向什麼目的是偶然的，例如:一人為虛榮而施捨。所以，由

可 目的而來之善惡，不構成行為類別上的不同。
已個

人的
道

?寸

為
自主

看

3.此外，類別不同的行動，可以導向同一個目的;就如

為了達到虛榮之目的，可以利用各種德性及各種惡習之行動。

所以，因目的而來之善惡，不造成行動類別上的不同。

反之 按前面第一題第三節指出的，人性行為由目的而分類別。

所以由目的而來之善惡，使行動類別不同。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前面第一題第一節說過的，有些行動稱為

是人性的，乃因為那是情願的。在一個情願的行動中有兩層行

動，即內在之意志的行動，及外在行動;二者各有其對象。嚴格

地說，目的乃內在意志之行動的對象;而外在行動所涉及者，即

其對象。就如外在行動是因其所涉及的對象而分類別，意志之內

在行動則由其目的，猶如由本然的對象而分類別。

然而，出自意志方面者，對出自外在之行動者而言，算

是形式部分，因為意志運用肢體行動如工真。而外在行動若不

是情願的，也沒有道德性。所以，人性行為之類別，按形式是

看目的，按質料是看外在行動之對象。因此哲學家在《倫理學》

卷五第二章說: r那為了能通姦而去偷竊的，嚴格地說，他是

姦淫者，尤甚於是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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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正解己說過的，目的亦有對象之義。

2.被用於某目的，縱然對外在行動是偶然的，對意志之內

在行動則不是偶然，而內在之行動對外在者，似形式之與質料。

3.在許多不同類行動用於同一目的時，外在行動之頹另IJ

固然不同，但在內在行動方面卻算同一類別。

釋疑

由目的而來之類別，是否歸屬於由對象而來之

類51IJ如其總類，抑或正相反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由目的而來的類刑，似乎應歸屬於由對象而來之類別，

如其總類，例如:一人想偷東西，為了施捨。因為:

1 .按前面第二及第六節說的，行動是由對象分類別們但一

個東西不能屬於另一類，若那個類不屬於其本類。因為同一個

東西不能屬於許多不同系統的類刑。所以，由目的而來之類

別，包括在由對象而來之類別裡。

2.此外，最後之差別常構成最小的頡別。但由目的而來之

差別，似是後於由對象而來之差別‘因為目的有最後之義。故由

目的而來之類別，是最小的類，包括在由對象而來之類刑內。

3.此外，一個差別愈是形式化，愈是特別的;因為差別

之與共類，如形式之對質料。但按前面第六節說的，由目的而

來之類別﹒比山對象而來者更形式化。所以，由目的而來之類

別，包括在由對象而來之類另IJ 內﹒如最小類是包括在日立類月1

之中。

第七節

反之 每一共知，具有固定數目的差刑。但在對象方面屬於一

類的行動，可月1於無限的目的，例如:的i東西為做無限的善事

或惡事。所以，由目的而來之類別，不包括在由對象而來之類

另 IJ裡，猶如包括在其共類裡。



正解 我解答如下:外在行動之對象對意志之目的，有兩種關

係。一是本然的，如努力戰爭之為勝利;另一種是偶然的，如

194 拿他人的東西為去施捨 ο 按哲學家在《形上學》卷七第十二章

說的，劃分一共類並構成此共類之別類的差別，須是那本然劃

旦 分此共類者。若是偶然者，則分類不妥，如一人說:動物分有
大
全

理性者及無理性者;無理性動物分哺乳者及不哺乳者一一哺乳

第 與不哺乳者不是本然地就能確定那無理性者。而該這樣來分:

罵 動物分有足者及無足者;有足者分為有二足者，有四足者，及

許多足者。這樣則後者是本然地確定前面之差別。

實 因此，若對象不是本然地指向目的，則由對象而來之差
的
道

1了
:存
與
情

刑，不是本然地確定那來自目的者;反之亦然心這樣則其中之

一類不屬於另一類，這時道德行為是屬於兩個不相干的類別。

因此我們說，那為通姦而偷竊者，以一個行動做了兩個惡。若

對象本然指向目的，則其中一個差別本然地確定另一個。這時

一類是包括在另一類之下。

現在要討論那個對象機能包括在那個目的之下。要明白此

點，先得知道一個差別愈是取自比較特殊的形式，也是愈特殊

的。其次，一個動因愈普遍，則由它而來之形式也愈普遍。第

三，目的愈是最後者，愈與比較普遍之動因相呼應。例如:勝利

乃全部軍隊之目的，亦及最高將領所望之目的;至於這個或那個

分隊之布防，則是下級將領所望之目的。由此可知，由目的而來

之差別比較籠統;而由本然指向此目的之對象而來之差別是其殊

帽。因為意志之本然對象是目的，而意志是靈魂其他一切機能之

推動者，每個機能之專有對象，即各個別行動之對象。

釋疑 1 .按本體來說，一物不能屬於兩個不同系統的類別。但按

東西之附加物，一個東西可以屬於不同的類別。就如這個水果，

按顏色屬於一類，如白色東西之類;而按氣味，屬於香甜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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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個按本體屬於某類的行動，按附加之有關道德的情況，

可以屬於兩類，自日前面第一題第三節釋疑3.己講過的。

2.在實施方面，目的是最後者，但在理性之意念中是第

一個;道德行為之類別是按理性決定。

3.差別對共類如形式之與質料，因為它使共類成為現實

的。但也可視共類比另IJ類更形式化，因為共類更絕對，更少受

限制。因此，按《物理學》卷二第三章上說的，定義之各部分

歸原於形式因之共類。按此，貝!J共類是另IJ類之形式原因，而且

愈是籠統，愈形式化。

第八節 是否有些行動按其本類是中性的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沒有行動按本類是中性的(不善不惡)。因為:

1 .按奧斯定說的，惡是「善之欠缺 J (<<基本教理手冊》

第十一章)。但按哲學家《範疇論》第八章說的， r缺欠」與

「具有」是直接對立的。所以沒有行動按本類是中性的$猶如立

於善與惡之中間。

2.此外，如第六節、第一題第三節己說過的，人性行動或

自目的或自對象取得類別。但所有的對象及目的皆或善或惡。

所以，一切行動按其本類或是善或是惡。故沒有一個按本類是

中性的。

3.此外，前面第一節說過，行為具有其應有之善即為善，

如有所缺即為惡。但一切行動，必然地或具有圓滿之善，或有

所缺。因此一切行動按其本類必然或是善，或是惡，沒有中性

的。

反之 奧斯定在《山中聖訓詮釋》卷二第十八章說: I有些居

中的事情，可出於善意或惡意，不可輕率加以判斷。」所以，



有些行動按其本額是中性的。

196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及第五節說過，行動皆由對象分類

別;而人性行動，或稱為道德行動，是按與人性行為之根本相

望 關之對象分帥，亦即與理性相關之對象。因此，若行動之對
大
全

象含有合於理性者，貝IJ此類行動是善的，如施捨東西給貧困

第 者;若含有相反理性者，頁。此類行動是惡的，例如偷竊，亦即

用 取他人之東西。有時行動之對象，不合屬於理性的東西，例如

從地上除一根草，去田野等等。這些行動按其本類是中性的。
區間

人的
這 釋疑 1 .缺欠分為兩種。有的在於「賞缺」 全面欠缺( pri-

T了
為
昆主

I!育

vatum 巴sse) 。這種什麼也不留下，全面皆除去;如眼瞎全面除

去視力，黑暗全面除去光明，死亡全面除去生命。有關物體的

這種「缺欠」與相對之「真有」之間，不能有中立者。另一種

缺欠在於「有缺」局部欠缺 (privari) 。如疾病是健康之缺欠，

但並非整個健康全被除去，而有似是走向健康全面欠缺之路，

健康全面欠缺亦即死亡。這種「缺欠」既然有所遺留，與相對

之「具有」不常直接對立。如辛布里秋( Simplici肘，約

490-560年)在《範疇論注疏)) (Cornmento Super librum Praedic) 

中說的，所謂惡是善之欠缺，便是按這意義:因為不除去全面

之善，而是有所遺留。故在善惡之間能有中立者。

2.每個對象或目的皆有些善或惡，至少有自然的善或

惡;但不常有道德性的善惡，因為這是看其與理性之關係，如

前面正解講過的。這裡討論的便是這種善惡。

3.並非凡屬於一行動者，皆屬於此行動之類別。為此，

雖然屬於此行為的圓滿之善不全包含在類的理中，並不因此那

行動按本類便是惡的，但也不是善的，例如:人按其本類不是

有德者，也不是有毛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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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是否有些行動按個體為中性者

有關第九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驛 似乎有些行動按個體是中性的。因為:

1 .沒有類別不含有或能含有個體。但前面第八節說過，有

些行動按其本類是中性的。所以有些個體行動能是中性的。

2.此外，按《倫理學》卷二第一章說的，個別行動久之

造成與這些行動相合的習性，但有些習性是中性的。因為哲學

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一章說，有些人不是惡的，如溫和的

人、奢侈的人;但也不是善人，因為不是有德者。故按習性他

們是中性的。所以，有些個體行動是中性的。

3.此外，道德性的善屬於德性，而道德性的惡屬於惡

習。但有時一人不將按本類中性的行動，用於德性或惡習之目

的。所以，有時個體行動是中性的。

反之 教宗額我略一世在《褔音論贊》卷一第六篇語道詞中卻

說: r閒話即是無正當用途，不必要，及與熱心無關的。」但

閑話是惡;因為《瑪竇福音》第十二章 36節說: I每句廢話，

在審判之日，都要交帳。」倘若不缺少正當的必要或熱心用

途，則是善。所以，凡說話或是善或是惠。按同理，其他行動

也或是善，或是惡。故沒有中性的個體行動。

正解 我解答如下:有時一個行動按本類是中性的，但個別地

來看，買IJ或是善的，或是惡的。因為按前面第三節說過的，人

性行動不只由對象取得善性一一即本類之善，也由於情況一一

情況就似依附體;就如有些東西以個體性依附體資格，而屬於

某個體的人，但按類另IJ則不屬於人。每一個別行動必有某情況

使之成為善，或成為惡;至少在意念之目的方面。既然理性之

任務是安排，出於有意的行動;若非指向合理之目的，在這點



上即相反理性，因而有惡之義。若是指向正當之目的，則與理

性相合，因而有善之義。那麼，一行動必然或是、或不是指向

198 正當之目的。因此，人之一切出於有意的行動，以個體行動觀

之，必然是善，或是惡。

自 若一行動不是出於有意，而是出於反射作用，例如一人
至 不思不想地撫摸鬍鬚，或舉手投足;則嚴格地說，那不是大i生
第 行動，因為人性行動須出於理性。這種行動是中性的，因為是

用 人性行動之頡別以外的。

賀 禮疑 1 按本類中性的行動能有多種方式。一種是按本類應當
單 是中立的，這時則所舉之理由成立。但是沒有一個行動是這樣
詩 中性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性行動之對象，不能由於目的或情況
益 而被用於善或惡。另一種按本類中性的行動，即其本類不要求

情 它是善，或是惡。故此，它能由於他方而成為善或惡;例如:

人按本類不必是白色或黑色的，但也不是不能是白色的或黑色

的一白色或黑色可以由其類以外之根本而加在人身上。

2.哲學家說，那有害於他人者才是真正的惡人。為此他

說奢侈者不是惡人，因為他不害別人，只害自己。其他對別人

無害的人也是一樣。我們這裡說的惡，是指一般相反理性者。

故此，所有之個體行動皆或善或惡，如正解己說過的。

3.凡出於有意的目的，必屬於某種德性之善，或某惡習，之

惡。因為一人正當地保養身體，使之休息，在那用其身體於德

業的人，便等於是使這些行動指向德業，其他行動也是一樣。

第十節 是否有的情況使人性行動構成善或惡之類別

有關第十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情況似乎不能構成行動之善惡類別。因為:

1 .行動之類別是由對象而來。但情況與對象不同。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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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不賦行動以類別。

2.此外，按前面第七題第一節說的，情況有似道德行動之

依附體。但依附體不構成類刑。所以情況也不構成行動之善惡

類肘。

3.此外，一個東西不屬於許多類別。然而一個行動有許

多情況。所以情況不使道德行動構成善惡之類別。

反之地方是一種情況。但地方使道德行動構成一種惡的類

別，因為從神聖的地方偷出東西是褻續。所以情況便道德行動

構成一種善或惡之賴別。

正解我解答如下:自然物體之類別是由自然形式構成;同

樣，道德行為之類別是由理性所設之形式構成，看前面第五節

所講的便可以知道。然而，自然物體是固定於一酌‘自然之程

序又不能推衍到無限，故必得有個最後形式，由這形式構成類

則，在這以後不能有別的類別。故此，在自然物體方面，依附

體不能視為可構成類別的特點。但理性的程序不是固定於一的

一一無論在何階段皆仍能向前推展。因此，在一個行動中，被

視為決定類另IJ之對象上的附加情況者，可再被理性視為決定類

別之對象的主要條件;例如，取他人的東西是因他人的東西定

類刑，為此構成偷竊之類。若在這車上談到時間和地方，貝IJ時

地乃情況;但理性也能安排時間和地方等等。有時關於對象的

地方條件可被視為相反理性，例如:理性可設定不許有辱於神

聖的地方。如此，則由神聖地方取走他人的東西，加一層違反

理性的原因。故此，在前一行動中，地方當被視為情況，現在

則被視為對象違反理性的主要原因。這樣說來，貝IJ每當一情況

關係到理性之特別秩序，無論相合或不相合，這情況必定賦給

道德行動之善惡類刑。



釋疑 1 那賦行動以類別的情況，是被視為對象之條件，及對

象的可重主要差別，前面正解已經講過。

200 2.'情況若只是情況‘既然是依附體的資格，不構成類

神
學

另 IJ ;但若變成對象的主要條件，貝IJ構成類別。

3.並非每一情況皆使道德行動構成善惡之類別;因為不

豈 是每一情況皆造成與理性之調諧或不調諧。故此，一個行動之

第
四
冊

昌間

人的
道

f寸

為
旦旦

情

情況雖然很多，這行動並不一定就屬於許多類別。不過按前面

第七節釋疑 1 .、第一題第三節釋疑 3.說的，縱然一個道德行動屬

於許多甚而不相關的類別，也沒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

第十一節增加善惡程度之情況，是否皆使道德行動構

成善惡之類別

有關第十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凡與善惡有關之情況，皆賦行動以類別。因為:

1 .善與惡乃道德行動在類上的差別。那造成道德行動之善

惡上的差別的，是使之按種類差別上不同，亦即按類別不同。

但那增加行動之善惡者，是使之按善惡有所不同。所以是使之

類別不同。所以，凡增加行動之善惡的情況，皆構成類刑。

2.此外，附加之情況，其本身或具有善或惡之理，或者

沒有。若沒有，則不能增加行動之善惡。因為本身不是善者，

不能造成更大的善;而本身不是惡的，也不能使惡更大。若其

本身具有善惡之理，買IJ本身已有善惡之類別。故增加善惡之情

況‘構成新的善惡之類別。

3.此外，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 I惡是

個別缺欠造成的」。凡增加惡性的情況，必有個別缺欠。所以每

一情況，皆增加罪的新類別;同理，增加善性的情況，似也增

加新的善之類別。就如每個單位加在數目上，便構成一個新的

數目類則，而善是在於「數臣、重量、尺度J (參照第一集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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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第五節)。

皮之 多與少不使類別不同。但增加善惡之情況是關於多少的

問題。所以不是凡增加善惡之情況，皆使道德行動構成善惡之

類別。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十節已經說過，情況若關係到理性

之特別安排，貝IJ構成道德行動善惡之類別。有時一個情況，若

非有別的情況賦道穗行動以善惡之類刑，貝IJ其自身與理性在善

惡上之安排沒有關係。例如，拿的東西多或少，與理性在善惡

上之安排本來沒有關係，除非假定有別的條件，因而使行為有

善惡，例如東西是他人的，這時始違反理性。因此，拿他人之

東西數量多寡，在罪的種類上沒有分別。不過數量可以加重或

減輕罪惡，在其他善惡方面也是一樣。所以，不是凡增加善惡

的情況，皆便道德行動之種類不同。

釋疑 1 .那可有輕有重者，輕重之不同不造成類別的不同;例

如，白色之輕重不同的東西，不構成顏色種類的不同。同樣‘

那便在善惡上輕重不同的，不便道德行動之種類不同。

2.那加重罪過或增加行動善績的情況，有時本身無善

惡，其善惡來自與別的條件的配合，按前面正解已講過的;因

此，不構成新的類刑，只加重行動由別的條件而來之善惡。

3.不是每個情況本身皆構成個別的缺欠，只有時由於其

他關(系。同樣，若非由於其他關係，也不常增加新的完美。而

且，縱然增加善惡，也不常使善惡之類別不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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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意志之內在行動的善惡(參看第十八題引

第
四
冊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十個問題:

一、意志之善是否繫於對象。

二、是否只繫於對象。

三、是否繫於理性。

四、是否繫於永恆法律。

五、錯謬的理性是否有約束力。

六、意志隨從錯謬之理性而背天主之法律是否為惡。

七、在導致目的者方面，意志之善是否繫於目的之志向。

八、意志之善惡程度，是否隨志向之善惡程度。

九、意志之善是否繫於與天主之意志的符合。

十、在所欲者方面，人之意志是否須與天主之意志一致，

始得為善。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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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第一節 意志之善是否繫於對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意志之善似乎不繫於對象。因為:

1 .意志只能是追求善的。因為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

第四章說的，惡是「出乎意志以外者」。若意志之善是由對象而

定，買IJ凡意志皆是善的，沒有一個是惡的。。

2.此外，善首先在目的。因此，目的之善，以其為目的

之善而言，不繫於別的東西。但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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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說的: r善的行為就是目的，縱然工作從來就不是目

的 J ;因為工作常是以所做成者為其目的。所以，意志之行動

的善不繫於對象。

3.此外，一個東西本身怎樣，也使他物怎樣。但意志之

對象之善，乃是自然界之善。故對象不能賦予意志以道德性的

善。所以，意志之道德性的善不繫於對象。

皮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五第一章說，正義是人因之而欲

正義之事者;按同理，德性即人因以願意善辜者。但善的意志

是那合於德性者。所以，意志之善是由於人願意善事。

正解 我解答如下:善與惡乃意志行動之本然差別。因為善與

惡本來是屬於意志的;就如真與假是屬於理性，其行動本然是

以真與假之差別相區分，為此我們說意見是真的或假的。那

麼，善的和惡的意願是指不同類別的行動。在行動 t的種類差

別是按對象，如前面第十八題第五節已經說過的。所以，意志之

行動的善惡，嚴格地說是看對象。

釋疑 1 .意志所追求者不常是真善，有時是表面的善，表面的

善有一些善之理，但不是絕對地宜於追求。因此意志之行動不

常是善的，有時是惡的。

2.雖然某一行動，可能在某觀點下是人的最後目的， j旦

按前面第一題第一節釋疑2.說過的，這行動不是意志之行動。

3.善是由理性顯示給意志當對象。就其是在理性範圍而

言，屬於道德之類則，並使意志之行動具有道德性的善。因用

前面第十八題第五節已經說過‘理性乃人性的及道德的行動之根

本。



第二節 意志之善是否只繫於對象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204 質疑 意志之善，似乎不只繫於對象。因為:

i .目的對意志比對其他機能關係密切。但其他機能之善

且 不只來自對象，也來自目的，這從前面第十八題第四節講過的便
豈 可以知道。所以，意志之善也不只來自對象，也來自目的。

第
2.此外，前面第十八題第三節說過，行動之善不只在對

用 象，也在於情況。但由於情況不同，有時意志之行動的善惡亦

為 不同;例如:一人按正當的時間、地點、數量及方式願意，或

人的
道

1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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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所不應當者願意。所以，意志之善不只在對象，也在於情

況。

3.此外，按前面第六題第八節說的，對情況的無知，可免

j咸意志之責任。假若意志之善惡與情況無關，就不可能如此。

所以意志之善惡在於情況，不只在於對象。

皮之 前面第十八題第十節釋疑2.曾說，情況本身不賦行動以類

別。但前面第一節也說過，善與惡是意志行動種類上的差別。

所以，意志之善惡不在於情況，只在於對象。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每一類中，愈是最先者，也就愈單純，

成素也愈少;就如第一物體，就是很單純的。是以，我們看到

每類之最先者，多少皆是單純的，只有一個成素。人性行動之

善惡的根本在於意志之行動。為此意志之善惡只看一點;其他

行動之善惡則能從許多不同方面去看。

在每類中構成其根本的一點，不是偶然的，而是本然

的;因為凡偶然者，皆以本然者為其根本。因此，意志之善所

繫之一點，是那本然構成行動之善者，即對象;而不是情況，

因為情況乃行動之依附體。



205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十
九
題
論
意
志
之
內
在
行
動
的
蓄
意

釋疑 1 .目的是意志之對象，而不是其他機能之對象。因此，

關於意志之行動，由對象而來之善，與由目的而來的善沒有區

別;關於其他機能之行動則不然。除非由於偶然，即在一個目

的是繫於另一個目的，和一個意志行動是繫於見一意志行動的

時候。

2.假定意志追求的是善，任何情況也不能使之變為惡。

那麼，說一人求善的時間或地方不當時，有兩種可能性 c 一種

是情況是關於所欲者。這樣則意志不是追求善;因為願意在不

當的時候做某事，不是願意善。另一種是情況是關於願意之行

動。這樣則人不可能在不當的時候願意善，因為人常該願意

菁;除非由於偶然，即一人因了願意這個善，妨礙了他在那時

願意那該願意的善。這時惡之發生，不是由於他願意這個善;

而是由於他不願意另一個善。其他情況也是一樣。

3.對情況的無知減輕意志之責任，是說如果情況是關於

所欲者方面的，即是說:不知其所欲之行動的情況。

第三節 意志之善是否繫於理性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意志之善似乎不繫於理性。因為:

1 .先者不繫於後者。但善首先屬於意志，而非先屬於理

性，看前面第九題第一節說過的便可以知道。所以意志之善不繫

於理性 c

2.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二章中說，實踐理性

之善，是「合於正當嗜慾之真」。正當的嗜慾即是善良的意志。

所以，實踐理性之苦是繫於意志之善，而非後者繫於前者。

3.此外，推動者不繫於被推動者，而是正相反。前面第

九題第一節曾說過，意志推動理性及其他機能。所以，意志之善

不繫於理性。



皮之 希拉末日在《論天主聖三》卷十卻說: ["若意志不順從理

性，堅持成見，是失節制。」但意志之善在於不失節制。所

206 以，意志之善在於它順從理性。

單 正解我解答如下:如前面己說過的，意志之善，嚴格地說在
大
全

於對象。意志之對象是由理性顯示給意志。理性所知覺的善是

第 與意志相稱的對象;而感官性或想像性的善與意志不相稱，而

四
用

與感官性嗜慾相稱。因為意志能追求普遍性的善，理性則能知

也 覺這種善;至於感官性嗜慾，貝IJ只求個別性的善，這種善是由

女 感官所知覺。所以，意志之善繫於理性，與其繫於對象一樣。
的
道

?了
為
自2

惰

釋疑 Î .善以其為善，即以其為可飲者而言，先屬於意志，而

非先屬於理性。(旦善在真的面目下，貝IJ先屬於理性，而後始以

可欲者之面目屬於意志。因為一物若非先進入理性之知覺，意

志之嗜慾不求之為善。

2.哲學家在那裡講的是實踐智性，即是考慮和推論有關

導致目的者的，這是由機智( prudentia) 來完成。在導致目的

者方面，理性之正當性在於符合正當目的之嗜求。但正當目的

之嗜求則假定對目的有正確的意識，而這是在於理性。

3.意志以某方式推動理性;而理性，如第九題第一節己說

過的，是以另一種方式推動意志，即是從對象方面。

第四節意志之善是否繫於永恆法律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人的意志之善似乎不繫於永恆法律。因為:

Î .一個東西只有一個規矩和尺度。但人的意志之善所繫

之規矩是正當之理性。所以意志之善不繫於永恆法律。

2.此外，在《形上學》卷十第一章說， ["尺度與被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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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性質是相同的」。但永恆法律與人之意志性質不同。所以，

永恆法律不能是人意志之尺度，及其善之所繫。

3.尺度應是非常確定的。但我們對永恆法律一無所知。

所以﹒永恆法律不能是我們之意志的尺度，及其善之所繫。

皮之 奧斯定在《駁摩尼教徒褔斯德》卷二十二第二十七章中

卻說: r罪惡是違反永恆法律的事情、言語或慾望。」但意志

之惡是罪的根源。既然惡與善相反，所以意志之善繫於永恆法

律。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相連屬的原因中，效果繫於第一原因，

甚於其他原因;因為其他原因是靠第一原因之力量而動。理性

之為人意志之規則，並用以衡量意志之苦，乃得自永恆之法

律，亦即天主的理性。為此，在《聖詠》第四篇 6 至 7 節說:

「有許多人說: W誰能給我們顯示出善? ~上主，你儀容的光輝

銘刻在我們之上。」就似是說:在我們內的理性之光，之所以

能給我們顯示出善、指導我們的意志，是因為那是你儀容的光

輝，即是由你的儀容來的光輝。所以，顯然人意志之善繫於永

恆法律，尤甚於繫於人的理性一一人的理性若有所不濟，買IJ應

求之於永恆之理性。

釋疑 1 .一個東西沒有許多最近的尺度，但能有許多彼此相連

屬的尺度。

2.最近之尺度與被度量者是同性質的，較高速的尺度則

不然。

3.我們雖然不知道在天主之神智中的永恆法律;但或由

於來白天主之神智並為其肖像的自然理性，或由於外加的啟

示，我們有所知曉。



第五節 意志不隨從錯謬之理性是否為惡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208 質疑 意志不隨從錯謬之理性似乎不是惡。因為:

1.按前面第四節說的，理性由於是源自永恆之法律而為人

畫 意志之規矩。但錯謬之理性不是來自永恆之法律。所以，錯謬
大
全

第
四
冊

之理性不是人意志的規矩。故若不隨錯謬之理性，意志不是惡

的。

2.此外，按奧斯定說的，下級權威若與 l二級者相反，貝IJ

也 沒有約束效力，例如: Ii:執政官命令皇帝所禁止的事。但錯謬
且府

人的
道

德
f寸

為
昆主

j情

的理性有時命令與上級之命令相反的事，即是與最高權威天主

之命令相反的事。所以錯謬之理性的指示沒有約束效力。故意

志不服從錯謬之理性不是惡。(參閱《證道集》第六十二篇第

八章)

3 此外，每個惡的意志必能歸納於某類別之惡。但與錯

謬乏理性不合的意志不能歸入某一類別之惡;例如，錯謬之理

性若指示應該通姦，不願意通姦之意志不能歸入任何惡之類

別。所以，不合錯謬之理性的意志不是惡的。

反之 在第一集第七十九題第十三節裡曾說，良心無非是將知識

貼用於一行動。知識是在理性。所以，不合錯謬之理性的意志

違背良心。這樣的意志是惡的;因為《羅馬書》第十四章23節

說: I凡不出於信心做的一一意即凡相反良心的一一就是罪。」

所以，不合錯謬之理性的意志是惡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既然良心是理性的一種指示(按第一集說

的，是將知識貼用於一行動) ，則間不合錯謬之理性的意志是否

惡，就等於問錯謬的良心是否有約束效力。關於這個問題，有

人把行動分為三類:本類為善者，中性者，及本類為惡者 υ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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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若理性或良心所指示當做者，是其本類為善的事，買IJ沒

有錯謬;同樣，若其所指示不當做者是其本類為惡的事，理性

也沒有錯謬。這禁止惡與命令善之理相同。但理性或良心若說

那本身是惡的是人受命當去做的，或說那本身是善者是被禁止

的，貝IJ理性或良心是錯謬的。同樣，如果本來是中性的，如從

地上拔一根草，而理性或良心說那是所禁止或命令的，則理性

或良心也是錯謬的。他們說，關於中性的，無論理性或良心錯

在命令或錯在禁止，皆有拘束妓 tJ 一一意志若不服從這種理

性，便是惡的，便是罪過。但若錯謬之理性或良 t心，命令本來

是惡的，禁止本來是善的和為得救所必要的，買IJ沒有拘束效

力。故在這些情形，意志不隨錯謬之理性或良J心，便不是惡。

但這種講法不合理。在中性的事情方面，不服從錯謬之

理性或良心之意志，由於意志之善惡所繫的對象，多少是惡

的。這不是由於對象本身，而是由於理性偶然所意識到之應做

或應避免者。前面第三節說過，意志之對象是理性所顯示者，

因而 A事被理性指示是惠，而意志反去追求時，便構成惡之

理。不只在中性事情方茵如此，其本身是善或惡者也是如此。

因為，不只中性者可以偶然取得善惡之義;就連那本來是善

的，也能因了理性之意識而取得惡之義，本來是惡的取得善之

義。例如:避免姦淫是一種善;但除非理性指出此善，否則意

志不去追求。倘若錯謬之理性視之為惡，貝IJ意志是把它當惡去

追求，因此意志是惡的，因為它去追求惡;並非由於那事本身

是惡，而是偶然由於理性之意識而惠。同樣，信仰基督本身是

件好事，並且是為得救所必需的;但若非通過理性之意識，意

志不會去求。故此，若理性指出是惡，貝IJ意志亦把它當惡來追

求，不是由於那事本身是惡，而是因偶然由於理性立意識。所

以，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九章說: r嚴格地講來，不自

制的人是那不隨正當之理性者，偶爾是那不隨錯謬之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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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簡單地說，不隨理性的意志常是惡的，無論理性

是否正確。

釋提 1 .錯謬之理性的判斷雖不是來自天主，但錯謬之理性是

自 把它的判斷看為真的，即是看為是來自天主，一切真理之根
三源。
位再

2.奧斯定的話有理，如果知道下級之命令與上級之命令

相反。但若一人相信代理執政官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貝IJ輕
押3

四
冊
也 視代理執政官的命令就等於輕視皇帝之命令。同樣，如果一人

? 知道，人的理，性所指示的違反天主的命令，就沒有責任隨從理
自 性，但那時理性便不是完全錯謬。但若錯謬之理性的指示，把

f寸
某事當作天主的命令，貝IJ輕視理性之指示，就是輕視天主的命

為令。
且2 什

情 3.理'1生在意識某事為惡時，常以某理由而視之為惡， f列

如:因為違反天王的命令，或因為使人見怪等等。這種惡意志

就歸入這些類別的惡。

第六節 隨從錯謬理性之意志是否為善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隨從錯謬之理性的意志似乎是善的。因為:

1 .不隨理性之意志，追求理性認為是惡的事;所以，隨

從理性之意志，是追求理性認為是善的事。但不順從理性的意

志，縱然理性錯謬，是惡的。所以，順從理性的意志是善的，

縱然理性錯謬。

2.此外，服從天主之命令及永恆法律的意志，常是善

的。但天主的命令及永恆之法律，是由理性提供給我們，縱然

理性是錯謬的。所以，順從錯謬之理性的意志是善的。

3.此外，不隨從錯謬之理性的意志是惡的。倘若隨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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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之理性的意志也是惡的，貝IJ凡具有錯謬之理性者的意志皆是

惡的。這樣的人將不知何去何從，必然地要犯罪;這是不合理

的。所以，順從錯謬理性的意志是善的 c 211 

皮之 殺害宗徒們者之意志是惡的。但他們順從的，是錯謬的

理性，因為《若望福音》第十六章2節說: í 時候必到，凡殺

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所以，順從錯謬理

性的意志能是惡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上一節的問題等於是問:錯謬的良心是否

有拘束效力;這節的問題則等於問:錯謬的良心是否減免責

任。這個問題繫於前面談愚昧時所講的。前面第六題第八節曾

說，愚昧有時造成不情願，有時不造成不情願。因了道德上的

善惡，由前面第二節講的可知，乃在於情願之行動;故顯然那

造成不情願的愚昧，消除道德性善惡之理;那不造成不情願的

愚昧，則不消除道德的善惡之理。前面第六題第八節曾說，若愚

昧是直接或間接所心願的，則不造成不情願行為。我所說的直

接情願的愚昧，是意志之行動造成的;間接情願的愚昧，是由

疏忽造成的，即一人不願意知道他有責任知道的。

故若理性或良心之錯謬是情願的，或直接地，或由於疏

忽，因為他有責任知道;這時意志順從這種理性或良心，不減

免其惠，順從如此錯謬之理性或良心的意志是惡的。若錯謬造

成不情願，即非由自己之過失而不知某情況，員IJ理性或良心之

錯謬減免責任，順從錯謬之理性的意志不是惡的。例如，若錯

謬的理性說，人該與他人的妻子通姦，順從此理性之意志是旱

的;因為這錯謬來自不知天主的法律，而人有責任知道天主的

法律。若理性之錯謬在於相信身邊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在她

要求行房事時，願意與她購合一一他的意志得減免責任，因而



不是惡的;因為這錯謬是由於不知情節而來，它減免責任，並

構成不情願。

釋疑 1 .正如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 r善成於完

整之原因，惡是個月IJ缺欠造成的」。所以，為說意志所追求者是

惡的，只要其本身是惡的，或被視為是惡的(二者有其一即

可)。但為說是善的，需要兩方面皆是善的。

2.永恆乏法律不能錯謬，坦人的理性能夠錯謬。故此，

順從理性的意志不常是正當的，也不常合於永恆之法律。

3. 像在論證中一樣，一個前提錯了，必隨來其他錯誤;

在道德上也是如此:有一點不合理，必帶來別的不合理者。例

如，一人追求虛榮‘無論他為了虛榮做他所當做的，或者不

做，都有罪過。然而這並非無所適從，因為他可以放棄他的不

正當意念。同樣，假若理性或良心之錯謬是由有過失之愚昧造

成的，必然造成意志的惡。但這人並非無所適從，因為他能擺

脫錯謬，因為他的愚昧是情願的，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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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致目的者方面，意志之善是否繫於目的之

志向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意志之善似乎不繫於目的之志向。因為:

1 .前面第二節說過，意志之善只在對象。但在導致目的者

方面，意志之對象是一事，所指望的目的是另一事。所以在這

方面，意志之善不繫於目的之志向。

2.此外，願意守天主的誡命，屬於善的意志。但這能用於

惡的目的，如:為了求虛榮、或為了貪情;如一人願意服從天

主，為得現世的褔利。所以，意志之善不繫於其目的之志向。

3.此外，善與惡區分意志，也區分目的。但意志之惡不

第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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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所指望之目的之惡，如:一人想偷東西為了施捨。其意志

是惡的，雖然其目的是善的。所以，意志之善也不繫於其所指

望之目的。

皮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九第三章(參照卷十三第二十六

章)卻說，志向受天主酬報。但受天主酬報﹒乃因為那是善。

所以意志之善繫於目的之志向。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志向與意志能有兩種關係:一種為先有之

志向;另一種是伴隨之志向。在我們為了一個目的而願意什麼

事時，志向是意志(意願)之先有的原因。這時目的是所欲者

之善的理由，例如一人為了天主而願意守齋:守齋之所以善，

乃因是為了天主。因此，既然按前面第一及第二節說的，意志之

善繫於所欲者之善，所以必然繫於所志之日的。

隨之而有之志向，是先有了願意，然後加上的志向; 1列

如一人願意做某事，然後又將這事用來為天主。這時，第一意

志之善，不繫於後來之志向，除非再按後來之才!詞，重複意志

之行動。

種疑 1 .如果志向是所以願意之原因，買Ij志向當被視為對象之

所以苦的一個理由，立日正解己說過的。

2.若惡的意向是所以願意之原因，貝IJ意志不能說是善

的。誰願意為了虛榮而施捨'乃是把那本是善者當惡去願意。

所以，看之為其所願者，是惡的;故此，他的意志是惡的。但

若意念是後來的， ~IJ意志原來能是苦的;後來之志向並不破壞

先前之意志行動，只破壞以後之意志行動。

3 如第六節己說過的， r思是個男IJ缺欠造成的，而善成於

完整之原因」。所以，無論意志把原來是患者當善追求，或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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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善者當惡追求，意志都是惡的。但為使意志是善的，須把

善當善追求;即是說，因為是善而追求善。

第八節 意志之善惡程度是否隨志向之善惡程度

旦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主 質疑意志之善的程度，似乎繫於志向之善的程度。因為:

第
1 .關於《瑪竇福音》第十二章 35節所說的「善人從心中

目 的善庫裡，取出善來J' í聖經夾句」說: í一人志於多少善，

便做多少善。」但按前面第七節說的，志向不只賦於外在行動

賢 以善，亦賦意志(意願)以善。所以一人志於多少善，其意志
皇 便有多少善。
f蜜

f了
為
且2

!晴

2.此外，增加了原因，效果便也增加。但志向之善是意

志之善的原因。所以一人志於多少善，其意志便有多善。

3.此外，一個人志於多少惡，就有多少罪;若一人投擲

石塊，為了殺人，則為殺人罪犯。向理，一個人的志向有多

善，其意志亦有多善。

反之 可以有善的志向，而有惡的意志。同樣的道理，也能有

較好的志向，而有較差的意志。

正解 我解答如下:關於行動及所指望之目的，可以有兩種分

量:一種是來自對象，由於所願或所做之善是較大的;另一種

是來自行動之強烈程度，因為強烈地願意或去做，是行動者之

分量更大。若我們是從對象方面去看兩種分量，顯然行動之分

量不隨志向之分量。關於外在行動，這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

導致所志目的之對象，與該目的不相稱，例如:一人給十塊

錢，想買值-百塊錢的東西，買IJ其志向不能完成。另一種是外

在行動遇到我們不能克服的故障;如一人立志去羅馬，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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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而未能成行。但在意志的內在行動方面，只有一種可能

性，因為意志之內在行動，全屬於我們的權下，外在行動則不

然。但意志能夠願意與所志目的不相稱的對象，這樣則追求此

對象自身之意志，就不如志向好 e 不過，由於志向也多少屬於

意志行動，因為是其行動之理由;因此，志向之善的分量，溢

於意志，即是使意志願意以一大善為目的，縱然它想用以得此

善者，與此善不相稱。

若從強度方面，去看志向與行動之分量，買Ij志向之強烈

程度，溢於意志之內在的及外在的行動。因為按前面第十二題第

四節、第十八題第六節說過的，志向有似這兩種行動之形式。從

質一方面看，志向強烈的時候‘內在及外在之行動不一定同樣

強烈，例如:一人之願意吃藥，與他之願意健康不一樣強烈。

然而從形式方面看，強烈地志於健康，會波及強烈地願意吃

藥。

不過也要知道，內在及外在行動之強度，也可被視為志

向之對象;如一人立志要強烈地願意，或要強力做某事。然

而，並不因此便強烈地願意，或強力去做某事。因為如前面說

過的，內在及外在行動之善，並不聞所指望之善的分量。是

以，不是一人志於有多少功勞，便有多少功勞;因為功勞之分

量在於行動之強力，如之後第二十題第四節、第一一四題第四節

要講的。

釋疑 1 .那段聖經夾句講的是天主的估價，祂主要看所指望之

目的。因此，那裡另一註解(拉了通行本註解)說: í心的寶

庫是志向，天主按志向評斷行為 o J 如正解己說過的，志向之

苔，多少?益於意志之善，也使外在行動在天主前有功勞 c

2.志向之善，不是意志之善的全部原因。故所提之理由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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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有志向之惡，已足使意志成為惡的。所以，志向有多

惡，意志亦有多惡。但關於善，則不如此，如釋疑2..己說過的。

第九節 意志之善是否繫於與天主之意志的符合

有關第九節，我們討論如下:

主 質疑 人的意志之善，似乎不繫於與天主之意志相合。因為:
第 l.人的意志，不可能與天主的意志一樣，因為《依撒意

自 亞》第五十五章 9節說: r就以離地有多高，我的行徑離你

也 們的行徑，我的思念離你們的思念也多高。」如果人的意志之
昌冊

人的
道

1譽
?寸

為
自且

情

善，需要與天主的意志一樣，則人的意志不可能是善的。所以

不合理。

2.此外，就如我們的意志是源白天主的意志，我們的知

識也是源白天玉的知識。但我們的知識不必跟天主的知識一

樣，因為天主知道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所以，我們的意志也不

必跟天土的意志一樣 c

3.此外，意志是行為之根本。但我們的行為不能跟天主

的行為一樣。所以意志也不能。

反之 《瑪竇福音》第二十六章 39節卻說: r 不要照我，而要

照你所願意的。」按奧斯定在《基本教理手冊》裡的解釋，這

樣說，是因為「祂願意人正直，並以天主為指歸J (參照《聖詠

講述))， r聖詠第三十二篇」第二講 1 )。意志的正直即是它的

善。所以意志之善繫於與天主的意志一致。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七節曾說，意志之善繫於所志之目

的。人之意志的最後目的是至高的善，即天玉，如前面第一題

第八節、第三題第一節也說過的。所以，人的意志之善在於指向

最高之善，即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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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至善本來首先是天主之意志的對象。在 4類中的第一

個，是這類其餘者的尺度和標準。每個東西之稱為正當及善，

在於它達到自己的尺度。所以，人的意志要想是善的，須與天

主的意志一致。

釋疑 1.人的意志不能以相等的方式與天主的意志一致，而是

以模仿的方式。同樣，人認識真理的時候，也就是人的知識與

天主的知識一致。人的行為適合於人，也便是與天主的行為一

致。

由上面說的，可知質疑2.及 3.之答案。

在所欲者方面，人的意志是否須與天主之意志

一致，始得為善

有關第十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人的意志在所欲者方面，似乎不必常與天主的意志一

致。因為:

1.我們不能願意我們所不知者，因為意志之對象是所意

識到的善。但天主願意什麼，許多次我們不得而知 c 故在所欲

者方面，人的意志不能與天主的意志一致。

2.此外，天主願意處罰一個祂預先知道將帶著大罪死去

的人。若在所欲者方面，人的意志須與天主的意志 J致，貝IJ人

該願意這人受罰。這是不合理的。

3.此外，誰也沒有責任願意相反孝道的事情。但若人願

意天主所願意者，有時會遑皮孝道，例如:天主願意某人的父

親死去，若兒子也這樣願意，貝IJ違反孝道。故在所欲者方面，

人不必使其意志與天主的意志一致。

第十節

1.關於《聖詠》第三十二篇第 1 f-D那句「正直的人， J里應反之



讚美上主 J' I拉丁通行本註解」上說: I誰願意天主所願意

的，就有正直的心。」但每人皆須有正直的心。故每人皆應願

218 意天主所願意的。

2.此外，意志之形式，是來自對象，正如每個行動(之

旦 形式亦是來自對象〉。若人有責任使其意志與天主的一致，在所
言 欲者方面也應一致。

第
3.此外，意志之對立，在於人們所欲不同。但誰的意志

聞 與天主的意志對立，便是惡的。所以誰在其所欲者方面不與天

昌冊

人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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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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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霄

主的意志一致，他的意志便是惡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由前面第三及第五節講過的rïJ 知，意志是憑

理性所顯示者，追求其對象。但理性可以從不同的觀點看同一

(由東西旬以致在某一觀點下看為是善的，而在另一觀點下能看

為不是善的。所以，一個人的意志若願意某事發生，因為認為

那是善的，他的意志是善的;而另一個人的意志若願意那同一

事不要發生，因為認為那是惡的，他的意志也是善的。就如一

位法官願意強盜死，既然合於正義，他的意志是善的;而其他

人的意志，如強盜之妻子或兒子的意志，不願意他死，因為死

本身是一種惡，貝IJ他們的意志也是善的。

既然意志是隨理性或智性之知覺，理性所知覺到的善之

理愈普遍，意志所追求的善愈普遍。由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來:法官應以公共的利益為務，既是正義，他要強盜死，因為

這死按公共利益說是個善;強盜的妻子應照顧的是自己家庭的

利益，以這觀點她不顧意她的強盜丈夫死亡。天主是宇宙的創

造者和管理者，祂意識中的善是整個宇宙的善;因此，無論祂

願意什麼，皆以共同利益的觀點而願意，共同利益即整個宇宙

之利益，這也就是祂的善。受造物所意識到的，按其天性，是

適合其天性的個別性的善。如己說過的，有時一個東西按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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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是善的，而按普遍性觀點不是善的;或者正好相反。因

此，有時一個意志按個別理由願意一事，而這意志是善的，但

天主按普遍性的理由不願意這事;或者情形正相反。因此，許

多人的意志所願者各不相同，但可能都是善的，即各按不同的

個別理由，有人願意這樣，有人願意不這樣。

一個人的意志願意一個個別的善，若不以共同之善當這

個別之善的目的，則這人的意志不是正直的。因為各部分之自

然嗜慾也是以整體的共同之善當目的，是由目的取得願意那屬

於目的者之形式理由。所以，一個人為能正當地願意一個個別

的善，須以這個另Ij善當質料願意，而以天主的共同之善當形

式。故此，人的意志在所欲者方面，有責任與天主的意志在形

式上一致，因為人有責任願意天主的及共闊的善;但不是在質

料上一致，理由己如上述。

但是人的意志，在這兩方面都多少與天主的意志一致。

因為當人的意志在所欲者之共同理由方面與天主一致時，是在

最後目的上與祂一致;而當人在質料上所欲者與天主不一致

時，按動因觀點卻與天主一致。因為東西的天然傾向，或這東

西的個別觀點，都是由天主來的，天主是實際的原因。所以平

常說，在這方面，人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一致，因為人願意天

主願意他願意的。

另外還有一種相合的方式‘即按形式原因，使人因了愛

(天主)而願意一個東西，如天主所願意的。這種一致也歸屬於

那按最後目的之形式上的一致，而這即愛(天主)乏對象。

釋疑 1 .按一般之理，我們能知道天主願意的是什麼。因為我

們知道，無論天主願意什麼，皆按善之理。所以，任何人按善

之某種理願意什麼，在所欲者之理方面，其意志皆是與天主的

意志一致。但在1區別事件上，我們不知道天主願意什麼 c 在這



方面，我們沒有責任使我們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一致。但在天

堂上，每人將看到，他們所願意的每件事，與天主關於這些事

220 所願意者的關係。那時不只在形式上，而且在質料上，人的意

志皆與天主的意志一致。

自 2 天主願意一人受罰，不是以其為處罰的觀點，願意人
至 死也不是按死的觀點，因為祂「願意所有人的都得救J (((弟茂
第 德前書》第二章 4 節) ;祂是以正義的觀點，而願意這些事

鬧 情。因此關於這樣的事，人只須願意天主的正義，及遵行自然

秩序。

實 3 由上可知質疑3 之答案。
的

邁

得 補充關於反之 1. :一人在所欲者之理上，與天主一致;比在
盡 所欲者之東西本身上，與天主一致，更是願意天主所願意者。

情 因為意志主要追求的是目的，而非導致目的者。

關於皮之 2. :行動之類別和形式主要看對象之理，而不

在對象那個東西本身。

關於反之 3. :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觀點而所欲者不同，

他們的意志沒有對立。但若在同一觀點下，一個人願意某事

物，而另一人不願意這事物，貝IJ造成意志之對立。但這與本問

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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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題

論外在之人性行動的善惡

一分為六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關於外在行動的善惡(參看第十八題51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六個問題:

一、善惡首先在於意志之行動，抑或在於外在行動。

二、外在行動之善惡是否全部繫於意志之善惡。

三、內在與外在行動之善惡是否為同一善惡。

四、外在行動是否增加內在行動之善惡。

五、後果是否增加外在行動之善惡。

六、同一個外在行動能否又善叉惡。

第一節善惡首先在於意志之行動，抑或在於外在行動

有關第一前，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善惡似乎首先在於外在行動，而非在於意志之行動。因

為:

1 前面第十九題第一及第二節已經說過，意志之芳在於對

象。但外在之行動是內在之意志行動的對象:的確句我們說:

願意偷竊，或願意施捨。故善惡首先在於外在之行動，而非在

於意志之行動。

2.此外，善首先屬於目的;因為導致目的者之所以為

善，是由於其與目的之關(系。意志之行動不能是目的(第一題

第一節釋疑 2.) ，別的機能之行動能夠是目的 υ 所以，善首先在

於別的機能之行動，而非在於意志之行動。

3.此外，前面第十八題第六節說過，意志之行動有如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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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之形式。但形式是較後者，因為形式是加在質料上的東

西。所以善惡先在外在之行動，而後在意志之行動。

反之 奧斯定在《訂正錄》卷一第九章中卻說: I人是用意志犯

重 罪，用意志度正當的生活。」所以道德性的善惡首先是在意志。
大
全
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外在行動之稱為善或惡，有兩種方式。一

間 種方式是按其類別及行動之情況，例如:施捨在正當情況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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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事。另一方式是看其目的，例如:為了虛榮而施捨是惡事。

既然目的是意志的專有對象;顯然，外在行動由目的而來之善

惡，首先屬於意志之行動，由意志行動再傳給外在行動。至於

外在之行動本身所有之善惡，即因質料及情況是否正當而具有

者，不是來自意志，更好說是來自理性。因此，若按理性之安

排與知覺來看外在行動之善，則這善比意志之行動的善在先。

但若按實行程序，買IJ外在行動之善，隨在意志之善以後，因為

意志是外在行動之根本。

釋疑 1 .外在之行動之為意志之對象，乃是由於理性把它看為

善和理性所安排者，而顯示給意志。這樣，它是先於意志之行

動的善。外在行動之善在實行方面，則是意志之效果，是在意

志之後。

2. 目的在意念中是先有者，但在實行上貝IJ為後有者。

3.質料所承受之形式，在生長之過程中，是比質料後

有，雖然在性質上它在先;但按其在動因中者，貝IJ形式絕對在

先。意志對外在之行動而言，意志是動因。因此，意志之行動

的善，是存在於動因中的外在行動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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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在行動之善惡是否全部繫於意志之善惡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外在行動之善惡似乎全部繫於意志。因為:

i. <<瑪竇褔音》第七章 18節說: I好樹不能結壞呆子，

壞樹也不能結好呆子。」按「拉丁通行本聖經註解 j 上說，樹

是指意志，果子是指行為。所以，不可能內在之意志是善的，

而外在之行動是惡的;反之也不可能(參照奧斯定， ((駁朱利

安》卷一第八章)。

2.此外，奧斯定在《訂正錄》卷一第九章中說，若非由

於意志，人不能犯罪。所以，若在意志上無罪，在外在行動土

也沒有罪。那麼，外在行動的善惡，全部繫於意志。

3.此外，現在我們所講的善惡，是道德性行動之差別 c

按哲學家在《形上學》卷七第十二章說的，差別本然晝IJ分共

類。既然一個行動之為道德性的，在於它是情願的，似于行動

之善惡只從意志而來。

反之 奧斯定在《反謊言>> (Contra Mendacium) 第七章中卻

說: I有些事情，無論是好目的或好意志，皆不能使之成為善

的。」

正解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外在行動有兩層善

惡:一層是按行動本身之質料和情況;第二層看行動之目的。

按目的而有之善惡，全部繫於意志。由行動本身之質料及情況

而有之善惡，買|j繫於理性;意志在趨向此行動時，其善亦繫於

此善。

然而要知道，按前面說的，任何欠缺即足使一事物成為

惡的;要單純成為善的，只有一方面善不夠，而需要全面皆

善。若意志在對象及目的方面皆苔，外在之行動當然是善的。



但若意志只在所指望之目的方面是善的，便不足使外在行動是

善的;但若意志或在所指望之目的方面，或在所欲之行動方面

224 是惡的，則外在行動即是惡的。

自 釋疑 1 好樹所指的那種好意志，是說其所願之行動及其所指
大
全

第

望之目的全是善的。

2.不只在人願意不好之目的時是用意志犯罪，在願意不

且 善之行動時也是用意志犯罪。

主 3.情願之行動不只指內在的意志之行動，也指出於意志

實 及理性的外在行動。故在兩種行動方面皆能有善惡之區別。
的
道

德
?了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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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第三節 內在與外在行動之善惡是否為同一善惡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蜻 內在與外在行動之善惡﹒似乎不是同一個善惡。因為:

i .內在行動之根本，乃是靈魂內的認知或嗜慾之能力:

外在行動之根本是實施動作之機能。行動之根本若不同，買Ij行

動亦不同。行動是善惡之主體。在不同的主體上不能有問一個

依附體。所以內在及外在行動之善惡，不能是同一個。

2.此外，在《倫理學》卷二第六章中說: !德性使具有

之者成為善的，使其行為也成為善的。」但根據《倫理學》卷

一第十三章所說的，發命令之機能的「智性德性J (vÍrtus Íntel

lectualis ;按:指以心智或理性為主體的德性)是一事;受命

之機能的「涵養性德性J (v的us moralis ;按:指以意志或以意

志命令下之其他機能為主體的德性)是另一事。所以，發命令

之機能的內在行動之善是一事，而受命機能之外在行動之善是

另一事。

3.此外，原因與效果不能是同一個東西，因為沒有一個

東西是自己的原因。但按前面第一及第二節講的，內在行動之善



是外在行動之善的原因，或者反過來。故二者之善不能是同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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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十七題第四節已經說過，意志的內在

行動及外在行動，按道德性行動來看是一個行動。有時一個行

動，按主體說是一個，卻有許多層善或惡;有時則只有一層 c

因此，有時內在與外在行動之善惡是同一個，有時則不是一

個。如第一及第二節己說過的，內在及外在行動之善惡彼此有關

連。有時那指向他物者，其所以善只因為它指向他物，例如:

苦藥之所以是善的，只因為能治病。這時沒有飲食之善及治病

之善之分，而只有同一個善。有時那指向他物者，除因指向他

物而有之善外，其自身亦有某些善處，例如;茲味好的藥，除

有能治病之善外，也有可口的飲食之善。

所以說，如果外在行動之善惡只因目的而來，貝IJ意志之

行動及外在行動之善惡完全是同一個;意志之行動本身即指向

目的，外在之行動則通過意志主行動，而指向目的。如果外在

行動本身就具有善惡，就是說按其質料及情況，這時，外在行

動之善是一個，而意志白白的而來之善是另一個;不過這時，

如第一及第二節己說過的，目的之善由意志傳給外在行動，外在

行動之質料及情況之苦也傳給意志之行動。

釋疑 1 .所提之理由證明內在行動與外在行動，按自然種類互

不相同，但是由這樣不相同者構成道德性的一個行動，如前面

第十七題第四節己說過的。



2.如《倫理學》卷六第十二章說的，涵養性之德性是以

這些德性之行動為目的;而屬於理性的智德則是關於導致目的

226 者的。為此需要有不同的德性。但關於各種{息'1生之目的的正當

理解，不在各德性之善外另構成一個善，因為理性之善是分散

且 在每個德性中的。
大
全

3.如果一種性能自一物傳給另一物，前一物是正式的

第 (單義的 univoca )動因，則在二者之內的不是同一個;例如一

幫 個熱東西使另一個東西變成熱的，使熱者之熱是一個，被熱者

之熱是另一個，雖然兩個熱屬於同類。如果一種性能是按類比
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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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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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ia) 或比例 (proportio )由一物引申到另一物，買IJ在二

者之內的按數目是同一個。例如，由動物身體之康健性，而轉

到醫藥或尿之康健↑生;醫藥及尿之康健性與動物之康健性不是

兩個，而是一個:醫藥是促成，而尿是表顯動物之康健。外在

行動之善來自意志之善，即按這種方式;反之亦然。即是說，

按彼此間之程序。

第四節 外在行動是否增加內在行動之善惡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外在行動似乎不增加內在行動之善惡。因為:

1 .金口若望在《瑪竇福音論贊》第十九講說: r是意志

或因善而受賞，或因罪而受罰。」行為是意志的見證。所以，

天主追究行為，不是為使自己知道怎樣判斷，而是為了別人，

使大家都知道天主是正義的。善惡主要應按天主的判斷去看，

而不應按人的判斷。所以外在行動不增加內在行動之善惡。

2.此外，前面第三節說過，內在與外在行動之善是同一

個。但增加是一個加上另一個。所以，外在行動不增加內在行

動之善惡。

3.此外，受造物全部之善，對天主之善並無所增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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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皆是源白天主之善。但有時外在行動之善，全部來自內在行

動，有時正好相反，如前面第一及第二節說過的。故其一之善惡

不增加另一個之善惡。

反之 每個動作者皆求得善而避惡。若外在行動不增加善惡，

則有好的或惡的意志的人，乃是間然努力行善避惠。這是不合

理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若論外在行動由目的之意志而來之善，外

在行動對意志之善惡無所增加，除非有時意志自己或變得更

好、或變得更壞。這可以有三種情形。一種是按次數，例如:

一人要為一善的、或惡的目的做什麼事情，那時沒有做，後來

又願意，並且做了。這裡有兩個意志行動，所以有兩個善或

惡。另一種是按時間的長短，例如:一人要為善的、或惡的臣

的做某事，由於有困難便中途放棄了;而另一人堅持這個意志

行動，直到把事完成而後已。顯然後者的意志更持久，因此也

更善或更惠。第三種是按程度。有些外在行動，本身是有趣的

或是困難的，因而能力的自或削弱意志。求善或求惡之意志愈

強，顯然也就更好或更壞。

若論外在行動由質料和正當情況而有之善惡， ~Ij外在行

動有如意志之終點及目的。這樣則增加意志之善惡，因為每個

傾向或運動，是在達到目的或終點時才算完成。所以，若在合

適的機會中，意志不表現為動作，那不是完美的意志:但若事

屬不可能，但意志是完整的﹒即假便可能便會去做，這時因外

在行動而來之缺欠，是單純不情願的。既然在行善或作惠時的

不情願部分，無賞亦無罰，故在行善或作惡中的單純不情願，

減少賞報或處罰。



釋疑 1 金口若望所說的，是完整之意志，即若非由於不可

能，不會中途而廢者。

228 2 所舉之理由，只適用於外在行動之善是由目的而來之

I青彤。但外在行動白質料和情況而來之善，與意志由目的而來

當 之善不定一回事;但與意志由所願之行動而來之善卻是同一
三 個。相較主下，猶如其理由及原因，如前面第一及第二節己說過

窮的。
再 由上可知質疑3 之答案。

要 第五節後果是否增加外在行動之善惡
的
道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得 質提似乎後果增加外在行動之善惡。因為:
重 1 效果之德能本來已在原因中存在。後果隨行動而生，
情 如故果之隨原因。故其德蛇原已在行動中。但每一東西是按其

德能而判其善惡，因為: ["f惡性使具有之者成為善的J '如《倫

理學》卷二第六章說的。所以，後果增加外在行動之善惡。

2.此外，聽眾所為之善，是學者之演講的一種後果。但

這種善算為演講者之功德， <<斐理伯書》第四章 l 節說的可資

證明["我所說愛的和所懷念的弟兄，我的喜樂和我的冠冕。」

所以後果增加行動之善惡。

3.若不增加罪過，便不增加處罰，因此《申命記》第二

十五章2節說: ["按他的罪照數鞭打 J 。但是，由於後果，卻增

加處罰; <<出谷紀》第二十一章 3 節說: ["若一隻牛以前社過

人，牛主也受過警告，而仍不加防範，這牛無論才氏兄男女，牛

應砸死，牛主也應受死刑。」若牛未低死人，雖未加防範，牛

也不被砸死。所以，後果增加行動之善惡。

4.此外，一人若做了一件能造成死亡的事，或是以擊

打，或是以判死刑方式，但實際未造成死亡，則不受虧格



( irregularitas )之處罰。若造成死亡，則受虧格之處罰。所以，

後果增加行動之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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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後果不使原來善的行動變成惡的，也不使原來惡的變成

善的。例如，一人施捨東西給窮人，窮人用這東西去犯罪，並

不使施捨之行動變成惡的;同樣，一人若忍耐他人之欺辱﹒欺

辱人的罪惡並不因此而減輕。所以，後果不增加行動乏善惡。

正解 我解答如下:後果或是在預料中者﹒或者不是。若是在

預料中的，顯然增加善惡。當一人想到從他的行為將產生許多

惡時，但仍不放棄，可見他的意志更壞。

若後果不是在預料中者，要分開來講。因為若後果是本

然或多次由此種行動產生者，貝1]1.主果增加行動之善惡。因為能

產生許多善的行動，按類別是比較好的行動，而本來能產生許

多惡的行動是比較惡的。如果事出偶然或很少發生，貝IJ後果不

增加行動之善惡。因為在判斷一事物的時候，只按部本然者，

而不按偶然者。

1 .原因之德能是按本然之效果斷定，不是按偶然之效果

2.聽眾所為之善，是講道之本然效果，故增加講道者之

賞報;若其目的即在此，更是如此。

3.這裡命科以處罰之後果，是本然地生於原因，並且是

在預料中者，故加以處罰。

4.若虧格是罪過之結果， ~Ij所舉之理由成立。但它不是

隨罪過l而生，而是隨事實，使人欠缺領受聖事的資格 c

釋疑

斷定。



第六節 同一個外在行動能否又善又惡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230 質疑 問一個行動似乎可能又善又惡。因為:

1 按《物理學》卷五第四章說的， í延續的運動，是一

旦 個運動」。但一個延續的運動能夠又善又惡，例如:一人經常去
三 教堂，起初是為了虛榮，後來是為事奉天主。所以，一個行動

第
四

開

能夠又善又惡。

2.此外，按哲學家在《物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主動

且也 與受動( actio et passio )是一個行動。但受動能是善的，如基督

女 之受動(受難) ;而主動是惡的，如猶太人之主動。所以，一
的
道

?了
為
且主

l噶

個行動可能又善又惡。

3.此外，奴僕就似是主人的工具，奴(冀的行動即主人的

行動，就如工具之動作是技師之動作。但有時奴僕之行為是出

於主人的好意志，所以那行為是善的;但奴僕的意志是惡的，

所以那行為又是惡的。所以，一個行動能又是善的，又是惡

的。

反之 相反對者不能在同一個事物上。善與惡是相反對的。所

以，同一個行動不能又是善的，又是惡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一個事物在某類另IJ 中是一個，而在另一頹

另IJ 中是許多{圈，並無不可。就如延續之面積，從量的觀點看是

一個;但若一部分是白的，一部分是黑的，則在顏色類別中那

不是一個。故此，如第三節釋疑 1 .、第十八題第七節釋疑 1 .己說

過的，一個行動從自然之觀點能是一個，而從道德觀點不是一

個;反之亦然。延續性的走路行動，按自然類別是一個行動;

若在這行動中，走路者的意志有所改變，貝IJ在道德上是許多行

動，因為意志是道德行動之根本 c 所以﹒一個行動在道德上若



是一個，不可能按道德上的善惡又善又惡。若是在自然類別中

是一個，而不是在道德類別中是一個，買IJ可能又善又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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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那具有不同意向的延續性動作，在自然類別中雖是一

個，在道德上則不是一個。

2.主動與受動若有情願因素在，貝IJ屬於道德性類別。故

由於因不同之意志，而各為一情願的行動時，在道德上是兩

個;故能是一方是善的，另一方是惡的。

3.奴僕之行動，出於自己之意志者，不是主人之行動:

只有在命令範圍者屬於主人。故奴1美之惡意不使主人之行動變

成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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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題

論人性行動善惡所生之後果

一分為四節一

神
學

三 {是果(參看第十八題引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然1主要討論的是﹒人性行動因了是苦的、或惡的而引起之

第
四
冊 一、人性行為是否由於吾惡而是正當的、或有罪的。

二、是否因而是可讚美的、成可譴責的。

三、是否因而是有功的、或有過的。

四、是否在天主前有功或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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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性行為是否由於善惡而是正當的、或有罪的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人性行動似乎不因其善惡而是正當的、或有罪的。因

為:

1 .按《物理學》卷二第八章說的， I罪惡是自然界的怪

物」。怪物不是行動，而是生出來的不合自然秩序的東西。按那

裡說的，由藝術和理性所產生的，模仿那由自然所生的。所

以，行動不因了是惡的，和不合規則的便是有罪的。

2.此外，按《物理學》卷二第八章說的，罪惡之發生，

是由於未完成自然或藝術所寄望之目的。但人性行動之善惡主

要在於目的之志向，及其獲致。所以，行動之惡似乎不構成罪

亞
心

3.此外，若行動之惡構成罪惡，貝IJ哪裡有惡，那裡便有

罪惡了。這是不合理的，因為處罰，雖然是-種惡，但並不是

罪惡。所以，行動不由於是惡的便是有罪的。



反之 前面第十九題第四節曾指出，人性行為之善，主要繫於永

恆之法律。故此，人性行動之惡，是由於不合永恆之法律。但

這就是罪。因為奧斯定在《駁摩尼教徒褔斯德》卷二十二第七 233 

章說: í罪惡是違反永恆法律的言語、行為、意念」。所以，人

性行動因了是惡的而是有罪的。 第

集

正解 我解答如下:惡比罪範圍廣，善也比正當範圍廣。在任何 第

事物上的善之欠缺皆是惡;但罪嚴格地說，在於一個為了目的而 部

做的行動，但不合那個目的。合不合目的是按某尺度來看。這尺 第

度在按自然而行動的東西方面，即天性趨向此目的之德能。一個 干

題
出於天性的行動若是按對這目的之天然傾向，貝IJ這行動是正當

的，因為中點沒有越出界限，即是行動沒有離開從主動根本到自
昌閑

人為那些由意志而行動者，近的尺度是人的理性;最高尺 角
度便是永恆法律。人性行動若按理性及永恆法律之秩序走向目 童
的，這行動便是正當的;若離開這個秩序，便稱為罪。由前面 書

第十九題第三及第四節己說過的，可知情願的行動若離開理性及 三

後
果

的之秩序。一個行動若離開這個秩序，便構成罪。

永恆法律之秩序便是惡的:而一切善的行動皆與理性及永恆法

律相合。因此，人性行為因7是善的或是惡的，而是正當的或

是罪惡。

釋疑 1 .罪惡被稱為怪物，因為怪物是由自然行動之罪惡產生的。

2. 目的有兩種:一是最後目的，一是近臣的。在自然罪

惡77面，行動雖不能達到最後目的，即被生者立完美: f旦並非

不能達到任何近日的，因為從自然之動作中有所形成。同樣.

在意志之罪惡方面，一定不能達到所求之最後目的，因為沒有

一個惡的情願行動可導向幸福，亦即最後目的;但能達到意志

所求之近目的。故此，這目的之志向既是指向最後目的者，在



這種目的之志向中即含有正當與罪惡之理。

3.每個東西，是以其行動走向目的:為此，罪惡之理，

既然在於背離導向目的之秩序，所以罪惡主要在行動。但按第

一集第四十八題第五節釋疑4. 、第六節釋疑 3.裡說的，處罰是針對

犯罪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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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行為是否由於善惡而是可讚美的、或可講

責的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人性行動似乎不因為是善或惡而是可讚美的或可謂責

的。因為:

1. <<物理學》卷二第八章中說: 1""由自然而來者，亦能

有罪惡 C J 但按《倫理學》卷三第五章中說的，自然的東西不

是可讚美的，也不是可譴責的。所以，人性行動不因其是惡或

罪而成為可譴責的;同樣，也不因為是善便是可讚美的。

2.此外，在道德性行動上能有罪，在藝術性行動上也能

有罪，因為《物理學》卷二第八章中說: 1""文法學家寫的不正

確，及醫生給的藥品不對，都是犯罪。」但藝術家不因為做得

不好而受到譴責，因為藝術家的造詣就在於願意做得好就能做

得好，願意作品壞就壤。所以，似乎道德性行動也不因為是惡

便可譴責。

3.此外，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惡是「病弱

的，無能的」。但病弱或無能排除或減輕可譴責的理由。所以，

人性行動不因為是惡的便可譴責。

第二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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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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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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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哲學家《倫理學》卷三第一章卻說: 1""德性之行為是可稱

讚的，反面的行為是可斥責或譴責的心但善的行動是德性之

行動，因為按《倫理學》卷二第六章裡說的， 1""德性使具有之



235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二
十
一
題
論
人
牲
行
動
善
惡
所
生
之
後
臭

者成為善的，亦使其行為成為善的J ;故此，反面的行動是惡

的。所以人性行動，由於是善或蔥的，而成為可讚美的或可譴

責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就如惡比罪範圍廣，罪叉上七罪咎 (culpa)

範圍廣。因為是把一行動歸之於行動者，才說這行動是可讚美

的或可譴責的;因為讚美與譴責無非就是將行動之善或惡歸給

某人。一個行動如果是在行動者之權下的，他對其行動有自由

主權，才能歸屬於他。情願之行動皆是這樣的:因為人對其行

動操有主權是由於意志，如前面第一題第一及第二節己說過的。

故此，只有情願之行動的善或惡，構成可讚美或可譴責之理

由;在這些行動上，惡，罪，及罪咎，都是同一回事。

釋疑 1 自然性的行動不是在行動者的權下，因為天性是固定

於一的。因此，雖然在自然行動方面有罪，但是沒有罪咎。

2.在藝術上及道德上的理不相同。藝術之理是指向個別

之目的，這目的是由理性構想出來的。道德之理指向整個人生

之普通目的。個另IJ 目的附屬於普遍目的。按第一節己說過的，

罪既然是背離目的，在藝術行動上，遂有兩種罪。一種是由於

背離藝術家所指望之個別目的，這是藝術上專有的罪，例如:

藝術家想做好的作品而做了壞的，或要做壞的而做成了好的。

另一種罪是由於背離人生之普遍目的，例如:藝術家想做並做

了壞作品，用以欺騙他人，這也稱為犯罪。但這罪不是藝術家

之為藝術家所專有的，而是由於他是人。故此，因了第一種

罪‘藝術家是以藝術家之資格受譴責;因了第二種罪，人是以

人的資格受譴責。但在道德上，因為看的是人生普通目的乏

理，惡及罪常是看對人生普遍目的之背離。故此因了這種罪‘

受譴責的是人，並且因為是人，又因為是人性行動。 因此哲學



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五章說: r在藝街上，因願意而犯罪

者，更為可取;但在智德上，更為不可取，在涵養{惡性上亦

236 然。」

3 情願之惡裡的那種病弱，屬於人的權下。因此，既不

g jjt除，也不減輕罪咎。
大
全

第三節 人性行動是否由於善惡而有功、或有過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人性行動似乎不因其善惡而有功、或有過。因為:

實 1 功與過是針對報應而言，關係到他人時始能有。但並

豈 非所有的人性善惡行動皆與他人有關，有些只關係到自己。所
德
fJ 
為
自1

情

第
四
用

以並非一切人性的善惡行動皆有功或有過。

2.此外，無人因了隨意安排自己為主人的東西而堪受賞

罰，例如:一人破壞自己的東西，並不像破壞他人的東西那樣

要受罰。但人是自己之行動的主人。所以，不因了善或不善為

處理自己的行動而堪受賞或受罰。

3.此外，一人為了自己獲得了善，不因此便能要求他人

對它善;關於惡也是同理。但善的行動本身便是行動者的一種

善及成就，惡的行動則是他的惡。所以，人不因了善行或惡行

便有功、或有過。

反之 《依撒意亞》第三章 10及 11 節說: r義人是有福的，因

為他們必享受自己行為的善果。禍哉作惡的人，他必遭災禍，

因為他手中的作為必回報於他。」

正解 我解答如下:功與過是指按正義該得的報應。按正義給

一人報應'是因了他做了對他人有益或有害的事。但要知道，

每個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就好似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或一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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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無論誰做了對社會中之一員有益、或有害的事，影響整個

社會;就如誰傷了手，便是傷了人。所以，一人做了對某私人

有盆、或有害的事時，便有兩層功過之理由。其一，他所利、

或所害之私人，應對他有回報。其次，整個團體應對他有回

報。一人的行動若直接指向團體之利害，貝IJ主要地並首先團體

該對他有回報;其次是圖體中的每一員。如果一人的行動是對

自己有益、或有害，也得有回報，因為這事影響整個團體;但

在私人方面則不要有回報，除非按類似的正義方式，即按自己

對自己的正義，而自己回報自己。

由此可見，善的或惡的行動，如果是在意志權下的，便是

可讚美的、或可譴責的;按其對目的之關係，則是正當的、或有

罪的;按其對他人之正義報應關係，則是有功的、或有過的。

釋疑 ; .雖然有時人的善惡行動，不指向別的私人之利害，仍

然有對外關係，因為牽涉到團體之利益。

2 對自己之行動有主權的人，他善或不善為安排自己的

行動，也有功或有過，因為他自己另有所屬，即屬於他為其成

員之一的團體;在他處置他的其他東西時，也是一樣，因為他

該用以為團體服務。

3.人對自己做的善或惡，影響到團體，如正解己說過的。

第四節 人性行動的善惡是否在天主前有功或有過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騷 人性行動的善惡，對天主似乎沒有功過可言。因為:

1 前面第三節己說過，功過是指加給他人之利益或害處應

得之報應。但人的善惡行動對天主無利無害。的確， <<約伯傳》

第三十五章6及 7節說: í你若犯罪，為祂有什麼害處?你若作

惡多塢，又能力口害祂什麼?如果你為人正義，為祂又有何益? J 



所以，人的善惡行動在天主前沒有功過。

2.此外，工具在使用工具的人面前沒有功過，因為工具

的全部作為都是用工具者的;但人在行動上，是主要推動他的

天主之德能的工具。因此《依撒意亞》第十章 15 節說: [""斧頭

豈能對用斧頭砍伐的人自豪?鋸豈能向拉鋸的人自誇? J 這裡

顯然把有行動的人比為工具。所以，人行善或做惡，在天主前

沒有功過。

3.此外，人性行動是因了對外的關係而有功過。但並非

所有的人性行動皆與天主有關。所以，並非一切善惡行動皆在

天主前有功或有過。

238 

皮之 《訓道篇》第十二章 14節卻說: [""天主對一切行為，連

最隱秘的，不論好壤，都要一一審判。」但審判帶有報應，因

而稱為功過。所以，一切人性善惡行動皆在天主前有功或有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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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三節已說過的，一人的行動，因了對

外的關係，而有功或有過。對外關係或基於私人，或基於團

體。在這兩方面，我們的善惡行動皆在天主前有功或有過。以

私人而言，天主是人的最後目的。按前面第十九題第十節說的，

一切行動皆應指向最後目的 ω 因此，誰做了不能導向天主的惡

事，就是不給天主最後目的應得之尊敬。以整個宇宙之闡體來

說，管理團體者主要的任務是照顧共問之利益，所以他該報應

那些在團體中做善或為惡的人。在第一集第一0三題第五節已經

說過，天主是整個宇宙的指導者和管理者，特別是有理性之受

造物的。故顯然人性行動對祂有功或有過;否則的話，則是天

主不照管人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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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人以其行動對天主本身什麼也不能增加，什麼也不能

減少;但人在守或不守天主所立的秩序時，在人自己那方面對

天主是有所虧欠、或有所奉獻。

2.人被天主推動，有似工具，但這並不排除人仍以其自

主能力推動自己，這由前面第九題第六節釋疑 3.己說過的可明顯

看出。故其行動在天主前有功或有過。

3.人不是以其整體及其全部所有屬於政治團體，所以他

的行動不是每個皆對政治團體有功或有過。但人的整體，他的

一切所有及所能，皆屬於天主;所以人的每個行動，無論是善

是惡，只要是行動，便在天主前有功或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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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題

論靈魂之惰的主體

一分為三節一

車 在這以後要討論的是靈魂之情 (passio ;參看第六題引
i 言)。先做廣泛之討論;然後個別加以討論(第二十六題)。廣泛

第 地來講，有四點要討論:第一，情之主體;第二，彼此之區別

用 (第二十三題) ;第三，彼此之關係(第二十五題) ;第凹，情

OÔ 乏善惡(第二十四題)。
品問

自 關於第一點，可以提出三個問題:

道

1寸
為
自Z

i倩

一、靈魂是否有情。

二、情主要在嗜慾部分，抑或在知覺部分。

三、情主要在感官嗜慾，抑或在智性嗜慾或意志。

第一節靈魂是否有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靈魂中沒有情 (passio) 。因為:

1. r感受 J (或情， passio 、 pati )是質料之特性。但按第

一集第七十五題第五節裡說的，靈魂不是由形式及質料合成的。

所以靈魂內沒有感受(或情)。

2.此外，按《物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情(感受)是

被推動。但在《靈魂論》卷一第三章指出靈魂不被推動。所以

靈魂沒有惰。

3.此外，情(感受)是走向腐化的途徑;因為《辯證論》

裡說: r凡是情(感受) ，特別是所承受者，腐化本體。 J (卷

六第六章)但靈魂是不朽的。所以，靈魂沒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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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宗徒在《羅馬書》第七章5節卻說: í我們還在肉性權下

的時候，那籍法律而傾向於罪惡的情慾，在我們的肢體內活

動。」罪惡是專在靈魂上的。故所謂傾向於罪惡的情慾也是在

靈魂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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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 í感受J (pati '情之原始意義) ，有三種。

一種是一般的，即凡有所收受即是感受，雖然東西毫無損失，

如:空氣受光照時，說空氣有所感受。這更好說是被成全，而

非感受。另一種是正式的感受，即是有受又有失的感受。但這

有兩種情形。有時失去者是對東西不適合的，例如:動物之身

體重獲健康，得到健康，除去疾病，是一種感受。另一種情形

正相反，例如:生病是失去健康，得到疾病，也是一種感受，

還是最正式的感受。因為說「受J '是說東西被拉向主動者;而

離開適於自己者，更能顯出是被拉向他物。故此，在《生、滅論》

卷一第三章裡說，由下賤者生出高貴者，是單純的生長，及相

對的腐化;而由高貴者生出下賤者，貝IJ正相反。

這三種感受(或情) ，在靈魂上都有。關於單純的收受，

如說: í感覺與理解是感受J (((靈魂論》卷一第五章)。有所失

的感受只適於形體物之變化 n 因此，正式之感受只因偶然才屬

於靈魂，即是在組合體有感受時。但在這方面仍有所區分，因

為向壞變化比向好變化，更合於感受之意義。所以，悲傷比歡

樂之感受更真切。

釋疑 1 .帶有變化茂損失的感受，是質料所專有的;因此，只有

那由形式及質料合成的東西才有。但只有所收受之感受，不必是

質料專有的，凡在潛能狀態者，皆可能有。靈魂雖非由形式及質

料所合成，但有一些潛能性質，因而能有所收受和感受，按此而

稱理解為感受，如在《靈魂論》卷三第三章所說的。



2.感受與被推動雖不本然屬於靈魂，但偶然也可能，如

在《靈魂論》卷一第三章裡說的。

242 3.所舉之理由是根據變壞之感受。這種感受只能偶然地

屬於靈魂，本然地是屬於組合體，因為組合體是可朽的。
神
學

大
全
第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自 質疑情似乎主要在靈魂之知覺部分，而非在嗜慾部分。因

第二節 情主要是在嚐慾部分，抑或在知覺部分

為
已開

人盟 者，似平是屬於該類別者中的最大的，並是其餘的原因。但感
1惠
?寸

為
且2

情

1 .按《形上學》卷二第一章說的，每一類別中的最先

受( '1育)先出現在知覺部分，而非在嗜慾部分。因為若非在知

覺部分先有所感受，嗜慾部分不使有所感受。所以，感受(情)

主要在知覺部分，而非在嗜慾部分。

2.此外，較多主動的，似乎較少被動(受動)。因為主動

與被動(受動)是對立的，但嗜慾部分比知覺部分更為主動。

所以，情似乎是在知覺部分。

3.此外，就如感宮性嗜慾是身體器官上的機能，感官性

知覺能力也是一樣。但靈魂之感受，嚴格地說，是按身體之變

化。所以，情主要不在感官性嗜慾部分，而在感官性知覺部

分。

反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九第四章裡卻說: r心靈的變

動，希臘人稱之為感受 (pathe) 。我們中有人如西塞祿，稱之為

感受困擾，有人稱之為感應或感情，也有人隨希臘人稱之為感

受。」由此可見靈魂之感受與感應是一事。但感應顯然屬於嗜

慾部分，而非屬知覺部分。所以，感受(情)主要在嗜慾部

分，而非在知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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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在「感受」這名詞

中，含有承受者被拉向主動者之意義。靈魂之受物吸引，主要

在嗜慾能力，而非在知覺能力。因為靈魂由於嗜慾能力，對外

物本身有一種傾向。因此，哲學家在《形上學》卷六第四章

說，嗜慾機能之對象「善與惡，是在東西內」。知覺能力不是被

東西之本身吸引;在認知東西時，是按東西之意象，意象則是

按知覺能力自己之方式握有或接受。故那裡又說，屬於認知方

面的「真與假，不是在物中，而是在心靈中」。由此可見，情

(感受)之理主要在嗜慾部分，而不在知覺部分。

釋疑 1 .那屬於成就者，與那屬於缺欠者，關係正好相反。因

為關於成就方面，程度最高者是離第一根本最近者;離第一根

本愈近，程度就愈高。就如光亮的程度，是看離那最光亮者是

遠是近，離得愈近，亮度愈高。但關於缺欠方面，其程度不在

於離最高者近，而在於離完美者遠，因為缺欠之理即在於此。

所以離第一個愈近，缺欠程度愈不高;為此，在根本處常是缺

欠最少，而漸遠漸多起來。情(感受)屬於缺欠，因為在潛能

狀態者才能有感受。所以，那些離第一完美者近的，即是離天

主近的，很少有潛能及感受，其他的當然有的就多。是以在靈

魂先有之能力上，即在知覺能1J上，感受成份也較少。

2.說嗜慾能力更為主動，因為它是外在行動的主要根

本。但這也是它比較更被動(受動)的原因，因為它對外物本

身有一種傾向，我們用外在行動是為獲取外在的東西。

3且在第一集第七十八題第三節已經說過，靈魂的器官能有

兩種變化。第一，精神性變化，即在接受東西之意象時。這種

變化本然見於感官知覺之行動;如眼睛被可見者所變化，但眼

睛並不成為有顏色的，而是接受顏色之意象。第二種是器官的

自然變化，即器官之自然狀態有所變化，如:變熱或變冷，及



其他這類變化。這種變化對感宮知覺之行動是偶然的，例如:

眼睛因凝視而感疲勞，因太亮的東西而眼花;這種變化對感官

244 嗜慾之行動則是本然的 Q 因此，在給嗜慾部分之動態下定義

時，是以器官之某自然變化為質料，如《靈魂論》卷一第一章

昌 說: I忿怒是熱血攻心」。可見感受主要見於感官嗜慾之行動，
言 而少見於感官知覺之行動，雖然兩個皆是身體器官之行動。

第
四

冊
第三節情是否主要在感官嗜慾，而非在智性嗜慾或意志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女 質聽情似乎主要不在感官嗜慾，而在智'1生嗜慾。因為:
的
道

德
f寸

為
且2
情

1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二章說，葉羅萃( Hierotheus ) 

「的學問是來自更神奇的靈感，他不只是學習，而且是感受神聖

的事理」。神聖事理之感受，不能是屬於以感官性的善為對象的

感官嗜慾。所以，智性嗜慾有情(感受) ，就如感宮嗜慾之有情

(感受)。

2.此外，主動力愈強，感受也愈強。但智性嗜慾之對象

是普遍的善，感官嗜慾之對象是個別的善;普遍之善的主動力

比後者強。所以，情(感受)主要見於智性嗜慾，而非在感官

嗜慾。

3.此外，樂與愛是情。但在智性嗜慾中也有這些惰，不只

在感官嗜慾中有;不然的話，聖經上便不會將這些情加之於天主

及天使。所以在感官嗜慾中的情，並不甚於在智性嗜慾中者。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章，描

寫動物之情時，卻說: I情是在善或惡之心像下產生的感官嗜

慾之動態。」他又說: I情是由於見到善或惡而起之非理性魂

靈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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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嚴格地講，有身體變

化，才能有惰。在感官嗜慾之行動中有這種變化;而且不只有

如在感官知覺方面的精神性變化，並且也有自然變化。在智性

嗜慾的行動中不需要有身體上的變化，因為這種嗜慾不是某器

官的機能。由此可知，嚴格地說，情主要見於感官↑生嗜慾，而

非在智性嗜慾;由大馬士革的若望所下的定義也可知道(參見

皮之)。

釋疑 1.那裡所謂的「神聖事理之感受」﹒是指對神聖事理之感

應，以及愛情與神聖事情之結合;但這不必有身體上的變化。

2.情(感受)之強弱不只繫於主動者之力量，也繫於受

動者之感受能力。因為感受力強的，小小的動機便能使之有很

大的感受。雖然智性嗜慾之對象的主動力，比感官嗜慾之對象

的主動力強，但感官嗜慾的感受力比較大。

3.愛與樂等等用於天主和天(吏，以及按智愷嗜慾而用於

人峙，是指單純的意志行動及其相似的效果，但沒有情(感

受)。為此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九第五章說: I天使降罰，

但不感受忿怒;他們濟助，但無憐憫的感受。人類言語，習於

將這些情(感受)的名稱借用於天使，乃因有關活動的相似，

非因柔弱的感應。」



第二十三題

論情彼此之區別

一分為四節一
246 

然後要討論的是情彼此之區別(參看第二十二題引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慾情與憤情是否有別。

二、憤情部分之對立是否按善惡之對立。

三、是否有情沒有對立者。

四、同一機能不同類別之情，能否互不對立。

憤情 (irascibilis) 與慾情 (concupiscibilis) 是否

有別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憤情部分與慾情部分之情似乎是一樣的。因為: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二第五章說，靈魂之情是那

「伴有哀樂者」。但哀樂是在慾情部分。所以，凡情皆在慾情部

分，不是有些情在慾情部分，有些在憤情部分。

2.此外，關於《瑪竇褔音》第十三章 33節所說: r 天國

好像酵母」等那段話，熱羅尼莫的「註解」上說: r在理性

上，我們有明智，在憤情上，有對惡習之憎惡，在慾情上有德

性之願望。」但按《辯證論》卷二第七章說的，憎惡是在慾情

部分，就如與之相對的愛。所以，同一個情在慾情部分，也在

憤情部分。

3.此外，情與行動是按對象分類別。但憤情及慾情之情

的對象是同樣的，即善與惡。所以，憤情與慾情之情是一樣

的。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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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不同之機能的行動類別不同，如看與聽。但按第一集第八

十一題第二節裡說的，慾情與憤情是感宮性嗜慾的兩種機能。按

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三節說的﹒情既然是感官性嗜慾之動態，故價

情部分的情與慾情部分的情，按類別不是相同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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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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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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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憤情部分與慾情部分之情，類另IJ不同。既

然按第一軍第七十七題第三節裡說的，不同之機能有不同之對

象，不同之機能的情必然是指向不同的對象。因此，各機能之

情在類別上的區別更大;因為要區分機能，比要區分情或行

動，需要更大的對象上之區別。就如在自然物中，共類之區分

是看質料之潛能的差別，另IJ類的區分則看同一質料在形式上的

差別;同樣，在靈魂之行動方面，屬於不同機能之行動，不只

在別類上不間，在共類上也不同。關於在同一機能之共同對象

下包含的各個別對象的行動或情，彼此之差別就如同一共類中

的另IJ類。

所以，要區分哪些情是在憤情部分，哪些在慾情部分，

1頁看兩個機能之對象。在第一集第八十一題第二節裡曾說，慾情

機能之對象，是單純的感官性之善或惡，即是可喜的、或可悲

的。但因為有時靈魂在求這種善或避這種惡時，遇到困難和阻

力，因為它多少超出一般的動物性能力;那麼，那善與惡若帶

有困難或艱苦，便是憤情之對象。所以，情若是關於單純的善

與惡，便屬於慾情，如:喜樂、哀愁、愛好、憎惡等等。凡關

於有艱苦者之惰，即關於難於獲取或退避的，就屬於1實情，

如:勇猛、畏懼、企望等等。

釋疑 1.如在第一集裡說過的，動物有憤情( 1質發)能力，是為

克服慾情在追求其對象時的阻障，或因了難得之善，或因了難

勝之惡。因此，憤情部分之情皆歸結到慾情部分之情。為此，



1實情部分之情隨有屬於慾情部分之情的樂與哀。

2.熱羅尼莫將惡習之憎惡歸於憤情部分，不是根據憎惡

248 的理由，憎惡本屬於慾情部分;而是由於抗拒阻力之理由，抗

拒阻力屬於憤情。

車 3 因為善是可喜愛的，故引動慾情。但若善難於獲得，
三 則有點與慾情不合。因此需有別的機能傾向這種善。關於惡也

第 是同理。這機能便是價情機能。所以，慾情部分的情與憤情部

自 分的情，按類別不同。

實 第二節憤情部分之惰的對立是否按善與惡之對立
豈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得 質疑憤情部分之情似乎只按善惡而對立。因為:
重 1 前面第一節釋疑 1 曾說，憤情部分之情指向慾情部分之

情 情。但慾情部分之情只按善惡而對立;例如愛與↑曾，樂與愁。

所以憤情部分之情亦然。

2.此外，情是按對象而分類，就如運動是按終點分類。

但按《物理學》卷五第五章說的，只在終點相對立時，運動才

有對立。所以也只在對象相對立時，情才有對立。嗜慾之對象

是善或惡。所以嗜慾機能之情，只能因善惡而對立。

3.此外，亞維采那在《論物理》卷六(<<論靈魂》卷二第

三章)說: í靈魂的情皆是按接近與遠離去看」。然而，是因了

善才要接近，因了惡而要遠離。因為正如《倫理學》卷一第一

章說的， í善是一切所追求者J '而惡是一切皆逃避者。所以，

靈魂之情上的對立，只能是按善惡 ε

反之 按《倫理學》卷三第七章說的，勇猛與畏懼是對立的。

但其對立不是根據善惡，因為二者皆是針對某些惡的。所以，

憤情部分之情並非皆按善惡而對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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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物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情是一種運

動。所以情之對立，必然是按運動或變化之對立。按《物理學》

卷五第五章說的，運動或變化之對立有兩種。一種按離同一終點

之遠近;這種對立是專屬於變化的，即是說屬於生長的，生長是

朝向實在之變化，並屬於腐化的，腐化乃背向實在之變化。男一

種對立是按終點之對立;這是專屬於運動之對立，例如:變白是

自黑至ij白之運動，與由白到黑之運動相對立。

在靈魂之情上也有兩種對立:一種按對象之對立，即按善

與惡之對立;另一種按對同一終點之遠近。在慾情部分之情上只

有第一種對立，即根據對象之對立;在憤情部分之情方面，兩種

對立皆有。其中的理由是因為按前面第一節說的，慾情乏對象乃

是單純的感官性的善與惡。而善以其為善而言，不能是起點，只

能是終點。因為沒有東西逃避善只因為那是善，而是一切皆追求

善。同樣，沒有東西追求惡只因為那是惡，而是一切皆逃避惡。

故此，惡沒有終點的意義，只能是起點。因此，針對善的慾情之

↑青，皆是面向善的，如:愛、願望、樂;而針對惡的慾情之情，

皆是面背惡的，如:憎惡、厭棄(逃避卜哀愁。可見在慾情之

情方面，不可能有按對同一對象之向背的對立。

(旦憤情之對象不是單純的感官性之善惡﹒而是其所帶有之

困難與艱苦，如前面第一節己說過的。艱難的善有值得追求的理

由，因為那是善，這屬於企望(或希望)之情;也有離棄它的理

由，因為那是艱難的，這屬於失望之情。同樣，艱苦的蔥，由於

是該避的蔥，屬於畏懼之情;這惡也有使人憤發向前的理由，因

為那是艱苦的，即是可用以解除惡之控制，這屬於勇猛之情。所

以，在憤情部分的情仁，有根據善惡的對立，如:企望與畏懼;

也有按離間一終點遠近之對立，如:勇猛與畏懼 c

由上面說的，已可知各質疑之答案。



第三節 靈魂之情是否有不對立者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250 質疑 靈魂之情似乎皆有相與對立者。因為:

1 .按前面第一節說的，凡靈魂之情，或屬於憤情或屬於慾

軍 情。但兩組情皆有其對立方式。所以，靈魂之情皆有其對立
三者。
第 2.此外，凡靈魂之情，皆是以善或惡為其對象，這乃是

目 嗜慾部分的普遍對象。但以善為對象的情，與以惡為對象的情

~Ó 彼此對立。所以，情皆有其對立者。
昌間

自 3 此外，前面第二節曾說，靈魂之情是按接近與遠離而

分。但接近與遠離彼此對立。所以，靈魂之情皆有其對立者。遭
德
f了
為
與
i倩

反之忿怒是靈魂的一種情。但按《倫理學》卷四第五章說

的，沒有情與忿怒對立。所以不是凡情皆有其對立者。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忿怒之情的特點，就是無論按遠近或按善

惡，皆不能有所對立。忿怒是由於已經臨身的艱苦之惡而生。

在這情況，或者嗜慾認敗，這時則出不了哀愁之範間，而這是

慾情部分的↑青;不然就得為抵抗這個有殺傷力的惡而有所動，

這即是忿怒。這時不能有逃避之動態，因為惡己臨在身上或已

經過去。因此不能按遠近而有與忿怒相對立的惰。

同樣，按善惡也不能有對立者。因為巳臨身的惡與已到

手的善相對立;但已到手的善不能再有艱苦的意味。在得到了

善以後，嗜慾除了安於此善外，不能有別的動態，而安於所得

之善屬於樂，這是慾情方面的情。

所以，不能有別的靈魂之情以與忿怒之動態對立，除非

停止運動，如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三章裡說的， I消氣

與忿怒是相對的J ;這不是相反的對立，而是消極的或欠缺式



的對立。

由上面說的，己可知各質疑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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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同一機能不同類別之惰，能否互不對立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鑒

賞疑 同一機能不同類別之情，似乎不能不彼此對立。因為: 集

1 .靈魂之情是按對象分類別。靈魂之情的對象是善及 第

惡，因其此項分別而有情的對立。所以同一機能不相對立的 部

情，不能有類別上的不同。
弟

2.此外，別穎的差別，是按形式之差別。但按《形上學》 十

卷十第八章說的，凡按形式的差別，皆是按某種對立。所以同 孟
正旦

一機能之不相對立的情，沒有類別上的差別。

3 此外，既然靈魂之情皆在於對善或惡的遠近關係，似 裡
乎靈魂之情的差別，必然或按善惡之差別，或按向背之差別，

或按向背之遠近的差別。但前兩種差別，造成靈魂之情上的差

別，如第二節己說過的。第三種差別不造成種類上的差別;否

則的話，靈魂之情將有無限類刑。所以，同一機能之惰，若類

另IJ不間，不能不對立。

皮之 愛與樂不同類別，又同屬慾情部分。二者並不相對立，

而且更好說一個是另一個的原因。所以，有些同一機能之情，

類另IJ不悶，但不相對立。

正解 我解答如下:情是以動機相區分，情之動機亦即情之對

象。動機的區別可以從兩方面去看:一是看動機之類別及性

質，如火與水不同;另一方面是看動機之能白的差別。在靈魂

之情上，動機之推動能力的區別，可比照自然界推動者去看。

凡推動者是把被動者拉向自己，或把它推開。在拉向自己時，

彼
此
....., 

區
別



有三層程序。首先給它一種傾向或趨勢，使它指向自己;例如

輕的物體一一即上升之物體，先給其所產生之物體輕度，使之

有上升能力。第二，若所產生之物體，不是在其應在的地方，

使之動向此地方。第三，使之到達本位後安定下來;因為使一

物定止於一處及推之動向此處之原因是同一個。關於排斥之原

因也是一樣。

在嗜慾的動態中，善有吸引力，而惡有排斥力。所以，

善先在嗜慾機能上，產生一種向善的傾向、或適合性、或自然

符合性，這屬於愛之情( amor) 。在惡方面與愛相對的，是惡或

憎惡( odium) 。第二，若善是尚未得到的，便推動嗜慾追求所

愛之善，這便是願望 (desiderium) 或是慾望( concupiscen

tia) 。在惡方面與此相對的是厭棄 (abominatio) 或是逃避

(fuga) 。第三，得到了善之後，使嗜慾定止於所得之善，這屬

於快樂( delectatìo )或喜樂 (gaudium) 。在惡方面與之相對的

是傷痛 (dolor) 或哀愁( tristi tìa )。

在憤情部分之情上，假定先有由慾情而來之求善或拒惡

傾向，而慾情只單純地涉及善或惡。關於尚未得到之善，有企

望( spes )和失望( desperatio )。關於尚未臨身的惡有畏懼

( timor) 及勇猛 (audacia) 。關於已經獲得的善，在憤情方面沒

有相當的情;因為按前面說的，已得之善無艱苦理。但對已經

臨身的惡，有忿怒 (ira) 。

這樣說來，可見在慾情方面有三對情，即:愛(好)與

憎惡，願望與逃避，喜樂與哀愁。在憤情方面也有三組，即:

企望與失望，畏懼與勇猛，以及忿怒;忿怒沒有相與對立者。

所以，類別不同的情共為十一種，六種在慾情方面，五種在憤

情方面。這十一種，包括了靈魂所有的情。

由上面說的，可知各質疑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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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題

論靈魂之惰的善惡

分為四節一

第

集

第
一
部
)
第
二
十
四
題
:
論
靈
魂
之
惰
的
善
惡

然後要討論關於靈魂之情的善惡(參看第二十二題引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靈魂之情是杏能有道德性的善惡。

二、按道德觀點，是否靈魂之情皆惡。

三、是否凡情皆增減行動之善惡。

四、是否有情按本類即是善的、或惡的。

第一節靈魂之情是否能有道德性的善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似乎沒有一個情在道德上是善的或惡的。因為:

1 .道德性的善惡是專屬於人的;如盎博羅修在《路加福

音注疏》序言中說的: I道德嚴格地說是人性的」。但情不是人

專有的，而是與其他動物所共有的。所以，靈魂之情沒有一個

在道德上是善的或惡的。

2.此外，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人的善

或惡乃是「合理性之實在或背理性之實在」。但按前面第二十二

題第三節說的，靈魂之情不是在理性部分，而是在感官性嗜慾

部分。所以，不關乎人道德上的善惠。

3.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二第五章說: l'我們不因 7情

而受讚美或譴責」。但我們是按道德上的善惡受讚美或受譴青。

所以，情在道德上沒有善惡。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論靈魂之情卻皮之



說: r若愛是善的，情便是善的;若愛是惡的，情便是惡的。」

254 正解 我解答如下:可以從兩方面去看靈魂的情:一方面，看

其本身;另一方面，按其隸屬於理性及意志之命令。若看其本

單 身，即視之為嗜慾之非理性的動態，則沒有道德性的善惡;因
大
全

為按前面第十八題第五節說的，道德性之善惡繫於理性。若按其

第 隸屬於理性及意志之命令，則有道德性的善惡。因為感官嗜慾

盟 與理性及意志之關係，比外肢與理性及意志之關係，更為密

: 切;但外肢之動態或行動若是情願的，有道德上的善惡。所

要 以，情若是 i育願的，更能有道德上的善惡。若受到意志之命
自 令，或未為意志所禁止，情便是情願的。

1寸

重 釋疑 1 按其本身來看，情是人與其他動物所共有的;但按其
情 受理性支配看，買IJ情為人所專有者。

2.按《倫理學》卷一第十三章說的，下級嗜慾之能力，

因為「分得一些理性J '也稱為是有理性的。

3.哲學家說我們不因情而受讚美或譴責，是按情本身說

的;但並不排除能因了其與理性之關係而成為可讚美的、或可

譴責的。因此他接著說: r一人不因了害怕或生氣而受讚美或

譴責，而要看情況怎樣J '即是看合理或不合理。

第二節按道德觀點是否靈魂之情皆惡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在道德上，靈魂之情似乎都是惡的。因為:

1.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九第四章說: r有人稱靈魂

之情為疾病或困擾。」但靈魂上的疾病或困擾，皆是道德上的

惡。所以，靈魂之情在道德上皆是惡的。

2.此外，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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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說: r行為是按天性的動態，情是反天性的動態。」但靈魂

之反天性的動態是道德上的惡和罪;為此，他在另一處說，魔

鬼「從按天性者變成了皮天性者 J (第四章)。所以這些情在道

德上是惡的。

3.此外，凡促成罪惡者，皆是惡的。但這些情造成罪

惡，因此《羅馬書》第七章5節稱之為「罪惡之情慾」。所以，

情在道德上似乎是惡的。

皮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九章卻說: r (他們的)
正直愛情，使這些情的感應都成為正當的。他們畏懼犯罪，希

望固執於善，以罪惡為憂，以善事為樂。」

正解 我解答如下:關於這個問題，斯多噶派與亞里斯多德派

的意見不同:斯多唷派說情皆是惡的;亞里斯多德派說有節制

的情是善的。這個差別在字面上雖然相去很遠，但實際上若看

兩方的觀念，相去無幾或不遠。斯多噶派不區分感官與智性;

因此也不分感官嗜慾與智性嗜慾。故此，他們不把靈魂的情與

意志的動態分開，即不將感官嗜慾稱為情，將智↑生嗜慾稱為意

志的動態;而他們將嗜慾方面合理的動態概稱為意志，而不合

理的稱為惰。因此西塞祿隨從他們的意見，在《杜士古廬論集》

(De Tusculanis quaestionibus) 卷三第四章中，將情稱為「靈魂

的疾病」。故此，他推論說: r有病的就不是健全的;不健全的

便是糊塗的。」因此我們也稱糊塗人是不健全的。

亞里斯多德派則將感官嗜慾之動態統稱為惰。故認為若

受理性支配，則是善的;若不聽理性之支配，便是惡的。由此

可見，西塞祿在同一書中(第十章) ，對亞里斯多德派贊同情之

適中的意見，反駁的實在沒有理由。他說: r 凡是惡，包括適

中的在內，皆應避免。就如身體，即便是適中的生病，亦是不



健全的;如此則疾病的適中，或靈魂之情的適中，也是不健全

的。」因為除非情不受理性之支配，不得稱之為靈魂的疾病或

256 困擾。

重 釋疑 1 由上可知質疑 1 之答案。
至 2 靈魂的每種情，皆對心之自然動態有所增滅，或使之
第 動的較快，或者較慢，按心的收縮及擴張:情之理即在此。但

四
開

情並不一定常背反自然理性的秩序。

。 3.靈魂的情若不合理性，便導致罪惡;若合於理性，則

要 屬於德性。
的
道
j志

為
與
1噶

第三節情是否增減行動之善惡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無論什麼情，似乎皆減少道德行動之善。因為:

1 .道德行動之善繫於理性之判斷，凡妨礙理性之判斷

者，皆減少道德行動之善。但凡情皆妨礙判斷，因為薩魯斯底

\ Sallustius ' 86-34 BC) 在《論卡提里那之政變)) (Catilinario) 

第五十一章說: í人在考慮有問題的事時，應拋開仇恨、忿

怒、友誼及慈悲。」所以凡情皆減少道德行動之善。

2.此外，人的行動，愈像似天主的行動就愈善;故此宗

徒在《厄弗所書》第五章 i 節說: í你們應該效法天主，如同

蒙寵愛的兒女一樣。」然而，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四第五

章說: í天主及天使，處罰而無忿怒，輔助而不為痛苦所動。」

所以做這些善事不帶情比帶情更好。

3.此外，正如道德上的惡是看其與理性之關係，善也是

一樣。但情減少道德性的惡，由於情而犯罪者，比那由預謀而

犯罪者，罪過較輕。所以不帶情行善，比那帶情行善者，善功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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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九第五章卻說，慈悲之惰，

「有助於理性，倘若慈悲尊重正義，無論是為濟助貧困者，或為

寬恕悔過者」。但有助於理性者，不減少道德性的善。所以情不

減少行為之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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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斯多噶派因了認為凡情皆是惡的，故主張

凡情皆減少行動之善;因為善若雜有惡，則善或被完全破壞，

或被減少。若靈魂之情只指感官嗜慾之不合理的動態，即指靈

魂之困擾及病態，則道主張正確。但若情是指感官嗜慾的一切

動態， ~IJ這些情若受理性支配，便也屬於人在善方面的成就。

既然人之善的基礎在於理性，買IJ適合人者包羅得愈多，則這善

的成就也愈高。因此沒有人否認，外肢受理性支!吏，屬於善之

成就。那麼，按前面第十七題第七節說的，感官嗜慾既然能服從

理性， fjlj使靈魂立情受理性規範，也是人之道德性或人性之善

的成就。

就如人又願意善又表現為行動更好;同樣，人不只按意

志動向善，同時也按感官嗜慾動向善，屬於人道德上之善的成

就。就如《聖詠》第八十四篇 3 節說的: I我的心靈以及我的

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踴躍歡欣。」這裡心靈可解釋為智性嗜

慾，而肉身為感官性嗜慾。

釋疑 1 .靈魂之情與理性之判斷可以有兩種關f系。第一是在判

斷以前。這樣，情蒙蔽理性之判斷，而道德行動之善繫於理性

之判斷，故減少行動之善。一人因理性之判斷而做受德行為，

比只由於慈悲之心更為可貴。另一種是在判斷以後。這又分為

兩種。第一種是以把注方式句即由於靈魂之高級部分強烈地動

向一物，引起低級部分亦隨之而動。這時感官嗜慾之情是意志

強烈的記號，所以顯示更大的道德性的善。另一種是以選擇方



式;即是人經理性之判斷，決定發動惰，為了在感官嗜慾的合

作下，行動更有效。這樣則靈魂之情增加行為之善。

258 2 天主及天使沒有感官性嗜慾，也沒有肉身肢體。所

神
學

以，不像我們一樣，他們的善不看情及身體動作之關係。

3.在理性之判斷以前傾向惡的情，減輕罪過;但在理性

主 判斷以後者，按上述方式之一(參照釋疑 1 .) ，增加罪過或顯示

第
四
冊

罪過之增加。

第四節是否有情按本類即是善的、或惡的

勢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自們

單 質疑似乎沒有任何情按本類是善的、或惡的。因為:

1頁
可了

為
與
情

1 .道德性的善惡是按理性去看。但情是在感官嗜慾部

分，那按理性者，對情而言是偶然附加的。既然偶爾附加者不

屬於東西之類別，似乎沒有情按本類即善或惡。

2.此外，行動與情是依對象分類別。如果某情按本類即

善或惠，貝IJ以善為對象的情按本類皆應是善的，如:愛、願

望、喜樂;而以惡為對象的情按本類該是惡的，如:憎惡、畏

懼、哀愁。但這顯然不合理。所以，沒有情按本類即善或惡。

3.此外，沒有一種情是其他動物所沒有的。但道德性的

善是只屬於人的。所以，沒有情按本類即善或惡。

反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九第五章卻說: r慈悲屬於德

性。」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二第七章也說，廉恥是個可稱道

的情。所以，有的情按本類即善或惡。

正解 我解答如下:關於行動所說的，似乎也適用於情，即是

說，行動或情之類別可從兩方面去看:第一是按自然類別，如

此則道德性的善惡不屬於行動或情之類另IJ; 第二是按道德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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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即自其分有一些情願及理性之判斷的觀點。這樣則道德性

的善惡能夠屬於情之類別，即按情之對象是合於或不合於理

性，例如:廉恥就很顯然，那是對可恥者之畏懼;嫉妒也很明

顯，那是因他人之善而愁。如此則這些情屬於外在行動之類

別。

釋疑 1 .所舉之理由是根據情之自然類則，即是看感官嗜慾本

身;若以情服從理性之觀點，買IJ情之善惡便不再是偶然的，而

是本然的。

2.那些指向善的情，如果是真善，情便是善的;那逃避

真惡的情也是善的。皮之，背向善及面向惡的情都是惡的。

3.禽獸之感宮嗜慾不服從理性，但它接受某種自然評估

的指引;而此評估服從更高級的理性，即天主的理性;所以就

魂魄之情而言，多少近似道德性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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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題

論情彼此之關係

一分為四節一

E 然後要討論的是情彼此之關係(參看第二十二題引言)。
至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第
四
開

一、論憤情方面之情與慾情方面之情的關係。

二、論慾情方面之情復此之關侍、。

三、論憤情方面之情彼此之關係。
自閑

人
道

仁I

重 第一節憤情部分之情是否先於慾情部分之惰，抑或相反
情

四、論四種主要的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憤情部分之情似乎是先於慾情部分之情。因為:

1 . '1育之次序，是按對象之次序。但憤情之對象是艱難的

善，這善似乎是善中最高的。故憤情部分之情似乎是先於慾情

部分之情。

2.此外，推動者先於被推動者。但憤情對慾情如推動者

之對被推動者。因為按前面第二十三題第一節釋疑 1 .說的，動物

有慣，情，是為克服阻礙慾情享受其對象的困難;而按《物理學》

卷十三第四章說的: r排除障礙者具有推動者之義」。所以憤情

部分之情先於慾情部分之惰。

3.喜樂與哀愁，是慾情之情。但喜樂與哀愁隨在憤情之

情以後，因為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五章說: r處罰平息

忿怒之衝動， {吏哀愁讓位給快樂」。所以，慾情之情是在憤情之

情以後。



反之 慾情部分之情是關於善本身者;而憤情部分之情是關於

受阻之善或艱難之善者。既然單純的善先於受阻之善，似乎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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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慾情部分之情比憤情部分之情範聞廣。因

為在慾情部分之情中﹒有屬於動態者，如:願望;也有屬於靜

態者，如:喜樂與哀愁。但在價情部分之情中沒有屬於靜態

者，只屬於動態。理由是因為那已靜止者，沒有困難及艱苦之

意味，而艱苦是憤情之對象。

靜止既然是運動之目的，在意念中先有 9 而在實施時後

有。若以慾情在善中之靜止的觀點比較懲情及憤情之情，買IJ顯然

憤情之情按實施次序領先，如:企望(或希望)先於喜樂;並且

是喜樂之原因，如宗徒在《羅馬書》第十二章 12節說的: í 囚

希望而喜樂」。但是代表在惡中靜止的慾情之情或哀愁，卻是在

兩種憤情之情的中間，它是在畏懼之後，因為所畏懼之惡發生

後，便產生哀愁;但它是在忿怒之前一一因為一人因了哀愁憤發

而求報復，此乃屬於忿怒之動態。文因反抗惡具有善之義，忿怒

者達到目的後，乃感到喜樂。可見所有的憤情方面的情，最後皆

結束到慾情之惰的靜態，即或是喜樂，或是哀愁。

但若將憤情部分之惰，與屬於動態的慾情部分之情相比

較，買IJ顯然是慾情之情領先。因為憤情之情是加在慾情之情之

上的;就如憤情之對象，乃是在慾情之對象上面再加上艱苦或

困難。企望是在願望上，加一種努力及追求艱苦之善的心靈憤

發;畏懼則是在逃避或厭棄上面，加一種由惡之困難而來的壓

迫感。

所以，憤情方面的情是處於慾情之動態之情與靜態之情

之間 c 由此可見，憤情方面的情是以慾情方面之情為起點，又

以之為終點。



釋窺 i .憤情的對象之理中帶有艱苦;倘若在慾情的對象之理

中有與艱苦相對者，頁。所舉之理由成立。但因為慾情之對象是

262 絕對的善，自然先於憤情之對象，正如共同者是先於個別者。

2 排除障礙者之為推動者，是出於偶然，而非出於本

當 然。我們這裡講的，是情的本然次序。此外，憤情所排除者，
豈 是阻礙慾情在其對象上定止的故障。因此這只證明憤情方面的

第 情，先於屬於靜態的慾情方面的情。

目 3 質疑3 之理由亦由此而來。

已聞

人的
道

第二節 愛是否為慾情方面的第一個情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得 質疑愛 (amor) 似乎不是情中的第一個情。因為:
為
自2

情

i .慾情之能力( concupiscibilis )是因慾望( concupiscen

tìa )而得其名稱，慾望與願望( desiderium) 是同一個惰。但

按《靈魂論》卷二第四章說的: í名稱是由最重要者而定」。所

以，慾望比愛重要。

2.此外，愛含有，種結合，因為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

第四章裡說的，那「是一種結合的力量，一種凝結力量」。但慾

望或願望是朝向所慾望或願望之物的動態。所以慾望先於愛。

3. 此外，原因先於效果。但快樂有時是愛的原因，因為

按《倫理學》卷八第三章說的，有些人為了快樂而愛。所以，

快樂先於愛。故慾情中的第一個情不是愛。

反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卻說，諸情皆源於

愛，因為: í要得到其所愛者，這種愛便是願望;得到後享受

其所愛者，這種愛便是喜樂。 J 所以愛是慾情中的第一個。

正解 我解答如下:慾情的對象是善與惡。善自然先於惡，因



為惡是善之欠缺 c 因此，所有以善為對象的情，皆先於以惡為

對象之情， f!D各先於與之對立者，因為要追求善，所以才要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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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具有目的之意義;目的在意念中居先，而在實施中居

後。所以，慾情部分之情的次序，可以按意念去看，或按實施

去看。按實施的觀點，在導致目的者中，第一個實現的居先。

顯然，凡指向目的者，第一，應有對目的之適合性或相稱性，

因為沒有東西趨向不合適的目的;第二，動向目的;第三，得

到目的後在目的上定止。嗜慾對善之相稱性或適合性即是愛;

愛無非就是對善的喜悅之情。向善之動態，是願望或慾望;在

吾土定止，是喜樂或快樂。故按這次序，愛先於願望，願望先

於快樂。但是按意念，次序正相反;因為是意念中之快樂產生

願望及愛。快樂是目的之享用，正如同善，享用也是一種目

的，如第十一題第三節釋疑3.己說過的。

釋疑 1 .給東西命名是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按哲學家《解釋論》

卷一第一章說的， r名稱是，心靈之體驗的記號」。一般說來‘我

們是從技果認知原因。愛之效果，在握有其所愛者時是快樂，

在未得到時是願望或慾望。正如奧斯定在《論天主之聖三》卷

十第十二章說的: r愛愈有需求，愛的感受愈尖銳。」所以在

慾情中，慾望之感受最強烈。故慾↑青機能遂因之而得名。

2.愛者與所愛者之結合有兩種。一種是實際的，即與東

西本身之結合。這種結合屬於隨在願望之後的喜樂或快樂。另

一種是情感的結合，即是由於適合性與相稱性;即是說，一東

西對另一東西有適合性或傾向，便已分得了一點屬於那東西

者。如此則愛含有結合。這結合是在願望之動態以前的。

3.快樂產生愛，因為快樂在意念中居先。



第三節企望是否為憤情中的第一個情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264 質疑 企望 (spes) 似乎不是憤情中的第一個情。因為:

1 .憤情( irascibilis )是根據忿怒 (ira) 而得的名稱。既

當 然名稱是根據最重要者而定，似乎忿怒比企望重要並居先。
至 2 此外，困難者是憤情之對象。但似乎一人努力抵抗就
車 要臨身的惡，比只努力得到其善更艱苦，而這屬於勇猛;或者

目 惡己臨頭，也比較艱苦，但這屬於忿恕。同樣，努力抵抗眼前

泊 的惡，比抵抗將來的惡艱苦。所以，似乎忿怒比勇猛重要，而
昌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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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又比企望重要。這樣則企望不是第一個憤情。

3.此外，在動向目的時，遠離終點比接近終點在先。但

畏懼與失望含有對某東西之遠離，而勇猛與企望含有對某東西

之接近。所以畏懼與失望是在企望與勇猛之先。

反之 一東西離第一個愈近，愈是先有者。愛是第一個情，而

企望離愛最近。所以憤情中以企望為最先有。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憤情方面的情皆含有

對某東西之動態。在憤情方面對某東西之動態可以有兩種原

因:第一，由於對目的之適合性或相稱性，這屬於愛或憎惡;

第二，由於眼前的善或惡，這屬於哀愁或喜樂。按第二十三題第

三及第四節己說過的，眼前的善不產生憤情方面的情;但眼前

的惡產生忿怒之情。

在發生或實施的過程中，對目的之相稱性或適合性先於

目的之達成。故此，在發生次序上，忿怒是憤情中最後一個

情。在憤情之其他情方面一一亦即在那些含有由愛善或憎惡惡

所產生之動態的情中，以善為對象者一一即企望與失望，自然

先於以惡為對象者一一即勇猛及畏懼。不過，企望先於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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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企望是向善之動態;而善之所以為善，在於其有吸引力，

所以企望是向善之本然動態。失望是離開善，這不是因了善是

荐的緣故，而是因了別的，故此有似出於偶然。按同理，畏懼

既然是遠離惡，所以先於勇猛。至於企望與失望自然居於畏懼

與勇猛之先的理由，可以這樣說:就如追求善是逃避惡的理

由，同樣企望與失望也是畏懼及勇猛的理由;勇猛生於勝利之

企望，而畏懼出於勝利之失望。忿怒隨在勇猛之後。因為按亞

推采那在《論物理》卷六(<<論靈魂》卷四第六章)說的，誰不

敢報復，便也不忿怒以圖報復。

由此可見，企望是憤情中的第一個惰。若要把所有的情

按發生程序排個次序，貝IJ先有愛及憎惡，次有願望及逃避，第

三有企望與失望，第四是畏懼及勇猛，第五是忿怒，第六和最

後是喜樂與哀愁。按《倫理學》卷二第五章說的，每種情最後

皆結束到喜樂與哀愁。不過按前面說過的可以知道，愛先於憎

惡，願望先於逃避，企望先於失望，畏懼先於勇猛，喜樂先於

哀愁。

釋疑 1 .因為忿怒生於其他 1青，是前有之情的效果，故以它來

指柄憤情能力，因為忿怒最顯明。

2.接近或追求之理由不是艱苦，而是善 u 故此，因了企

望與善的關係比較密切，所以居先;雖然勇猛及忿怒有時是關

1/;;比較艱苦者。

3.嗜慾首先並本然地動向善，有如動向其專有之對象;

而這遂尾生對惡之遠離。嗜慾部分之動態，不相稱於冉冉動

態，而相稱於自然之意圖;自然之意圖先志於目的，然後才想

主IJ排除障礙;為了要達成目的，才要排除障礙。



第四節 四個主要的情是否為喜樂、哀愁、企望及畏懼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266 質疑 四個主要的情似乎不是喜樂、哀愁、企望及畏懼。因

為:

重 1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三及第七章未列出企
三 望，而列了慾望以代之。

第
2.此外，在靈魂之情方面有兩種次序，即:意念次序，

自 及發生或實施次序。主要的情或者是按意念次序而定，這樣貝1]

一 只有最後之喜樂及哀愁是主要的情;或者按發生或實施之次序
自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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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這樣買IJ愛是主要的情。所以，不應說四個主要的情是喜

樂、哀愁、企望及畏懼。

3.此外，就如勇猛是由企望而生;同樣，畏懼是由失望

而生。所以，或者企望與失望應被視為主要的情，因為是原

因;或者應視企望與勇猛為主要的情，因為二者彼此是相連接

的。

皮之 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一第七章中列舉四個主要酌

情說: r避開喜樂，排除畏懼，擺脫企望，不要哀愁。」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一般認為這四種情是最主要的。其中喜樂

與哀愁兩個之被視為主要的惰，因為是一切惰的完成與歸宿。

故此《倫理學》卷二第五章說，此二情隨一切情而生。畏懼及

企望之被視為主要的惰，並非因為二者具有絕對的完成作用，

而是因為在嗜慾之動向某物中有完成之意義。因為對善而言，

動態起於愛，繼而為願望，終於企望;對惡而言，動態始為憎

惡，繼而為逃避，終結為畏懼。因此，在習慣上，這四個情是

按現在與將來之差別而定次序。因為動態指向將來，定止安於

現在。關於現在之善，是喜樂;關於現在之惡，是哀愁;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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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善，是企望;關於將來的惡，是畏懼。

所有其他的情‘無論是關於現在的或將來的善或惡，皆

結束為這四個惰。所以也有人說這四個情是主要的，因為是總

括性的。如果企望及畏懼是指嗜慾追求，或逃避某可欲或可棄

之物的一般動態，這說法便合理。

釋疑 1 .奧斯定以願望或慾望代替企望，是因為它們向是關於

將來之善。

2.這些情被視為主要的惰，是按意念及完成之次序。畏

懼及企望雖然不是絕對最後者，卻是諸趨向他物有如趨向將來

之情中的最後者。進一步的爭議，只能是關於忿怒。但忿恕不

能被視為主要的情，因為它是勇猛的一種效果，而勇猛不能是

主要的情，理由隨後釋疑3.將說明。

3.失望含有對善之遠離，這有點是出於偶然;勇猛含有

對惡之接近，這也有點出於偶然。故此，這些情不能是主要的

情，因為偶然的不能稱為主要的。如此則生於勇猛的忿怒也不

能稱為主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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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題

分論諸惰:首先論愛

一分為四節一

在這之後，要個別討論靈魂之各種情(參看第二十二題引

三 言)。先討論慾情部分的情;然後，討論憤情部分之情(第四十
第題)。
四

冊
第一點分為三部分討論:先論愛與憎惡;第二論慾望(願

棚 望)與逃避(厭棄) (第三十題) ;第三論快樂(喜樂)與哀愁

人 (第三十一題)。
的
置

?了
為
與
清

關於愛 (amor) ，要討論三點:第一，論愛本身;第二，論

愛之原因(第二十七題) ;第三，論愛之效果(第二十八題)。

關於第一點，可以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愛是否在慾情部分。

二、愛是否為情。

三、愛與鐘愛 (dilectio) 是否為一事。

四、愛分為友愛與慾愛是否合適。

第一節愛是否在慾情部分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愛似乎不是在慾情部分。因為:

1. <<智慧篇》第八章2節說: 1"我愛慕智慧，自幼就尋求

她。」但慾情既然是在感官性嗜慾部分，不能追求智慧，感官

不能把握智慧。所以愛不是在慾情部分。

2.此外，愛似乎與其他情是一事，因為奧斯定在《天主

之城》卷十四第七章說: 1"愛要得到其所愛者，這種愛便是慾

望;得到後享受其所愛者，這種愛便是喜樂;愛逃避與本相反



者，這種愛便是畏懼;相反者發生後而感覺難過，這種愛便是

哀愁。」但並非每種情皆在慾情部分，如這裡提到的畏懼便是

在憤情部分。所以不能絕對地說愛是在慾情部分。 269

3.此外，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談到一種自然的

愛。但自然的愛似乎屬於自然能力，是在生魂部分。所以，愛 妻

不是絕對在慾情部分。 集

弟

反之哲學家在《辯證論》卷二第七章卻說: I愛是在慾情部 部

分。」 第

十

正解我解答如下:愛屬於嗜慾，因為二者之對象皆是善。因 主
正旦

此按嗜慾之不同﹒而有不同的愛。有的嗜慾不隨嗜欲者自己之 主

知覺，而是隨另一個東西的知覺，這種稱為自然的愛。自然物 品
按天性追求適合自己的東西時，不是按自己的知覺，而是按賦 嘻
給天↑生者之知覺，如在第一集第六題第一部釋疑2.裡己說過的。 茵

另一種嗜慾是隨自己的知覺，不過是必然地，不是按自己的自 主
由判斷。這便是禽獸的感官性嗜慾;但在人身仁，這種嗜慾因

了服從理性而分享一點自由。另一種嗜慾按嗜欲者的自由判

斷，隨從自己的知覺;這是理性的或智性的嗜慾'稱為意志。

在上述各種嗜慾中，那動向所愛之目的之動態的根本便

是愛。在自然嗜慾中，這動態的根本即嗜欲者對其所求者之自

然性向，可以稱為自然的愛，例如:重物體因其重量而就適宜

方位之性向，即可稱為自然的愛。同樣，感官性嗜慾，或者意

志，對某種善之適合性或喜好，即稱為感官性的愛，或者理性

或智性的愛。所以感宮性的愛是在感官性嗜慾裡，就如智性的

愛是在智性嗜慾中。感官性的愛是在慾情部分，因為愛是關於

單純的善，不是關於艱苦，艱苦是憤情之對象。

霆，



種疑 1. <<智慧篇》講的是智↑生或理性的愛。

2.說愛是畏懼，喜樂，慾望和哀愁，不是按本質，而是

270 按原因。

3.不只在生魂之力量中有自然的愛，在靈魂的一切機能

畫 中，以及身體各部分中，一般說來在所有的東西中，皆有自然
大
全

的愛。因為如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 [""對一切東

第 西，美與善都是可愛的」。的確，每個東西對過合其天性者，都

用 有一種自然性向。

5間

A 第二節愛是否為情

里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得 質疑愛似乎不是情 c 因為:
為
且2
1情

1 .沒有一種德性是情。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

說的，凡愛皆是「一種德性」。所以，愛不是情。

2.此外，按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八第十章說的，

愛是一種結合或連繫。但結合或連繫不是情，而是一種關係。

所以，愛不是情。

3.此外，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二十

二章說，情是「一種動態」。但愛不含有嗜慾之連動，那是願

望;愛則是這運動的根本。所以，愛不是情。

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第五章卻說: [""愛是|育 J 0 

正解 我解答如下:情(或感受) ，乃是主動者在被動者上的效

果。自然物主動者在被動者上產生兩種效果:它先賦給形式，

然後給予自形式而起之動作;例如生化者，先給物體以重量，

再給因重量而起之動作。重量是因重量而在適宜之方位移動之

根本，可以稱為自然的愛。可欲者也是先給嗜慾一種適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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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對可欲者之喜好;由此而產生朝向可欲者之動態。按《靈

魂論》卷三第十章說的， 1"嗜慾性的動態是循環式的 J '可欲者

推動嗜慾'使自己出現在嗜慾的意識中;而嗜慾實際追求可欲

者，結果原來是根本的，變為行動的目的。嗜慾被可欲者第一

次變化，便稱為愛，無非就是對可欲者之喜好;由這喜好便產

生朝向可欲者之動態，這便是願望;最後的定止便是喜樂。這

樣看來，愛既然在於可欲者在嗜慾上造成的變化，顯然愛是情

(或感受)。嚴格地說，愛是在慾情部分;一般則廣泛地說愛是

在意志中。

釋疑 1 .因為德性( f惡能)是指運動或行為之根本，因7愛是

嗜慾性動態之根本，故狄奧尼修稱之為德性。

2.結合屬於愛，是因為由於喜好，愛者嗜慾將其所愛者

視為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愛不是結合之關係本

身，結合乃是由愛而生之效果。因此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

四章說:愛是「結合性的德能(德性) J ;哲學家在《政治學》

卷二第一章也說:結合是愛的功殼。

3.愛雖不指嗜慾朝向可欲者之動態，然而卻指嗜慾被可

欲者變化之動態，為使嗜慾喜好那可欲者。

第三節愛與鐘愛 (dilectio) 是否為一事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愛與鐘愛是同一件事 c 因為:

1 .狄奧尼 11雪在《神名論》第四章說，愛與鐘愛「就如四

與二，乘二，直線形的與有直線的」。但這些皆是指同樣的東西。

所以愛與鐘愛是同一件事。

2.此外，嗜慾性的動態是按對象以相區別。但愛與鐘愛

之對象是一樣的。所以二者是一事。



3因此外，假若愛與鐘愛有區別﹒似乎主要在於如奧斯定

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所記述的: í按某些人的說法，

鐘愛是指好的意義，愛是指壞的意義。」但按奧斯定在那裡說

的，這種區別不存在;因為在聖經中，兩個名詞皆兼有好的意

義和壞的意義。所以，愛與鐘愛沒有分別。故奧斯定在那裡結

論說: í並非愛指的是一事，鐘愛指的是另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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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聖人認為愛皮之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卻說:

比鍾愛神聖。」

正解我解答如下:有四個名詞多少屬於同一件事，即愛

(amor) 、鐘愛( dilectio )、仁愛( caritas ﹒或親愛、珍愛)、友

愛( amicitia) 。但有些分別。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第五

章說的，友愛偏重習性方面;愛與鍾愛偏重(個日IJ )行動或感

受方面;仁愛可泛指兩方面。

但三者所指之「行動」不盡相同。三者中，愛比較廣

泛，因為凡鐘愛或仁愛皆是愛，但不能反過來說。鍾愛比愛多

出的是事前的選擇，從字面即可看出(按:拉丁文名詞 dilectio

來自動詞 dilige間，後者兼有愛及選擇之意)。因此鐘愛不是在

慾情部分，只在意志，而且只有具理性者可以有。仁愛比愛多

出的，是愛的完美性;即是說，對其所愛者之重視，如字面所

指出的(按 cantas 一字來自形容詞 carus 珍貴的，可親

的)。

第
四
冊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釋疑 1 .狄奧尼修講的，是智↑生嗜慾的愛和鍾愛，這樣則愛與

鐘愛相等。

2.愛的對象比鍾愛的對象廣;因為如正解己說過的，愛

包容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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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鐘愛與愛的區別，不是在於善與惡之區別，而是按前

面正解說過的那樣區分。但在智性部分，愛與鐘愛相同。奧斯

定在那裡講的愛即是按這意義;因此不遠後他又說: ["意志正

當，便是好愛;意志不正則是壞愛。」由於慾情部分的愛使多

人向惠，故有人做了上述之區分。

4. (針對皮之)有人認為在意志上愛比鐘愛神聖，是因

為愛含有情，尤其在感宮性部分;鐘愛則假定有理性之判斷。

人被動地被天主吸引以愛走向天主，比靠自己的理性之指引而

以鐘愛走向天主，更為便捷。故有愛比鍾空神聖之說。

第四節 愛分為友愛與慾愛是否合適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將愛分為友愛 (amor amicitiae) 及慾望之愛或慾愛

( amor concupiscentiae )不合適。因為:

1 .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第五章裡所說的， ["愛是

情(或感受) ，而友愛是習性 (habitus) J 。但習性不能用以區分

情。所以將愛分為慾愛與友愛不合適。

2.此外，沒有東西可用與其間等位者(並列為同一類

者) ，以加區分， ["人」與「動物」不同等位。但慾望與愛是同

等位者，猶如愛之外的另一種情。所以愛之情不能用慾望之情

以加區分。

3.此外，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第三章裡說的，友

愛有三種:利益上的，喜好上的，及正當的。但利益上的及喜

仔上的友愛中有慾望。故慾望(慾愛)與友愛不能相對升。

反之 我們說愛某東西，乃是因為欲望這東西，例如在《辯證

論》卷二第三章裡說的: ["一人愛酒，乃因為他欲望酒中的甜

味。」但對酒等類東西，按《倫理學》卷八第二章說的，我們



沒有友愛。所以慾愛是一事，友愛是另一事。

274 正解我解答如下:就如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說

的: r愛是願意一人之善」。故此，愛的動向有二，即:動向為

單 某人、自己或其他人所願的「善 J ;並動向其為了「誰」而願
大
全

第

善。對其所願別人之善，是慾愛;對為了誰而願善，是友愛。

這區分是按先與後而來的，因為那以友愛而被愛的東

闆 西，是單純和本然地被愛;那以慾愛所愛的東西，不是單純和

昌間

人的
道

德
T了
為
盟主

情

本然地被愛，而是為另一東西而被愛。就如單純的物是那具有

實在者，相對的物是在他物裡者。善也是一樣，因為與物可相

替換。自身具有善者，是單純的善;屬於他物之善是相對的

善。故此-一東西被愛是為了這東西具有善，這是單純的愛;

一東西被愛是為了使另一東西具有善，是相對的愛。

釋疑 1 .這不是以友誼和慾望區分愛，而是以友愛(友誼之愛)

與慾愛(慾望之愛)區分愛。因為我們願意朋友得利益，才是

真正的朋友;我們願意為自己所據有的東西，我們說欲望遠東

西。

2.由上可知質疑2.之答案。

3.在利益及喜好之友愛中，固然願意朋友得有益處，故

尚可稱為友愛。但因了那益處繼而又指向自己的利益和喜好，

故此利益上及喜好上的友愛，在受慾愛牽動的條件下，有失於

真友愛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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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題

論愛之原因

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愛之原因(參看第二十六題引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善是否為愛之唯一原因。

二、認知是否為愛之原因。

三、相似點是否為愛之原因。

四、靈魂之其他情是否為愛之原因。

第一節善是否為愛之唯一原因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善不是愛的唯一原因。因為:

1 .除非善被愛，否則不是愛的原因。但有時惡也為人所

愛，如《聖詠》第十篇6節說的: í誰喜歡惡萃，是恨自己的

生命J ;否則的話，將是凡愛皆是善的。所以，不只有善是愛

的原因。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說: í我們愛

那講自己之惠的人。 J 故惡似乎是愛的原因。

3.此外，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不只有善，

「美也是大家都喜歡的」。

「只有善確反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八第三章卻說:

實被愛。」所以，只有苦是愛的原因。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六題第一節已經說過，雯!雷於嗜正解



慾機能;嗜慾是被動性的。因此，對它而言，它的對象就似它

的動作或行動的原因。所以，愛的真正原因，必然是愛的對

276 象。愛固有之對象是善，因為如己說過的，愛含有愛者對被愛

者之適合性或喜好;對一個東西相稱的及適合的，對這東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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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釋賠 Î .除非視為善，惡不能為人所愛，即是一個相對的善被

目 視為單純的善。故此，有的愛是惡的，因為它所指望的不是單

純的真善。人愛思事便是如此，即是藉著惡而取得某些善，如

實 快樂或金錢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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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些講說自己之惡的人，不是因了惡而被愛，而是因

了講述惡:講述自己之惡，具有善之意義，因為這裡沒有虛偽

與做作。

3.美 (pulchrum '美麗)與善實為一事，只在意念上有

區別。既然善是「一切皆追求者J '善的意義即在於能使嗜慾定

止;而美之意義在於見之或知之而使嗜慾定止。因此，關於美

的官能主要是認知性的官能，即為理性服務的視覺及聽覺;的

確，我們說美(麗)的景物，美(麗)的聲音。在其他感官方

面，我們不用美來形容，我們不說美(麗)的氣味或美(麗)

的滋味。由此可見，美在善上外加一層對認知能力的關係。故

此，善是嗜慾單純所喜好者，美是其認知能力所喜悅者。

第二節認知是否為愛之原因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認知不是愛的原因。因為:

Î .一個東西被追求，是由於愛。但有些被追求的是人所

不知道的，例如:學問。因為按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

十五題裡說的，關於這方面， r有學問就等於知道學問J ;若



知道，就是已經握有了，便不去追求。所以，認知不是愛的原

因。

2 此外，愛所不知者，與愛超出其所知者，似乎是同一 277 

理。但有些東西被愛超乎其被認知者，例如:天主;在現世我

們能愛祂本身，卻不能認識祂本身。所以，認知不是愛的原 第

因。 集

3.此外，若認知是愛的原因，貝IJ那裡沒有認知，便不能 第

有愛。但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一切東西皆有 部

愛;然而不是一切東西皆有認知。所以認知不是愛的原因。
第

十

皮之 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一章指出， I誰也不能 li 
正旦

愛其所不知者」。
昌悶

愛

正解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己說過的，善是以對象方式為愛 言
因之原因。但除非善被認知，否則不能是嗜慾之對象。故此，愛

對其所愛之善應有所認知。是以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九第五

章說，視覺是感官性的愛之根本。同樣，對於美及善的精神性

鑑賞，也是精神性的愛之根本。所以認知是愛的原因‘正因善

除非被認知，否則不能被愛。

釋疑 1 .那追求學問的，並非對學問一無所知;而是如奧斯定

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章裡說的，人對它已在某方面有所

知，或是廣泛地，或在其某效果方面，或者聽到了他人的稱

道。這樣說來，知道學問不是有學問，有完整之認知才是有學

問。

2.有些為完美之認知所必要者，為完美的愛草不必要。

認知屬於理性;理性之功用是將原是連在一起的東西加以區

分，將原來不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較。故此，要有完整的認



知，須知道每個東西本身是怎樣，須知道各組成部分，以及其

性能及特點。但愛是干重嗜慾能力，只牽涉到東西本身。所以

278 完整的愛，只要東西本身被認知和被愛。因而有時東西被愛超

出其所被知，因為認知雖不完整，仍能有完整的愛。在學問方

畫 面就很明顯，有人愛學問只憑其對學間有的少許概念，例如:
大
全

有人只知道修辭學是為說服人的，因此便喜好修辭學。關於愛

第 天主也是一樣。
由

用
3.一切東西皆有之自然的愛，也是生於一種認知，這認知

為 不是在自然物本身上，而是在那設造天性者身上，如前面第二十

六題第一節;參看第一集第六題第一節釋疑 1 .己說過的。人的
道

德
?了
為
ffi3. 

'i育

第三節相似點是否為愛之原因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相似點不是愛之原因。因為:

1 .同一個東西不能是彼此相反者之原因 c 但相似點是怨

恨之原因， <<繞言》第十三章 10節說: r傲慢者投此間常有爭

端 J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第一章也說: r陶工常彼此爭

吵。」所以，相似點不是愛的原因。

2.此外，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四第十四章說: r有人

愛別人身上所有者，自己卻不願意有，例如:人喜歡戲子，自

己卻不願意當戲子。」倘若相似點是愛的正式原因，便不可能

如此;而應是人在他人身上所愛者，自己也有，或願意有。所

以，相似點不是愛的原因。

3.此外，每人愛其所需要者，縱然他沒有那東西，如:

病者愛健康，貧者愛財富。但在他需要和缺少這些東西時，他

與這些東西不相似。所以，不只相似點是愛的原因，不同點也

是。

4.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裡說: r我們



愛那些在錢財及助人方面慷慨的人;同樣，大家也愛那些對去

世者保持友誼的人。」並非每人皆是這種人，所以相似點不是

愛的原因。 279

皮之 《德首11篇》第十三章 19節卻說: í一切動物都愛自己的 第

同類。」

正解 我解答如下:嚴格地說，相似點是愛的原因。不過要知道 部

相似有兩種。一種是在實際上二者有相同的地方，例如:說兩個 第

具有白色的東西是相似的。另一種是一個東西現實所具有者，另 干

七一個東西只具有此潛能及性向，例如:我們說一個不在其本位的

重物體，與一個在其本位之重物體相似。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因 也
且用

愛
之
原
因

了潛能與現實有相似點，因為在潛能中多少有些現實。

第一種方式之相似點產生友誼之愛或仁惠之愛( amor 

benevolentiae) 。兩個相似的東西，就好似具有同樣的形式，就在

這形式下兩個便似是一個，例如:兩個人在人的種類上是一個，

兩個白色的東西同是一個白。故此，一個的情感普及到另一個，

就如與自己是一個東西，並願意另一個之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

但第二種方式之相似點產生慾堂之愛，或利益上及喜好上的友

愛。因為每個在潛能狀態的東西，皆有對其現實之嗜慾;如果是

有知覺及認知的東西，在得到其現實時便感到快樂。

前面曾說，在慾堂之愛中，愛者所真正愛的是他自己，

因為他在這種愛中，願意要他所欲望的東西。每人愛自己皆超

過愛他人;因為與自己是同一個本體，與別人則是在某形式上

相似。為此，如果在形式上與之相似者，妨礙他得到他所愛的

利益，為他便變成可憎惡的，並非因了彼此相似，而是因了妨

害他自己的利益。因此「陶工常彼此爭吵J '因為彼此妨害到對

方的利益;而「傲慢者彼此間常有爭端ν 因為彼此妨害對方所

集
﹒
第



追求的聲望。

1 .由此可知質疑 1 .之答案。

2.就是當一人愛他人身上所具有者，而不願是在自己身

上者時，也有 種類比性的相似點;因為他人之與他身上被愛

的一點，有似本人之與自己身上所愛的一點。例如，一個長於

唱歌者，喜歡一個善於寫作者，二人之間有類比性的相似點，

因為二人皆長於自己的藝術。

3.一人愛其所需要者，他與其所愛者之相似，有如潛能

之與現實，如己說過的。

4.也是按潛能之與現實問之相似，一個不慷慨的人喜歡

慷慨的人﹒因為前者希望從後者得到他所願望者。那不忠於友

情者愛忠於友情者，也是同理。上述二例皆似利益上的友愛。

或者也可以說，雖然不是每人都已完全握有那些優長，但都有

那些優長的根苗，因此沒有德性的人，會喜歡有德性的人，因

為德性合於其自然理性。

釋疑別
一
神
學
大
全
第
四
冊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第四節靈魂之其他情是否為愛之原因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靈魂的其他情似乎能是愛之原因。因為: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第三章說，有的人被愛是為

了快樂。但快樂是一種情。所以有別的情是愛的原因。

2.此外，願望是一種情。但我們愛某些人，是因為我們

願望(或指望)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東西，凡利益上的友愛顯

然都是如此。所以，有別的情是愛的原因。

3.此外，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一章說: í一

人若不企望得到某東西，雖然看到了那東西多美，也不會很

愛，或根本不愛。」所以企望也是愛的原因。



皮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卻說，心靈的其他

情皆生於愛。

正解 我解答如下:靈魂之其他惰，沒有一個不是假定先有一

281 

點愛。理由在於靈魂之其他的每個惰，皆或者含有對某東西之 壟

動向，或含有在某東西上之定止。凡動向某物或定止於某物， 集

皆出於一種性向或適合性，這屬於愛之理。所以，靈魂之其他 第

的某一情，不可能普遍地是一切愛的原因。不過，有時某一情 部

是某一愛的原因，就如一種善能是另一善之原因。
第

十

釋疑 1 一人為了快樂而愛某東西峙，快樂固然是這愛的原 蓋

因，但這快樂又是生於另一個先有的愛。一個東西若非是多少 L 
被愛的，不能使人快樂。

2.對一東西之願望常假定先對這東西有愛;但對一東西

之願望可以是另一東西被愛的原因，例如:願望錢財的人，因

而愛那使他得到錢財的人。

3.企望產生或增加愛，一是由於快樂，因為產生快樂;

一是由於願望，因為企望加強願望。對我們不企望的東西，不

會有如此強烈的願望。然而企望本身是附屬於所愛之某物的。

已間
愛
之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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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題

論愛之效果

一分為六節一

神
學
大
全
﹒
第
四
冊

然後要討論的是愛之效果(參看第二十六題引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六個問題:

一、結合是否為愛之效果。

二、彼此容納是否為愛之效果。

三、迷醉出神是否為愛之效果。

四、嫉妒是否為愛之效果。

五、愛是否為對愛者有害之情。

六、愛是否為愛者所做之一切的原因。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第節結合是否為愛之效果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結合好似不是為愛之效果。因為:

1 遠離有反結合。但愛能與遠離相容，因為宗徒在《迦

拉達書》第四章 18 節說: I受人關心( I夾註」上說這裡指他

自己)固然是好的，但應懷好意，且該常常如此，並不單是我

在你們中間的時候。」所以，結合不是愛之結果。

2.此外，凡結合，或者是按本質，如形式與質料之結

合，依附體與本體之結合，以及部分與整體或與其他部分為構

成一整體之結合皆是;或者是按共類性、別類性、或偶有性之

中目似點之結合。但愛不造成本質之結合;否則的話，對那按本

質是分闊的永遠不能有愛。愛也不產生相似點之結合，因為按

前面第二十七題第三節說的，是相似點產生愛。所以，結合不是

愛的效果。



3.此外，現實的感覺變成現實的可感覺者，現實的智性

變成現實的智慧。但現實的愛者不變成現實的被愛者。所以，

結合似是認知之效果，而非愛之效果。 283 

反之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卻說，任何愛﹒皆是「結 璽

合性的能力」。 集

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愛者與被愛者之結合有兩種:一種是按實 部

在，如被愛者是在愛者之跟前;另一種是按情感，這種結合須 第

根據先有之知覺去看，因為嗜慾性之動態隨從知覺。既然有兩 干

種愛，即友愛與慾愛，二者皆由被愛者與愛者為一體之意識而

生。一人以慾愛愛一東西時，是意識到那東西屬於他的利益。

八
題

一人以友愛愛一人時，願意那人之益處有如是自己的益處;所 望
以，就其願意那人之益處猶如是自己的益處而言，是將那人意 義
識為另一個自己。故此，朋友被稱為另一個自己。奧斯定在 果
《懺悔錄》卷四第六章也說: r有人說朋友是自己生命的一半，

說的很好。」

所以，愛在實際上產生第一種結合;因為愛使人願望並

謀求跟被愛者在 4起，就如被愛者是適合自己並屬於自己的。

在形式上，愛產生第二種結合，因為愛本身就是這種結合及連

繫。所以，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八第十章說，愛好似

「團結或趨於團結二者的一種生活，即團結愛者與被愛者」。這

裡說的「團結J '是指情感之結合，沒有這種結合，就沒有愛;

他說的「趨於團結y 屬於實際的結合。

釋疑 1 .那疑難是根據實際之結合而來的。快樂需要實際結合

當其原因;願望是由於被愛者實際不在跟前;愛則被費者在或

不在跟前皆可以。



2.結合與愛有三種關係。有的結合是愛之原因。實體性結

合便是人愛自己的原因;至於人愛他物時，相似性之結合是其原

284 因，如第二十七題第三節己說過的。有的結合就是愛之本質。這

種結合是按情感之相應。這種結合與實體結合相似，因為在友愛

盟 中，愛者視被愛者如同自己，在慾愛中則視之如屬於自己的東
大
全

西。有的結合是愛之效果。這即愛者所求與被愛者之實際結合。

第 這種結合是按愛之適宜性;如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二第一章所

四
冊

述， I亞里斯多法內斯( Aristophanes )說，相愛者本願二人合

成一個J '但因了「這將破壞二人或二人之一J '遂轉求合宜合理

女 之結合，即一起生活，一同談天等類的結合。
的
道

德
T了
為
且且

情

3.認知之完成，在於被認知者以其理象與認知者結合。

但愛使被愛者本身以某種方式與愛者結合，如前面正解與釋疑2.

己說過的。

第二節彼此容納是否為愛之效果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愛不產生彼此之容納( inhaesio) ，即不使愛者在被

愛者中，被愛者在愛者中。因為:

1 .在他物中者，是被他物所包容。但同一個東西不能又

是容器又是內容。所以愛不能造成彼此之容納，即不能使被愛

者在愛者中，使愛者在被愛者中。

2.此外，若非以區分方式，什麼也不能進入一個完整體

的內部。但區分那本來是接連者，不屬於嗜慾領域中之愛，而

屬於理性。所以互相容納不是愛之效果。

3.此外，若愛使愛者在被愛者中﹒被愛者在愛者中，貝IJ

二者必相結合。但如第一節己說過的，愛本身即是結合。如

此，買IJ愛者必常為被愛者所愛;事實則不然。所以，彼此容納

不是愛之效果。



皮之 《若望壹書》第四章的節卻說; I那存留在愛內的，就

存留在天主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內。」這愛( caritas )是指對天

主的愛。所以，根據同理，任何受皆使被愛者在愛者中，愛者 285 

在被愛者中。

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彼此容納之效果，可以從知覺能力方面去 集

看，也可以從嗜慾能力方面去看。從知覺能力去看，說被愛者 第

是在愛者中，乃指被愛者存留在愛者的意識中，如《斐理伯書》 部

第一章 7節說的: I 因為我在心內常懷念你們。」至於按意識 第

說愛者是在被愛者中，是由於愛者對被愛者不只有表面的知 干

覺，並設法探究屬於被愛者的每件事物之內情，這樣進入他的 公
Æ8 

內部。如《格林多前書》第二章的節論聖神，亦即論天主的愛 也

說的，祂「洞察一切，放，連天主的深奧事理祂也洞悉。」

關於嗜慾能力方面，說被愛者是在愛者中，是由於喜|兌

之情而存留在愛者的情感中。(被愛者)如果是在面前者，

(買 IJ愛者)以他或他的利益而感快樂;若不是在跟前者，則以慾

望之愛藉願望趨向被愛者，或以友誼之愛願意被愛者之利益。

而這不是由於外在的原因，如一人為了另一人而有所願望時，

或一人為了別的東西而願他人得利益時;而是由於對被愛者根

深蒂固之喜悅。為此，愛也被稱為親密的 (intimus) 愛，或者

稱為肺俯之愛( viscera caritatis) 。反過來說，愛者存留在被愛

者中，貝IJ要分開來講，看是慾愛或友愛。慾望之愛不會安於外

在或表面地獲得被愛者;卻設法完全握有他，好似要達到他的

核心。在友誼之愛方面，愛者是在被愛者中，是說他J;) 朋友之

得失視為自己之得失，以朋友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好!以是他

自己在朋友內得意或失意。為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九第三

章以及《修辭學》卷二第四章裡說，朋友之常，是「心投意

合，休戚相關」。愛者既然規朋友的為自己的，故似是在被愛者

自冊

愛
之
效
果



內，與被愛者成了一個。反過來說，由於愛者為朋友如為自

己，視朋友與自己是一個，這樣貝IJ被愛者是在愛者內。

286 在友愛方面，還有個第三方式之容納，即按還愛之理，

神
學

即朋友彼此相愛，彼此關切，互通有無。

三 釋疑 1 被愛者是在愛者中，乃由於喜悅之情他被印在愛者的
第 情感中。反之愛者在被愛者中，是由於愛者多少俯就被愛者之

間 心意。同一東西並不妨以不同方式既是容器，又是內容，例

如:共類被別類包容，另iJ類也被共類包容。

p同 2.理性之知覺先於愛之情感。就如理性之探究，愛之情
的
道

德
T寸

為
與
情

感也潛入被愛者中，按前面正解說過的。

3.所舉之理由是根據第三方式之容納，並非每種愛皆如此。

第三節神魂超拔是否為愛之效果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神魂超拔 (extasis) 似乎不是愛的效果。因為:

1 .出神似乎含有一種精神錯亂。但愛不常使人精神錯

亂，愛者有時是清醒的。所以愛不產生迷醉出神。

2.此外，愛者欲望被愛者與自己結合。所以更好說是把

被愛者拉向自己，而不是離開自己去就被愛者。

3.此外，前面第一節說過，愛使愛者與被愛者相結合。倘

若愛者為達到被愛者，要離開自己，則是說常是愛被愛者超過

愛自己。但這不合事實。所以，神魂超拔不是愛之效果。

反之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裡說: í神聖的愛產生神

魂超拔J ;又說: r天主為了愛而神魂超拔」。既然如在那裡說

的，一切愛皆是分白天主的愛，似乎一切愛皆產生神魂超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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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說一個人神魂超拔，是說他離開自己。這

可發生在知覺能力方面，也可發生在嗜慾能力方面。在知覺能力

方面，說一個人脫離自己，是指離開其固有之認知範閻:或者進

入高深之境界，如人超昇而領悟超乎感官及理性之上者﹒便說他

出神入化，因為他離開了感官及理性之自然知覺範圍;或者淪入

低級境地，如一人陷入瘋狂，便說他神魂超拔。至於在嗜慾能力

方面，說一個人神魂超拔，是指其嗜慾好似離開了自己，沈醉在

所愛者中。愛以準備方式產生第一種神魂超拔，因為愛使人思念

被愛者，如第二節己說過的;強烈的思念，使人忘卻其他。但愛

直接產生第二種神魂超拔:友愛是絕對地產生神魂超拔，慾愛

貝IJ相對地產生神魂超拔。因為在慾愛中，愛者多少離開自己;即

是不甘於享用己有之善，而要享用自己以外者。但因為他要將外

在之善據為己有，故他不是絕對地離開自己，這情意到最後仍歸

結在他內。但在友愛中，一人之情意絕對離開自己;因為他是為

了朋友，而願意並尋求朋友之益處，好似是照顧朋友之事務的。

1.所提之理由，是根據第一種神魂超拔。

2.此處所舉之理由，是按慾望之愛，如己說過的，這種

愛不產生絕對的神魂超拔。

3.那愛人者，愈願意並尋求朋友之利益，也愈離開自

己。但他願朋友之利益並不超過自己之利益。所以不見得愛別

人超過愛自己。

釋疑

第四節嫉妒是否為愛之效果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嫉妒( ze!t時，妒愛、妒火、熱火)似平不是愛之效果。

因為:

1 .嫉妒是爭執之根本;為此《格林多前書》第三章 3 節



說: r你們中既有嫉妒和紛爭......J 。但紛爭與愛相反。所以，

嫉妒不是愛的效果。

288 2.此外，愛之對象是善，而善是散播性的，但嫉妒與散

播相反;嫉妒似乎即在於不能忍受與他人共享其所愛者，例如

昌 說:男人嫉妒他們的妻子，即是他們不願意妻子為他人所共
豈 有。所以嫉妒不是愛之效果。

第
3.此外，嫉妒離不開恨，也離不開愛; <<聖詠》第七十

目 二篇 3 節說: r 因為我看見色人安寧幸福，就對驕橫的人心生

論 嫉妒。」故不見得嫉妒是愛之效果，而非恨之妓果。

人的
道

?了
為
自2

1 月

反之 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卻說: r天主被稱為嫉妒

者，是因為祂對萬物存有深厚的愛。」

正解 我解答如下:無論從那方面看，嫉妒皆是出於強烈的

愛。一種趨向某物的力量愈強大，便愈排斥與之相反或相衝突

者。按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五題中說的，既然愛是

「朝向所愛者之動態J '強烈的愛排斥一切與之相衝突者。

但友愛與慾愛的情形不同。在慾愛上，那強烈欲求某東

西的人，反對一切阻礙其獲取或安享其所愛之物者。男人嫉妒

其妻子便是這樣，他不願別人妨礙他獨享與妻子之親密。那好

勝的人也是如此，凡有優長的，他皆認為會妨礙他出人頭地而

加以仇視。這是排斥性的嫉妒，即《聖詠》第三十六篇 1 節所

說的 r不要因作惡的人而忿怒，也不要對歹徒心生嫉妒。」

友愛只求朋友的利益;如果強烈，會反對一切對朋友不

利者。一人若因別人在說話或行事上對朋友不利，而設法加以

反對，便說他為朋友而嫉妒;為天主而嫉妒也屬於此類，即設

法反對一切不利於天主之榮耀及意志的事，就如《列王紀上》

第十九章 14節說的: r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 zela-



tus '充滿妒愛) 0 J 又如《若望褔音》第二章 17節說的: r我

封你殿宇所懷的熱忱( zelus) ，把我耗盡。 J r拉丁通行本註解」

上說: r被好的熱忱(妒愛)耗盡，即是見到惡事便想改革; 289 

如果不能，則雖容忍卻感痛心。」

第

釋賠 1 .宗徒在那裡講的，是排斥性的嫉妒;這固然是紛爭的 集

原因，但反對的不是所愛之物，而是為了所愛之物而反抗其障 第

礙。部

2.善被愛，因為它可散發給愛之者。因此，凡妨礙此散 第

發者，皆變成可恨的。所以，嫉妒是生於對善之愛。有時由於 十

善的欠缺，小善不足為多人全部同時握有。由這類善之愛遂產
題

生排斥性的嫉妒。嚴格地說，那能為多人完全握有之善，不產 品

生嫉妒。的確，像真理能為多人完整認知，故無人嫉妒他人認

知真理;但有時會嫉妒他人知道的比較高深。

3.一人恨那對其所愛者不利的東西，也是出於愛。所以

嚴格地更好說，嫉妒是愛的妓果，而非恨之強果。

第五節愛是否為對愛者有害之情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愛似乎是個有害的情。因為:

1 .虛弱是指虛弱者的一種害處。但愛造成病弱，因為

小冊，故》第二章 5節說 í請你們用葡萄乾來補養我﹒用蘋果來

甦醒我，因為我回安成疾。」所以，愛是有害的情。

2.此外，溶化是一種分解。但愛有溶化作用:因為《雅

歌》第五章 6 節說: r 一聽到我的愛人講話，我的靈魂使溶

化。」所以愛有分解作用 ο 所以也有破壞作用，是有害的。

3.此外，熱火是指一種過高的熱度，過高的熱度有破壞

作用。但愛產生熱火;的確，狄奧尼修在 <U三天階級論》第七

愛
之
效
果



章捏，說熾愛天使除了其他特性以外，也是「熱的，尖銳的，

熾熱的J 0 <<雅歌》第八章 6節論及愛說: r它的焰是火焰，是

290 上主的火焰。」所以，愛是有害的和有破壞作用的情。

里 反之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卻說: r每個東西皆自衛
蓋 地愛自己」。所以，愛不是有害的惰，而是有保養及成全作用

第的。
四
冊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六題第一及第二節、第二十七題

女 第一節已經說過，愛指嗜慾能力對某種善之響應。沒有東西因
的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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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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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

應合與本身適宜者，而受到害處;而是，如果可能，因而受到

益處而變善。若應合與本身不適合者，買IJ受害而變壞。所以對

適宜之善的愛，對愛者有成全和改善作用;對不適宜於愛者之

善的愛，使人受害並變壞。故此，對天主的愛為人最有成全和

改善作用;對罪惡的愛則使人受害並變壞，就如《歐瑟亞書》

第九章 10節所說的: r將自己獻給了可憎之物，使自己也成了

可憎惡的。」

上面關於愛所說的，是從形式方面看，即是從嗜慾方面

看。至於愛情的質料方面，即某種身體上的變化方面，貝IJ有時

因變化太大而對人有害;就如在感官以及靈魂藉身體器官之變

化而操用之機能方面，有時會發生。

釋疑 關於質疑 1 .、 2. 、 3.之相反的意見，這裡須說，愛能有四

種近效果，即溶化、享受、虛弱及熱火。其中第一個是溶化，

這與結凍相反。結了凍的東西，自己凝固為一圈，致使別的東

西不易進入。愛之作用是使嗜慾適於容納其所愛之善，使被愛

者是在愛者中，如前面第二節說過的。為此，心情冰冷及堅硬

不適於愛。而溶化含有心之軟化，使被愛者容易進入。如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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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者是在面前或已被握有， ~D產生快感或享受;如果不在面

前，貝IJ有兩種情隨之而生:即因被愛者不在而憂愁，此即所謂

的虛弱(為此西塞祿在《杜士古盧論集》卷三第十一章，也稱

憂愁為病苦) ;以及想得到其所愛者之強烈願望，此即所謂熱

火。這些是愛在形式方面之效果，即在嗜慾與其對象之關係上

的效果。在器官變化上，愛情也產生類似的效果。

第六節 愛是否為愛者所做之一切的原因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愛者所做之一切，似乎不是皆出於愛。因為:

1 .前面第二十六題第二節說過﹒愛是一種情。但人的所做

所為，並非皆出於情;按《倫理學》卷五第八章說的，有的是

出於選擇，有的是出於愚昧。所以，人做一切並非皆出於愛。

2.此外，嗜慾是一切動物之行動的根本，看《靈魂論》

卷三第十章便可以知道。若人做的一切皆是出於愛，嗜慾方面

的其他情便沒有用了。

3.此外，同一東西不能同時由相反之原因而來。但有些

事是出於1辰。故非一切皆出於愛。

「萬物所做的一反之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卻說:

切，都是為了對善之愛而做。」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題第二節已經說過，凡主動者皆是

為了某目的而行動。日的即是每人所願望和所愛之善。因此，

無論那個主動者，無論做什麼，顯然是出於某種愛。

釋騷 1 .所舉之理由是根據在感官嗜慾中的愛情。我們這裡講

的是一悅的愛， ~D包括智性愛、理性愛、動物性愛、自然性



愛。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所講的愛，便是按這意義。

2.如己說過的願望，憂愁，快樂，及其他諸情，皆出於

292 愛。所以，從其他任何情產生的每個行動，也都是出於愛，猶

去日出於根本(第一)原因。其他諸情則是近原因，所以不是無

且用的。
大
全

3.之後第二十九題第二節將談到，恨也是由愛來的。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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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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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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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憎惡或怨恨 (odium; 參看第二十六題引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六個問題:

一、惡是否為怨恨之原因和對象。

二、怨恨是否生於愛。

三、怨恨是杏比愛力量犬。

四、人能否怨恨自己。

五、人能否怨恨真理。

六、是否有東西普遍地可恨。

第一節惡是否為怨恨之原因和對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惡似乎不是怨恨之原因及對象。因為:

1 .凡存在者，以其存在而論，皆是善的。如果恨之對象

是惡，則將沒有東西是可恨的，除了東西之缺欠。這顯然不合

事實。

2.此外，怨恨惡事是可讚美的事，因而《瑪加伯下》第

三章 1 節說: 1"教尼雅作大司祭的時候，因他的熱誠和 1嫉惡的

心，聖城安享太平，人民無不奉公守法。」如果恨的只是惡，

則凡怨恨皆是可讚美的。這顯然不合事實。

3.此外，同一東西不能同時又善又惡。但同一個東西對

不同的人能是又可愛又可恨。所以恨不只指向惡，也指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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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恨與愛是對立的。按前面第二十六題第一節;第二十七題

第一節說的，愛的對象是善。所以怨恨之對象是惡。

正解 我解答如下:自然嗜慾既然是源自某種知覺，雖然知覺

旦 與嗜慾不一定是連在一起;隨從連在一起之知覺的動物性嗜
大
全

慾，似乎該與自然嗜慾之傾向同理。在自然嗜慾方面可以看

第 出，每一東西對其相宜之對象，有一種自然的共鳴或應合能

用 力，此即自然的愛;同樣，對與它不合或有破壞作用者，則有

一種自然的不諧和，這是自然的怨恨。在動物性或智性嗜慾方

女 面也是如此，愛是嗜慾對其視為相宜者的一種共鳴;恨是嗜慾
自 對其視為相反及有害者的一種不調諧。凡適宜者，既為適宜

f寸

為
旦旦

情

者，必具有善之意義;同樣，凡不適合者，既然不適合，便具

有惡之意義。為此，正如善是愛的對象，所以惡是怨恨的對

象。

釋疑 1 .物之為物，不具有衝突之意義，而具有和諧之意義，

因為在物內一切皆是適宜的。但某個固定的物，對別的某固定

的物，能有衝突。故此，一個東西雖然本身不是惡的，但對另

一個說可能便是可恨的和惡的。

2.一個本來不是真好的東西，能被視為好的;不是真正

惡的，也能被視為惡。所以，有時愛善(好善)與恨惡(惡惡)

並不是善。

3.同一個東西對不同的東西，可能一面是可愛的，一面

是可恨的。按自然嗜慾，乃因同一個東西能適於某東西而不適

於另一東西，就如熱對火相宜，對水不相宜。按動物性嗜慾，

乃因同一個東西也能被一物視為善，被另一物視為惡。



第二節怨恨是否生於愛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愛似乎不是恨的原因。因為:

1 .在《範疇論》第十章裡說: í彼此相對分者，是自然

295 

同時的。」愛與恨既然是對立的，所以是由正反而相區分。所 書

以便是自然同時的 2 故愛不是怨恨的原因。 集

2.此外，兩個對立者，一個不是另一個的原因。個愛與 第

怨恨是對立的。所以，愛不是怨恨之原因。

3.此外，後者不是先者之原因。但恨似是先於受;因為 第

恨含有對惡之遠離﹒而愛含有對善乏接近。所以愛不是怨恨之 干

原因。 it 
疋旦

論

反之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裡卻說，情感皆是 怨
恨

由愛而生。故恨既是靈魂的一種情感，也是由愛而生。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愛在於愛者對被愛

者的一種適宜性，恨在於衝突或不適宜。在任何東西上﹒應先

看與之相宜者，後看與之衝突者，因為一物之所以與另一物衝

突，是因為對其相宜者有破壞或妨害作用。因此，愛必然是先

於恨;而一東西若非與所愛之相宜者相反，不會遭到怨恨。這

樣說來，恨皆是由愛而來。

釋疑 1 .那因對立而相區分者，有的按事實與理念皆是自然同

時的，例如:兩類動物，或兩種顏色。有些按理念是同時的﹒

但實際一個是在先，並且是男一個之原因，例如:數臣、圓

形，及動態之類。還有的無論按事實或按理念皆不是同時的﹒

例如:本體與依附體。因為本體實際是依附體之原因;而按理

念，物首先指本體，而後指依附體。因為依附體只因為是在本



體上才是物。愛與恨按理念是自然同時的，但實際不然。故愛

能是恨之原因。

296 2.愛與恨是對立的，如果是關於同一個東西。但關於相

反者，貝IJ愛與恨不是對立的，而是相連的;因為愛一個東西，

甚 與恨與這東西相反者，是出於一理。這樣則愛一個東西，是恨
言 與此東西相反者的原因。

第
3.在實施上，離開一點先於達到另一點;但在意念中正

用 好相反，因為離開一點乃是為達到點。嗜慾性之動態更接近意

也 念，而不似實施。故踅先於1畏，因為二者皆是嗜慾性動態。
自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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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怨恨是否比愛力量大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怨恨比愛力量大。因為:

1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六題說: r沒有人不

是逃避痛苦，甚於追求享受。」但逃避痛苦屬於恨，而追求享

受屬於愛。所以恨比愛力量大。

2.此外，強者克服弱者。但愛被恨克服，即是說在愛變

為恨的時候。所以恨比愛力量大。

3.此外，自效果可看出靈魂之情感。但人為排斥可恨

者，比為得到所愛者更堅決;如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

十六題裡指出的，動物為免受鞭打而不要其所喜好的心所以恨

比愛力量大。

反之 善比惡力量大。因為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

的， r惡只靠善的力量才起作用」。但愛與恨是按善與惡而有分

別。所以，愛比恨力量大。

正解 我解答如下:效果不可能比其原因力量大。按前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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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凡恨皆是以某種愛為其原因﹒而得產生。所以恨不可能單

純地比愛力量大。

而且更進一步，單純地或絕對地說來，愛該比恨力量

大。一物動向目的之力量，比其動向導致目的者的力量大 c 遠

離惡乃是為了得到善，得到善是避惡的目的;故單純地或絕對

地說，靈魂動向善的力量比動向惡的力量大。

但(相對地)有時似乎恨比愛力量大，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恨比愛容易感覺到。既然感官知覺在於一種變化‘那

已經變了的，不如正在變的容易感覺到。因此，患肺病的雖然

熱度高，卻不如隔日的熱容易感受到，因為肺病的發燒已經變

成了一種習性。被愛者不在眼前峙，愛的感受尖銳，也是這個

緣故。正如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二章裡說的;

「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愛的感受才尖銳。」對所恨之東西的反

感，比對所愛之東西的同情更容易感受到，也是這個原因。第

二，是因為不是拿同等的愛與恨相比較。由於善有所不同，因

而有大小不同的愛，及與之相當的恨。那麼，與較大之愛相對

的恨，自然比較小之愛力量大。

釋疑 1 .由上面說的，可知質疑 1.之答案。因為對享受之愛，不

如對自身之安全的愛強烈，而逃避痛苦相當於保全自己之愛。

故此人逃避痛苦甚於追求享受。

2.若非與恨相應的愛比較大，恨不會勝過愛，例如;人

愛自己甚於愛朋友;因為愛自己，故若朋友妨害到這個愛時，

便會恨朋友。

3.人對可恨者之反抗比較猛烈，是因為恨更容易感受

主IJ 。



第四節 人能否怨恨自己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298 質疑好似人能夠怨恨自己。因為:

1. ((聖詠》第十篇 6節說: r誰喜好惡事，憎恨自己的生

草 命。」許多人喜歡惡事。所以，許多人憎恨自己。
大
全 2.此外，我們對誰願望並做惡，便是恨誰。但有時人對

第 自己願望並且做惡，例如;自殺者。所以，有人恨自己。
四
冊

3. 此外，波其武在《哲學的慰藉》卷二第五章裡說:

為 「吝薔使人成為可恨的J '因此可以說，凡人皆恨吝蕾的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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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吝裔的。所以，那些人恨自己。

反之 宗徒在《厄弗所書》第五章29節卻說: r從來沒有人恨

過自己的肉身。」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原則上，人不可能恨自己。每個東西自

然追求善，一人為自己所求的，只能因視之為善才追求;因為

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 r惡與意志相反」。按前

面說過的，愛一個人，即是願意他得利益。所以在原則上，人

必然愛自己，不可能恨自己。

不過人偶爾恨自己。這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由

於自己所追求之善那方面。因為有時視為相對的善而追求的，

卻是絕對的惡;這樣人遂偶爾為自己求惡，亦即是恨自己。另

一種情形，是由於追求善者本人方面。每個東西中的主要者是

最大的，因此國王做的便說是國家做的，好似國王便是整個國

家。在人中顯然心靈是主要部分。但有些人有時認為身體及感

官方面最重要。因此他們願意相反理性的事時，他們是按他們

認為是者愛自己，實際則是在恨真正的自己。那以這兩種方式

喜好惡事的人，不只是恨自己的生命，而且是恨自己。



釋疑 1.由上面講的，可知質疑 1.之答案。

2.人不會對自己願意並作惡，除非他視之為善。就連那

些自殺者，也是因為視死亡為一種善，因為那代表某種災難或 299 

痛苦之結束。

3 吝蕾者恨他自己的偶有性質，但並不因此而恨自己; 壟

就如病人恨自己的疾病，乃是因為愛自己。或者也可以說，吝 葉

青使人對他人成為可恨的，而非對自己。甚而可以說，吝音是 第

生於非適當地愛自己，因而使人過份為自己求現世的東西。 那

第五節 人能否怨恨真理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人不能怨恨真理。因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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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善、物、真，三者可以相互替換。但人不能恨善。所 聽
1~ 以也不能恨真理。

2.此外，在《形上學》卷一第一章說: r人皆自然願意

知道。」但知道只是關於真理的。所以人自然欲望並愛真理。

但自然而然的，是常一樣的。所以沒有人能恨真理。

3 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說: r 人皆喜

愛沒有虛偽的人。」但這只能是為了真理。所以，人自然愛好

員理。故不能恨真理。

反之 宗徒在《迦拉達書》第四章 16節卻說: r只因我給你們

說實話(真話) ，就成了你們的仇人。」

正解 我解答如下:善、真與物，實際是一事，但在理念中有

區別。善真有可欲之義，而物與真則沒有，因為善是「一切皆

追求者」。為此，善以其為善而言，不能為人所恨，無論廣泛地

來看，或個男IJ地來看。至於物與置，因不能廣泛地為人所恨，



因為不諧和是恨之原因，而諧和是愛的原因;物與真是一切所

共有的。但在個別情形，某種物和某種真可能為人所恨，即在

300 其真有對立和衝突之意義的時候;對立與衝突違反善之理，但

不那般違反物與真之理。
神
學 個另IJ之真在三種情形可與所愛之善衝突或對立:第一種

三 情形，是關於東西本身所具之真。一人願意那本來是真者不
第 真，便怨恨某種真理。第二種情形，是在人所知之晨，阻礙其

間 獲得所愛者時。例如一人希望當初沒有認識信德真理，那樣就

論 可以自由犯罪了; <<約伯傳》第二十一章 14節說的，便是代這

種人說的: I我們不願知道你的道路。」第三種情形，是恨在

他人意念中的個別真理，例如:一人要蒙蔽罪過，恨別人關於

1也的罪過所知道的真情。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十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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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便是指的這個。他說人「愛增光的真理，恨揭短的真

E里J 0 

釋疑 Î .由上面說的，可知質疑 1 .之答案。

2.認識真理本來是可愛的;故此奧斯定說人「愛增光的

真理」。但認識真理偶爾能是可恨的，因為它妨礙人暢所欲為。

3.因為人喜歡認識真理本身，沒有虛偽的人彰顯真惰，

故為人所喜愛。

第六節是否有東西普遍地可恨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矩 東西似乎不可能普遍地可恨。因為:

1 .恨是感官嗜慾的情，由感官知覺推動。但感官不能知

覺普遍性。所以，不能有東西普遍地可恨。

2.此外，恨是由某種不諧和而生，不諧和遂不為團體所

容。但團體是屬於普遍性的東西。所以不能有東西普遍地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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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恨的對象是惡。按《形上學》卷六第四章裡說

的: r惡是在東西 t ，不是在心思上J 0 既然普遍性只存在於'L、

思中，是心思由個月IJ性中抽出普遍性來，似乎恨不能是普遍性

的。

皮之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卻說: r忿怒常是個體

之間的，恨則也指向種類;因為每人皆恨賊及說謗者。 J

正解 我解答是日下:關於普遍性，可以從兩方面來講:第一種

是指所意識到之普遍性;第二種是指東西所合之普遍性。因為

普遍性的人，與這個人之為人，不是一回事。那麼，若論第一

種普遍性，則感官部分之機能，無論屬於認知那方面的、或屬

於嗜慾那方面的，皆不能指向普遍;因為這種普遍是由個體性

質料抽象而得，而感官能力是體根於個體性質料的。

但感官機能是認知性的也好，是嗜慾性的也好，能夠普

遍地指向某些東西。例如我們說，視覺之對象是顏色之類;這

不是說視覺能認知普遍性的顏色，而是說顏色之能為視覺所

知，並非因了是這個顏色，而只因為那是顏色。故此﹒感官部

分的恨，也能普遍地指向某些東西，例如:羊怕狼是因在共同

的天性上相對立，並不只因為是此一個體。因此，羊普遍地恨

狼。但是忿怒常是由某個體而起一一即是由於侵害者之行動，

行動是個別性的。故此哲學家說: r忿怒常是針對某個體的;

恨則可以指向種類。」不過在智性部分的恨，既然是隨智性之

普遍性認知而生，可以指向雙重的普遍性。

釋疑 1 .!i已有官不能認知普遍性本身，但能認知合於抽象之普遍

性的東西。

2.那屑一切東西普遍所共有者，不能是恨的緣故。但是



許多東西所共有者，可能與其他東西不諧和，因而為這些東西

所恨。

302 3.這裡所提之理由，是根據意念中之普遍性;如此則不

屬於感官知覺及感官嗜慾之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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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慾望 (concupiscentia ;參看第二十六題引

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慾望是否只在感官嗜慾部分。

二、慾望是否為個別之情。

三、慾望是否有自然與不自然之別。

四、慾望是否無限。

第一節 慾望是否只在感官嗜慾部分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慾望似乎不只在感官嗜慾部分。因為:

Î .按《智慧篇》第六章 21 節所說的，有一種對智慧的慾

望: ["慕求(欲望)智慧，引人高登王位。」但感官性嗜慾不

能指向智慧。所以慾望不只在感官嗜慾部分。

2.此外，對天主的誡命之願望不是在感官嗜慾部分;甚

而宗徒在《羅馬書》第七章 18節說: ["善不在我內，即不在我

的肉性內。」但對於天主之誡命的願望屬於慾望，如《聖詠》

第一一九篇 20節說的: ["我常常渴慕(欲望)你的諭令。 J 所

以，慾望不只是在感官嗜慾部分。

3.此外，每個機能有其固有可欲之善。所以看魂的每個

機能皆有慾望，不限於感官嗜慾。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於《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二章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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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理性說服，並服從理性的非理性部分，分為慾望和忿怒。

這些屬於靈魂的非理性部分，是被動性的和嗜慾性的。」所以

304 慾望是在感官嗜慾部分。

重 正解 我解答如下:哲學家在《修昌平學》卷一第十一章裡說:
大
全

「慾望是對可令人快樂者之嗜慾。」快樂有兩種，後面第三十一

第 題第三節及第四節將要細講。一種在於可理解之善，即理性之

自 善;另 A種在於感官性的善。第一種快樂似是只屬於靈魂;第

4 三種屬於靈魂及肉體，因為感官是身體器官上的能力，所以對
已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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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宮是善者，便是整個組合體之善。對這種快樂之嗜慾'似乎

便是慾望，它是同時屬於靈魂及肉體的，看慾望( concupiscen

tia) 這個名詞便可以知道。所以嚴格地說，慾望是在感官嗜慾

部分，並在慾情能力部分，且由此而得名。

釋疑 1 .智慧或其他精神性之善的嗜慾，有時稱為慾望，或是

由於有相似的地方，或是由於高級部分之嗜慾的強烈性，溢注

到低級嗜慾部分;(吏低級部分也隨高級部分追求精神性的善，

使肉體受精神支配。如《聖詠》第八十四篇 3節說的: I我的

靈魂以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踴躍歡欣。」

2.嚴格地講， I願望 J (desiderium) 不只屬於下級嗜

慾，也屬於高級嗜慾。「願望」不像「欲望J 那樣，含有「貪

欲J (cupere) 的意味，它只是單純的指向所願望之物的動態。

3.靈魂的每種機能，皆以自然嗜慾追求其各自之善，自

然嗜慾不通過知覺。但以動物性嗜慾追求善則通過知覺，這只

限於嗜慾性能力 3 至於按感官追求可令人快樂者之善，嚴格地

講是慾望，屬於慾情能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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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慾望是否為個別之情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慾望似乎不是慾情機能中的個別之惰。因為:

1 .情是以對象分類別。但慾情機能之對象是可令感官快

樂者;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說的，這也是慾望

之對象。所以，慾望不是慾情部分的一種個別的情。

2.此外，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三題說: 1"貪

慾 (cup泊itas) 是對無常之東西的愛情J '如此則它與愛情沒有

區別。個別之情彼此是有區別的。所以，慾望不是慾情部分的

一種個耳目的惰。

3.此外，按前面第二十三題第四節說的，慾情部分的每種

情，在慾情部分皆有一種與之對立的情。但慾望在慾1胃部分沒

有與之對立的情。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

二章說: r所寄望之善構成慾望，眼前者構成喜樂，同樣，預

見之惡構成畏懼，眼前的惡構成哀愁。」由此可見哀愁與喜樂

相對，而畏懼與慾望相對。但畏懼不是在慾情部分，而是在憤

情部分。所以慾望不是慾情部分之個月1的情。

反之慾望是由愛而生，並走向快樂，這些都是慾情部分之

情。故慾望與慾情部分之其他的情有別，是一種個別之情。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已經說過，可令感官快樂之善，是慾

情之共同對象。因此，根據此種善之差別，而定慾情部分各種

情之區分。對象之[@~分，或看對象本身之性質，或看對象之主

動能力。主動之對象本身之性質上的不間，構成各情之質料差

別。但對象之主動能力 i二的不同，員IJ構成各情之形式差別;按

此而情有種類之別。

還可以從別的觀點，看日的或善之推動能力， J.l D按對象



是實際在跟前及不在跟前。因為若善是在跟前，則使動力在善

上定止;若善不在跟前，貝IJ使動力動向自己。因此，可令感官

快樂者，在1吏嗜慾與自己相配合時，即產生愛;若不在跟前而

將嗜慾拉向自己時，即產生慾望;若在跟前而使嗜慾定止時﹒

即產生快樂。可見慾望是與愛及快樂類別不同的情。但是欲望

這個或那個可令快樂者，只構成慾望在個體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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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可令快樂之善，並非絕對地是慾望之對象，而須是不

在跟前者，就如:可感覺者須是過去者，始為記憶之對象。是

這些特別條件使情之類別不同，也使感官性部分有關個體事件

之機能的類別各異。

2 那種說法是根據原因，不是根據本質。因為，慾望本

身不是愛，而是愛之效果。或者也可以說，奧斯定在那裡講的

是廣義之慾望，即泛指嗜慾對未來之善的動態。所以愛及企望

皆包括在內。

3.與慾望直接對立的情沒有名稱，這種情是針對惡的，

就如慾望是針對善的。因為它像畏懼一樣，是關於不在跟前的

惡，有時遂以畏懼稱之，就似有時將企望稱為貪慾。善與惡太

小時，便視為無有。故此，嗜慾對未來之善或惡的動態，統歸

入企望及畏懼;但此二情實乃關於艱巨之善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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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慾望是否有自然與不自然之別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慾望似乎沒有自然與不自然之別。因為:

1 .前面第一節釋疑 3.說過，慾望屬於動物性嗜慾。但自然

嗜慾與動物性嗜慾，是互相對分的。所以沒有所謂的自然慾

亡伊
三旦

2.此外，質料上的差別，不構成類別上的不同，只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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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上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屬於學術範圈。倘若慾望有自然與

不自然之區分，那只能是由於可欲望者上的不間，這是質料上

的不同，只構成個體上的差別。所以慾望不應分為自然的與不

自然的。

3.此外，按《物理學》卷二第五章所說的，理性與自然

互相分立。若在人中有不自然的慾望，那必是理性的慾望。但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慾望屬於感官性嗜慾'而不屬於理性之嗜

慾或意志。所以沒有不自然的慾望。

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十一章及《修辭學》卷一第

十一章，卻認為有的慾望是自然的，有的不是自然的 c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說過，慾望是對可令快樂之善

的嗜慾。可令快樂之東西有兩種。一種是因為適合動物性的天

性，如飲食之類的東西。對這類東西之慾望即稱為自然慾望。

第二種是因為按知覺適合於動物，例如:一人認為某東西好並

合適，遂以之為樂。對這種東西之慾望便稱為不自然的慾望，

習慣上多稱之為貪慾( cupiditas )。

第一類慾望是人獸所共有者，因為是適合及取悅於人與

獸之天性者。在這方面，人人相同;故此，哲學家在《倫理學》

卷三第十一章捏，稱之為「共同的和必要的」。但第二種慾望是

人所專有的，因為除了天性所必要者外，人另構想某東西好和

適宜，此乃人之專長。故此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章

哩，又稱第一種慾望是「非理性的J '第二種是「帶理性的」。

又悶了每人的觀點不同，所以在《倫理學》卷三第十 d章裡，

也稱第二種是「特有的和附加的尸即加在自然慾望上的。

1 .自然嗜慾所求者，若被失日覺到，也能為動物性嗜慾所釋疑



追求。故此對自然所求之飲食等物，能有自然慾望。

2. 自然與不自然之慾望的差別，不只是質料上的，也是

308 某種形式上的，即由於主動之對象上的不同。嗜慾之對象是所

知覺到的善。故此司有不同的知覺，便有不同的主動對象;就

當 是說，若以單純知覺知道某物合適，使產生自然慾望。哲學家
主 在《修辭學》中亦稱之為非理性的;若為帶有考慮之知覺所
第 知，便產生不自然的慾望，為此在《修辭學》司哨之為帶理性

目的。

3.人不只有普遍性的理性，即屬於智性部分之理性，也

實 有個月IJ性的理性。按第一集第七十八題第四節、第八十一題第三節
的
道 裡講的，個別性之理性屬於感宮部分。故此﹒帶理性之慾望也

德
f寸

為
自1

i情

能屬於感官嗜慾。此外?通過個另IJ性的想像，感官嗜慾也能被

普遍性之理性所推動。

第四節慾望是否無限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慾望似乎不是無限的。因為:

1 .慾望之對象是善，善具有目的之義。按《形上學》卷

二第二章說的，誰推出無限(無定止) ，等於否定目的(定

止)。所以，慾望不能是無限的。

2.此外，慾望既是由愛而生，所以是關於適宜之善的。

但無限不能匹配，不能是適宜的。故慾望不能是無限的。

3.此外，無限是不能越過的，所以不能達到一個終點;

但有慾望者達到終點時，得到快樂。所以，若慾望是無限的，

買IJ永遠沒有快樂。

反之 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一第三章卻說: I慾望既是無限

的，人的願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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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節已經說過，慾望有兩種:一是

自然的，一是不自然的。自然慾望不能是現實地無限。自然慾

望乃是針對天性所需要者，而天性常指向有限者和確定者。故

此，人從來也不欲望無限的食物，或無限的飲料。不過，既然

在自然界能有潛能狀態的無限，即由於連續關{系，所以自然慾

望也能因連續關係而無限，例如:得了食物後，又想要食物，

或天性所需要的其他東西;因為這些形體物不永遠存留，至1)手

後轉眼便又逝去。所以主在《若望福音》第四章 13節對撒瑪黎

雅婦人說: í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但不自然的慾望是絕對無限的。按前面第三節說的，這

種慾望是隨從理性;而理性能展向無限。所以欲望錢財的人，

能不限定數量，而欲望能富到什麼程度，便富到什麼程度 c

也可以按哲學家在《政治學3 卷一第三章說的，從別的

方面來講， 1可以有的慾望有限，有的無限。對目的主慾EZ常是

無限的;目的乃是為其本身而被追求者，如:健康。故此，人

常欲望更好的健康，沒有止境;就如白色本身若是耀眼的， ~:J 

~白過耀眼。對於導致目的者之慾望不是無限的﹒而是以目的

之需要為限度。故此，以錢財為目的者﹒其對錢財之慾望是無

|垠的:那為了舌主需要而求援財者，只求足以維持生活的有

限持財，就如f呀學京在那裡所說的。對其他東西之慾望，也是

|口jJP -

釋疑 Î .那被欲望者，皆被視為有限者，或者東西本身有叫‘

f! IJ現實地只欲墜一次;或者在知覺中有限。因為無限本身不能

被知覺到司如《物理學》卷三第六章說的 í無限背， PD取之

音常另外仍有可取 C J 

2.理性可以說有某種無限能力，因為它能無限地思索一

個東西，例如:數日之增加，或直線之延長。所以‘某種無限



能適於理性。因為理性所知覺之普遍性，也是一種無限，因為

其中含有無限的個體。

310 3.為了能有快樂，人不必得到一切他所欲望者;得到了

任何一個所欲望者，皆能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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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快樂與哀愁，或哀傷(參看第二十六題引

關於快樂( de!ectatio) ，要討論四點:第一，論快樂本身;

第二，論快樂之原因(第三十二題) ;第三，論快樂之妓果(第

三十三題) ;第凹，論快樂之善惡(第三十四題)。

關於第一點，可以提出八個問題:

一、快樂是否為情。

二、快樂是否有時間性。

三、快樂是否與喜樂有別。

四、快樂是否在智性嗜慾部分。

五、高級嗜慾之快樂與低級者之比較。

六、感官性快樂彼此之比較。

七、是否有不自然之快樂。

八、快樂是否能與快樂相反。

第一節快樂是否為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快樂似乎不是惰。因為:

Î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了卡二章，

區分動作與情，說﹒ 「動作是按天性的動態，情嘻皮天性的動

態。」但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二章及卷十第五章說

的，快樂是動作。所以快樂不是情。

2.此外，按《物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 「感受( '1育)



即是被動」。但快樂不在於被動﹒而在於已經被動;因為快樂是

自己經獲得之善產生的。所以快樂不是情。

312 3.此外，快樂在於快樂者的一種成就。因為《倫理學》

卷十第四章說:快樂「完成動作」。但按《物理學》卷七第三章

盟 及《靈魂論》卷二第五章所說的，完成不是被動或被改變。所
言 以，快樂不是情。

第
自 反之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九第五章及卷一「四第八章，卻

主 認為快樂，或喜樂，或歡樂，乃靈魂諸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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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三節已經說過，正式的情

是指感官嗜慾之動態。由感官知覺而來的任何感應，皆是感官

嗜慾的動態。這定然與快樂中目符。因為按哲學家在《修辭學》

卷一第十一章說的: I快樂是靈魂的一種動態，整個並自覺地

達成其現存之天性。」為瞭解這個定義，要知道就如在自然物

中，有些獲致其自然成就，在動物中也是如此。雖然動向成就

不是一下就完的事，但獲致成就是一下即成之整體的事。動物

與其他自然物不同的地方，在於其他自然物達成適合其天性之

狀態時，對此沒有知覺;而動物對此有知覺。由於這個知覺，

在感官嗜慾上便產生一種靈魂的動態，這動態就是快樂。定義

中所說的快樂是「靈魂的動態 J '是指快樂所屬之共類。其所說

的「達成現存之天性J '即是形成實際在天性中存在的;這裡指

出快樂之原因，即合於天性之善的獲得。定義中說「整個地J ' 

是為指那不是正進行中的達成，而是已經完成，如已達到動態

的終點 c 快樂並非如柏拉圖於《修辭學》第三十二章及第三十

三章所說的是生長，而是如《倫理學》卷七第十二章所說的，

主要在於已經完成。定義說「自覺地J '是為與無知覺的東西加

以區別，因為無知覺的東西沒有快樂可言。由此可見，快樂既



然是隨從感官知覺的動物性嗜慾之動態，所以是靈魂的 種

，i'直
i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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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按《靈魂論》卷二第一章所說的，合於天性且未受阻之

動作是第二級成就。故此一物完成了合於其天性的動作，便產生

快樂;如正解巳說過的，快樂在於已經完成。故此，說快樂是動

作時，根據的不是快樂之本質，而是快樂之原因。

2.在動物中可以說有兩種動態:一種是按目的之意念，

這屬於嗜慾;另一種是按實施，遺屬於外面之動作。在那已獲

得善並因而感到快樂者方面，雖然停止導致目的之實施動態，

但嗜慾部分之動態並不停止;正如在未得到善時，嗜慾是先欲

望，在得到後它貝可以所得之善為樂。若從能滿足嗜慾之善是在

跟前的觀點看，快樂固然是嗜慾的一種定止;但是嗜慾仍然受

可欲者變化，故此快樂是一種動態。

3.雖然情這個名詞，最適合那有腐化作用及趨向惡的感

受，如身體上的病苦，及靈魂上的畏懼和哀傷;但有些情由導

向善，如前面第二十三題第一及第四節已經說過的。故此，稱快

樂為情。

第三節快樂是否有時間性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快樂好似是有時間性的。因為:

1 .哲學家在 (({I多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說「快樂是一種動

態J 0 但凡動態皆有時間性。所以快樂有時間性 c

2.此外，長久的及滯留性的 (morosum) 是指東西的時間

性。但有些快樂被稱為滯臼惜的。所以快樂有時間，阱。

3 此外，靈魂的情屬於同一共類。但靈魂的某些情是有

時間性的 c 所以快樂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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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四章卻說: í人不是按時程獲

得快樂」。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一個東西之有時間性，分兩種情形:一種

草 根據東西本身;另一種是由於他物，好似是偶加的。時間乃是
主 繼續者之次數;本身具有時間性的，即是那本身具有連續性
第 者，或屬於連續性者，例如:動態、靜止、講話等等。由於他

用 物而非由自己具有時間性者，即是那本身無連續性，但它是關

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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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具有連續性者的。例如，「是人J '其本身沒有連續性，因

為這不是一種動態，而是一個動態或變化之終點，即其出生之

終點;不過，人之實在 l生是附屬於有變遷之原因的，因此，

「是人」乃具有時間性。

這樣看來，應說快樂本身無時間性，因為快樂是在已經

得到的善上，這好似動態之終點。但若所獲得之善具有變遷

性，貝IJ快樂偶然地具有時間性。若那善絕對沒有變遷性，貝IJ快

樂無論本然或偶然皆無時間性。

釋疑 1 . t安《靈魂論》卷三第七章所說的，動態有兩種。一種

是「不完美者之行動J '就是說「在潛能狀態者」之行動，這種

動態是連續的，是有時間性的。另一種動態是「完美者之行

動 J '就是說「現實存在者」之行動，如:瞭解、感覺、願意，

以及快感;這些動態沒有繼續性，其本身沒有時間性。

2.稱快樂為長久的或滯留性的 9 是由於快樂偶然是有時

間性的。

3.其他情不像快樂，不是以已獲得之善為對象。所以其

他情與快樂相比，更近於不完美者之動態。因此，快樂比較沒

有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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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快樂是否與喜樂有別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好似快樂( delectatio )與喜樂 (gaudium) 完全一樣。因

為:

Î .情是按對象分類另IJ 0 1旦快樂與喜樂的對象是一樣的‘

即所得到的善。所以，二者是一事。

2.此外，一個動態不結束到兩個終點。但歸結到快樂及

喜樂的動態是一個，即慾望。所以，快樂與喜樂完全一樣。

3.此外，若喜樂與快樂不同，買IJ按同理，歡樂、歡躍、

愉快等皆與快樂不同，故此都是不向的情。這似乎不合理。所

以，快樂與喜樂沒有分別。

皮之 關於禽獸，我們不說喜樂，但是卻說快樂。所以， '1、央樂

與喜樂有別。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亞維采那在其《論靈魂》卷四第五章中

所說的，喜樂是快樂中的一種。前面第三十題第三節曾說過，有

些慾望是自然的，有些不是自然的，而是隨理性而來的:同樣，

快樂也有自然與不自然之別，後者伴有理性。或者也可以按犬馬

土革的若望於《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三章，及尼沙的額我略

(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八章)之說法: r有些是屬於肉體

的，有些是屬於靈魂的J ;但這與前面之說法實際相等。那麼令

我們得到自然或不自然所欲望者後，皆感到快樂 n 但喜樂只用於

帶有理性的快樂。按此，關於禽獸我們不用「喜樂y 只用「快

樂」。凡我們按天性所欲望者，我們亦能以理性之快樂而欲望

之;反之則不然。所以那些能產生快樂者，在有理性者身上皆能

生喜樂;雖然並非常產生喜樂，因為有時人在身仁感到快樂，而

按理性並不認為可喜。由此可見， '1吏樂的範園大於喜樂。



釋髓 1 .既然靈魂之嗜慾的對象是所知覺之善，故知覺上的不

同多少等於對象上的不同。如此則靈魂的快樂，亦稱為喜樂，

316 與肉體的快樂有另IJ ;後者只稱為快樂，這就似關於慾望我們在

神
學

第三十題第三節釋疑2 所說過的。

2.在慾望方面也有類似之區別:快樂相當於慾望;喜樂

互 相當於願望;願望似乎更合於靈魂的慾望。故此，由於動態之
第 不同，而有不同之定止。

四
冊

3. 屬於快樂的其他名詞，是按快樂之效果而來:歡樂

(laetitia) 是由於心情的舒暢，好似是說開懷( latitia) ;歡躍

現 吼叫0) 是根據內在之喜樂表現於外的動作，好似是內在之喜
的
道 樂的流露;愉快 (jucunditas) 是根據歡樂之某些特別效果或表

哥 惰。但這些名詞似乎皆屬於喜樂，因為我們只用之於有靈之物。
為
昆主

情 第四節快樂是否在智性嗜慾部分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 F:

質疑 快樂似乎不是在智性嗜慾部分。因為:

1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說: r快樂是一種

可感覺的動態。」但可感覺的動態不是在智性部分。所以快樂

不是在智性部分。

2.此外，快樂是一種情。但凡情皆在感官嗜慾部分。所

以快樂也只在感官嗜慾部汁。

3.此外，快樂為我們與禽獸所共有者。所以只能是在我

們與禽獸所共有的那一部分。

反之 《聖詠》第三十七篇4節卻說: r你只管在上主內喜歡

(快樂) 0 J 但是感官嗜慾不能達到天主，只有智性嗜慾能夠。

所以，快樂能夠是在智性嗜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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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節已經說過，有些快樂是隨理性

之知覺而來。在理性的知覺下，不只感官嗜慾可被牽動，而指

向某個體物，那稱為意志的智性嗜慾也能被牽動。故此在智性

嗜慾部分，即在意志中，有一種快樂，稱為喜樂，而非身體上

的快樂。

兩種嗜慾之快樂的lE刑，在於感官嗜慾之快樂伴有身體

上的變化;而智性嗜慾之快樂，只是意志的單純動態。故此，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六章說: í慾望與歡樂無非是

意志贊同我們所願意的。 J

釋疑 1 .在哲學家的那(惘同定義裡， r可感覺的」是;泛乏指一般的

其知日覺 3 他在《偷理學》卷十第凹章說: í按每種感覺，皆有1

樂; r問司樣，按告智智1，性|生及鑑賞也有快樂。 J 或者也可以說'他那(惘罔

定義是專指!感咨官日嗜莒慾之1快突樂的 O

2.嚴格地說，在有身體上的變化時，快樂才是情;在智

性睹慾方面沒有這樣快樂，只有快樂的單純動態。後一種快樂

亦為天主及天使們所能有者。故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

l' 四章說: r天主的喜樂是一個單純的動作。」狄奧尼修在

《← t天(天使)階級論》結尾第卡五章也說: r天使們不能有我

們那種可感受(情)的快樂，只以不朽之歡樂與天主同樂 C J 

3.我們不只有與禽獸共有之快樂，也有與天使共有之快

樂。故此狄奧尼修在同處又說: í聖人們多次分享天使們的快

樂。」所以，我們不只有與禽獸相同之感官嗜慾的快樂，也有

與天使相同之智性嗜慾的快樂。



第五節 身體及感官性的快樂是否強於精神及智性的快樂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318 員提 身體及感官性的快樂，似乎強於精神及智性方面的快

樂。因為:

單 1 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二章裡說的，人皆追求
室 一些快樂。但追求感官之樂的人，比追求精神及智性快樂的人
第 多。所以，身體上的快樂比較強烈。

四

冊
2.此外，原因之強弱可從效果看出來。身體上的快樂具

中 有較大的效力，因為如《倫理學》卷七第三章說的，這些快樂
E間

人的
道

德
f了
為
自1

1情

「能使身體起變化，使某些人瘋狂」。所以，身體上的快樂較為

強烈。

3 此外，由於身體上的快樂太猛烈，故要加以節制和約

束。(旦精神上的快樂不需要加以約束。所以，身體上的快樂更

為強烈。

反之 《聖詠》第一一九篇 103 節卻說: r你的教言，對我上報

多麼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要甘美! J 哲學家在《倫理

學》卷十第七章也說: ["由智慧活動而來的快樂是最大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一節所說，快樂是因了與感到或知道

為適宜者之結合而生。要知道，靈魂的動作，尤其是感官及智

性部分的動作，既然不傳到外在之質料，乃是動作者本身之實

現或完成，如:理解、感覺、願意等;而傳到外面之質料的動

作，更好說是被改變之質料的動作和完成，因為動態乃「可為

推動者所動之物的實現」。故上述靈魂之感官及智性活動是動作

者本身的益處，並為感官或智↑生所知覺。所以，不只從對象上

產生快樂，從這些動作中也產生快樂。

若把智性快樂與感官i生快樂相比較，按從動作所生之快



319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三
十
一
題
論
快
樂
本
身

樂而論，例如:在智性之認知與感官性認知之間，無疑地智

性快樂大於感官性快樂。因為人因瞭解而知所感到的快樂‘

大於人因感覺而知所感到的快樂。因為智性認知比較完美，

而且所知者也多，因為智性比感宮更能反映自己的行動。而

且智性認知也更可貴，因為按奧斯定在《天主之城)) (按:應

為《論天主聖三》卷十四第十四章)說的，沒有人不是寧願

缺少身體上的視覺，而不願缺少智性的視覺 9 像況有理性的

禽獸和白癡那樣。

若拿精神及智性的快樂與身體感官性的快樂相比較，貝IJ

嚴格地說，精神快樂本身比較大。這由快樂所需要的三點上便

可以看出來:相合之善，相與結合者，及結合本身。精神上的

利益，比肉體上的利益又大又可貴。其證明之一，是人寧願放

棄身體上最大的享受，而不願失去榮譽;榮譽是智恆的善 c 同

樣，智性部分遠比感官部分高貴，且認知能力更強。其與對象

之結合也更密切，更完美，更堅定。其結合更為密切，因為感

官只基於東西之外表依附體;智性深入東西之本質，因為智性

之對象是「那是什麼」。其結合更為完美，因為感官性之結合帶

有動態，動態是不完美者之實現;故此，感官性快樂不是整個

的，其中有一部分逝去，有一部分俏待實現，例如:飲食男女

之快樂。但智性之善沒有動態，故這類快樂是整個一起的，

(其結合)也比較堅定。因為感性快樂是可朽的，很快便消逝;

精神快樂是不朽的。

然而對人來說，身體之快樂更為強烈，這有三個原因 c

第一，我們對感官性東西比對智性東西知道得多。第二，感官

性快樂既為感官嗜慾部分的惰，帶有身體上的變化。這在精神

性快樂中則沒有，除非高級部分引起低級部分的共鳴。第三‘

人追求身體上的快樂，是為補救可|生哀傷的身體上之缺欠及困

苦。故此，在這類哀傷以後所得之身體上的快樂，較之無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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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傷的精神性i吏樂，更易於感到，更樂於接受。至於精神性快

樂沒有類似的相對哀傷，之後將要講到第三十五題第五節。

釋疑 1 .人多追求身體上的快樂，是因為多數人對感官性的利

昌 益知道的較多。也因為人需要快樂以補償所受的許多艱難痛
大
全

第
四
冊

苦。既然許多人不能得到有德者專有之精神上的快樂，遂轉向

身體上的快樂。

2. 身體上的快樂更能產生身體上的變化，因為這些快樂

是感官嗜慾部分的惰。

天 3.身體上的快樂是在感官部分，感官由理性指導，故要
的

道

德
1寸

為
且2
J瘖

理性力[J以管制和約束。但精神的快樂是在心靈，心靈本身就是

標準，因此這些快樂本身就是有節制的。

第六節 觸覺性的快樂是否比其他感宮的快樂大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觸覺方面的快樂，似乎不比其他感官的快樂大。因為:

1 .一種快樂，若缺了它便不再有喜樂，似乎這快樂便是

最大的。視覺上的快樂便是如此，因為《多{卑亞傳》第五章 10

節說: r我這個眼睛失明，看不見天日的人......還有什麼?嘉樂

呢? J 所以在感官性的快樂中，以視覺上的快樂最大。

2 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裡說: r人愛

什麼，就會因什麼而感到快樂。」但《形上學》卷一第一章說:

「在感官中，人最愛視覺。」所以視覺上的快樂最大。

3.此外，彼此相悅的友誼之源始主要是視覺。但這種友

誼的原因是快樂。所以視覺上的快樂最大。

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十章卻說，觸覺上的快樂最

大。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五題第二節釋疑 1 ，曾說過，一個

東西被愛，便成為可使快樂的。按《形上學》卷一第一章說

的，感官之被愛是由於兩點，一是為了認知，一是為了功用。 321

因此，感官上的快樂也有兩種。(旦因為知覺到認知能力可貴，

乃人之專有現象;所以，認知方面的快樂是人所獨有的‘而功 第

用方面的快樂乃人獸之所共有。 集

若從認知之觀點論感宮之快樂，顯然視覺上的快樂大其 第

他感官之快樂。若從功用觀點而論，貝IJ觸覺上的快樂最大。感 部

官性東西之用途，是根據其對動物天性之保養的關(系。觸覺方 第

面的東西與此事關係最近，因為觸覺能知道那構成動物者‘巨11 十

冷的、熱的等等。故此，從這方面說?觸覺上的快樂較大，因
題

為好似離目的較近。也是為了這個條故，那些只有關於功用之 <

感宮性快樂的動物，若非與其觸覺有闕，其他感官沒有快樂，

的] ((倫理學》卷三第十章說的 r不是兔子的氣味{吏狗感到快

樂，而是兔子之為食物 ;j師子對牛的聲音不感興趣，而是對牛

的肉。」

以功用觀點，觸覺方面的快樂最大;以認知的觀點則視覺

方面的快樂最大。若將二者相比較，則在感官性快樂的範圍內，

觸覺上的快樂絕對強於視覺上的快樂。因為，顯然在每個東西中

最自然者，也是最強大者。觸覺上的快樂是關於自然慾望方面

的，如飲食男女等。但若看視覺對智性之關(系，因其輔助智性

~llJt見覺上的快樂較強，此與智l'生快樂強於感官性快樂同呵。

釋疑 1 .t安前面第三節說的，喜樂是指靈魂方面的1、央樂:這比較

接近視覺。自然快樂則比較接近觸覺。

2，按那裡說的，人最愛視覺，是「為了認知，因為它使

我們知道東西的許多差別」。

3，快樂之為色情的原因，與視覺不同。因為快樂，特別

已用
快
樂
本
身



是觸覺方面者，乃是以目的之方式而為彼此相悅之友誼的原

因;視覺之為原因，貝IJ有似動態之源始，因為東西看來可愛，

乃使人欲望並追求此種快樂。

第七節 是否有不自然之快樂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沒有不自然的快樂。因為;

1 .靈魂所感受之快樂，相當於物體之定止。但自然物體

之嗜慾只定止於適宜其天性的地方。所以，動物性嗜慾之定

止，即所謂快樂，也只能是在某一適合其天性的東西上。所

以，沒有不自然的快樂。

2.此外，那背反自然天性的，是出於強迫的。但按《形

上學》卷五第五章說的: I凡出於強迫的皆生哀傷」。所以背反

自然的，不能是生快樂的。

3.此外，按哲學家前面第一節之定義中所說的，完成自己

的天性，若有所覺，便產生快樂。但完成天性，對每個東西

說，皆是自然的，因為結束到自然終點的，便是自然動態。所

以快樂皆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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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五章卻說，有些快樂是「病態

和反自然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物理學》卷二第一章所說的，按天性

的就是自然的。關於人的天性可以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視智

性和理性為人的主要天性，因為人是由於智性及理性而構成其

類別。按這觀點，買IJ凡按理性適合於人的快樂，皆是自然的，

如:觀賞真理之樂，行善修德之樂，皆是自然的。第二種是視

人內理性以外者為天性，即是人與其他東西所共有者，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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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服從理性的部分。按這看法，則那有關身體之保養者，是

自然的快樂:或個體方面的，如飲食、說覺;或種類7守面的，

如男女購合。

但上述兩種快樂，皆能有不自然的，即絕對地不自然，而

相對地自然。因為，有時在某個體上，屬於其類別的自然根本受

了腐化。如此則背反類另IJ之天性者，偶然合於此個體的天性:例

如對熱水來說，發熱是自然的。同樣，那在理性井面或在保養身

體方面與人性相反的，可能由於這個人的天性受了腐化，而使他

覺得是自然的。這腐化能是身體方面的，如由疾病所引起:原來

是甜東西，在發高燒的人嘴裡感覺是苦的;或原來是苦的，感覺

成甜的;或者由於體質不好，例如:有人喜歡吃土或吃焊炭等。

這腐化也能是靈魂方面的，就如由於風俗的關係，有人以吃人肉

為樂，有人以同性戀或獸姦等為樂。這些皆不合於人性。

由上面說的，可知各質疑之解答。

第八節快漿是否能與快樂相反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快樂似乎不能與快樂相反。因為:

1 .靈魂之情的類別及對立性是按對象而定。快樂之對象是

善。既然善與善不相對立，而是「善與惡相對，惡與惡相對J ' 

如在《範疇論》第八章說的，似平快樂與快樂不相對立。

2.此外，在《形上學》卷十第四章指出，一個只能與一個

對立。但與快樂相對者是哀傷。所以，快樂不與快樂對立。

3.此外，若快樂與快樂對立，這只能是由於所以為樂者

之間有對立。但這只是質料上的差別;而對立性是按形式上的

差別，如《形上學》卷十第四章所說的。所以，快樂與快樂之

間沒有對立。

釋疑



皮之 按哲學家《物理學》卷八第八章說的，屬於同類者若彼

此妨礙，便是對立者。但按《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的，有些

324 快樂互相妨礙。所以，有些快樂彼此是對立的。

重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三題第四節;又本題第七節質疑
至 1 曾說過，靈魂所感受之快樂，相當於自然物體之定止。兩個
第 定止的終點若是對立的，兩個定止就是對立的;如《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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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哲學家所說之善惡，是指德性及惡習方面的善惡。因

為，兩個惡習能互相對立，但沒有(惡性彼此對立。在其他事情

方面，兩種善能夠彼此對立;例如;冷與熱，前者為水是善，

後者為火是善。快樂也能按這方式彼此對立。但在德性之善方

面不能有對立，因為德性之善只有一個標準，即理性。

2.靈魂感受之1突樂，相當於物體之自然定止，因為皆是

止於適宜者及合於天性者;哀傷則似被強迫的定止，可悲哀者

與動物性嗜慾相反，就如被迫而定止之地方之與自然嗜慾相

反。按《物理學》卷五第六章說的，同一物體之被迫的定止，

及另一物體之自然定止，皆與前者之自然定止對立。所以與快

樂相對立者有哀傷，也有快樂。

3.我們所引以為樂者，既然是快樂之對象，若可樂之理由

不同，則不只構成質料上的差別，也構成形式上的差別。按前面

第二十三題第一及第四節、第三十題第二節曾說過的，可以知道，

對象之理若不同，便造成行動及情在類別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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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快樂之原因(參看第三十一題引言、)。

關於此點，可以提出八個問題:

一、動作是否為快樂之真正原因。

二、動態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三、希望與記憶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四、哀傷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五、他人之行為能杏是我們快樂之原因。

六、對人行善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七、相似點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八、驚奇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第一節 動作是否為快樂之真正原因

有關第 J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動作不是快樂的真正和第一個原因。因為:

1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說‘「快樂在於感

官有所!忍受」。如第三十一盟第一節己說過的，快樂需有知覺。

但首先被知覺到的是動作乏對象，而非動作本身。所以動作不

是快樂之真正原因。

2.此外，快樂最主要是在於所獎得之目的，因為所欲望

的主要就是這惘。但動作不常是目的，有時目的是動作之成

果。所以動作不是快樂之真正手日本然原因。

3.此外，空開與休息是指動作之停止。持《修辭學》卷

-第十一章說的，空閒與休息是可樂的。所以，動作不是快樂



的真正原因。

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二章及卷十第四章卻說:

「快樂是不受阻礙的合於天，也之動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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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一節已經說過，快樂需要

雨點，即:適宜之善的獲得，及這獲得之知覺。二者皆是動

作，因為現實之認知是一種動作;同樣，我們也是以動作獲得

適宜之善。那動作本身也是一種適宜的善。所以快樂必然是隨

某動作而來。

釋疑 1 .動作之對象，若非與我們相結合，便不是可樂的;結合

的方式，或只靠認知，例如:在我們以觀看什麼東西為樂時;或

以別的方式伴同認知，例如:一人因知道自己握有某善而感快樂

時，如錢財榮譽等。這些東西，若非知覺其在握，不能產生快

樂。就如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二第二章說的: í一人知道某東

西是自己的，會感到很大的快樂;這快樂是來自人對自己之自然

愛情。」這裡「握有」是指「運用」或「能運用 J ;而這需要動

作。所以凡快樂歸根到底顯然皆以動作為原因。

2.在那些不以動作，而以動作之成果為目的的事上，此

成果之為可樂者，也要被握有或做成。所以，也與運用或動作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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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作之為可樂者，在於它適合動作者之天性。既然人

的能力是有限的，故動作是否適宜，有一個標準。若超過了那

個標準，就不再合適，也不再可樂，而成為辛勞的、煩倦的。

所以，空閒及遊戲，及其他屬於休息之類的事，只在驅除由勞

苦而來之愁悶的範圍內才是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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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動態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騷 動態似乎不是快樂之原因 c 因為:

i .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一節曾說過，目前據有之善是快樂的

原因。因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二章說，快樂不相當

於生長，而相當於已經存在之東西的動作。那動向某物者，尚

未得有此物;對此物來說，有似正在生長過程中者，因為按

《物理學》卷八第三章說的，凡動態皆伴有生長及腐化。所以，

動態不是快樂之原因。

2 此外，動態使動作產生疲勞與辛苦。但動作，若是辛

苦的疲勞的，不是可樂的，而是一種痛苦。所以，動態不是快

樂的原因。

3.此外，動態含有一種革新的意味，而與習慣相反。但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說: r那些成了習慣的，使

我們感到可樂。」所以動態不是快樂之原因。

反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八第三章卻說: r我的主天主， í* 
既然是你自己的永恆喜樂，有些東西也常以你為樂:何以這些東

西能在退步與進步，犯罪與和好的交替中感到喜樂 ?J 由此可知

人在某些變化中感到快樂。所以，似乎動態是快樂的原因。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快樂需要三點，即:兩個東西之可樂的結

合，第三點是這結合之知覺。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

四章及《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裡說的，動作是按這三點而成

為可樂的。在感到快樂的我們這方面，我們之感覺變化可樂，

因為我們的天性是有變化的。為此，這時對我們適宜的，過後

便不見得適宜，例如:以火取暖在冬天合適，在夏天則不合

適。在與我們相結合的善那方面，也是由於變化而可樂。因為



一個動困的持續性行動增加效果;就如一物與火接近愈久，便

愈熱和愈乾。自然關係有一定的限度。故此，一個久在跟前的

328 可樂的東西，若超過了自然關係之限度，與此東西疏遠反而成

了可樂的。至於在認知方面，人願意知道全面和整體。但有的

車 東西不能一下整個為人所知覺，這時變化就產生快樂，一部分
三 逝去後，另一部分接鐘而來，這樣遂得知覺到整體。因此奧斯

第 定在《懺悔錄》卷四第十一章說: í你絕不顧停在一個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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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要放之逝去，容許別的相繼而來，為能聽到全部。同

樣，一個東西的各部分，若不是全在一起的，果能知覺全部，

常比一部分的快樂多。」

如果有的東西，其天性是不蠻的，經久草用又不會超過

自然關(系的限度，又能同時享用全部，則變化便不會是可樂

的。愈與這種情形相近的快樂，愈能經久不厭。

種提 1 .那有變動者，雖然尚未完全握有其所趨向之東西，但

已開始握有一點;因此，動態本身便有一點快樂。但那不是完

美的快樂，因為在不變的東西中才有完美的快樂。動態還有一

點可樂之處，就是原來不適宜者，或不再適宜者，可因變動而

成為適宜的，如在上面正解己說過的。

2.動態在超出了自然關係限度峙，才產生辛苦與疲勞。

這種動態不是可樂的，但脫離與自然關係相反者時是可樂的。

3.那因習慣而成了自然的，是可樂的，因為習性等於是

第二天性。動態之為可樂，並非因其離開習慣，而是因其阻止

自持久之動作能產生之自然關係的腐化。所以，習慣與變動，

皆是由於適合天性而成為可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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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希望與記憶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希望與記憶似乎不是快樂之原因。因為:

1 .按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卡二章說

的，快樂是關於眼前之善的。{旦記憶與希望是關於不在眼前者

的，記憶是關於過去者，希望是關於未來者。所以，記憶與希

望不是快樂之原因。

2.此外，同一個東西，不能是彼此相反者的原因。但希

望是痛苦的原因，因為《議言》第十三章 12節說: r希望遲不

兌現，令人心神煩惱。」所以，希望不是快樂的原因。

3.此外，希望與快樂的相同點，在於二者皆是關於善

的，而慾望與愛情也是一樣。所以，不應只說希望是快樂的原

因，而不說慾望和愛情。

反之 《羅馬書》第十二章 12節卻說: r 因希望而喜樂。 J ((聖

詠》第七十七篇4節又說: r我一懷念天主，即咨喔哀嘆。」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快樂是由現有之適宜的善產生，然而是按

所感覺到者，或以任何方式所知覺到者。一個東西之在我們眼

前有兩種方式:第一種，以認知方式，即被認知者之很象是在

認知者中;第二種，以東西本身，即一東西與另一東西實際相

按計，或現實地，或潛能地，或按其他任何接合于于式。既然東

西本身之接合比以認知方式接合密切，現實之接合又比潛能狀

態之按合密切;故此，最大的快樂是那由感官而來者，因為那

要可感覺之物是在跟前。希望的快樂佔第二位﹒因為不只告認

知上的接合，也是在獲致善之能力上的接合。記憶之樂居第三

位，它只有認知上的接合。



釋疑 1 .一般說來，希望與記憶本身雖是關於不在眼前者，但

就某方面而言，是關於眼前者，即:或只按認知，或按認知及

330 能力，至少怯所估計之能力。

2同一個東西，在不同的方面，並非不能是相對立者之

草 原因。所以希望，因為是目前對未來之善的估計，產生快樂;
三 但因了不是關於實際在眼前的東西，又產生痛苦。

第
3.愛情與慾望也產生快樂。一切被愛者‘對愛之者皆是可

目 樂的。因為，愛情乃是愛者與被愛者的結合或相宜性。一切被欲

望者，對欲望之者也是可樂的。因為欲望主要是對快樂之欲求。

女 但在希望中，含有可樂之善實際出現在眼前之確實性，此乃愛情

自 及慾望中之所無，故特別以希望而不以愛情及慾望為快樂之原
得 因。同樣，希望也強於記憶，因為記憶是關於已經過去的事。
有

與
情 第四節哀傷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哀愁或哀傷( trωtitia) ，似乎不是快樂之原因。因為:

Î .一個東西不是與之相反者的原因。但哀傷與快樂相

反。所以不是快樂的原因。

2.此外，彼此相反者，其效果亦相反。但可喜之事的回

憶是快樂之原因。所以哀傷之回憶是痛苦之原因，而非快樂之

原因。

3.此外，哀傷與快樂之關係，有如怨恨之與愛情。但按

前面第二十九題第二節說的，怨恨不是愛情之原因，而且正好相

反。所以，哀傷不是快樂之原因。

反之 《聖詠》第四十二篇4節卻說: r我的眼淚竟變成了我晝

夜的飲食， J 飲食是指快樂之調劑。所以，由哀傷而來之眼

淚，能是可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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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我解答如下:哀傷可以從南方面去看:一是現實之哀

傷，一是回憶中的哀傷，兩種皆能是快樂之原因。現實之哀傷

能是快樂之原因，即是它使人想起所愛之東西，因為失去了那

東西才感到哀傷;但這種快樂只是認知方面的。哀傷之回憶是

快樂之原因，是因為現在擺脫了哀傷。缺少惡可以等於具有

善;故此，人想到自己擺脫了什麼痛苦或憂愁，便是增加足以

喜樂的事情。就如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二十二說的: I在

快樂時想到過去的哀愁，在健康時想起已不再痛苦的過去的痛

苦，會使我們更喜樂，更知足。」他在《懺悔錄》卷八第三章

又說: I戰爭愈艱險，凱旋愈歡樂。」

釋疑 1.一個東西偶爾可以是其其相反者之原因，如《物理學》

卷八第一章說的: I冷有時生熱」。同樣，哀傷也偶爾是快樂的

原因，即在它使人意識到某可喜之辜的時候。

2.回憶中的哀傷，以其為哀傷並與快樂相反而言，不產

生快樂;而是由於人擺脫了哀傷才是快樂的原因。同樣，回憶

中的1突樂，由於是已經失去的，能產生哀傷。

3.怨恨偶爾也能是愛情的原因，例如:某些人彼此相

好，是因了他們同恨某一東西或某一人 c

第五節 他人之行為能否是我們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輝 他人之行為似乎不是我們快樂之原因。因為:

1 .快樂之原因乃是與自己接合之善。但是，他人的行為

與我們不相連接，所以不是我們快樂的原因。

2 此外，行為乃是行動者自己的善。倘若他人的行為是

我們快樂的原因，則按問理，他人的一切別的善也是我們快樂

的原因。這顯然不對。



3.此外可動作之所以是可樂的，乃是因了那是出於我們

天生的性向。故此，在《倫理學》卷二第三章說: í從在動作

332 中所感到的快樂，便可知一人的習性。」但是他人的行為不是

出於我們的習性，有時倒是出於行動者的習性 c 所以他人的行

車 后不是我們快樂的原因，而是行動者自己快樂的原因。
大
二匕

第 反之 《若望貳書》第4節卻說: í我很喜歡，因為我遇見了你

目 的一些子女在真理內生活。」

女 正解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曾經說過，快樂需要兩點，

自 即:適宜之善的獲得，以及對此獲得之知覺。因此在三種情況
德
f寸
為

自2

惰

下，他人之行為能是我們快樂的原因。第一，從他人的行為中

我們得到某種善或利益的時候。故此，他人對我們有益的行

為，使我們快樂，受他人之益是可樂的事。第二，由於他人的

行為，我們得知我們自己的善處。因此，人受到他人稱讚尊敬

的時候，感到快樂，因為這樣可以知道自己有的優點。又因為

賢者及好人的見證更為可靠，故這種人的稱道更使人快樂。至

於諂媚，因為在表面上是稱讚，所以會使某些人喜歡。此外，

愛是關於善的，景仰是關於偉大的;被人愛和受到景仰也使人

喜歡，因為使人意識到他能引以為樂的善及偉大。第三，由於

愛情的力量使人視朋友如自己，故也視他人的善行有如自己的

善行。 f旦恨的力量，使人視他人的善與自己相反，故人以仇人

之惡行而感到快樂。因此， <<格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6節說:

愛德「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正里同樂」。

釋疑 1 .他人的行為可以與我們連接，或是由於效果，如在第

一種情況;或是由於知覺關係，如第二種情況;或是由於情

感，如第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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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舉之理由是很據第三種情況，不是根據前兩種情況。

3.他人之行為，雖不是出自我內的習性，卻在我內產生

一種快樂;或是由於那使我意識到我自己的習性;或是由於愛

情，而感覺那具有此習性者與我如一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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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對人行善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對人行善似乎不是快樂之原因。因為:

'1.按前面第一及第五節、以及第三十一題第一節說的，快

樂是由自己獲得之善而生 c 但對人行善不是獲得自己的利益，

更好說是損失。故似平應是哀傷之原因，而非快樂之原因。

2.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一章裡說 r吝昔

比奢侈近乎人的天性。」但對他人行善屬於奢侈，不對人行善

屬於吝置。既然按《倫理學》卷七第十四章及卷十第四章說

的，合於天性的動作產生快樂，似乎對他人行善不是快樂的原

因。

3.此外，相反的效果是來自相反的原因。但對某些屬於

1故惠的事，人自然感到樂趣，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

一章說的，如克服他人，斥責他人，以及忿怒者處罰他人。所

以，行善應是哀傷之原因，而非快樂之原因。

「施捨和幫助朋反之 哲學家在《政治學》卷二第二章卻說:

友或外人，是最快樂的事。 J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三種情況下，對他人行善能是快樂的原

因。第一，在效果方面，即在他人身上造成之善。由於愛情的

關係，我們視他人之利益如自己之利益;故在他人身仁，特別

在朋友身上所造成之利益有如自己之利益，因而感到快樂。第



二，在目的方面，例如:一人希望因對他人行善，而自己由天

主或由人慮得到善報一一希望乃是快樂之原因。第三，在根本

334 方面。對他人行善，從三種根本方面可感到快樂。其中之一是

行善之能力:對人行善，使人感覺自己有充裕之善，足以分施

量 給他人，因而感到快樂;是以，人皆以自己的子女及事業為
大
全

樂，子女與事業就好似是分享其充裕之善者。第二個根本是習

第 性，習性使人對他人行善成為自然的;故此，慷慨者以助人屆

四
用

樂。第三個根本是動機，例如:一人因其所愛者，之推動而施惠

為 他人，因為我們為朋友所做和所受的一切，都是快樂的事一

愛情乃是快樂的主要原因。
人的
道

T寸
為
自1

情

釋疑 1 .損失，若表現自己富裕，是快樂的事。但若對自己有

嚴重的害處，買IJ能使人哀傷。

2.奢侈代表無節制的損失，故與天性衝突。故此說奢侈

相反天性。

3.克服、責斥和處罰之所以為樂事，不在於他人所受之

害，而因為那屬於自己的利益;人愛自己的利益，甚於恨他人

之害處。克服是自然可樂之事，因為那顯出自己的優越。故

此，比賽和競爭性的遊戲樂趣最大;一般說來，凡有勝利之希

望的競賽皆是如此。斥責有兩個可樂的原因:第一，使人感到

自己的優越和智慧，因為譴責和申斥是屬於智者及長者的事;

第二，譴責和申斥能對他人有益，前面正解已經說過，對他人

行善是樂事。至於忿怒者樂於處罰，是用以解除由所受之傷害

而來之威脅。一人受到他人傷害時，好似產生一種威脅，故要

以報復解脫威脅。由此可見，對人行善，本身能是樂事;但對

人行惡，只在好似對己有益時，才是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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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相似點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相似點好似不是快樂之原因。因為:

1 .位居他人之上含有不相似點。但《修辭學》卷一第十

一章說: r位居他人之上是自然可樂的事。」所以，不相似點

才是快樂之原因，而非相似點。

2.此外，沒有比哀傷與快樂更不相似的。但在《倫理學》

卷七第十四章說，哀傷的人最好追求快樂。所以，相異比相似

更是快樂之原因。

3 此外，那些富有某些可樂之東西的，不再感到快樂，

反而感到可獻，例如:酒足飯飽的人。所以，相似點不是快樂

之原因。

皮之 前茁第二十七題第三節曾說，相似點是愛情的原因。愛情

是快樂之原因。所以，相似點是快樂的原因。

正解 我解答如下﹒相似是一種一致。故此，相似者圍了似是

同一個，所以是可樂的;也是可愛的，前面第二十七題已經說

過。倘若相似者，不破壞自己之善，反而增加，則是布告對可樂

的，就如:人之對人，青年人之對青年人。但若破壞自己的

苔，貝iJ 偶然成為可厭的或可悲的;但不是因了相似和一致，而

是因了破壞一致。

至於中自似者破壞自己的善，有兩種芹式 c 一是由於過量

而j做壞自己之苦的限店。因為善，特別是身體方面的可如健

康，在於某種標準。故此，過多的食物或其他身體方面的草

受，使人生厭。第二，由於與自己之善直接衝突; {如]!;U技工厭

惡別的技土，不是因了他是技工，而是因他破壞到各內所追求

的價過或利益。



釋疑 1 .在居上位者與屬下之間既然有一種交往，所以有相似

點。不過，居高位是由於優越，因為領導與掌管屬於那真有(憂

336 越之善者，還是智慧者與優良者的事，所以這事使人意識到自

己的善處;或者因了領導與掌管可對他人有益，故這是快樂的
神甫
息爭。

大
全

2 哀傷者所追求之快樂，與哀傷雖不相似，但與哀傷的

第 人相似 c 因為哀傷與哀傷者之利益相反。是以哀傷者追求快

回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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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是視之為哀傷之解救，故有補於其利益。也是為了這緣

故，他們更好追求與哀傷相反之身體上的快樂，不好追求智性

上的快樂，因為智性快樂與哀傷不相反;後面第三十五題第五節

還要講到這點。也是因了這個緣故，動物皆自然追求快樂，因

為動物由於感官及動態常有痛苦;青年人好追求快樂，也是這

個原因，因為在發育期間，他們身上的變化多。憂鬱質的人好

追求快樂，也是為驅除憂愁，如《倫理學》卷七第十四章說

的，因為「他們的身體好似受壞體液的煎熬」。

3 身體上的利益有一種限度，故相似點若過量，便有害

於自己之利益。既然與人的利益相反，故使人生厭和不悅。

第八節驚奇是否為快樂之原因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驚奇似乎不是快樂的原因。因為:

1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四章說，驚

奇是出於愚昧。但愚昧不可喜，知識才可喜。所以，驚奇不是

快樂的原因。

2.此外，按《形上學》首卷第二章中說的，驚奇是智慧

之起點，好似探求真理的途徑。但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

七章說: 1"觀賞已經知道的，必探索尚不知道的快樂。 J 探索

不知者有困難及阻障，乃觀賞已知者之所無 i 而按《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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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第十二章說的，快樂是生於不受阻礙之動作。所以，驚奇

不是快樂的原因，反而妨礙快樂。

3.此外，每人對自己所習慣者感到快樂，因此養成了習

↑貴的動作是愉快的。但按奧斯定在《若望福音釋義》第二十四

講說的，習以為常者不是可鷺奇的。所以，驚奇與快樂之原因

相反。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卻說，驚奇是快樂的皮之

原因。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三題第四節、第三十一題第一節

釋疑 2.說過，得到所欲望的東西是樂事。因此，對一個東西的

慾望愈強，得到後的快樂也愈大。而且慾望增加，快樂也增

加，倘若慾望變成希望;上面也說過，有希望的慾望是可樂

的。至於驚奇，那是 種求知的願望。在人見一效果而不知其

原因時便產生驚奇，也可能是由於這安全果之原因超過他的知識

或能力範圈。若驚奇伴有能知道其所欲知者之希望，則是快樂

之原因。為此，凡是可奇的，以及稀罕的，都是可樂的 3 各種

描寫與表演，雖然是關於本身並不可樂的事情‘也是可樂的;

靈魂在拿一物與另一物比較時感到快樂，因為互相比較乃是理

性的自然能事，如哲學家在《詩學)) (Ars Poetica) 第四章裡說

的。同樣， I從大災大難中脫險是很快樂的事‘因為是可奇

的 J '如在《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說的。

釋疑 1 驚奇中有快樂，不是因了無知，而是由於探索原因之

願望;也是由於驚奇者學到新東西，即他當初所未想到的。

2.快樂包括兩點:在善上之定止，及此定止之知覺。關

於第一點，既然欣賞已知之真理，比探索未知者完美:所以，



欣賞己知的東西，比探索未知的東西，本來更為快樂。不過偶

爾，由於第二點，有時探究更富樂趣，倘若探索是出於較大的

338 願堂，自覺無知可以刺激願望。故此，人最樂於找到或學到新

東西。

事 3 那些習以為常的，做起來比較愉快，因為好似是出於
三 天性。但少見者之所以可樂，或由於認知關(系，因為既然出
第 奇，故有求知之願望;或者由於動作的關係。因為按《倫理學》

四

用
卷十第四章說的: r由於願望，心靈對新奇的事做來更專心一

志J ;動作愈完美，產生的快樂也就愈完美。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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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題

論快樂之效果

一分為凹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快樂之效果(參看第三十一題引言)。

關於這點，可以提山四個問題:

一、快樂是否有舒展作用。

二、快樂是否產生對快樂之渴望或願望。

三、快樂是否妨礙理性作用。

四、快樂是否成全作用。

第一節快樂是否有舒展作用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舒展好似不是快樂的效果。因為:

Î .更好說舒展作用屬於愛;因為宗徒在《格林多後書〉

第六章 11 節說: ["我們的心敞開了。 J <<聖詠》第一一九篇 96

節論愛德之誡命，也說: ["。但你的誡命卻廣闊無邊。」但快樂

與愛不是同一個惰。所以，舒展作用不是快樂的妓果。

2.此外﹒一個東西變寬大以後，容量遂即變犬。 但容納

屬於願望，願望是關於尚未握有之東西的。所以舒展作用似是

屬於願堂，而非屬於快樂。

3.此外，緊縮與寬舒相反。但緊縮作用似乎屬於快樂，

因為我們堅決願意留住的， i更緊緊握住;嗜慾對可樂之東西的

情態便是如此。所以，舒展作用不屬於快樂。

皮之 《依撒意亞》第六十章 5節為表示喜樂說: ["1~~ 見到這情

形，必要喜形於色，你的心靈必要激動而舒暢。」而且前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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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過， '1吏樂便是由於舒展作用而稱為歡樂 (laetitia ;見第三十

一題第三節釋疑3. )。

正解 我解答如 f: 寬度是形體物大小的一種度量，故用於靈

草 魂之情感時只能是按比喻。寬舒化是變為寬大的動向。這作用
大
全

屬於快樂是按快樂所需要的兩點。其中之一是在知覺能力方

第 面，這能力知覺某適宜之善之接合。由此知覺而意識到人得了

自 一種成就，這成就便是精神上的增大，所以說快樂使人的心靈

寬舒或擴張。另一點是在嗜慾能力方面。這能力同意可樂之東

要 西，並定止於這東西，就等於自願把那東西容納在自己內。因
的
道

德
1寸
為
旦旦

l情

此快樂使人的心情擴張，好似交付自己為容納所喜好之東西。

釋疑 1 .比喻可以由於不同之觀點而用於不同的事物。故此，

舒展作用以喻愛情，是因為愛情使愛者之情感展向他人，使人

不只關心自己的事物，也關心他人的事物。舒展作用屬於快

樂，是因為快樂使自己擴張，好似自己的容量因而變大。

2.願望由於對所願望之東西的想像，固有某種擴展作

用;但東西已經在跟前使人快樂時，將更甚方1;.此。因為人心依

附已在使人快樂的東西，甚於依附尚未握有的所願望的東西:

因為快樂是願望之目的。

3.快樂的人，在極力掌握其所以為樂之東西時，對這東西

固有緊縮作用，然而卻使心情開展，因而才能完美地享受其樂。

第二節 快樂是否產生對快樂之渴望或願望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快樂似乎不產生對快樂之願望。因為:

1 .一種動態到達定止點時，動態全部停止。按前面第二十

三題第四節、第二十五題第二節說的，快樂好似願望動態之定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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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願望動態到達快樂後便停止。故此，快樂不產生願望。

2.此外，彼此對立者，其一不是另一個的原因。但是在

對象方面，快樂與願望多少是對立的;因為願望是關於未有之

善，而快樂是關於已有之善。所以快樂不產生對快樂之願望。

3.此外，厭倦與願望相衝突。但快樂多次產生厭倦。所

以，不產生對快樂之願望。

反之 耶穌在《若望福音》第四章的節卻說: r凡喝這水的，

還要再渴。」按奧斯定的解釋， r水」是指身體上的快樂(<<若

望福音釋義》第十五講)。

正解 我解答到!下:可以從南方面來看快樂:一是看快樂之現

實;一是看快樂之回憶。喝堂或願望也可以從兩方面去看:一是

按狹義，即含有對未得之物的嗜慾;一是按廣義， fm指沒有厭

倦。按快樂之現實看，買IJ快樂本來不產生對快樂之渴望或願望司

除非出於偶然， )畫是就渴望或願望針對未有之物而言，因為快樂

是對眼前之東西的情態。然而眼前之東西可能不是完全被握有

的，而這或是由於被握有之東西方面，或是由於握有者方面。在

被握有之東西方面，是因了東西不是全部在一起的，故只能陸續

獲得。人遂一方面因所得到者而快樂，一方面又願重得其餘部

分。就如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凹第十一章說的司 4 人聽到了一一

首詩的前段，感到樂趣，乃願望聽到下一半。幾乎所有的身體上

之快樂，皆產生這種對快樂之渴望，直到得了全部而後止，因為

這種快樂是動態的，由飲食之樂便可見其一斑。至於在握有者方

面，即東西本身已完整地存在，但不立刻完全被握有，而是1曼慢

地取得。就如在現世，我們對天主有點知識，因而感到快樂;這

快樂激起對完美認知的喝望或願望。《德訓篇》第二十四章 29

節所說的，便可這樣解釋: r凡飲我的，還要飢渴。」



若渴望或願望只指沒有厭倦的濃厚情感，買IJ精神上的快

樂最能產生對快樂之渴望或願望。身體上的快樂若太多，或太

久，便會超過自然限度而產生厭倦，例如:飲食上的快樂。為

此，一人在身體快樂上達到了極點，便對之生厭，有時便去追

求別的。但精神上的快樂，不會超過自然限度，反而成全天

性。因此在達到極點時，也是最快樂的時候;除非偶爾鑑賞行

動伴有身體能力之動作，體力則因過勞而疲倦。所以《德訓篇》

第二十四章 29節所說的「凡飲我的，還要飢渴 J '也可以解釋

為這種渴望。因為關於對天主有完美之認知並以天主為樂的天

!吏， <<伯多祿前書》第一章 12節也說: í對於祂，連眾天使也

都切望窺探。」

至於回憶中的非現實快樂，貝IJ本然地產生對快樂之渴望

或願望;所謂回憶，是指回到過去曾有值已逝去的快樂情況。

若情況有所改變，貝IJ快樂之回憶不產生快樂，反產生厭倦，就

如那己吃飽的人想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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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動態完全消失。但快樂若未被完全握有，貝IJ此願望指向尚

未握有者之動態不全面停止。

2.那未被完全握有的，是一面被握有，一面未被握有。

故對這種東西，可以同時有願望，又有快樂。

3.如己說過的，快樂產生厭倦是一種方式，產生願望則

是另一種方式(見正解)。

第三節快樂是否妨礙理性作用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快樂似乎不妨礙理性作用。因為:

1 .定止最有助於理性之適當作用。故此， <<物理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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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三章說: í在靜坐和休息中，靈魂變為有知識的和機智

的J ; <<智慧篇》第八章 16節也說: í回到家中，只有在她身

悔，我繞獲得安息 J '這裡的「白白，指的是智慧。但快樂是一

種靜止。所以，快樂不妨礙，反而有助於理性作用。

2.此外，那不是在同一事物上者，雖然彼此是相反的，

也不互相妨礙。但快樂是在嗜慾部分，而理性作用是在知覺部

分。所以快樂不妨礙理性作用。

3.此外，受他物妨礙者，似乎多少被這物所改變 c 但是

知覺作用推動快樂，而非為快樂推動，因為知覺是快樂之原

因。所以快樂不妨礙理性作用。

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五章卻說: í快樂破壞機智之

判斷。」

正解 我解答如下: <<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 í動作本身上

的快樂有助於動作，不相關的快樂妨礙動作。」有的快樂是來

自理性之行動，例如:有人以鑑賞及推論為樂。這種快樂不妨

礙理性作用，反而有幫助;因為我們樂於做的，比較更專心，

而專心一志有助於動作(第四題第一節釋疑3. )。

然而身體上的快樂，有礙於理性作用，理由有三。第一，

因7分心。前面已經說過，我們樂意做的事情，會特別用心;我

們專心於某事物時，便會忽略甚而完全忘記別的事物。拔此，身

體上的快樂若是很大，或者注意力被完全吸佳，因而完全失去理

，佳作用;或者理性作用受到阻礙。第二，由於對立。因為有些快

樂‘特別在過量時，與理性相反。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五

章說的，便是關於這種情形: í身體上的快樂破壞機智之判斷，

但不破壞鑑賞性的判斷J '因不與其對立， í如三角形之三個角

的和等於兩個直角」。在第一種情況下，貝IJ無論機智或鑑賞能力



皆受阻礙。第三，由於牽連作用。因為身體上的快樂使身體起變

化，而且甚於其他諸情，正因眼前的東西比不在眼前的東西對嗜

344 慾的吸力大。身體上這種變化有礙於理性之運用;幽酒者便是顯

明的例子，他們的理性受到阻礙。
串串

學

主 釋疑 1 身體上的快樂固然使嗜慾在所樂之東西上定止，這定
第 止有時與理性相反;但在身體方面，常起一種變化。這兩種情

四

用
形，皆妨礙理性之作用。

也 2.嗜慾與知覺之能力，固然是在兩個不同的部分，但同

哭 屬於一個靈魂。故靈魂專注於一方之行動時，另一部分之相反
的
道 的行動便受到妨礙。
{宣

f了
為
血Z

l倩

3.理性之運用，需要想像力及其他感官性機能之合作，

感官機能則利用身體器官。故身體上的變化妨礙到想像力及其

他感官能力時，便妨礙理性作用。

第四節快樂是否成全動作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矩 快樂似乎不成全動作。因為:

1 .人的動作皆繫於理性作用。但前面第三節曾說，快樂妨

礙理性作用。所以快樂不成全，反而削弱人性動作。

2.此外，沒有東西能成全自己或自己之原因。但按《倫

理學》卷七第十二章及卷十第五章說的，快樂是動作。所以，

那是說:或者快樂之本質即動作，或動作是快樂之原因。所

以，快樂不成全動作。

3.此外，若快樂成全動作，貝IJ快樂或似動作之目的，或

似其形式，或(以其動因。然而快樂不是動作之目的，因為如第

四題第二節己說過的，不是為了快樂而追求動作，而是正好相

反，也不是動因，因為更好說動作是快樂之動因;也不似形



式，因為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卡第四章說的: I快樂不是

像習性那樣成全動作」。所以，快樂不成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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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學》卷十第四章卻也說: I快樂成全動作」。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快樂在兩方面成全動作。一是以目的之方

式。但這裡所謂的目的，不是指為了什麼，而是指增加的任何

完滿式的善。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的，便是按這

意義: I快樂成全動作，有似加在動作上的一種目的。」即是

說在動作這個善上面，加上另一善，即快樂;快樂使嗜慾在原

有之善土定止。第二，是在動因方面。但不是直接地;因為哲

學家在《倫理學》卷卡第五章說: I快樂成全動作，不是如醫

生之成全健康的人，而是如健康之成全健康的人。」然而是間

接地，即是由於主動者對其行動感到快樂時，行動遂更加注

意，更加奮勉。故此， <<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 I快樂助長

原來之動作，妨礙以外的動作。」

皮之

釋矩 1 .並非所有的快樂皆妨礙理性作用，只有身體上的快樂

是如此，身體上的快樂不是生於理性行動，而是生於慾1育部分

之行動，此種行動因了快樂而更加強。由理性行動而來之快樂

則加強理性作用。

2.如在《物理學》卷二第三章說的，有時兩個東西互為

因果;即是說，其中之一是動園，另一個則是第一個的目的。

動作便有似動因，產生快樂;快樂則以目的方式，成全動作，

如上面正解說的。

3.由上面說的，可知質疑3.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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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快樂之善惡(參看第三十一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快樂是否皆惡。

二、快樂如非皆惡，是否皆善。

三、有無快樂是完全的善。

四、快樂是否為判別道德性善惡之尺度或標準。
論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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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行
為
與
情

第一節快樂是否皆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好似快樂皆是惡的。因為:

Î .那腐化機智、妨礙理性作用的，似乎本然就是惡的。

因為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裡說的，人的善在於「按

理性生活」。但是快樂腐化機智、妨礙理性作用，而且快樂愈

大，其作用也愈大。故此， <<倫理學》卷七第十一章說: r在

淫樂中，不可能運用理性J '因為淫樂乃是最大的快樂。熱羅尼

莫在《瑪竇褔音註解》中也說: r在行房事的時候，不會有聖

神在，縱然那盡生育之義務者似是一位先知。」所以，快樂本

身就是惡的。所以，凡快樂皆是惡的。

2.此外，有德者所逃避，而為無德者所追求者，似乎本

身就是惡的和須逃避的。因為《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 r有

德性的人，有似人性行動之標準和尺度 J ;宗徒在《格林多前

書》第二章的節也說: r惟有屬神的人能審斷一切。」沒有德

性的孩兒及禽獸，好追求快樂;有節制的人則逃避快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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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本身就是惡的，和須逃避的。

3.此外，按《倫理學》卷二第三章說的: I德性與藝術

是關於困難者及美善的 J 。但沌有一種藝術是為求快樂的 c 所

以，快樂不是善事。

皮之 《聖詠》第三十六篇4節卻說: I你只管在上主內快樂。」

天主既不能命人為惡，似乎快樂不都是惡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倫理學》卷十第一章說的，有些人認

為快樂都是惡的。個中的原因，似乎是因了他們只想到那比較

明顯的感官性及身體上的快樂。的確，按《靈魂論》卷三第三

章上說的，有些古代哲學家，在別的問題上也不分可理解的與

可感覺的，也不分智性與感官。他們想該說身體上的快樂都是

惡的，為使那些貪樂無度的人加以戒避，而達中庸之道。但這

看法並不適當。因為若沒有一點感官性和身體上的快樂，沒有

人能生存;而那些主張凡快樂皆惡者，若被人發現享受什麼快

樂，大家便要隨從他們的榜樣，不再把他們的言論放在心上，

反而更沒有約束了。在人性行為及情慾上，經驗比較重要，榜

樣比理論的影響力大。

所以，應說有些快樂是善的，有些是惡的。快樂乃是嗜

慾能力在所愛之善上的定止，由某動作而來。故此，可以從兩

方面來看快樂:一是從人所定止並以為樂的善那方面。以前第

十八題第五節說過，道德上的善惡，是按是否合於理性而定。就

似在自然物方面，合於天性者即是自然的，不合於天性者，便

是不自然的。在自然物上，也有一種自然的定止，即是止於耳1:;

合於天性者，如重物之定止於低處;也有一種不自然的定止，

即是停於那不合天性者，如重物之定止於高處。同樣，在道德

上有些快樂是苦的，自11如果高級或低級嗜慾之所安是合理性



的;另一些快樂是惡的，即如果所安者不合理性及天主的誡

律。

348 另一看法是從動作那方面，而動作有善有惡。動作與快

樂的關係比與慾望的關係密切;動作與快樂是相接連的，慾望

望 在時間上則先於動作。故此，既然對好動作的慾望是善的，對
主 壞動作的慾望是惡的，所以對好動作所感到的快樂更應是善
窮 的，對壞動作所感到的快樂是惡的。

四
冊
。 釋疑 1 .前面第三十三題第三節已經說過，關於理性行動方面的

女 快樂，不妨礙理性，也不腐化機智;只有不相干的快樂，如身
的
道

i宣

f立

為
且Z

l情

體方面的快樂，才妨礙理性。這些快樂妨礙理性作用，是由於

嗜慾之對立，即是它定止於不合理性者，這樣的快樂便是惡

的;或是由於牽制理性，如:行房事的快樂，雖然合於理性，

但由於身體仁的變化，有礙於理性作用。但這並不造成道德性

的惡，就如睡眠也妨礙理性作用，若睡得合理，並不是惡的，

因為有時停止理性作用，乃是理所當然。不過我們認為，房事

快樂對理性的妨礙雖然不是道德上的惡，因為既不是大罪，也

不是小罪;但那卻是由一種道德性的惡而來的，即來自原祖父

母的罪;按在第一集第九十八題第二節己說過的，在原罪以前並

不是那樣。

2.有節制的人並不戒避一切，快樂，只戒避過度的，及不合

理性的。至於孩兒及禽獸好求快樂，並不證明快樂皆是惡的，因

為在他們內有天主設置的自然嗜慾，使他們動向適於他們者。

3.我們後面第五十七題第三節要講到，並非每種善，皆有

一種藝術，藝術只管外在之可製作者。關於在我們內的動作和

情慾，更好說是屬於機智和德性，而不屬於藝術;不過也有製

造快樂的藝術，即是《倫理學》卷七第十二章所說的: í烹飪

的藝術及敷抹油膏的藝術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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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快樂是否皆善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雄好似快樂都是善的。因為:

1 .按第一集第五題第六節所說的，利益可以分為三種，

即:正當的，有用的，及可樂的。正當的都是善的，有用的也

是一樣。所以，快樂也都是善的。

2.此外，按《倫理學》卷一第六章說的，凡不是為了他

物而被追求者，其本身便是善的;但快樂不是為了他物而被追

求(問人為何願意快樂，似乎是件可笑的事)。所以，快樂本身

就是善。本然屬於某東西者，乃是普遍地屬於這類東西 σ 所

以，快樂皆是善的 c

3.此外，大家都願望者，似乎本然就是善的;因為按

《倫理學》卷一第一章說的: 1"苦乃一切皆追求者」。然而人皆

追求一些快樂‘孩童及禽獸也不例外。所以快樂本身就是善

的，故凡快樂皆是善的。

「喜愛行惡，在邪惡中喜樂《謊言》第二章 14節卻說:反之
的人。」

正解 我解答如下:有些斯多噶派者認為快樂都是惡的，而伊

比鳩魯派者則認為快樂本身是善的，所以快樂都是苦的。他們

的錯誤，似乎在於未區別絕對的善與相對的善。絕對善的即本

身是善的。那本身不是苦的，在兩種情形可能對某人而言是苦

的。第一-可因為適合那人此時之不自然的傾向﹒例如:對患噁

病者而言，有時吃點毒藥是好事， {旦毒藥對人的自然體質是絕

對地不適合。第二，是那本不適宜者，被視為適宜。既然快樂

是嗜慾在善上之定止，苦嗜慾所安之善是絕對地善，則是單純

的快樂，且是絕對苦的。若其所安之善不是絕對的善，只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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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是善， ~[j快樂也不是單純的，而是相對的;這快樂也不是

絕對善的，而是相對地或表面地善。

釋疑 i .正當的及有用的是按理性而定;故此，正當的及有用

盟 的，沒有不善的。可樂的是按嗜慾而定，而制所求者有時不
互 合理性。所以可樂者在道德上不都是善的，因為道德上的善惡

第 是按理性而定。

四

用
2.快樂之所以不為了他物而被追求，是因快樂是在目前

上之定止。目的有善有惡，雖然至少對這人而言是善者始能被

女 視為目的。快樂也是一樣。
的
道

?了
為
且2

情

3 既然快樂是嗜慾在善上之定止 9 故人皆求快樂，正(以

人之皆追求善。但所追求之善，不都是本然的和真正的善;同

樣，快樂也不皆是本然和真正好的。

第三節有無快樂是完全的善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沒有快樂是完全的善( optimum) 。因為:

1. 沒有一種生長是完全的善，因為生長不能是最後目

的。但快樂是來自生長;因為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一節曾說，一(匡

東西因達成其天性，便感到快樂。所以，沒有快樂是完全前

革。
仁1

2.此外，那完全善的，無論加上什麼，也不能成為更善

的。但快樂加上別的東西可以成為更善的，例如快樂加上德性

比無德性更善。所以快樂不是完全的善。

3.此外，那完全善的是普遍的善，就如本然善的東西;

因為本然者，先於並{憂於偶然者。但前面第二節說過，快樂不

是普遍的善。所以，快樂不是完全的善。



反之 幸褔是完全的善，因為那是人生的目的。但若沒有快

樂，便沒有幸福。故《聖詠》第十六篇 11 節說﹒ 「唯有在你面

前有圓滿的喜悅，永遠在你右邊也是我的福樂(快樂) 0 J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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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柏拉圖不像斯多噶派一樣，認為快樂皆是

惡的;也不像伊比鳩魯派一樣，認為快樂皆是善的。他認為有

些(快樂)是善的，有些是惡的，但沒有一個(快樂)是至高

的或完全的善。看他(柏拉圖)所給的理由，有兩點錯誤。第

一，他看到感官及身體上的快樂在於一種動態及生長，例如:

飲食之樂等，遂認為快樂皆繫於生長及動態。生長及動態既然

是不完美的現實，當然快樂不能具有最後完成之意義。然而在

智↑生快樂方面顯然不是這樣。因為一人不只因知識之生長而快

樂，例如:在學習時，或在驚奇峙，如前面第三十二題第八節釋

疑 2.曾說過的;也能因運用已有之知識從事鑑賞而快樂。第

二，他所說之「完全的善J '是指那絕對的至高的善，即是那遠

離(物質)的善，就如天主之為至高的善，而不指那分有的

善。但我們這裡講的是人世間之「完全的善J 。每個東西之完全

的善即是最後目的。按前面第一題第八節和第二題第七節說的，

目的分兩種，即物之體，及物之用，例如:愛財者之目的或是

錢財，或是錢財之擇有。故此，人的最後目的可以說是天主，

祂是絕對的至高的善;也可以說是享受天主，這含有對最後目

的所感到之快樂。按這方式，可以說，人的某種快樂是人所有

之善中完全的善。

釋疑 1 .並非所有的快樂，皆隨生長而來，有些快樂是隨完善

之動作而來，如正解己說過的。故此，有的快樂可能是完全的

善，縱然不都是如此。

2.所舉之理由是根據那絕對的完全的善，其他的苦都是



由祂分得的。只有絕對的完全的善，加上別的善，而不成為更

善的;對於其他的善而言，任何一個善加上另一 4個善就成為更

善的，這倒普遍是真的。但關於德性，也可以說，快樂不是德

性之動作以外的東西，而是伴之而生的，如《倫理學》卷一第

八章說的。

3.快樂之為完全的善，不是因了是快樂，而是因了那是

基於「完全之善」的完美定止。所以，快樂不必皆是完善的﹒

甚而也不必都是善的。就如有的學問是非常善的，但並非都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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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快樂是否為判別道德性善惡之尺度或標準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揖 快樂似乎不是道德性善惡的尺度或標準。因為:

1. ((形上學》卷十第一章說: ï一切皆以其類別中的第

一個為尺度。」但是快樂不是道德類別中的第一個，在它前面

有愛及願望。所以快樂不是道德性善惡的標準。

2.此外，尺度及標準須是一致的;故此， ((形上學》卷

十第一章說，最一致的動態是其他一切動態的尺度和標準。但

快樂是千變萬化的;而且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惡的。所以，快

樂不是道德之尺度及標準。

3.此外，以原因判斷效果﹒比以效果判斷原因正確。但

動作之善惡乃快樂之善惡的原因，因為按《倫理學》卷十第五

章說的: ï好的快樂是那由好的動作而來的，壞的是由壞的而

來。」所以，快樂不是道德性善惡的標準及尺度。

一
神
學
大
全
第
四
冊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反之 奧斯定解釋《聖詠》第八篇 10節那句「公義的天主，惟

你洞察肺鵬和人心J '卻說: ï謀慮與認知之日的，即人所努力

達到之快樂。」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一章也說: ï快



樂是設計的白的，亦即主要的目的，我們看此目的，便能簡直

地說:這個好，那個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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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道德上的善惡，主要在於意志，前面第二

十題第一節已經說過。意志是善是惡，主要看目的;而且的即意

志之所安止者;意志以及各種嗜慾定止於善，便是快樂。故

此，人是善、是惡，主要在其意志之所樂:以德業為樂者，便

是善人及有德的人;以惡事為樂的便是惡人。

感官嗜慾的快樂，不是道德性善惡之標準。因為按感官

嗜慾一般可口的食物，對善人及惡人都一樣可口。但是善人的

意志是按理性享用食物之快樂，惡人的意志則不顧理性。

論
快
樂
之
善
惡

釋疑 1 .在生長程序中，愛與願望先於快樂。但按目的之理則

快樂在先:目的在行為上具有根本之義，判斷則主要以根本為

尺度及標準。

2.快樂也有一致的地方， flIJ皆為在善上之定止。根據這

點，它可以當標準或尺度。因為一人的意志，若止於真正善的

東西，便是善人;止於惡的東西，便是惡人。

3.前面第三十三題第四節曾說，快樂以目的之方式成全動

作。故若非以善為樂，動作便不能是完全善的，因為事物之苦

繫於目的。這樣看來，快樂之善多少是動作之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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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題

論傷痛或哀愁本身

一分為八節一

E 然後要討論的是傷痛 (dolor) 及哀愁(出stitia ;參看第三
三 十一題引言)。關於這點，我們先討論哀愁或傷痛本身;其次，
第 論其原因(第三十六題) ;第三，論其效果(第三十七題) ;第
四
開

凹，論其解救方法(第三十八題) ;第五，論其善惡(第三十九

Z也~:!î )。
自聞

自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提出八個問題:

道

1寸
有

且2

情

一、傷痛是否為靈魂之情。

二、哀愁與傷痛是否為一事。

三、哀愁或傷痛是否與快樂相反。

四、是否所有哀愁皆與所有快樂相反。

Ji、是否有與鑑賞之樂相反的哀愁。

六、是否應逃避哀愁甚於追求快樂。

七、外表的傷痛是否大於內心的傷痛。

八、論哀愁之種類。

第一節傷痛是否為靈魂之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傷痛似乎不是靈魂之情。因為:

1 .靈魂之情沒有一個是在身體上的。但傷痛能是身體上

的，因為奧斯定在《論真宗教》第十二章裡說: 1"身體上的傷

痛，乃是一物之健全受到突然的破壞，由於靈魂濫用此物所造

成刊所以傷痛不是靈魂之情。

2.此外，靈魂的情皆屬於嗜慾能力。但傷痛不屬於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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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而屬於知覺;因為奧斯定在《論善之性質》第二十章說:

「感宮(覺官)在抵抗比較強大之物體時，在身上造成傷痛。」

所以傷痛不是靈魂的情。

3.此外，靈魂之情皆屬於靈魂之嗜慾。但是傷痛不屬於靈

魂之嗜慾，而屬於白然嗜慾;因為奧斯定在《創世紀字義新探》

卷八第十四章說: í若在天性中一點善也不留下來，則任何善之

失落也不構成傷痛以當處罰。」所以傷痛不是靈魂之情。

皮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八章把傷痛列入靈魂之

情，並引用維吉爾 (Virgilius '公元前70~19年，古羅馬詩人)

的詩句: í 為此他們畏懼又願望，喜歡之後復傷痛。」

(A巴neidos ' 6 ' 733)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快樂需要有兩點，即與善之接合，及對這

接合之知覺;傷痛也要有兩點，即與某惡之接合(其所以為

惡，乃因其剝奪善) ，及對此接合之知覺。若所接合之物，對所

與接合者無所謂善或惡，則不生1突樂，也不生傷痛 η 由此可

見，一物之善或惡，是快樂和傷痛之對象。善與惡本身原是嗜

慾之對象。可見快樂與傷痛是屬於嗜慾 c

凡嗜慾性的動態，或由知覺而起之傾向，皆屬於智性或

感官性嗜慾。因為在第一集第六題第一節釋疑 2.已經說過，自然

嗜慾之傾向，不是生自追求者立知覺，而是由於另一個東西之

知覺。既然快樂與傷痛需要主體自己具有一點感覺或知覺，顯

然快樂與傷痛是在智性或感官性嗜慾。

前面第二十二題第一及第三節曾說過，感官↑生，嗜慾之動態

皆稱為惰，特別是那些帶有缺欠意味的。故此，在感官嗜慾部

分的傷痛，是正式的靈魂之情;而身體方面的疾痛， ~IJ正式稱

為身體之惰。為此，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特別



稱傷痛為病痛。

356 釋疑 1 說身體上的傷痛時，是因為傷痛之原因是在身體上，

例如我們在身體上受到傷害時那種傷痛。但是傷痛的動態常是

單 靈魂上的，因為按奧斯定《聖詠講述》第八十七篇四節說的:
大
主

第

「苦靈魂不感到傷痛，身體不會感到傷痛」。

2.稱傷痛為感覺，不是因為傷痛是感官(感覺)能力之

用 動作;而是因為身體上的痛苦需要有感覺，就如身體上的快樂

-t美 c

女 3 因失落善而傷痛之所以能證明天性之善，並非因了傷
皇 痛是自然嗜慾之行動;而是因為天性追求某善，在感到失落了
德
?寸

為
昆注

)情

這善時，在感官嗜慾便產生傷痛之感受。

第二節 哀愁與傷痛是否為一事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哀愁(或哀傷， tristitia) 似乎不是傷痛。因為:

1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裡說: I傷痛是

指身體上的」。哀愁主要是靈魂上的。所以，哀愁不是傷痛。

2 此外，傷痛只是關於眼前的惡。但哀愁也能是關於過

去的及未來的，例如:痛悔是關於過去之惡的哀愁(哀傷) ，焦

慮是關於未來之惡的哀愁(憂愁)。所以，哀愁與傷痛截然不

同。

3.此外，傷痛似乎只生於觸覺。但哀愁能生於任何一種

感官。所以，哀愁不是傷痛，而是比傷痛範圍廣。

反之 宗徒在《羅馬書》第九章2節，卻把哀愁與傷痛看為一事

說: I我的憂愁( tristitia )極大，我心中不斷地痛苦 (dolor)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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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快樂與傷痛可以從兩種知覺產生:即是由

外面的感官知覺，和內部的智性或想像之知覺。內部的知覺比

外面的包括得廣，因為凡屬於外面知覺者，也屬於內部長日覺之

範圈，反之則不然。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三節曾說過，只有那生於

內部知覺的快樂稱為喜樂;同樣，只有由內部知覺而生之傷痛

稱為哀愁(或哀傷)。又因為自外面知覺所生之快樂，固然稱為

快樂，但不稱為喜樂;同樣，那由外面知覺所生之傷痛固然稱

為傷痛，但不稱為哀憋。所以，哀愁是傷痛的一種，就在日喜樂

是快樂中的一種。

釋疑 1 .奧斯定在那裡講的是竿的用法。因為「傷痛」一字多

用於身體上的痛苦，而少用於精神上的痛苦，因為人對身體上

的痛苦比較熟習。

2.外面的感官只能知覺在跟前者;內部的知覺能力能知

道現在的，過去的和未來的。故此，哀愁能是關於現在，過去

和未來;身體上的傷痛隨外面感官之知覺，故只能是現在的。

3.觸覺所感到之傷痛，不只不合知覺能力，也與天性相

反。其他感官所感受者，固然能與知覺能力不合，但若非牽連

到觸覺，與天性沒有對立 c 故此只有人，因為在認知方面是完

美的動物，能夠享受其他感官本身之感受;其他動物，按《倫

理學》卷三第卡章說的，只能以那與觸覺有關的為樂。因此，

其他感官之感受與自然快樂相反時，不說是傷痛，而用與靈魂

之喜樂相反的哀愁。這樣說來，傷痛若指大家比較熟習的身體

上的痛苦，則傷痛與哀愁相對，即:一是生於外在知覺，一是

生於內在知覺;但以對象來說，快樂比身體之痛苦範聞廣。若

用傷痛指一般的痛苦，貝IJ傷痛是哀愁之共類，如上面正解己說

過的。



第三節 哀愁或傷痛是否與快樂相反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358 質疑 傷痛好似與快樂不相反。因為:

1 .互相反對者，其中之一不能是另一個的原因。但哀愁

盟 (或傷痛)能是快樂的原因，因為《瑪竇褔音》第五章 5節說:
2 「哀!動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J 所以，二者互不相
第皮。
四 2.此外，互相反對者﹒其中之一不能用以稱述另一個。
用
可 但在某些事上，傷痛或哀愁本身是可樂的，例如:奧斯定在
已呵

人的
道

仁7

為
與
情

《懺悔錄》卷三第二章說，戲劇中的傷痛使人感到快樂;在《懺

悔錄》卷四第五章又說: I哭泣是個傷痛的事，但有時候使人

快樂。」所以，傷痛與快樂互不相反。

3.此外，對立者之一，不是另一個的質料，因為對立者

不能夠在一起。但傷痛能夠是快樂的質料，因為奧斯定在《論

(真假)痛悔》第十三章說: I但願悔過者常傷痛，並因傷痛而

喜樂。」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九第四章也說: I相反地，壞

人因其曾以為樂者而傷痛心所以，傷痛與快樂互不相反。

皮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六章卻說: I歡樂是意

志贊同我們所願意的，哀愁是意志不贊同我們所願意的。」但

是贊同與不贊同是相反的。所以歡樂與哀愁是相反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哲學家在《形上學》卷十第四章說的，

相反是指形式上的差別。情和動態之形式是由對象或終點而

來 c 因此，快樂與哀愁或傷痛之對象既然相反，即一是面前之

善，一是面前之惡:當然快樂與傷痛也相反。

釋疑 1 .互相反對者，其中之一主非不能偶然是另一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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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以哀愁(或傷痛)能夠是快樂之原因。第一種方式，因

一物之不在，或由於相反者在跟前所生之哀愁，使人更強烈追

求那可樂者，例如:一人口渴，極力追求飲料之樂，以解除其

所忍受之哀愁。另一方式，為了對某種快樂之願望，人不惜承

當哀愁，為能達到那種快樂。按這兩種方式，現世之憂苦皆有

助於獲取來生之安慰 η 因為人若因了罪，或因遲遲得不到天上

的榮耀而憂傷，能掙得永恆的安慰;同樣，一人為獲得永恆之

安慰，而不辭勞苦憂患，也能掙得永恆之安慰。

2.傷痛本身偶爾能是可樂的，就是在雜有驚奇的時候，

例如看戲劇;或者因為使人憶起不在跟前的愛物，並使人意識

到對這物的愛情，因而感到傷痛時。由於愛情是可樂的，因此

傷痛以及其他的一切，若是由愛情來的，並使人感到愛情，皆

是可樂的。故此戲劇中的傷痛能產生快樂，因為在戲劇中，人

能感受到對戲中所表演之人物的愛情。

3.意志及理性能反射自己之行動，故能以善或惡之觀點

看自己的行動。如此則哀愁可成為快樂之質料，反之亦然，但

不是本然地，而是偶然地，即在以善或惡之觀點來看其行動的

時候。

第四節 是否所有哀愁皆與所有快樂相反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所有的哀愁(或傷痛) ，與所有的快樂皆相反。因

為:

1.就把白與黑是顏色中對立的類別，快樂與哀愁也是軍

魂之情的對立類別。但白與黑是普遍地彼此相反。所以，快樂

與哀愁也是一樣。

2.此外，藥品是以相反而成其為藥品。出版哲學家在

《倫現學》卷七第 i一四章說的，任何快樂皆是解除任何哀愁的藥



品。所以，任何快樂與任何哀愁皆相反。 。

3.此外，相反者互相妨礙。按《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

360 的，任何哀愁皆能妨礙任何快樂。所以任何哀愁與任何快樂皆

神
學

相反。

三 反之彼此相反者，不是來自同一個原因。但是由於同一個習
第 l生，使一人因某事而感喜樂，並因其相反者而感哀愁。按《羅

四
用

馬書》第十二章 15 節說的，由於愛情，而「與喜樂的一同喜

4 樂，與哭泣的一月哭泣」。所以，不是所有的哀愁與所有的快樂

突 皆相反。
的
道

德
T了
為
與
情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形上學》卷十第四章裡說的，對立乃

是形式上的差別。形式有的屬於共類，有的屬於別類。因此，

有的是按共頹形式而對立，如:德性(善習)與惡習;有的是

按別類形式而對立，如:正義與不義。

然而要知道，有的是按絕對的形式分類別，如實體與品

質;有的是按其與外物之關係，例如:情與動態是由終點或對象

而分類。那麼，那根據絕對形式而分類者，有的類別屬於相反的

共類，但按別類不相反，可是彼此也沒有相同點或適合性。無節

制與正義，在共類上相反，即一是德性、一是惡習，二者按別類

不相對立，彼此也沒有共同點或適合性。但是那因對外關係而分

類者，有時在共類上相反者，在別類上不單不相反，且彼此有相

同點或適合性。因為，就其以相同之方式對相反者，遂亦產生對

立，例如:接近白與接近黑二者相反;但就其以相反之方式對相

反者，便構成相似，如:離開白與接近黑。這在矛盾中最為明

顯，矛盾乃對立之根本。因為肯定和否定同一點便構成對立，

如:白與非白;但肯定相反者之一，與否定相反者的另一個，便

形成相似的或相合的，如說:黑與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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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愁(或傷痛)與快樂既然是情，乃是由對象分類別。

按共類，二者相對立，因為一個是追求、一個是逃避。按《倫

理學》卷六第二章裡說的: r三者在嗜慾上有似理性上的肯定

與否定。」故此，關於同一物的哀愁與快樂，屬於惘皮的類

另IJ 。關於不同事物的哀愁與快樂，若不同者不是對立的，而是

不相干的，則不屬於相反的類刑，而是不相干的，例如:因朋

友之死而哀愁，與因觀賞而快樂。若不同者是對立的，貝IJ快樂

與哀愁不單不相對立，而且相似相合，如:因善而感到喜樂，

及因患而感到哀愁。

釋疑 1 .黑與白不似1吏樂與哀愁之以對外關係取得類刑。所以

互不同理。

2.按《形上學》卷八第二章說的，共類是由質來!而來。在

依附物方面，主體代替質料 c 前面正解曾說，快樂與哀愁在共類

上相對立。所以任何哀愁，其在主體上的情態，與任何快樂在主

體上的情態皆相對立。因為在任何快樂中，嗜慾皆是接受其所有

者;在任何哀愁中，皆是逃避其所有者。故此，對主體而言，任

何快樂皆是解除任何哀愁的藥劑，任何哀愁皆是任何快樂之妨

礙;若快樂與哀愁在另IJ類上相反，貝IJ更是如此。

3.由上面就的，已可知道質疑3.之答案。或者也可以按另

一種方式來講，雖然在別類 L' 不是任何哀愁皆與任何快樂相

反;但在效果上彼此是對立的，因為靈魂之天性因快樂得到振

奮，因哀愁受到困擾。



第五節 是否有與鑑賞之樂相反的哀愁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362 質賠 似乎有與鑑賞之樂相反的哀愁(或傷痛)。因為:

1 .宗徒在《格林多後書》第七章 10節說: r按照天主聖

且 意而來的憂苦(哀愁) ，能產生再不反悔的悔改，以致於得救。 J
E 但是按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二第三及第四章說的，仰
第 望天主屬於高層理性，從事鑑賞即高層理性之本務。所以，哀

四
冊

愁與鑑賞之樂相反。

2.此外，相對立者其效果亦相對立。若所鑑賞的相對立

獎 者，其中之一是快樂的原因，則另一個即為哀愁之原因。所
的
道

i惠
?寸

為
自2

'1青

以，有的哀愁與鑑賞之快樂相對立。

3.此外，快樂之對象是善，哀愁之對象是惡。但鑑賞能

夠是惡的。因為，哲學家在《形上學》卷十二第九章說: I思

索某些事物是不適宜的。」所以，能有與鑑賞之樂相反的哀

F火。
，"-、

4. 此外，按《倫理學》卷七第十二章及卷十第四章說

的，任何動作若不受到阻礙，皆是快樂的原因。但鑑賞之竄

作，能多方受到阻礙，致使人完全不可能或很難從事鑑賞。所

以在鑑黨中，能有與快樂相反的哀愁。

5.此外，肉體上的痛苦是哀愁(或傷痛)的原因。但是

《訓道篇》第十二章 12節說: I 冥想過度必使身體痛苦。」所

以，鑑賞能有與快樂相反的哀愁。

反之 《智慧篇》第八章 16 節說: I 只要與地(即智慧)為

伴，便沒有苦惱:與她共同生活，便沒有厭倦，只有喜樂和愉

快。」但是與智慧為伴和共同生活是靠鑑賞。所以，沒有與鑑

賞之快樂相反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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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可以從兩方面看鑑賞之快樂。一是視鑑賞

為快樂之原因，而非為其對象。這時快樂不在於鑑賞﹒而在於

所鑑賞之事物。但有時所鑑賞的事物是有害的和使人生悲的，

有時是合適的和使人快樂的。若從這方面看鑑賞之快樂，當然

能有與鑑賞之快樂相反的哀愁。

另一方面，可以視鑑賞為快樂之原因和對象，例如:一

人以鑑賞本身為樂 c 如此則正如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八章)所說的: í憑鑑賞而來的快樂‘沒有與之

間皮的哀愁。」。哲學家在《辯證論》卷一第十三章及《倫理學》

卷十第三章也是這樣講。嚴格地說，這才是正確的看法。因

為﹒與快樂本然相反的哀愁，乃是那出於相反之對象者;例如

由熱而來之快樂，與由冷而來之哀愁(或傷痛)相反 c 但是沒

有東西與鑑賞之對象相反。互相對立者乏理象，在意識中並不

對立;對立者之一方，反而是認知另一方的緣由。按此，嚴格

地說，由鑑賞而來之快樂，沒有與之相反的哀愁;而且也沒有

附帶的哀愁， .r.lfJ不像那些補救國苦的身體上之快樂，例如:一

人因苦於口渴，乃求飲水之樂;等口渴全部解除後‘飲水之樂

也就終止。鑑賞之樂不是由於某[~苦之解除而來，而是由那本

身可樂者而生。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一節已經說過，那不是生長，

而是一種完美的動作。

不過，對|覺之樂，偶爾可能雜有哀愁(戒傷痛)。這有悶

悶情形: 是有:問官斤 1的‘ 句是由於障礙。在知覺時由於器官

!而雜有哀愁或傷桶，有的是直接的，即在感宮之認知能 tJ 上，

因為這要用身體上的器官;有的是由於可感覺之事物ñ間， l耳

其與身體器官之結構有衝突，如苦物之滋味，和腐爛物之氣

11未;或者由於時間久而疲倦，因為前面第三十三題第二節已經說

過，時間長久能超出自然的限度;如此則原來使人快樂的感官

知覺， )遂變成可厭的。但在心靈的鑑賞中，與這兩點沒有直接



的關{系，因為心靈沒有肉體器官。故此，上面反之引證的《智

慧篇>> '說心靈的鑑賞沒有「苦惱，也沒有厭倦」。但是，因為

364 人的心靈在鑑賞時運用感官知覺能力，而感官知覺能力能夠疲

倦;故此，間接地鑑賞中雜有痛苦或傷痛。

神
學 然而鑑賞偶然附帶之哀愁(或傷痛) ，與其快樂並不相

三 反。因為由鑑賞之障礙而來之哀愁，不與鑑賞之快樂相反，反
第 而與快樂有相同點和適合性，這在前面第四節已經說過。至於

四

開
由身體疲倦而來之哀愁或痛苦，不屬於同一類別，所以完全是

4 互不相干的。可見，沒有任何哀愁與鑑賞本身之快樂相反，也
昌伺

人的
道

德
干了
為
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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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種哀愁依附於鑑賞之快樂，除非是偶然的。

釋疑 1 .按照天主聖意而來的憂苦，不在於鑑賞本身，而在於

心靈所鑑賞之事，即是罪惡;心靈意識到罪惡與愛天主相反。

2.事物本身彼此相反者，在心靈中並不相反。因為相反

者之理象彼此不相反，反而一方是認知另一方的緣由。故此，

互相對立者歸屬於同一門學問。

3.鑑賞本身沒有任何惡的意義，因為鑑賞無非就是賞識

真理，而真理是智性之善。不過偶爾鑑賞較為下賤之事物，因

而阻礙人鑑賞較好之事物時，始有惡的意義;或者對所鑑賞之

物有不當之嗜慾時。

4.如正解己說過的，由鑑賞之障礙而生之哀愁，與鑑賞

之快樂不相反，而是相適合的。

5.如正解己說過的，身體上的痛苦，只偶爾和間接地與

心靈之鑑賞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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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是否應逃避哀愁甚於追求快樂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逃避哀愁(或傷痛)應甚於追求快樂。因為:

1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六題說: r沒有人不

是逃避傷痛，甚於追求快樂。」大家一般皆同意者，似乎是自

然的。所以，逃避傷痛甚於追求快樂，乃是自然和適當的事。

2.此外，相反者之作用增加動態之速度及強度，哲學家

在《氣象論》卷一第十二章裡說: r熱水結凍更快速，更堅

硬。」但逃避傷痛是由於造成傷痛者之對立作用;追求快樂不

是由於什麼對立，而是由於令人快樂者之適合。所以，逃避傷

痛強於追求快樂 c

3.此外，一人按理性所反抗之情慾愈強，他愈有德f生，

並值得稱道;因為《倫理學》卷二第三章說: r德性是關於艱

難者及美善者。 J 但是抵抗逃避傷痛之動態的勇者，比抵抗追

求快樂之動態的有節制者，德性更高;因為哲學家在《修辭學》

卷二第四章說: r勇者與正義者最受尊敬。」所以，逃避傷痛

之動態，比追求快樂之動態更為強烈。

反之按狄奧尼 il多花的申名論》第四章說的，善比旱的力量

大。但快樂之所以被追求是因了善，善乃快樂之對象;逃避傷

痛是 r!:1 了惡。所以追求快樂比逃避傷痛力量大。

正解 我解答如下:嚴格地說，追求快樂比逃避傷痛力量大 c

理由是，因為快樂之原因是適宜之善，而傷痛或哀愁的原因是

中日背之惡。有的善是絕對適宜的，毫無不調諧的地方;但不能

有完整的惡，毫無可取的及全面相背的惡。故此， '!、央樂能是完

美無缺的，而傷痛常是局部性的;所以，追求快樂自然大於逃

避傷痛。男一個理由是:因為充當快樂之對象的善，是因其自



身而被追求;而充為傷痛之對象的惡，是因了缺欠善而為人所

逃避。但那自然而然者，高於那由他物而然者。在自然界的動

態方面，也可以看出這種情形。自然動態在最後接近適合其天

性的終點時，比在開始離開不適合其天性之起點時猛烈，好似

天性之追求適合自己者，甚於其逃避不適合自己者。故此，嗜

慾力之傾向，按常理來說，追求快樂比逃避傷痛猛烈。

但是，偶爾會有人逃避傷痛甚於追求快樂。這有三個原

因。第一，在知覺方面;按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二

章說的: r在需要愛的時侯，愛的感受更為真切。」由於需要其

所愛者而生傷痛，或是因為失落了其所愛之善，或是由於相反之

惡的臨頭。快樂對其所愛之善不感到需要，而是在已握有之善上

的定止。既然愛是快樂及傷痛之原因，故因愛受阻而對愛之感受

愈強，逃避傷痛之情也便愈急。第二，在造成哀愁或傷痛之原因

方面;若其所破壞之善，大於我們所以為樂的善;如將身體的自

然健康與飲食之樂相比，我們更愛前者。故此，對身體受鞭打等

傷痛之畏懼，降低我們對食物等興趣。第三，在妓果方面:傷痛

不只妨礙一種快樂，而是妨礙一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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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奧斯定說的: r逃避傷痛甚於追求快樂 J '是偶然而

真，不是本然地真。由他下面接著說的便可以看出來。他說:

「有時我們看到最兇猛的動物，由於懼怕傷痛而捨其最大的快

樂J '因為這些傷痛相反它最愛的生命。

2.內發的動態與外蝶的動態不一樣。內發之動態，追求

通於己者強於其逃避不適宜者，如正解論自然動態時己說過

的。但由外面引起的動態，是看對抗性;因為每個東西皆設法

揖抗與之相反者，好似是為保存自己。故此，動態在開始時猛

烈，在結尾時鬆緩。但是嗜慾部分之動態是內發的，是由靈魂

到外物;故此，按原理，求快樂強於避傷痛。可是感官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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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是由外面引起的，好似是由外物到靈魂。所以愈是相反

者，感受愈強烈。故在快樂及傷痛涉及到感官的時候，偶然地

逃避傷痛甚於追求快樂。

3.勇者之受稱讚，不在於他隨理性而不屈服於任何傷痛

或哀愁，只在於他不屈服於由死亡危險而來者。人逃避這種哀

愁，甚於追求飲食男女之快樂，因為人愛生命，甚於愛飲食男

女之樂;後者屬於節制之德。至於有節制者之受稱讚，主要是

由於他不追求觸覺上的快樂，而非由於他不逃避反面之哀愁，

《倫理學》卷三第十一章說的便可以知道。

第七節 外表的傷痛是否大於內心的傷痛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似乎外表的傷痛大於內心的傷痛。因為:

1 .外表的傷痛，是來自破壞身體良好狀態之善的原因，

而生命基於此良好狀態。內心之傷痛是來自對惡之想像。既然

按前面第六節說的，似平人愛生命甚於想像中之善﹒所以似乎

外面的傷痛大於內心的傷痛。

2.此外，東西比東西之意象推動力大。外表的傷痛是由

於與相反之實際東西的接觸而生;內心的傷痛是生於對於中日皮

者所意識到的意象。所以，外表的傷痛大於內iL、的傷痛。

3.此外，由效果可知原因。外表之傷痛的如果比較嚴

重，人因外表之傷痛比因了內心之傷痛更容易死亡。所以，外

表之傷痛比內心之傷痛更大，也更為人所逃避。

反之 《德哥11篇》第二卡五章 17節卻說: í所有的傷害，歸於

內心的哀愁:所有的惡意，皆歸於婦女的惡毒。」按那裡講

的，婦女的惡毒既然甚於其他惡意;所以，內心的哀愁(傷痛)

也超過一切外面的傷害。



正解 我解答如下:內心與外表之傷痛，有一點相同，有兩點

相異。相同點是二者皆為嗜慾機能之動態，如前面第一節己說

368 過的。相異慮是根據哀愁與快樂所需要之兩點:一是按原因，

即所接觸之善或惡;一是按知覺。外表痛苦之原因，是與不利

當 於身體之惡的接觸;內心之痛苦的原因，是與相反嗜慾的惡之
三 接觸。外表之痛苦也隨知覺而生，即感官知覺，特別是觸覺;

第 內心痛苦則隨內在之知覺而生，即想像，或者理'1宜。

四
冊

若比較內心與外表傷痛之原因，貝IJ皆屬於嗜慾，但一是

本然地，一是間接地。因為內心的痛苦是由於某東西與嗜慾本

要 身相反;外表的痛苦也是由於某物與嗜慾相反，然而是因了與
的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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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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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

身體相反。那本然者常是先於那由他物而然者。所以，在這方

面，內心的痛苦強於外表的痛苦。

在知覺方面也是一樣。因為理性與想像之知覺，高於觸

覺之知覺。所以，絕對地和按理而論，內心的痛苦比外表的傷

痛更大。有人寧願接受外面的傷痛，以避免內心的傷痛，便是

一種佐證。而且，幾時外表的傷痛與內心的嗜慾不相衝突，外

表的傷痛才會藉由內心的喜樂，能變為多少可喜可樂的。在外

表的傷痛帶有內心的傷痛時，貝IJ傷痛增加。內心的傷痛不只比

外表的傷痛大，也比外表的傷痛廣。因為凡與身體抵觸者，皆

能與內心的嗜慾抵觸;凡感官所知覺者，皆能為想像及理性所

知覺;反之則不然。故此，先前皮之所引之典據特意地說:

(所有的傷害，皆歸於內心的哀愁J '因為外表傷害之傷痛也屬

於內心的哀愁(傷痛)範圈。

釋聽 1 .危害(身體)生命者，也能構成內心的傷痛。故此，

必較內外之傷痛時，不應根據充為傷痛之原因的惡本身，而應

根據傷痛之原因與嗜慾的各種關係。

2.內心之哀愁不是生於所意識到之物的意象，意象不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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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不是因了所意識到的意象而感到內心痛苦，而是因了意象

所代表之事物。但是，事物之意象愈是非物質的和抽象的，事物

愈容易由意象而被知覺。故此按理說，內心的傷痛更大，好似是

生於較大的惡，這是因為內心之知覺對惡認知的更多。

3.外表之傷痛比較更會造成身體上的變化，一是因為外

表之傷痛的原因，是與身體相連接的破壞者，這為觸覺之知覺

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外表感官比內部感官更具形

體，正如感官嗜慾比智性嗜慾更形體化是一理。故此，按我們

第二十二題第三節、第三十一題第五節己說過的，感官嗜慾的動

態更易引起身體上的變化。同樣，外表的傷痛也比內心的傷

痛，更易引起身體上的變化。

第八節 哀愁是否只有四種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大馬士革的若望把哀愁分為四種:沮喪( aced悶，反應遲

鈍、麻木不仁) ，焦慮(希臘文作achthos) ，憐憫和嫉妒。其中

「焦慮 J 又為尼沙的額我略以拉丁文作 anxietas (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九章)。然而這樣的分法似乎不合適。因為:

1 .哀愁與快樂相對立。但是快樂沒有分額則，所以哀愁

也不應分類別。

2.此外?痛悔是一種哀愁。同樣，按哲學家在《修辭學》

卷二第九章裡所說的，憤慨 (nemesis '因他人之善而憤憤不平)

和妒羨 (zelus) 也是不同類別的哀愁。這些皆不屬於上述之四

種。所以，分為四種不夠。

3.此外，區分類別應根據對立。但上述四種彼此無對

立。因為，按額我略所說的， r沮喪是使失去聲音的哀愁;焦

慮是負擔重的哀愁;嫉妒是因他人之善而哀愁;憐憫是因他人

之苦而哀愁。 J (同處)但有時，一人又因他人之苦而哀愁，又



370 

因他人之善而哀愁，這時內心的負擔重，同時又失去聲音。所

以，上述之分類不合適。

反之 這種分類卻是根據兩位權威，即尼沙的額我略，及大馬

且 士革的若望。
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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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分類的道理，要在共類上有所附加。但在

共類上之附加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所附加者本然屬於此共

也 類，實際包括在這共類中，例如: I有理性者」加在「動物J

T 上。這種附加構成一共類的真正別類，有哲學家在《形上學》
自 卷七第十二章及卷八第二章所說的以資證明。另一種方式，所
德
fJ 
為
且2
!屑

附加於共類者是共類之理以外的、或不相干的，例如: I白色

的」加在「動物」上。這種附加不構成一般所說的真正別類。

不過有的時候，因了將共類之理用於自己(共類)以外的某東

西，而稱之為此共類之別類。例如說，炭與火焰是火的別類，

因為是將火之性質貼用於自己以外的質料;同樣也說，占星術

與透視法是數學的別類，因為是將數學貼用於自然界。

哀愁之分類，即是按這方式，就是將哀愁之理貼用於自

己以外的東西。此「以外的」可能取自原因，即對象;或者取

自殼果。哀愁的真正對象是「自己之惡」。所以，所謂哀愁之以

外的對象，戒者只根據二者(自己與惡)之一;即是說，那是

惡，但不是「自己」的，如此便是憐憫，即對他人之惡的哀

愁，然而是視之如自己之惡。或者兼在兩方面(自己與惡)都

是「以外的 J '因為既不是「自己」的，也不是「惡J '而是因

他人之善;不過是視他人之善如自己之惡，如此便是嫉妒。哀

愁之真正效果在於「嗜慾之逃避」。所以關於哀愁之效果「以外

自甘 J (效果) ，或只根據二者(嗜慾及逃避)之一;即是說，其

中沒有「逃避 J (的效果)。如此則是焦慮，它加重心靈的負



371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三
十
五
題
論
傷
痛
或
哀
愁
本
身

擔，致使看不出有可逃避的處所。故此，焦慮有時也稱為感到

窘困或失措 (angustiae) 。如果心靈的壓力非常強大，致使外面

的肢體也陷於癱瘓狀態，這便是「沮喪(麻木不仁) J 。如此，

則兼在兩方面都是「以外的 J (效果) ，因為其中沒有「逃避J ' 

也沒有「嗜慾」。至於特別說沮喪使人失去聲音，乃因為在所有

的外表動態中，以聲音最能表達內心的思想與情感;在人如

此，在其他動物也是如此，如《政治學》卷一第一章所說的。

釋提 1 .快樂由善而生，善買11只有一種稱謂;故此，快樂不像

哀愁那樣分為許多類別。因為哀愁是由惡而生，而按狄奧尼修

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惡「有許多模樣」。

2.痛悔是關於自己的惡，本然是哀愁之對象，故不屬上

述四種。自戶羨與憤慨包括在嫉妒內，留待第二集第二部第三十六

題第二節再細述。

3.這區分不是按類別之對立，而是按哀愁之理對以外者

不同之貼用(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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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題

論哀愁或傷痛之原因

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哀愁之原因(參看第三十五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傷痛之原因是所失之善，抑或所受之惡。

二、慾望是否為傷痛之原因。

三、合一之嗜悠是否為傷痛之原因。

四、不可抗拒之力量是否為傷痛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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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傷痛之原因是所失之善，抑或所受之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賠 似乎所失之善比所受之惡更是傷痛之原因。因為:

1 .奧斯定在《杜西秋答問八買IJ>> (De Octo Dulcitii 

Quaestionibus) 第一則說，傷痛是由於現世之善的損失。很據

同理，所以任何傷痛皆是由於某種善的損失。

2.此外，前面第三十五題第四節曾說，與快樂相反之傷

痛，是關於所以為樂之同一事物。但快樂是關於善的，如先前

第二十三題第四節、第三十一題第一節，以及第三十五題第三節己

說過的。所以，傷痛主要是關於所失之善。

3.此外，按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說的，

愛是哀愁之原因，也是靈魂之其他情感之原因。但愛之對象是

善。所以，傷痛或哀愁是關於所失之善，甚於所受之惡。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二章卻說:

「預知之惡構成畏懼，現在之惡構成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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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果在意識中之損失與在事物本身之損失

是一樣的話，這個問題根本不成問題。按在第一集第十四題第十

節、第四十八題第三節所說的，惡乃善之缺欠。在自然事物上的

缺欠，無非即是沒有反面乏善性。這樣的話，買IJ以失去善而哀

愁，與以具有惡而哀愁是同一事。然而哀愁是嗜慾隨其日覺而生

之動態。在知覺中，缺欠具有一種實在性，故此稱之為意念中

的物 (ens rationis) 。如此，惡既為缺欠，貝IJ有如一相反者或對

立者。因此，關於嗜慾性的動態，主要是在於所受之惡或所失

之苦，三者是有區別的。

既然靈魂之嗜慾的動態，在靈魂的動作中，有如自然物

之自然動態，看自然動態便可知真理之所在。若我們看自然動

態中的接近與遠離，貝IJ接近本然是關於適合天性者，遠離本然

是關於與天性相反者，例如:重物本然地遠離高處‘並自然地

接近低處。但我們若看二者之原因﹒即重量，貝IJ重量之趨向低

喔，先於其遠離高處;它之遠離高處是為了接近低處。

既然在嗜慾的動態中，哀愁是以逃避或遠離的方式而

動，快樂是以追求或接近的方式:所以， '1克樂首先是關於所得

之善，這是它的本然對象，而哀愁首先是關於所受主惡。但是

快樂與哀愁之原因，即愛，卻首先是關於善，而非關於惡。所

以，比照對象是情之原因的方式，更好說所受之惡是哀愁與傷

痛之本然原因，而非所失之善。

釋疑 1 .善之慎失在意識中是被視為惡，正如惡之悄失之被視

為善。故此奧斯定說傷痛是由於現世之善的損失。

2.快樂不IJ與之相反的傷痛是關於同一個事物，然而是以

相反的觀點，因為快樂是由於一個東西在跟前，哀愁是因這同

a東西不在跟前。按《形仁學》卷十第四章所說的，在相反者

之一內，含有另一個乏缺欠。所以，反面之哀愁(與快樂)是



關於同一事物，然而是以相反的觀點。

3.在由一個原因產生許多動態的時候，不必每個動態皆

374 是主要關於與原因主要相關者，只有第一個動態是如此。其他

動態則各按自己之理，主要是關於與自己相適合者。

神
學
大
全 第二節慾望是否為傷痛之原因

第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用 質疑慾望似乎不是傷痛或哀愁之原因。因為:

1 .前面第一節己說過，哀愁本然是關於惡的。慾望則是嗜

于 慾對善的一種動態。關於相反者之一的動態，不是關於中日反者
甚 另一方面之動態的原因。所以慾望不是傷痛之原因。
{車

?了
為
旦旦

1清

2.此外，按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寸二

章說的，傷痛是關於現在者，慾望是關於未來者。所以慾望不

是傷痛之原因 ο

3.此外，本然是可樂者，不是傷痛之原因。按哲學家在

《修辭學》卷一第十一章裡說的，慾望本來是可樂的。所以，慾

望不是哀愁或傷痛之原因。

反之 奧斯定在《基本教理手冊》第二十四章中卻說: í若不

知何事當為的無知，及欲望有害者的慾望潛入，錯誤及傷痛便

隨之而生。」但無知是錯誤之原因。所以，慾望是傷痛之原

因。

正解 我解答如下:哀愁是靈魂之嗜慾的一種動態。如第一節

己說過的，嗜慾性動態，有似自然動態。自然動態的原因可以

說有兩個:一個是以目的方式，另一個是動態之所自始。例

如:重物下降之目的原因是低處;動態之根本則是自然性向，

是由重量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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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慾性動態之目的原因，即是其對象。故此，前面第一節

曾說，傷痛或哀愁之原因，是所受之惡。這動態之根本方面的原

因，是嗜慾內部之傾向。這傾向首先指向善，因之繼而逃避反面

之惡。所以嗜慾動態這種第一個根本是愛，這是嗜慾求善的第一

個傾向;第二個根本是憎恨(或厭惡) ，這是嗜慾避惡的第一個

傾向。但因了慾望或貪慾是愛的第一個效果，而愛是快樂的主要

原因，如第三十二題第六節己說過的，故奧斯定多次用貪慾或慾

望代替愛，這在前面第三十題第二節釋疑2.也曾說過 ο 這樣則可

以說慾望是傷痛的普遍原因(參照反之)。

但若看慾望本身之理，貝IJ有時是傷痛的原因。因為凡阻

礙動態，使之不能達到終點者，皆與此動態相反。那與嗜慾之

動態相反者，便產生哀愁。這樣則在我們因所求之善遲遲不能

實現，或完全失去而哀愁時，慾望便成了哀愁之原因。(旦慾望

不能是傷痛的普遍原因，因為失去已握有並以為樂的善，比失

去欲望而尚未得的善，我們更感傷痛。

釋疑 1 .如正解己說過的，嗜慾求善之傾向，是其避惡之傾向

的原因。故此，有時以關於善的嗜慾性動態，當作嗜慾關於惡

之動態的原因。

2.所欲望者雖然實際是未來者，但若有希望的時候，也

多少是眼前的。或者也可以說，所欲望之善雖然是未來的，但

造成傷痛之障礙則是現時的。

3.若有希望得到所欲望者，員IJ慾望是樂事。但由於有障

礙而失去希望時，慾望則產生傷痛。



第三節 合一之嗜慾是否為傷痛之原因;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376 質~ 合一之嗜慾似乎不是傷痛之原因。因為:

1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三章裡說: r這種意見J ' 

甚 即認為團圓是快樂之原因，而分割是哀愁之原因， r似乎是恨
室 據飲食方面的快樂和哀愁而形成的」。但快樂或哀愁不都是這方
第 面的 c 所以圓圓既然屬於合一，分割造成眾多，合一之嗜慾不

四
冊

是傷痛的普遍原因。

月 2.此外，任何分離皆與合一相反。若傷痛是由合一之嗜

哭 慾而生，沒有一種分離能是可樂的。但在與多餘者相分離時，
的
道

f意

為
É53. 
1噶

顯然不是如此。

3.此外，以同一理由，我們求與善接合，及與惡分離。

接合屬於合一，因為是一種統一，所以分離與合一相反。故

此，合一之嗜慾不能比分離之嗜慾更是痛苦之原因。

皮之 奧斯定在《論自由意志》卷三第二十三章裡卻說: r從

禽獸所感受之傷痛上，可以看出其魂魄在管理和督促身體時，

是怎樣謀求合一。其實，傷痛是什麼呢?豈不就是不忍分離及

腐化的感覺嗎? J 

正解 我解答如下:就如對善之慾望或貪慾是傷痛之原因，對

合一之嗜慾或愛也同樣應視為傷痛之原因。每一東西之善在於

一種統一性，即是說，每個東西皆將其各方面的成就集合為一

禮。為此，柏拉圖派認為「一」是個原理，像「善」一樣。故

此，每個東西自然便追求「一J '就像皆追求「善」。為了這個

緣故，就如對善之愛或嗜慾是傷痛的原因;同樣，對合一之愛

或嗜慾也是傷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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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並非任何合一皆有善之意義，只有東西之完美實在性

所繫之合一具有善之意義。故此，不是對任何合一之嗜慾皆為

傷痛或哀愁之原因， 1象某些人所主張的。哲學家在那裡反對這

些人的主張，因為有些圓圓不是可樂的，例如:已經吃飽的

人，不以再多吃為樂。這種團團或合-不構成美滿的實在性，

而與之衝突。所以，不是對任何合一之嗜慾皆產生傷痛，只有

對那屬於天性之完美者的嗜慾是如此。

2.分離能夠是可樂的，或者因了那是與東西之完美性相

反之分離;或者因了分離附帶有一種合一，例如:可感覺者之

對感官。

3.人求與有害及有破壞作用者分離，是因了這些與正當

之合。相反。所以，對這種分離之嗜慾不是傷痛的第一個原

因，合一之嗜慾才是首要原因。

第四節 不可抗拒之力量是否為傷痛之原因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較強大的力量似乎不是傷痛之原因。因為:

1 .那在主動者之能力範閣的，尚不是現在的，而是未來

的。但傷痛是關於現在的惡。所以較強大的能力不是傷痛之原

因。

2.此外，所遭受之傷害是傷痛之原因。但是也能被能力

較小者所傷害。所以不應將較強大的力量視為傷痛之原因。

3.此外，嗜慾性動態之原因乃是靈魂內部之性向。較強

大的力量則是外在的。故不應視為傷痛之原因 c

皮之 奧斯定在《論善之性質》第二十章裡卻說 1 在心靈

中，意志抵抗較強大之能力時構成傷痛;在身體上，是感曾與

較強大之物體抵觸時造成傷痛。」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曾說過，所遭受之惡以對象方式構成

傷痛或哀愁之原因。故造成惡之原因，應視為傷痛或哀愁之原

378 因。與惡實際地接合，顯然與嗜慾之性向相反。與一物之性向

相反者﹒若非由於一更強大者的主使，絕不會落在這個東西

單 上。故此，奧斯定認為較強大的力量是傷痛之原因。
互 不過要知道，倘若較強大的力量得勢，竟使原來相反之
第 傾向，變成了相合之傾向，則不再有衝突或強暴。例如，一個

目 力量較強大的主動者，將重物腐化，除去其就低之性向;這時

為 它升高不再是強迫，而成了自然的事。所以﹒如果一股較強大

的力量得勢，以致消除了意志或感官嗜慾之性向，結果不會產
人的
道

T了
為
自2

情

生傷痛或哀愁;只在仍留有原來之性向時，才造成傷痛或哀

愁，故此，奧斯定才說:意志「抵抗較強大之能力時」產生傷

痛。如果意志不加抵抗，反而讓步並加以同意，則不產生傷

痛，反而產生快樂。

釋疑 1 .較強大的力量之造成傷痛，不是在它是潛能狀態的主

動者的時候，而是在它是現實之主動者時:即是在它使有敗壞

作用的惡接合的時候。

2.一種不是絕對較強大的能力，很可能在某方面是較為

強大的。這樣則它能夠造成某種傷害。若它在各方面皆不是較

強大的，買IJ毫無傷害的能力。因此也不能構成傷痛的原因。

3.外在之主動者，因為能驅使嗜慾之對象出現在跟前，

故能夠是嗜慾性動態之原因。為此，較強大之能力被視為傷痛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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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題

論傷痛或哀愁之效果

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傷痛致哀愁之妓果(參看第三十五題引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傷痛是否消除學習能力。

二、精神萎靡是否為哀愁或傷痛之效果。

三、哀愁或傷痛是否;再弱一切活動。

四、哀愁是否比靈魂其他諸情對身體更為有害。

第一節傷痛是否消除學習能力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 F:

質疑 似乎傷痛不消除學習能力。因為:

1. ((依撒意亞》第二十六章9節說: 1"當你的決斷顯於大

地時，世上的居民都要學習正義。」之後 16節又說: 1"我們在

困難之中尋求了你。」但天主的決斷及困難，在人心中產生傷

痛或哀愁 c 所以，傷痛或哀愁不消除，反而增加學習能力。

2.此外， ((依撒意亞》第二十八章9節說: 1"祂要將智識

授給誰呢?向誰解釋啟示呢?是向方才斷乳和剛離母懷的嬰

兒J '即是說，是向離開了快樂的人。但傷痛和哀愁最能消除快

樂，間為按《倫理學》卷七第十四章說的，哀愁妨礙一切快

樂;《德訓篇》第十一章 29節也說: 1"一時的憂苦，能使人忘

掉已往的幸福。」所以，傷痛不消除，反而增加學會之能力。

3.此外，前面第三十五題第七節曾說，內心的哀愁重於外

在的傷痛。但人帶著哀愁能夠學習。所以，帶著身體上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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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反之 奧斯定在的蜀語》卷一第十二章說: 1"這幾天雖然牙齒

痛得要命，我仍溫習以前學過的。我雖全心想學新的，但-點

望 不能為力。」
大
全

第
四

間

正解 我解答如下:因了靈魂的一切機能皆以靈魂之本體為恨

基，所以靈魂的注意力被強烈地引向一個機能之活動時，對其

他機能之注意力(更為之減少，因為一個靈魂只有一個注意力。

女 因此，若一件事吸引了靈魂的全部或大部注意力，便與別的需
的
道

德
n 
為
L宜

i情

要注意力的事互不相容。

感官的傷痛顯然最吸引靈魂的注意 c 因為每個東西皆自

然地全神貫注於抵抗與自己相反者，在自然界中也是如此。另一

方面，顯然學習新東西，同樣需要專心與努力，如《藏言》第二

章4及 5節說的: 1"你若尋求智慧如尋求銀子，搜索她如搜索寶

藏，你必能領悟什麼是學習。」因此，若傷痛強烈，人不能學

習。若很強烈的時候，連以前已經知道的也不能去想。但是在這

問題上，要注意程度的差別，即是人對學習及思考的喜愛程度:

這種喜好愈大，愈能控制注意力，使之不全被傷痛吸佳。

釋疑 1 .不使人分心的緩和哀愁，能有助於學習，特別是學習

人希望藉以解除哀愁者。是以這種方式，人在困難的包圍中，

更能接受天主的正道。

2.無論快樂或傷痛，若吸引注意力，皆妨礙理性之思考。

為此， <<倫理學》卷七第十一章說， 1"在淫樂中不能理解任何

事」。但是傷痛比快樂更能吸引靈魂的注意力。在自然界中我們

也可以看出，自然物體之行動對相反者比較強烈;例如，熱水

更容易受冷之作用，因而凍結得更堅固。那麼，若傷痛或哀愁



是緩和的，偶爾能有助於學習，因為能抑制過分的快樂。但傷

痛本來妨礙學習;是以，在傷痛強烈的時候，貝IJ 完全不能學

習。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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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在的傷痛是由身體上的損傷而來，故比內心的傷痛

在身體上的變化大;但內心的傷痛在形式方面，比外面的痛苦

更大，因為傷痛之形式是在靈魂方面。故此，身體上的傷痛比

內心的傷痛更能的礙鑑賞，因為鑑賞需要絕對安靜。但是內心

的傷痛若強烈吸引注意力，也使人不能學新東西。故此 y 教宗

額我略一世因了哀愁，曾經擱置註解《厄則克耳先知書》的工

作(見其《厄則克耳先知書論贊》卷二第十篇)。

第二節 精神萎靡是否為哀愁或傷痛之效果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精神萎靡 (aggravatio animi) 似乎不是哀愁之放果。閃

1 .宗徒在《格林多後書》第七章第 11 節說: 1且看，這

種按照天主聖意而來的是苦(哀愁) ，在你們中產生了多大的熱

情(努力) ，甚而辨白而憤慨」等等。但是，熱情與憤慨屬於靈

魂的一種振作，與萎靡相反。所以，萎靡不是哀愁的效果。

2.此外，哀愁與快樂相反。但是快樂之效果是寬訐;與之

桐皮者不是萎靡，而是緊縮。所以，哀愁的枝果不應是萎靡。

3.此外，按宗徒在《格林多後書》第二章第7節說的，哀

愁有吸收(吞噬)作用;他說; 1免得這樣的人，為過度的憂

苦(哀愁)所吞噬。」但是，萎靡者受一種重量之壓迫，不能

被吸收;被吸收者乃是被容納在吸收者內。所以﹒萎靡不是哀

愁之效果。

尼沙的敵我|咯(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九章) ，放大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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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四章，卻認為「哀愁使

人萎靡」。

正解 我解答如下:有時根據與感覺界形體物之中目似點，以類

當 比名詞稱喻靈魂之惰的效果;因為靈魂嗜慾之動態與自然嗜慾
皇 之性向有相似的地方。故此將熱烈歸屬於愛，將寬舒歸屬於快

第 樂，將壓力(萎靡)歸屬於哀愁。一人的本然動態受到某壓力

四
開

的阻礙，便說他萎靡不振。由前面所說的，可知哀愁是由某現

時之惡而來。由於這與意志之動態相反，故是精神上的壓力，

要 因為它使靈魂不得享受其所願意者。如果導致哀愁之惡的力量
豈 不大，不致沒有逃避的希望，則精神囡囡不遂心願而萎靡，但

T寸

為
自主

情

仍留有抗拒惡的動態。若惡的勢力強大，以致沒有逃避的希

望，則感受困窘之靈魂內部的動態完全停頓，不再設法逃避。

有時外面身體的動態也受到阻礙，人遂變為呆癡的。

釋疑 1 .那種由按天主聖意之憂苦(哀愁)而來的振作，是生

於同時抱有的罪過被赦免之希望。

2.關於嗜慾性的動態，緊縮與萎靡是同一件事。精神萎

靡的時候，不能自如地向外表現，被關在自己內，有似收縮在

自己內。

3.說憂苦(哀愁)吞噬人，是指人的靈魂全被導致憂苦

之惡勢力所佔據，毫無逃避之希望。所以萎靡與被吸收(吞噬)

也形同一事。有些彼此相闊的類比名詞，若按原來之意義去

解，可能好似彼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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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哀愁或傷痛是否消弱一切活動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哀愁不妨礙一切活動。因為:

1.按前面所引宗徒的話，哀愁產生熱情(努力;見第二節

質疑 1 . )。但熱情助人{故事用心;故此，宗徒在《弟茂德後書》

第二章十五節說: 1'"你要努力在天主前，顯示自己是禁得起考

驗的，是無愧的工人。」所以，哀愁不妨礙活動，反而助人善

於行動。

2.此外，按《倫理學》卷七第十四章裡說的，哀愁在許

多人身上產生慾望。但慾望加強活動。故哀愁亦然。

3.此外，就如有些活動是專屬於喜樂者的，同樣也有些

活動專屬於哀愁者，例如:哭泣。但每種活動皆因與之相宜者

而加強。所以有些活動不囡哀愁而受阻，凡而因之加強 c

「快樂成全活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十第四章卻說:

動 J' 但相反地， 1'"哀愁卻妨礙活動」。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二節己說過的，有時哀愁不使人萎靡

到內外活動皆停頓的程度;有些動態是由哀愁產生的。所以，

活動與哀愁有兩種關係。第一種，活動為哀愁之所及。這時哀

愁妨礙一切活動，因為我們帶著哀愁而做的，永遠也不如沒有

哀愁或帶著快樂所做的。這是因為意志是人性活動的原因。故

此，哀愁所及的活動，其行動必然會消弱。

第二種關(系，哀愁為行動之根本及原因，這種行動當然隨哀

愁而增加，例如:一人對某事愈感到哀愁，愈努力擺脫哀愁，只

要有擺脫的希望。不然的話，沒有一個動態或活動能生於哀愁。



釋疑 由以上說的，可知各質疑之答案。

第四節 哀愁是否比靈魂其他諸情對身體更為有害

384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哀愁似乎不是對身體最有害的。因為:

車 1 哀愁是靈魂上的精神現實。但純精神性之現實，不產
三 生身體上的變化;就如空中有顏色之形象，並不使東西變為有
第 頡色的。所以，哀愁不造成任何身體上的害處。

四
冊

2.此外，若哀愁造成身體上的害處，這只能因為它帶有

志 身體上的變化。但所有靈魂之惰，如第二十二題第一及第三節已
E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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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的，莫不引起身體上的變化。所以，哀愁不比靈魂的其他

諸情對身體的害處更大。

3.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三章說: ï忿怒及

慾望使某些人瘋狂J 。這似乎是最大的害處，因為理性是人內最

寶貴的東西。失望似乎也比哀愁害處大，因為它是哀愁的原

因。所以，哀愁不比靈魂的其他諸情對身體的害處大。

反之 《接言》第十七章 22節卻說: ï愉快的心是良好的治

療:神志憂鬱(哀愁)能使筋骨枯萎 o J 第二十五章 2節說:

「憂傷(哀愁)有害於人心，有如蠹去之對衣服，白蟻之對木

具。 J <<德訓篇》第三十八章 19節也說: ï悲傷(哀愁)令人

平死。」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靈魂的諸情中，以哀愁對身體的害處最

大。還是因為哀愁是在動態的類別上，與人的生命衝突;靈魂

的其他諸情只是在分量上與生命衝突。人的生命在於一種運

動，這運動從心傳到其他肢體，這運動在某分量內適合於人

性。若超過了這個範圈，則在分量上與人的生命衝突，但這不

是動態類月IJ上的衝突。這運動過程若受到阻礙，則是在類別上



385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三
十
七
題
論
傷
痛
或
哀
愁
之
效
果

與生命衝突。

要知道，在靈魂之情方面，身體上的變化相當於質料，

嗜慾之動態相當於形式;身體變化與嗜慾之動態有一種適當的

配合，正如在一切事物上，質料應適於形式。所以，那些引起

嗜慾去追求某東西的惰，在類別上與生命力不街突，只能在分

量上有衝突，諸如:愛，喜樂，願望等。所以，這些情按其類

別對身體有益，超出限度時始對身體有害。但那些引起嗜慾之

逃避或退縮動態的惰，不只按分量，而是在動態的類別上，與

生命力相反，所以是絕對地有害。諸如畏懼和失望，特別是由

現有之惡而引起的哀愁，對精神的壓力最大，因為現在的惡比

末來之惡的逼迫更深。

釋提 1 因為蠶魂自然便推動身體，故靈魂的精神性動態自然

是身體上之變化的原因。精神性的意象則不同;原來意象不是

自然指向推動別的物體，因為這些物體不是自然受靈魂的推

動。

2.其他諸情引起之身體上的變化，在類別上與生命力一

致，但哀愁引起之變化與生命力相反，如正解已說過的。

3為妨礙理性作用，比為破壞生命，所需之原因較輕: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情病破壞理性作用，但不致損害到生命。但

苦畏懼與忿怒巾誰有哀愁，即因不能如願以償而哀愁、則對身

體的書!盡最大。哀愁本身有時也破壞理性作用，例如:有人因

哀愁而陷入憂鬱症或: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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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然後要討論的是哀愁或傷痛之補救方法(參看第三十五題引

豈言)。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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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五個問題:

一、是否任何快樂皆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二、哭泣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三、朋友之同情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四、鑑賞真正里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五、睡眠及沐浴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請
人
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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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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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是否任何快樂皆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似乎不是任何快樂皆能減輕任何傷痛或哀愁。因為:

1 快樂減輕哀愁，只是因了與哀愁相反‘如《倫理學》

卷三第三章說的: r藥品因相反而為藥品」。但前面第三十五題

第四節已經說過，並非任何t央樂皆與任何哀愁相反。所以，不

是任何快樂皆能減輕任何哀愁。

2.此外，產生哀愁者，不減輕哀愁。但是有些快樂產生

哀愁;因為《倫理學》卷九第四章說: r惡人因了曾經快樂而

哀愁」。故非任何快樂皆減輕哀愁。

3.此外，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四第七章裡說，他離開

了他過去常與死去的朋友會面的祖國，因為「在不慣於與他會

面的地方，眼睛不那般想看到他」。據此可以說，死去或遠離的

朋友與我們相投的事情，在我們因他們的死亡或遠離而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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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加重我們的傷痛。但在快樂方面，他們與我們最相投，所

以那些快樂增加我們的傷痛。故此，不是任何快樂皆能減輕任

何哀愁。

皮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四章說:「快樂去除哀愁，

不拘是相反的快樂，或其他任何可能快樂，如果快樂強大。 J

正解 我解答如下:由先前第二十三題第四節、第三十一題第一

節釋疑2.己說過的，可以知道快樂是嗜慾在相宜之善上的一種定

止;哀愁是來自與嗜慾相衝突者。故此，在嗜慾性動態中快樂

與哀愁之關係，有似身體之定止(或休息)之與疲憊;後者是

由一種不自然的變化而來。的確，哀愁也帶有一種嗜慾機能的

疲憊或病態。身體的任何定止(或休息) ，能解除由任何不自然

立原因而來的疲憊;同樣，任何快樂都能減輕由任何狀況產生

的哀愁。

釋賠 1 .雖然按月1類，並非一切1突樂與一切哀愁皆相反，但按

共類卻是如此，如第三十五題第四節己說過的。故此，在主體的

情況方面，任何快樂可以減輕任何哀愁。

2.惡人的快樂不是在目前產生哀愁，而是在將來，即是

在惡人後悔他曾以惡為樂的時候。反面的快樂可以解除這種哀

幸火 。

3.在兩個原因傾向於相反之動態時，二者彼此妨礙;但

那最強和最持久者最後得勝利。人因其與死亡或遠離的朋友

起曾享受的快樂而哀愁時，有兩個真有相反之傾向的原因:因

了對朋友之死亡或遠離之回憶產生傷痛;但是眼前的苦傾向快

樂。二者互有抵銷作用。但是由於眼前的感覺比對過去之記憶

的動力強，對自己的愛也比對他人的愛持久;故此，最後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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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去除哀愁。所以，奧斯定在那裡(第八章)接著說: í痛苦

漸漸讓位於從前的那類快樂」。

第二節 哭泣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主 質疑哭泣似乎不減輕哀愁。因為:
第 1 沒有放果能減輕原因，但是哭泣或呻吟是哀愁之效

自 栗。所以，它不減輕哀愁。

2 此外，就如哭泣或呻吟是哀愁的效果，嬉笑則是快樂

貴 的效果。但是嬉笑不減少快樂。所以，哭泣也不減少哀愁。
的
道
{宣

f寸
稿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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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在哭泣的時候，我們想到使我們哀愁的惡。但

是使我們哀愁之事物的想像增加哀愁，就如使我們快樂的事物

之想像增加快樂。所以，似乎哭泣不減輕哀愁。

皮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四第七章說，在他因朋友之死亡

而傷痛時， í只有哭泣和眼淚給他一點安慰J 0 

正解 我解答如下:眼淚和哭泣自然減輕哀愁。這有兩個理

由:第一，把有害的事關在心裡，會更傷心，因為靈魂對這事

的緊張會因之而增加;若發洩於外，靈魂的緊張也為之分散，

內心的痛苦便會減少。故此，心有哀愁的人，若用哭泣或眼

淚，或用言語表達於外，哀愁會減輕。第二，適於人此時此刻

之情況的動作，常是可樂的。哭泣和呻時是適於哀愁或傷痛者

的動作，所以是可樂的。如第一節己說過的，既然凡快樂皆多

少減輕哀愁或傷痛，所以哭泣與呻吟能減輕哀愁。

釋疑 1 .原因對效果之關係'與使人哀愁者對哀愁者之關係相

反。因為凡效果皆是適合其原因的，所以是可樂的;使人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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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哀愁者則是對立的。所以，哀愁之故果對哀愁者之關(系，

與使哀愁者對哀愁者之關係是相反的。由於關係相反，故哀愁

之效果能減輕哀愁。

2.效果對原因之關係，與快樂者對使之快樂者之關係相

似，因為兩方皆有適宜懼。凡相似者皆加強相似者。故此，嬉

笑或快樂的其他效果，增加快樂;除非偶爾因了過度。

3 對使人哀愁之事物的想像本來增加哀愁;但因為人在

想像時，是做適合他此時之情況的事，故能產生一種快樂。按

同理，一人在值得悲傷的情況下卻引之發笑，對他是件痛苦的

事，因為不適合他的心境，如西塞祿在《杜士古種論集》卷三

第二十七章說的。

第三節 朋友之同情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朋友的同情似乎不能減輕傷痛或哀愁。因為:

1 .相反者，其效果亦相反。但按奧斯定在《懺悔錄》卷

1\第四章說的: r跟許冬人一起快樂的時候，每人的快樂皆增

加;因為人多容易彼此感染，熱烈起來。」同理可證-許多人

一起哀愁時，似乎哀愁更大。

2 此外，按奧斯定在《懺悔錄》卷四第九章說的，友誼

要求人以愛還愛。朋友同情時，是因朋友之傷痛而傷痛。(旦第

一個傷痛，又問同情之朋友的傷痛而傷痛。如此﹒傷痛既加

倍，哀愁似也增加。

3.此外，朋友的不幸皆使人哀愁，就如是自己的不幸，

因為「朋友是另一個自己 J (亞里斯多德， <<倫理學》卷九第四

章)。但傷痛是一種不幸。所以，同情者之傷痛，增加其所同情

之朋友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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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九第十一章卻說，在哀愁中，朋

友的同情是一種安慰。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哀愁中，朋友的同情自然有安慰作用。

當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九第十一章裡舉了兩個理由。第一個理
大
全

由，哀愁有萎靡作用，故具有一種壓力的意味;而受到壓力的

第 人，設法要減輕壓力。在人見到他人因他的哀愁而一起哀愁

四

冊
時，在想像中好似別人與他分擔這個壓力，好似想減輕他的壓

也 力，因而哀愁的重量變輕，就似在背負形體物重量方面一樣。

實 第二個理由，也是最好的理由，朋友與他一起哀愁時，他看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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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他們所愛，這是可樂的事，就如前面第三十二題第五節已經

說過的。按第一節己說過的，既然凡快樂皆減輕哀愁，所以朋

友的同情也減輕哀愁。

釋疑 1 .在兩方面皆顯示出友誼，即與樂者同樂，與悲者同

悲。故二者在原因方面，皆是可樂的。

2.朋友之傷痛本身國應增加哀愁。但由於同情之原因是

愛情，故更能使人快樂。

3.由前面己說的，可知質疑3.之答案。

第四節 鑑賞真理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鑑賞真理似乎不減輕傷痛。因為:

1. <<司1[道篇》第一章 18節說: í增加學問者，也增加傷

痛。」但學問屬於對真理之鑑賞。所以鑑賞真理不減輕傷痛。

2.此外，鑑賞真理屬於鑑賞性之智性。但按《靈魂論》

卷三第十一章說的: í鑑賞|宜之智|生不推動」。既然喜樂與傷痛

是靈魂的動態，似乎鑑賞真理為減輕傷痛毫無作用。



3.此外，在哪裡有病，就應在那裡下藥。鑑賞真理是智

性部分的事。所以，不能減輕感官部分的身體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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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光輝顯給我們的心靈，則或者我將感不到那傷痛，或者

定會認為微不足道而易於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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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題第五節已經說過，最大的快樂是

鑑賞真理。按第一節己說過的，凡快樂皆能減輕傷痛。所以，

鑑賞真理能減輕哀愁或傷痛;而且一人愛智慧愈深，其減輕作

用愈大。故此，那些鑑賞天主及來世之幸福的人，在困苦中仍

然喜樂;正如《雅各伯書》第一章 2節所說的: r 我的弟兄

們，幾時你們落在各種試探裡﹒要認為是大喜樂。」尤有甚

者，即使在身體遭受折磨時，也能有這種喜樂;就如殉道者狄

伯琪 (Tiburtius )赤足在火炭上行走時，說: 「因了耶穌基督

的名字，我好似是走在玫瑰花上J (道明會日課，八月卡一日，

聖狄伯琪紀念)。

釋疑 :所謂「增加學問者，也增加傷痛y 或是由於尋求真理

時的困難與挫折;法是因為人有了學問，發現許多與意志相反

的事。故此，在所知之事物方面，學問產生傷痛;在鑑賞真理

方面，貝1)產生快樂。

2.在所鑑賞之事物方面，鑑賞世之理性不推動心靈，但

在鑑賞之動作方面推動心靈，因為這是人的一種荐，自然是可

樂的。

3.在靈魂的機能中，上級的能影響下級的。故此，屬於

上級部分的鑑賞乏快樂﹒能影響到屬於感官部分之傷痛。



第五節 睡眠及沐浴是否能減輕傷痛或哀愁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睡眠及沐浴似乎不減輕哀愁。因為:

1 .哀愁是靈魂上的事。但是睡眠及沐浴屬於身體方面。

故對減輕哀愁沒有作用。

2 此外，同樣的效果，似乎不能來自相反的原因。但這

些事(睡眠及沐浴)既然是身體上的，與鑑賞真理相反;而按

前面第四節說過的，鑑賞真理是減輕哀愁的原因。所以，這些

事不減輕哀愁。

3.此外，哀愁與傷痛，在屬於身體的那一面，在於心臟

的一種變化。但這些方法似乎主要屬於外面感官及肢體，而非

關於心的情況。所以這些事不減輕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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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九第十二章卻說: ì我曾聽說，

沐浴 (balneum) 是因其有去除煩惱之作用而得名。」後面接著

又說: ì我睡了一會兒，醒來後覺得我的痛苦減輕了不少。」

然後引用盎博羅修的頌辭，說: ì休息使勞困的肢體輕鬆，使

疲倦的心靈舒暢，解除煩悶者的沮喪。 J (見 Deus Creator omni

um' 讚美詩)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十七題第四節已經說過，哀愁按其

類刑，與身體之生命力相衝突。故此，那使身體之生命力恢復

到正常狀態者，與哀愁相友，並減輕哀愁 c 此外，用這些方法

使天性恢復正常狀態時，產生快樂。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一節已經

說過，這恢復正常狀態產生快樂。既然凡快樂皆減輕哀愁，所

以身體方面的這些方法減輕哀愁。

1 .身體的正常狀態在感覺到的時候，能產生快樂;所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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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減輕哀愁。

2.前面第三十一題第八節曾說過，快樂互相妨礙;然而凡

快樂皆減輕哀愁。所以，互相妨礙的原因，並非不能減輕哀

耳火 。

第

集

3.按亞里斯多德《動物行動原因論》第十一章所說的，

身體的情況影響心臟，好似影響身體之動態的根本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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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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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哀愁或傷痛之善惡

一分為四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傷痛或哀愁之善惡(參看第三十五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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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是否凡哀愁皆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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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哀愁能否為正當的善。

三、能否烏有用的善。

四、身體上的傷痛是否為最大的惡。

第一節是否凡哀愁皆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凡哀愁皆是惡的。因為:

1 .尼沙的額我略說: 1"凡哀愁在本質上皆是惡的。 J (尼

美修斯， <<論人性》第十九章)但自然就惡的，無論在何時何

處常是惡的。所以，凡哀愁皆是惡的。

2.此外，所有的人，包括有德的人在內，都逃避的，就

是惡的。但所有的人皆逃避哀愁，有德的人也不例外;因為

《倫理學》卷七第卡一章說: 1"智者雖不求快樂，但求不哀

愁」。所以，哀愁是惡。

3.此外，就如身體上的惡，是身體上之傷痛的對象及原

因;精神上的惡，也是精神之哀愁的對象及原因。但身體上的

傷痛皆是身體的惡。所以，精神的哀愁也都是靈魂上的惡。

反之 因惡而哀愁與因惡而快樂相反。但因惡而快樂是惡的，



故此 <<ífæ言》第三章 14節表示對某些人的嫌惡，說:他們「喜

愛行惡，在邪惡中喜樂」。所以，因惡而哀愁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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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說一件事物是善或惡，有兩種方式。一是

絕對地，按事物本身。如此則凡哀愁皆是一種惡，人的嗜慾為

眼前之惡而焦愁，帶有惡的意義;因為這妨礙嗜慾在善上之定

止。

說一件事物是善或惡的另一方式，是針對一個別的事

物;例如，按《倫理學》卷四第九章裡說的，說羞恥是善，乃

是針對一個可恥的行為而言。這樣看來，則針對一件使人哀愁

或傷痛的事，一人因現時之惡而感到哀愁或傷痛， ~IJIil於善。

假如這時他不感到哀愁或傷痛，貝IJ或是因為他麻木，或者是因

為他不以為意，二者皆顯然是惠。故此，假設有惡在前，感到

哀愁和傷痛便屬於善;奧斯定在《創世紀字義新探》卷八第十

四章所說的便是這個意思。他說: r因了失落善而傷痛，仍然

是善，因為若非天性中仍存有善，對失去之任何善也不會感到

傷痛以當處罰。 J 但因了道德問題是關於個刑事件的，即關於

行動的，在設定前提下是善的，就應被判定為善，正如在設定

前提下是情願的，就應被判定為情願的，女日在《倫理學》卷三

第一章，及前面第六題第六節已說過的。

釋超 1 .尼沙的額我略是從產生哀愁之惡的方面講哀愁，而不

是從感到哀愁並拒絕惡者那方面講的。從這方面說，大家也都

逃避哀愁，因為大家都逃避惠，但並非逃避對惡之感覺及抵

抗。關於身體上的傷痛也是一樣;因為對身體上的惡之感覺及

反抗，證明天性是善的。

由此可知質疑 2.及質疑 3.之答案。



第二節 哀愁能否為正當的善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396 質疑 似乎哀愁沒有正當他on巴stum '或高貴)之善的意義。

因為:

甚 1 那使人陷入地獄的，與正當者相反。但奧斯定在《創
蓋 世紀字義新探》卷十二第三十三章說: í雅各伯似乎曾怕受太
第 大的哀愁之困擾，會使他不得享到幸福者之安息‘而陷入罪人

四

冊
之地獄」。所以，哀愁沒有正當之善的意義。

品 2.此外，正當之善值得稱許並是有功績的。但哀愁減少

女 可稱許及功績之價值;因為宗徒在《格林多後書》第九章7節
的
道

德
f寸

為
.ffi3. 
情

說， í每人照心中所酌量的捐助，不要心痛(哀愁) ，也不要勉

強。」所以，哀愁不是正當的善。

3.此外，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十五章裡說:

「哀愁是由於我們所不願而落到身上的事情。 J 1且不願意現實所

發生的事情，乃是意志與天主的安排相反，因為一切事情都是

出於天主的措施。既然人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相合，人的意志

才是正直的，這在前面第十九題第九節已經說過;則哀愁似乎與

正直之意志相反。如此則哀愁不是正當的。

皮之 凡能得永生之賞報的，皆是正當的。但按《瑪竇褔音》

第五章 5 節所說的，哀愁能立永生之功績: í哀慟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所以，哀愁是正當的善。

正解我解答如下:按哀愁之是善的觀點，它也能是正當的

善。前面曾說，由於哀愁是對惡之意識及抗拒，所以是善。這

兩點在身體上的傷痛方面，貝IJ證明天性之善，因為它能感到並

逃避有害者，即那造成傷痛者。在內心的哀愁方面，關於對惡

的認知，有時是由於理性之正確判斷，而拒抗惡是來自善於憎



惡嫌惡的健全意志。凡正當之善皆是由此二者而來，即正確的

理性，及正直的意志。由此可見，哀愁能夠是正當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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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疑 1 .凡靈魂之情皆應受理性之規範的限制，這就是正當之

善的基礎。無節制的哀愁超越這個限制，奧斯定所講的便是這

種哀愁。這種哀愁不合正當之善的意義。

2.正如因惡而哀愁是出自憎嫌惡的正當理性及意志;因善

而哀愁則是出自憎嫌善的不良理性及意志。這種哀愁減少正當

之善應得之讚美及功績，例如:一人施捨而感心痛(哀愁)。

3.有些現實發生的事情並非由於天主願意，而是由於祂容

許，例如:罪惡。故此，意志對在己身或他人身上的罪惡有反

感，與天主的意志並無衝突。但是處罰性的惡之發生，能是天主

所願意的。(旦人並不必為了意志正當而願意這惡本身:他只須不

反抗天主正義的措施，如前面第十九題第十節己說過的。

第三節哀愁能否為有用的善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哀愁似乎不能是有用的善。因為:

1. <<德訓篇》第三十章 25 節說: 1"憂愁(哀愁)害死了

許多人，憂愁對人毫無益處。」

2.此外，選擇是關於對某目的有用者。但是哀愁不是值

得選取的，甚而按《辯證論》卷三第二章說的: 1"同樣的事，

帶哀愁不如不帶哀愁可取。」所以哀愁不是有用的善。

3.此外， <(天界論》卷二第三章說: 1"凡物皆是為了其

動作 J ;但按《倫理學》卷十第五章說的: 1"哀愁妨礙動作J 0 

所以，哀愁不是有用的善。

「智者智者只求有用的。而《司!I道篇》第七章 5 節說: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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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是在哀愁的家中，患人的心是在歡笑的家中。」所以哀愁

是有用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面對當前的惡，嗜慾產生兩種動態。一個

書 是嗜慾憎嫌面前之惡的動態;從這方面看，哀愁沒有用，因為
大
全

既然已經是現實的，不能不是現實的。

第 嗜慾的第二個動態，是逃避或排除造成哀愁的惡。在這

用 方面，哀愁是有用的，如果是關於該逃避的。該逃避的有兩

種。一種是按本身就該逃避，因了它與善相反，例如罪惡。所

突 以對罪惡感到哀愁是有用的，因為這使人逃避罪惡，正如宗徒
的

j萱
{惠

f了
為
與
情

在《格林多後書》第七章9節所說的: I如今我喜歡，並不是

因為你們憂苦(哀愁)了，而是因為你們憂苦以致於悔改。」

另一種該逃避的，並非因其本身是惡，而因為那是惡的機會，

即在人太愛那東西的時候，或由於這東西而使人陷於某種惡;

現世的財物便屬於這類。故此，因現世之善或利益而哀愁能是

有用的，如《司iI道篇》第七章3節說的: I位居喪的家去，勝

於往宴會的家去;因為喪事是人人的結局，活人應將此事放在

心上。」

所以，對應該逃避者，哀愁常是有用的，因為它加強逃

避之動力。惡本身是該加以逃避的，大家都逃避哀愁本身，正

如大家皆追求善，並以善為樂。就如對善之喜好使人更加追求

善，對惡之哀愁也使人更努力避惡。

釋疑 1. ((德訓篇》所說的，是指吞噬人靈的無節制的哀愁。

按前面第三十七題第二節己說過的，這種哀愁使精神呆癡，為逃

避惡反是障礙。

2.可取者因了哀愁而成為較少可取者，應逃避的也因了

哀愁而成為更該逃避的。從這方面說，哀愁是有用的。



3.動作感到哀愁，對這動作有妨礙，但若因停止動作而

哀愁，買1]使人更願望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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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身體上的傷痛是否為最大的惡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哀愁似乎是最大的惡。因為:

1. <<倫理學》卷八第十章說，最壞的與最好的互相對

立。(旦有的快樂是最好的事，即是那屬於幸福的快樂。所以，

有的哀愁是最壞的事。

2.此外，幸福是人之至善，因為那是人的最後目的。但

按先前第三題第四節質疑5. 、第五題第八節質疑 3.說的，幸福在於

人「有所欲有，且不欲任何惡事」。所以，人的至善即是意志之

滿足。但哀愁在於有的事情與意志相反，就如奧斯定在《天主

主城》卷十四第六章曾說過的。所以，哀愁是人的最大之惡。

3.此外，奧斯定在的宙語》卷一第十二章裡說﹒ 「我們

是由兩部分構成的，即是由靈魂和身體，身體是比較低賤的部

分。較高貴之部分之最好的，是最高的善;較低賤之部分之最

壞的，則是最大的惡。靈魂之最好的是智慧;身體之最壞的是

傷痛 σ 所以，人的最高苦是有智慧，最大的惡是有傷痛。」

皮之 在第一集第四十八題第六節曾說，罪比~罰更惠。但哀愁

或傷痛屬於罪惡之處罰，正如享受無常的東西也是由罪而來的

惡。的確，奧斯定在《論真宗教》第十二章說: r精神主的傷

痛是什麼呢?豈不是缺乏以前曾享受的，或曾希望能草受的無

甫的東西嗎?這就是全部所謂的惡，即是說罪，及罪的處罰。」

所以哀愁或傷痛不是人最大的惡。

我解答如下:哀愁或傷痛不可能是人最大的惡。凡人之正解



哀愁或傷痛，或是由於一個真正惡的事物，或是由於表面惡而

實際是善的事物。由真正之惡而生之傷痛或哀愁，不能是最大

400 的惡;有比它更壞的，即真惡而不知其為惡，或知其為惡而不

加抗拒。由表面惡而實際是真善的事物所生之哀愁或傷痛，不

自 可能是最大的惠，因為全然沒有真善比它更壞。所以，哀愁或
大
全

第

傷痛不可能是人最大的惡。

目 釋疑 1 有兩種善是快樂與哀愁所共有的，即對善和惡的正確

判斷，及好善拒惡的正直意志。由此可見，在傷痛及哀愁中有

實 一種善，缺此則能變成更壞的。但不是一切快樂中皆含有惡，
的
道

德
T了
為
自2

惰

致使去之可成為更好。所以，有的快樂能是人的至善，如之前

己說過的第三十四題第三節;哀愁則不能是人最大的惡。

2.意志之對惡有反感，已經是一種善。為此哀愁或傷痛

不能是最大的惡，因為其中雜有善的成份。

3.對較好者有害，比對較壞者有害更壞。按奧斯定在

《基本教理手冊》第十二章說的，惡之所以為惡，是「因為有

害」。所以靈魂上的惡比身體上的惡大。所以，奧斯定所舉之理

由不正確，但那不是他自己的意見，而是別人的(按:即為柴

爾穌Comelìus Celsus的意見;參見《獨語》卷一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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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以後要討論的是憤情部分的情(參看第二十六題引

言)。首先，論企望和失望;第二，論畏懼和勇猛(第四十一

題) ;第三，論忿怒(第四十六題)。

關於第一點，可以提出八個問題:

一、企望與願望或愁望是否為一事。

二、企望是在知覺能力或在嗜慾能力。

三、禽獸是否有企望。

四、失望與企望是否相反。

五、企望之原因是否為經驗。

六、青年與斟酒者是否富於企望。

七、論企望與愛之闊係。

八、企望是否有助於行動。

第一節 企望與願望或慾望是否為一事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企望與願望或慾望似乎是一事。因為:

1 .企望是四個主情之一(第二十五題第四節)。但奧斯定

在列舉四個主惰的時候，以「慾望」代替「企望J '這見於《天

主之城》卷十四第三章。所以，企望與慾望或願望是一事。

2.此外，情是以對象互相區升。但是企望與慾堂或願望

的對象是同一個，即未來之善。所以，企望與慾望(或願望)

是一事。

3.此外，若說企望比願望多出的一點，是獲得未來之善



的可能性;則可以說，那偶爾關係到對象的，不改變情之類

別。但「可能性」對未來之善的關係是偶然的，未來之善則是

402 企望與慾堂或願望的共同對象。所以企望不是與願望(或慾望)

類別不同的情。

串串

學

三 反之屬於不同之機能的情，是類別不同的情。但企望是憤情
第 方面的，而願望和慾望是慾情方面的。所以，企望與願望(或

自 慾望)的類別不同。

女 正解我解答如下:情的類別是根據對象而定。企望的對象，
的
道 要具捕四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善。嚴格地說，企望只能是關

得 於善的。在這方面，企望與畏懼不間，畏懼是關於惡的。第
重 二，須是未來的。企望不是關於現在已經握有的。在這方面，
情 企望不同於喜樂，喜樂是關於現在的善。第三，須是難於獲取

的。對那一想要便能到手的小東西，不說是企望。在這方面，

企望不同於願望或慾望;後者是關於單純的未來者，故此屬於

慾情部分，而企望則屬於憤情部分。(按: í企望」意謂踮起

腳尖始能望見，比「希望」更能表達出「艱難」的意義，雖然

企望與希望一般可以混用。)第四，那難於獲取者又是能夠得

到的。一人絕對{尋不到的，便不會企望。因此企望不同於失

望。

由此可見，企望與願望的差別，是慾情部分之情與憤情

部分之情的差別。為此，企望假定先有願望;如前面第二十五題

第一節已說過的，凡憤情部分的情，皆假定先有慾情部分的

情。

釋疑 1 .奧斯定以「慾望」代替「企望J '是因了二者皆是關於

未來之善;又因了不帶困難的善，好似算不了什麼。如此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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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慾望是指向艱難的善，這也是企望所指向的。

2.企望之對象不是單純的未來之善，而如正解已說過

的，是那難於獲取的。

3.企望之對象不只在願望之對象上加上「可能性J '還要

加上「艱難J '這使企望歸屬於另一個機能，即是憤情嗜慾;按

在第一集己說過的，憤情嗜慾指向艱難者。此外，可能與不可

能，對嗜慾性機能而言，不完全是偶加的。因為嗜慾是運動之

根本，一個東西動向某物，只有在可能的時候才動;若認為不

可能獲得，則不會為之而動。為此，企望與失望之分別，即是

按可能與不可能之差別。

第二節企望是在知覺能力或在嗜慾能力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企望或希望屬於認知能力。因為:

1 .希望似乎是一種等待。因為宗徒在《羅馬書》第八章

25 節說: r我們若希望那未看見的，必須堅忍等待(觀望，

exspectare) 0 J 但等待(觀望)似乎屬於認知能力，因為等待

(觀望)是認知能力的事。所以希望屬於認知能力。

2.此外，希望與信賴似乎是一事。故此，抱有希望的人

被稱為有信心，好似希望與信賴是一事。但是信賴有如信仰，

似是屬於認知能力。所以希望也是一樣。

3.此外，確實性是認知能力之屬性。但是確實性也貼用

於希望。所以希望屬於認知能力。

反之 如第一節己說過的，希望是關於善的。 l:，L善之為善而

論，不是認知能力之對象，而是嗜慾能力之對象。所以希望不

屬於認知能力，而屬於嗜慾能力。



正解 我解答如下:既然希望含有嗜慾向善的一種伸張，顯然

屬於嗜慾能力;指向東西的動態，是專屬於嗜慾的。認知能力

404 之行動完成，不是在於認知者動向東西，更好說被認知之東西

是在認知者中。但是由於認知能力，以向嗜慾呈示其對象的方

草 式，推動嗜慾能力;因了所意識到之對象的不同性質，在嗜慾
豈 能力方面遂產生不同的動態。意識到善產生的是一種嗜慾動

第 態，意識到惡則產生另一種嗜慾動態;同樣，意識到者是現在

厲 的和未來的，單純的和艱難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各產生不

為 同的嗜慾動態。希望則是可能獲取，但難於得到之未來的善之

意識所產生的嗜慾動態，亦即是嗜慾向這種對象之伸張。
人的
道

德
仁I

為
自2

惰

釋疑 1 .因了希望所指向的是可能的善，而可能性有兩種，因

而有兩種希望:一是按自己之能力，一是按他人之能力。在希

望自己力獲取什麼時，不說等待，只說希望。嚴格地講，寄望

於(也人之助力而希望時，始稱為等待。等待( exspectare )就好

似是說「寄望於他人J (ex alio spectare) 。因為在這情形，事先

之知覺能力不只看要獲取之善，也看其所仰賴之外力;就如

《德訓篇》第五十一章 10節說的: r我期待有人來輔助。」所

以由於認知能力事先之觀望，希望之動態有時稱為等待。

2.人所願望並認為自己能獲得的，相信自己將要獲得。

由於認知能力上事先的這種信念，隨後在嗜慾中所生之動態，

乃稱為信賴 c 以事先之認知稱謂嗜慾之動態，有似用比較顯明

之原因來稱謂效果。因為知覺能力對自己之行動，比對嗜慾之

行動認識得更清楚。

3.確實性不只貼用於感官嗜慾之動態，也用於自然嗜慾

之動態，例如說:石塊確確實實地趨向低處。而這是由於在感

官嗜慾或自然嗜慾之動態發生前，所有之認知上的確實性。



第三節禽獸是否有企望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禽獸不能企望或希望。因為:

1 .按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二章說

405 

的，希望是關於未來之善的。但是禽獸不能認知未來，他們只 言

有感官知覺，這不是關於未來的。所以，禽獸沒有希望。 集

2.此外，希望之對象是可能獲得之善。但是可能與不可 第

能乃是真與假的一種，按哲學家在《形上學》卷六第四章說 部

的，這只是心靈的事。禽獸沒有心靈，故也沒有希望。 第

3 此外，奧斯定在《會IJ世紀字義新探》卷九第十四章 早
說: í禽獸因其所見而動」。但是 3 希望不是關於那能看到的， 題

如《羅馬書》第八章 24節說的: í哪有人還希望所見的事物 帶

呢? J 所以禽獸沒有希望 c 情

首

反之 希望是憤情部分之惰，而禽獸有憤情，所以也有希望。 望

和

正解我解答如下:動物內部的惰，可以從外面的動態看出 重

來 e 外面的動態顯示出禽獸有希望。在狗看到兔子，或鶴看到

鳥時，若干目距太遠便不追捕，好似知道沒有希望捕到似的;若

距離近便去追捕，好似因為有希望捕到。前面曾經說過，禽獸

之感官嗜慾，以及無知覺之東西的自然嗜慾'是隨某智性之知

覺而動，就似是具有智性的嗜慾，所謂的意志。然而﹒其中有

個差別:意志是隨相連接之智性的知覺而動;但自然嗜慾是隨

分開之智性的知覺而動，即隨設置天性之智性的知覺而動。禽

獸之感官嗜慾也是一樣，是按一種自然本能而動。故此，在禽

獸以及其他自然物的動作中，顯出像似藝術活動的一種過程。

按這方式，禽獸遂有希望及失望。



釋疑 1 .禽獸雖不能認知未來，但由於自然本能，它能動向未

來者，就好似是真有先見之明。這種本能是能預見未來的天主

406 在牠們內設置的。

2.希望之對象(的可能性)不是指屬於真之區別的可能

富 性;因為那是關於主詞與謂詞之關係。而希望之對象的可能
大
全

↑生，是按某種能力。在《形上學》卷五第十二章裡，便是把可

第 能性分為上述兩種。

開 3 那未來者雖不在視覺範圈，動物中卻是根據現時所看

品開

人的
道

到的，以其嗜慾機能追求或逃避那未來者。

第四節失望與企望是否相反

得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重 質疑失望似乎與企望或希望不相反。因為:
情 1 .按《形上學》卷十第五章說的， I一個與一個相反」。

但是，畏懼與希望相反。所以，失望與希望不相反。

2.此外，相反者似乎是關於同一個事物的。但希望與失

望不是關於同一事物的;因為希望是針對善的，而失望是因了

某惡阻礙善之獲取。所以，希望與失望不相反。

3.此外，與動態相反的也是動態;靜止是以缺乏動態之

觀點與動態對立。但是，失望似乎產生靜止而不產生動態。所

以，失望與那含有向善之伸張動態的希望不相反。

皮之 失望之所以稱為失望，就是因為與希望相反。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三題第二節已經說過，在變化方

面有兩種對立性。一種是按對相反之止點的接近，只在慾情部

分之情中有這種對立，如:愛情與憎恨之對立。另一種是按對

同一止點的接近和遠離，在憤情部分之情中便有這種對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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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說過的(同處)。希望之對象是艱難之善。若看其有獲得之可

能性方面，貝Ij具有吸力，這時希望便指向它，這含有一種接近

的意義;若視之為沒有獲得之可能性的，買IJ具有抗拒的意義，

因為按《倫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 í若遇到不可能者﹒人便

會離棄。」失望便是關於這種對象。故它產生一種遠離的動

態。所以，其與希望之對立，乃接近與遠離之對立。

釋績 1 .希望與畏懼相反，是按對象方面的對立，即善與惡。

憤情部分之情有這種對立，因為憤情是以慾情為基礎。但失望

與希望相反，只是根據接近與遠離之對立。

2.失望不是以惡之為惡的角度與惡有關;而是偶爾而與

惡有關，即因為惡便不能獲得善。但只由於善太高速也能產生

失望。

3.失望不只含有希望之缺乏，也含有對所欲之物的遠

離，因為認為不可能獲得所欲之物。所以，失望像希望一樣﹒

假定先有願望;不屬於我們之願望範圓的，我們對其沒有希

望，也沒有失望。所以，二者皆是關於願望範圍之內的善。

第五節企望之原因是否為經驗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經驗似乎不是企望或希望之原因。因為:

1 .經驗屬於認知能力。故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二第

一章說， í智性能力需要試驗及時間」。希望不是在認知能tJ ‘

如第二節己說過的，而是在嗜慾能力。所以經驗不是希望之原

因。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十三章說， r由於

經驗，老年人難於希望J ;由此可見經驗是無希望之原因。所

以經驗不是希望之原因。



3.此外，哲學家在《天界論》卷二第五章說: í關於什麼

都有可說的，而且什麼也不錯過，有時是愚昧的標記。」但是人

408 試圖-切，似乎是由於抱的希望大;而愚昧是由於無經驗所致。

神
學

所以，更好說無經驗是希望之原因，而不是經驗。

三 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八章卻說: í有些人只由於
第 多次勝過了許多困難，遂善於希望J '這屬於經驗。所以經驗是

用 希望之原因。

實 正解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希望之對象是可
望 能，但難於獲致之未來的善。所以，一個東西之能為希望之原
得 國，或是因了能使事情對人成為可能的，或者因了使人相信是
盡 可能的。希望之第一類原因即那增加人之能力者，例如財富、

情 勇氣等;經驗也是其中之一:因為由於經驗，人學到更容易做

好某些事'1育，因此而有希望。為此魏擇群 (Vegetius) 在《論軍

事)) (De Re M出tari) 第一章說: í一人若認為自己學習得好，

什麼也不怕去做。 J

希望的另一類原因，是那使人認為某事對自己為可能

者。任何學說及勸說皆能是這類原因。按這方式，經驗也能是

希望之原因。因為在沒有經驗時認為不可能的，有經驗後可能

遂認為是可能的。不過以這種方式，經驗也能是不希望之原

因。因為就如一人無經驗時認為不可能的，有經驗後乃認為可

能;也可能無經驗時認為可能的，而有經驗後反認為不可能。

所以經驗以兩種方式為希望之原因，其為不希望之原因

則只有一種方式。所以，我們寧可說它是希望之原因。

釋疑 1 ，在可行之事情方面，經驗不只產生知識，也產生一種

習性;由於習慣，使事情變為更容易做。但是智性能力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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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動能力，它可指出某事是可能的。這樣也產生希望。

2.老人由於經驗而少希望，因為經驗使他們認為某事不

可能。故此，在那裡接著又說:他們「遇到了許多不如心願的

事」。

3.愚昧與缺乏經驗偶爾能是希望之原因，即因其蒙蔽確

實發覺某事為不可能之知識。缺乏經驗也同樣能是不希望之原

因。

第六節 青年與蝴酒者是否富於企望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年輕與自由酒不是企望或希望之原因。因為:

1 .希望含有一種確實性及圈定性，為此《希伯來書》第

六章 19節把希望比為錯。但青年與創酒者缺乏固定性，他們的

精神多變。所以年輕與酌酒不是希望之原因。

2.此外，按前面第五節說的，那增加能力者是希望的主要

原因。但是年輕與創酒帶有一種虛弱。所以不是希望之原因(

3.此外，前面第五節曾說，經驗是希望之原因。但青年人

缺少經驗。所以年輕不是希望之原因。

反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八章裡卻說: r蝴洒的人善於

希望J 0 在《修辭學》卷二第十二章裡說: r青年人好希望」。

正解我解答如下:持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十三章說

的，年輕是希望之原因，有三個緣故。這三個緣故是根據作為

希望之對象之善的三個條件，即:未來的﹒艱難的，可能的:

如前面第一節己說了的。青年重視未來，而不重視過去。記憶

是關於過去的，希望是關於未來的;他們的回憶少，主要生活

在希望中。由於年輕人血氣方剛，天性熱情，因此心懷寬。一



人心懷寬便會試圖艱難的事。故此，青年人好動並好希望 υ 同

樣，那些不曾遇到失敗，在事情上未經過阻力的人，易於認為

410 事情對自己為可能。青年人因為對失敗及困難沒有經驗，乃易

於認為事情對自己為可能。所以他們好希望 c

神
學 自由酒的人，具有上述條件中的兩個，即酒所產生的熱情

言 及勇氣，還有對危險及弱點不加考慮。為了同一理由，愚人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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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索的人也好希望，什麼都想試一試。

為 釋疑 1.青年及創酒者，事實上雖不堅定，卻自認為堅定，他

們自以為能堅決到底，獲得其所希望者。
人的
道

1惠
f寸
、為

與
情

2. 關於這點也是一樣。按事實，青年與幽酒者雖然虛

弱， 1且按他們的估計卻以為自己有能力，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

的弱點。

3.按前面己說過的，不只經驗，連缺乏經驗也多少是希

望之原因。

第七節企望是否為愛之原因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企望或希望似乎不是愛的原因。因為:

1 .按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七章說的，靈魂的

第一個情是愛。但希望也是靈魂的一種情。所以愛先於希望。

故希望不產生愛。

2.此外，願望是在希望之先，但願望是生於愛，如前面

第二十五題第二節、第二十八題第六節釋疑2.己說過的。所以，希

望隨在愛之後。故不產生愛。

3.此外，按前面第三十二題第三節說的，希望產生快樂，

但快樂只是關於所愛之善的。所以，愛是在希望之先。



反之 關於《瑪竇福音》第一章 2節所說的: I亞巳郎生依撒

格，依撒格生雅各伯 J' I聖經夾旬」上說， I即信德生望德，

望德生愛德 J 。愛德即是愛。所以，愛是生於希望。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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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希望能指向雨點。其對象是所寄望之善。

但因為所寄望的善是艱難而可能的，有時艱難的為我們變成可

能的，不是靠我們自己，而是靠他人;因此，希望也指向那使

某事為我們變成可能者的。

以希望是指向所望之善而言，希望是生於愛﹒因為希望

只是關於所願望及所愛之善的。以希望是指向那使事情成為可

能者而言，員IJ愛是生於希望，而非希望生於愛。我們因某人而

希望能達到善時，這人也就似是我們的善，而開始愛他。但我

們愛一個人時，只是偶然地對他抱有什麼希望，即是在相信我

們會被他愛的時候。所以，被人愛使我們對他抱有希望;但愛

他是由於我們對他所有的希望。

由上可知各質疑之答案。

第八節企望有助或有礙於行動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好似企望或希望對行動沒有幫助，反而有妨礙。因為:

1 .安全屬於希望。但安全產生疏忽，而疏忽妨礙行動。

所以希望妨礙行動。

2.此外，前面第三十七題第三節曾說:哀愁妨礙何動 ο1旦

有時希望產生哀愁， ((議言》第十三章 12節說:-希望遲不兌

現，令人心神煩惱。」所以，希望妨礙行動。

3.此外，按前面第四節說的，失望與希望相反。但是失望

有助於行動，特別在戰事方面;因為《撒慕爾紀下》第二章 26

節說: I (你豈不知使人)失望是危暗的」。所以，希望與此作



用相反，有礙行動。

412 反之 《格林多前書》第九章 10節卻說: I草地的當懷著收穫

神
學

的希望去牢。」在別的事上也是一樣。

三 正解我解答如下:希望本身因強化行動而有助於行動。而這

第 有兩個緣故。第一，由於它的對象是艱難而可能的善。艱難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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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激發注意力，而可能性之意識不減緩努力。故此，由於希

望，人會更盡心而為。第二，由於它的效果。按前面第三十二題

賽 第三節說過的，希望產生快樂，而快樂有助於行動(第三十三題
的
道 第四節)。所以，希望有助於行動。

1惠

f了
重 釋疑 1 希望指向要獲得之善，安全是關於應逃避之惡。故更

情 好說，安全與畏懼相反，而不屬於希望。而另一方面，安全之

產生疏忽，只是因為減低艱難之意識;但這也減少希望之意

義，因為其中沒有使人畏懼的困難之事，便不再被認為是難

事。

2.希望本然產生快樂，只是偶然產生哀愁，如第三十二題

第三節釋疑2.己說過的。

3在戰爭中的失望可怕，是因了附帶之希望。那對逃跑

失望的人，無心再逃跑，但希望為自己的性命報仇。由於這個

希望更勇於應戰﹒所以對敵人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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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以後要討論的首先是畏懼 (timor) ;然後，論勇猛

(參看第四十題引言)。關於畏懼要討論四點:首先，論畏懼本

身;第二，論其對象(第四十二題) ;第三，論其原因(第四十

三題) ;第四，論其效果(第四十四題)。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畏懼是否為靈魂之情。

二、是否為一個別之情。

三、是否有自然的畏懼。

四、論畏懼之種類。

第一節畏懼是否為靈魂之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畏懼似乎不是靈魂之情。因為:

1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三第二十三章

說: í畏懼是本諸心臟之收縮的德能，在本質上是願望性的。」

但按《倫理學》卷三第五章所說的，沒有一個德能是惰。所

以，畏懼不是情。

2.此外，↑青皆是主動者當前所產生的妓果。但是按大馬

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二章說的，貝↑塵不是關

於現在的東西，而是關於未來的。所以，畏懼不是情 c

3.此外，凡靈魂之情皆是感官嗜慾之動態，隨感官知覺

而來。但感官不能知覺未來，只能知覺現在的東西。畏懼既是

關於未來之惡的，似乎不是靈魂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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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四第五章，卻將畏懼列為靈

魂諸情之一。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靈魂的動態中，除了哀愁之外，以畏懼

量 最具情之理。按前面第二十二題說過的，情之理，首先在於那動
大 態屬於被動能力，即其對象對它而言應是主動者，因為情是主

第 動者之效果。按這方式，知覺與理解也稱為情(感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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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情是指嗜慾能力之動態。更嚴格一點來說，情是指

帶有肉體器官之嗜慾能力的動態，動態的形成伴有身體上的變

化 c 再進一步來說，情特別是指帶有害處的動態。

畏懼是關於惡的，顯然屬於嗜慾機能，這機能是專指向

善和惡的。畏懼屬於感官嗜慾，因為帶有身體上的變化。按大

馬士革的若望說的:它「帶有收縮作用」。同時它也是關於惡

的，因為是惡勝過善才有畏懼。所以畏懼是真真正正的惰。但

畏懼位居哀愁之後，因為哀愁是關於現在的惡，而畏懼是關於

未來的惡，未來的不如現在的感動力強。

釋疑 1 .德能是指一種行動根本，嗜慾能力之內部動態，是外

在動態之根本;以此而論，稱為德能 (Virtus '能力)。哲學家

不認為情是德能，乃以德能為「習性」。

2. 自然物體之感受(或情) ，是由於主動者之實體出現在

跟前;靈魂之情則是由於主動者之靈性出現在跟前，但無實體

出現在跟前。那實際要來的惡，對靈魂之知覺說，就等於出現

在跟前。

3 感官不能知覺未來;但是因為能知覺現在者，禽獸本

能地趨於希望未來之善，或畏懼未來之惡。



第二節畏懼是否為個別之情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畏懼似乎不是個別的情。因為: 415 

1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三題裡說: r不為畏

懼所屈的人，買IJ慾望不能擾亂他，病魔一一意即哀愁一一不能 璽

折磨他，誘人和虛假的快樂也不能搖動他。」由此可見，若沒 集

有畏懼，便沒有其他諸情。所以畏懼不是個別的情，而是普通 第

的情。 古巴

2.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六第二章說:「嗜慾上 第

的追求與逃避，就似理性上的肯定與否定。」但在理智上，肯 早
定與否定不是什麼個別的事，而是許多事所共有的。所以，嗜 百

正旦

慾上的逃避也不是個別的事。但畏懼無非就是對惡的一種逃 斗
品問

避。所以畏懼不是一種個別的情。 E里

3.此外，若畏懼是個別的情，員IJ主要該是在憤情部分。

但在慾情部分也有畏懼。因為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

說: r畏懼是一種哀愁J ;大馬士革的若望說: r畏懼是願望

性的能力」。按前面說的，哀愁及願望是慾情部分的情。既然它

屬於不同的機能，所以不是個別的情。

反之 按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三第十二及十五

章所說的，畏懼是與其他諸情相對而區分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靈魂之情是按對象而定類別，故具有個月IJ

之對象者，即是個別之情。畏懼像企望一樣，有其個別之對

象。企望之對象是艱難而能獲得之未來的善，畏懼之對象是艱

難而不能抵抗之未來的惡。所以畏懼是一個月IJ之情。

釋疑 1 .靈魂的一切惰，皆來自一個根本，即愛; IE)了這同一

?佳

本
身



根本，故彼此都有關係。由於這個關係，故沒有了畏懼，也就

沒有其他的惰，而非因為畏懼是普通的情。

416 2 並非凡嗜慾之逃避皆是畏懼，對某特殊對象之逃避才

是畏懼，如正解已說過的。故此，逃避雖是一般性的，畏懼卻

單 是個別的情。
至 3 畏懼絕對不是在慾情部分，它不是針對單純的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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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難於抗拒的艱鉅的惡。但是按前面第二十五題第一節己說

過的，憤情部分的情是源自慾情部分，並結束至IJ慾情部分;故

品 此，將慾情部分者歸屬於畏懼。說畏懼是哀愁，因為畏懼之對
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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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若在跟前的話，會使人哀愁。故此哲學家在那裡說，畏懼生

於「對有破壞性或導致哀愁之未來的惡的想像」。大馬士革的若

望將願望加在畏懼上，因為就如企望是生於對善之願望，畏懼

是由逃避惡而來;而逃避惡是由於願望善，看之前第二十五題第

二節、第二十九題第二節及第三十六題第二節所討論的便可以知

道。

第三節是否有自然的畏懼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有的畏懼似乎是自然的。因為:

1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三第二十三章

說: I靈魂不願與身體分離，是一種自然的畏懼。」

2.此外，前面第二節釋疑 1 .說過，畏懼是由愛生出的。但

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說的，有的愛是自然的。所以

有的畏懼也是自然的。

3.此外，按前面第四十題第四節釋疑 1 .說的，畏懼與企望

相反。但按《羅馬書》第四章 18節論亞巴郎所說的，可知有自

然之企望，那裡說:他在「無希望中(這是指自然的希望) ，仍

懷著希望(即聖寵的希望 )J 。所以，有自然之畏懼。



皮之 那自然者，一般在有生命及無生命的東西中都有。但在

無生命的東西中看不到畏懼。所以畏懼不是自然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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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一個動態之稱為自然的，是因為天性趨向

這種動態。但這有兩種情形。一種全部由天性完成，其中沒有

知覺能力之動作，例如:)(向上動是一種自然動態，長大也是

動物及植物的自然動態。另一種動態稱為自然的，是因天性趨

向這種動態，雖然須由知覺來完成。因為，按前面曾說過的，

認真日及嗜慾動態歸宗於天性，如其第一根本。按這方式，知覺

力之行動，如:理解、感覺及記憶，以及靈性嗜慾之動態，有

時皆稱為自然的。

按這種方式，畏懼也可以說是自然的，並按對象上的不

同司而與不自然的畏懼有區別。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

五章說的，天性因了對生存的自然慾望而逃避有害虛的惠，這

畏懼便稱為自然的。如果所懼之惡與天性不衝突，只與嗜慾之

願望衝突，這種畏懼便不是自然的。這就如前面第二十六題第一

節、第三十題第三節、第三十一題第七節，曾將愛、慾望及快

樂，分為自然的與不自然的是同一個道理。

不過要知道，按「自然的」之第一種意義，靈魂的某些

情有時稱為自然的，例如:愛、願望及企望;有IJ的則不能稱為

自然的。這是因為愛與憎惡，願望與逃避，皆含有求善和避惡

的傾向;這傾向也屬於自然嗜慾。為此，有一種自然的愛:願

望或希望，可以說在無認知能力的自然物中也有。但是其他情

之動態，只靠自然傾向絕對不足。或者是因了這些情本身就需

要知覺，例如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一及第三節、第三十五題第一節

曾說，快樂與傷痛需要有知覺;為此，沒有知覺者，不能說有

快樂或傷痛。或者是因了這些動態相反自然傾向之理，例如:

失望因了困難而放棄善，畏懼放棄拒抗自然傾向所及之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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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為此，這類情絕非無生命之物所能有的。由此可知各質疑

之答案。

第四節論畏懼之種類

旦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主 質疑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五章，將畏
第 懼分為六種，似乎不合適。那六種即是怯懦( segnities )、羞惡

四
開

(erubescentia) 、羞愧( verecundia )、驚異( admiratio )、驚愕

凸 (stupor) 及驚慌( agonia) 。因為:

實 1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 r畏懼是關於使
的
道
{宣

?寸

為
lli 
情

人哀愁的惡」。所以，畏懼的種類該與哀愁的種類相配合。但按

前面第三十五題第八節說的，哀愁分四種。所以，畏懼也只能有

與哀愁相配合的四種。

2.此外，那由我們的行動所構成者，是屬於我們之能力

範圓的。但按前面第二節說的，畏懼是關於超出我們之能力的

惡。所以，怯懦、羞惡及羞愧既然是關於我們之行為的，不應

算入畏懼之類。

3.此外，按前面第一及第二節說的，畏懼是關於未來者。

但按尼沙的額我略說的: r羞愧是關於已經做了的可恥之事

情。 J (尼美修斯， <<論人性》第二十章)所以，羞愧不是一種

畏懼。

4.此外，畏懼只是關於惡的。但是驚異與驚愕是關於龐

大者及異常者，無論是善或惡。所以驚異與驚愕不屬畏懼之類

別。

5.此外﹒按《形上學》卷一第二章說的，哲學家們由於

驚異而去探索真理。畏懼不促人去探究，而使人逃避。所以，

驚異不是一種畏懼。



皮之 對於相反的主張，大馬士革的若望及尼沙的顯我略之權

戒似乎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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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已經說過，畏懼是關於超出畏懼者之

力量的未來之惡，使他無法抵抗。關於人的善與惡，皆可以從

他的動作上去看，或從外在的東西上去看。在人的行動方面，

有兩種可畏懼的惡。第一，增加人性負擔的工作;這時使產生

怯懦，例如:某人因畏懼過度疲勞而逃避工作。第二，損害聲

譽的恥行:若是畏懼去做可恥的事，即是羞惡;若是關於已經

做了的恥行，便是羞愧。

那在於外面之東西的惡，在三種情形下，超出人的抵抗

能力。第一，由於太龐大。即一人見一個大惡，看不出結局

來，這時便是驚異。第二是由於罕見，即由於某惡少見，在我

們的感覺上遂認為是大的。這種畏懼就是驚愕﹒是生於特殊的

想像。第三，由於沒有防備。因為無法防備，例如: '1白未來的

災禍。這種畏懼即稱為驚慌。

釋授 1 .前面所列之哀愁的種類，不是按對象上的差別分的，

而是按效果及其他特殊理由區分的。所以，哀愁的那些種類不

必與畏懼的這些種類相配合;畏懼的這些種類是按其對象上的

差別區分的。

2. 已經做完的事是在做事者的能力範圈，但仍然能考慮

關於事情的某點超出其能力範園，致使他放棄行動。故此怯

懦、羞惡及羞愧，算是畏懼的種類。

3.關於過去的行動，能體怕未來的辱罵或指摘。為此羞

愧是一種畏懼。

4.並非凡驚異及驚愕皆是畏懼，關於大惡之驚異，及關

於罕見之惡的驚愕，才是畏懼。也可以說，就如怯懦是逃避外



在動作之辛苦，驚異與驚愕是逃避探究大事或罕事之困難，不

論事屬善惡。這樣，貝1)驚異和驚愕是關於智性行動方面的，怯

420 懦是外面之行動方面的。

5.驚異者在目前不願對使他驚異的事下判斷，因為怕錯

草 誤，但他將來能去探究。驚愕者現在不願判斷，也不願將來去探
大
全

究。為此，驚異是哲學思考之始，而驚愕是哲學思考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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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題

論畏懼之對象

分為六節一

然後要討論的是畏懼之對象(參看第四十一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六個問題:

一、畏懼之對象是善，抑或是惡。

二、自然的惡是否為畏懼之對象。

三、罪惡是否為畏懼之對象。

四、畏懼本身是杏能為畏懼之對象。

五、突然的事是否更為可怕。

六、無法補救的事是否更為可怕。

第一節畏懼之對象是善，抑或是惡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善是畏懼之對象。因為:

1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三題說: I我們所怕

的，無非是關於我們所愛者，得到了怕失去，或希望得的怕得

不到。」但我們所愛者是善。所以畏懼之專有對象是善。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 1"權勢和立

足於他人之上是可怕的。 J 但這是一種善，所以善是畏懼的對象 c

3 此外，在天主內不能有任何惠。但按《聖詠》第三十

三篇 10節說的，我們該畏懼三毛主: I上主的聖氏，你們該敬畏

土主。」所以，對方于善也有畏懼。

皮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二章卻說，

畏懼是關於未來的惠。



正解 我解答如下:畏懼是嗜慾能力的一種動態。按《倫理學》

卷四第二章說的，追求與逃避屬於嗜慾能力。追求是關於善，

422 逃避是關於惡。為此，任何關於追求的嗜慾能力之動態，皆是

以某善為其對象;而關於逃避的動態，則是以惡為對象。既然

草 畏懼含有逃避的意義，所以惡是它專有的首要對象。
大
全

但畏懼也能是針對善，即由於善與惡的關係。這有兩種

第 情形。第一，是因了惡而失去善。這本身就是一種惡，因為惡

自 即善之剝奪。故此?人在因了是惡而逃避惡時，是因了惡使他

講 失去他所愛和所追求的善。故此奧斯定說，除了因為怕失落所

愛的善外，沒有其他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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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情形，是善為惡之原因，即某個善以己力能對人

所愛之善有害 a 關於企望或希望，我們在第四十題第七節曾說，

它指向兩方面，即指向所求之善，也指向人希望藉以獲得其所

欲之善者;同樣，畏懼也指向南方面，即指向所避之惡，也指

向那能以己力帶來惡的善。人↑白天主就是這個緣故，因為祂能

力日給人精神或肉體上的處罰。一個人的權勢可怕也是這個緣

故，特別在獲罪於權勢，或權勢本身不正派時;因為這種權勢

更易於加害他人。同樣，立足於他人之上，意即唯他人是賴，

也是可怕的，因為他人有能力加害我們，例如:那知道罪情的

人是可怕的，怕他把罪情揭發。

由此可知各買疑之答案。

第二節 自然的惡是否為畏懼之對象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畏懼似乎不是關於自然的惡。因為:

1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 I 畏懼使人考

慮。」按《倫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那由自然而來的，我們

不去考慮。所以，畏懼不是關於自然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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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人常有自然的缺欠，諸如死亡等類的事。若畏

懼是關於這類的惡，人便常是生活在畏懼中。

3.此外，自然不動向彼此相反者。但自然的惡是出於自

然。因此，人怕而逃避這種惡，便不是出於自然了。故此，自

然的畏1種不是關於自然的惡，但是這惡似乎是屬於自然畏懼。

「在所有的事情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六章卻說:

中，最可怕的是死亡。」而死亡是自然的惡。

正解我解答如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裡說:

「畏懼是來自對有破壞性或導致哀愁之未來的惡的想像」。導致

哀愁的惡與意志相反，有破壞性的惡則與天性相反。後者即是

自然的惡，所以有對自然之惡的畏懼。

但是要知道，自然的惡有時是由自然原因而來。這時所

謂自然的惡，不只因為它破壞天性的善，也因為是自然主妓果，

例如:自然的死亡及其他這類缺點。有時自然之惡是由非自然之

原因而來，例如:遭他人殺害而死。這兩種自然的惡，皆是一方

面可怕，一方面不可怕。既然按哲學家說的，畏懼是來自「對未

來的惡的想像J '那能除去未來之惡的想像的，也除去畏懼。在

兩種情況，惡好似不是要來臨的。一種是因為太遙遠，遙遠的在

想像中就當作不是要來臨的。故此，我們或者不怕，或者不很

怕。就如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的: í太遙遠的事無

人畏懼，大家都知道要死，但因為不是在眼前，誰也不放在心

上。」另一種情形，是把那將要來的，不視為將要來的‘而由於

是必然的，就視之為現在的。故此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

章說: í已經走上刑台就要被處死的人不害怕J '因焦他知道必

然要死; í為使人害怕，須有一點活命的希望」。

那麼，不把自然的惡看為要來臨的，便不可怕。若視有



破壞性的自然惡是近的，但有逃避之希望，這時便是可怕的。

424 釋疑 1 .如正解己說過的，自然的惡，有時不是出於自然。那

由自然而來者，雖然不能全部逃避，但能夠緩延。在這個希望

重 下，可以考慮逃避問題。
大
全

2. 自然的惡雖然常有，但不常是近在身邊的。故此，人

第 不是常在畏懼中。

由

冊
3.死亡及其他自然缺點，是由普遍性自然而來， {自另 IJ性

自然則盡力反抗。由於個別性自然之傾向，故對現時的這類惡

質 有哀愁和1賄，對即將來臨者有畏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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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罪惡是否為畏懼之對象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對於罪惡似乎能有畏懼。因為:

1 .奧斯定在《公函若望壹書釋義)) (In Epistolam Joannis 

ad Parthos) 第九講說: r人以敬畏之心，怕與天主分離。但是

除了罪惡，沒有東西使我們與天主分離J '如《依撒意亞》第五

十九章 2節說的: r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你們的天主隔絕。」

所以，關於罪惡能有畏懼。

2.此外，西塞祿在《社士古廬論集》卷四第六章說: r我

們所畏懼的是未來者;它們若是現在的，買IJ使我們哀愁。」但是

人能為了罪惡而傷痛或哀愁。所以，人也能為罪惡而畏懼。

3 此外，企望或希望與畏懼相反。但按哲學家在《倫理

學》卷九第四章說的，希望能夠是關於德性之善。宗徒在《迦

拉達書》第五章 10節也說: r我在主內信任你們，認為你們不

會有什麼別的心思。」所以，對罪惡也能有畏懼。

4.此外，前面第四十一題第四節曾說過，羞愧是一種畏

懼。但是羞愧是關於已經做了的壞事，也就是罪惡。所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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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裡卻說: í並非一切惡皆

可怕，例如一人將是不公平的，或拙笨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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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四十題第一節、第四十一題第二節曾

說，正如企望或希望之對象是艱難而能獲得的未來之苦;同

樣，畏懼的對象是不易逃避的未來艱難之惡。故此可以說，那

完全在我們之能力及意志範圍者，沒有可怕的理由，只有原因

在外者才是可怕的。罪惡的原因是在人的意志。故嚴格地說

來，罪惡沒有可怕的理由。

但是人的意志能受外力牽引而傾向犯罪。若外力的牽引力

強大， 1更能對罪惡有畏懼，因為有外在原因，例如:一人怕與壞

人交往，↑自受引誘而犯罪。{巨嚴格地說，人所怕的是誘惑，而非罪

惡本身，亦即意志之情願的罪惡，如此則罪惡沒有可怕的理由。

釋疑 1 與天主分離是因罪惡而來之處罰‘處罰皆多少是由外

在原因來的。

2.哀愁與畏懼有一個共同點，即三者皆是關於惡的; {旦

有兩點不相同。在一方面，哀愁是關於現在的惠，而畏懼是關

於未來的惠。在男一方面，哀愁既是慾情部分的情，是針對單

純的惡，故能是關於任何惡，不論大小。而畏懼既是憤情部分

的情，是針對比較艱難的專;若一車在意志之能力範圍內，便

不算是難事。故此，並非所有在現時能使人哀愁的，皆能在未

來時使人生懼，只有其中某些如此，即那些艱難的。

3.企望或希望是關於人能得到的善。人獲得善能是靠自

己或靠他人。為此，對{惡性之善，人能抱希望，因為事在自己

能力範圍之內。但畏懼是關於不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惡;故



所畏懼之惡，常是由外在原因來的。人所希望之善，則能是來

自內在原因，或外在原因。

426 4.如己說過的，羞愧所怕的不是罪惡之行為，而是由此

行為而來之恥辱，恥辱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

神
學
大
全 第四節畏懼本身是否能為畏懼之對象

第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目 質疑畏懼本身似乎不可怕。因為:

也 1 .人所畏懼的，因畏懼而加以保護，使不致有失，例

突 如:一人怕失去健康，因了怕而保存健康。若畏懼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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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人因了怕而保護自己不致陷於畏懼。這似乎不合理。

2.此外，畏懼是一種逃避。但是沒有東西逃避自己。所

以，畏懼不怕畏懼。

3.此外，畏懼是關於未來的事。但那害怕的人已經有了

畏懼。所以，他不能怕畏懼。

反之 人能夠喜愛愛，能因了傷痛而傷痛。所以，依照同理，

人也能↑自畏懼。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節已經說過，只有由外在原因來

的才是可怕的;由我們的意志來的則不可怕。畏懼一半由外在

原因而來，一半在於我們的意志。畏懼是由外在原因而來，因

為是隨對近身之惡的想像而生的情。如此，則人能夠怕畏懼，

即是怕由於大惡之臨頭而不能不害怕。畏懼一半在於我們的意

志，因為低級嗜慾受理性之支配，所以人能排除畏懼。如此買'J

畏懼不可怕，就如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三題裡說

的。但是由於他在那裡所舉的理由，人可以用來證明畏懼一點

也不可怕，故對這些理由須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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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1 .畏懼並不都是一樣的，由於所畏懼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畏懼。所以，一人並非不可因一個畏體而免於另一個畏懼，使

自己不怕那個畏懼。

2.既然「怕大惡臨身」的畏懼是一個畏懼，而「怕因大

惡臨身而陷於畏懼」的畏懼是男一個畏懼，所以並不是自己逃

避自己或自我逃避。

3.按上面說的，既然不是同一個畏懼，所以人現在能畏

懼將來的畏懼。

第五節突然的事是否更為可怕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罕見者及突然者不是更為可怕的。因為:

1.就如企望或希望是關於善的，畏懼則是關於惡的。但

是經驗加強對善之希望。所以經驗也能加強對惡之畏懼。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更可怕的

「不是易於動恕的人，而是溫和及精明的人」。大家知道易恕的

人會突然動氣。所以，突然的比較不可怕。

3.此外，那突然者不容多加思索。但是事情想的愈多，

愈覺得可怕;為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八章裡說: r有

的人因為愚昧， {象似勇敢;但他們若知道事情不是如他們所猜

想的那樣，便要逃跑了。」所以，突然者比較不可怕。

反之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二第六章卻說: r畏懼害怕罕見

的，和突然的變故危及自己心愛的事物，同時設法戒護其安全。」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曾說，畏懼之對象是不易抵抗的臨身

之惡。這要有兩個條件，即:重大的惡，及畏懼者方面的軟

弱。罕見及突然的事在這兩方面皆有作用。首先，這使臨身的



惡顯得更嚴重。一切形體物，無論好的、壞的，看久了以後會

顯得小。故此，現在之惡產生的傷痛，久了以後能減輕，如西

428 塞祿在《杜士古盧論集》卷三第三十章裡所說的;同樣，若預

先想到，對未來之惡的畏懼也會減輕。第二，罕見及突然的事

旦 使畏懼者更加軟弱無能，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則人措手不
喜 及，不知如何抵抗要來的惡。

第
串 釋疑 1 希望之對象是人能獲取的善。故凡增加人之能力者，也

也 加強希望;按同理，也減輕畏懼，因為畏懼是關於不易抵抗的
直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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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固了經驗增加人的行動能力，故能加強希望，也減輕畏懼。

2.易於動怒的人不加掩飾，故他們要害人時，易於防備，

不算是突然的。但是溫和及精明的人掩飾其怒氣，不易看出，故

他們加害時，貝IJ事出突然。為此哲學家說，這樣的人比較可怕。

3.在原則上好的或壞的形體物最初顯得大。理由在於，

相反者放在一起，都特別顯眼。故此，一人突然由貧變富，因

為以前窮，比較更高估錢財;反之，一人突然由富變窮，更怕

貧窮。為此，突然的惡更可怕，因為顯似更惡。但是由於偶然

的緣故，能看不出惡的大小，例如:敵人的埋伏。這時則細心

觀察後，的確能變為更可怕。

第六節 無法補救的事是否更為可怕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無法補救的事，似乎不是更可怕的。因為:

1 .前面第二節曾說過，畏懼需要有一點得救的希望。但在

無法補救的惡中，沒有獲救的希望。所以這種惡不可怕。

2.此外，對死亡之惡沒有挽救的辦法。因為按天然之

理，人不能死而復生。但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

的，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故無法補救的不是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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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一第六章說: [""時間久

的不比只有一天的好，永恆的也不比無常的好。」所以，關於

惡也是同理。但那不能挽救的惡與其他之惡的區別，只在於時

間的長久或永恆。所以，不因此而更壤，或更可怕。

皮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卻說: [""可怕的事，會變

得更為可怕一一若是犯了錯而未加糾正，或者沒有挽救辦法，

或者不容易挽救。」

正解我解答如下:畏懼之對象是惡。故此，增加惡之程度

者，也增加可怕之程度。惡不只按其本類能力日童，也能因情況

而加重，看前面第十八題第三節說過的便可以知道。在所有的情

況中，時間的長久或永恆，似乎最能力日重惡的程度。那具有時

間性的，時間便是一種尺寸;因此，在某時間內所受的若是

惡，在兩倍的時間內覺得惡也加了一倍。按這理由，在無限時

間所受的苦，亦即永恆所受的苦，就似是增加了無限倍。一種

惡在發生之後，若沒有挽救的辦法，或不易挽救，就看為是永

恆的或長久的。所以，變成非常可怕的。

釋疑 1 .惡的補救有兩種。第一種補救，是阻止未來之惡的來

臨。沒有這種補救法，則是沒有希望，因而也就沒有畏懼了。

我們這裡講的不是這種補救。第二種補救，是把已在身上的惡

擺悅。我們現在講的便是這種。

2.死亡雖是無法補救的惡，但因不是近在身邊的，所以

不可↑白，如前面第二節曾說過的。

3.哲學家在那裡講的是關於本然的善，即按其本類是善。

這種善不因時間常久或永恆便變成更好的，而是看善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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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畏懼之原因(參看第四十一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問題:

一、畏懼之原因是否為愛。

二、畏懼之原因是否為重乏。

第
四
冊

已開

人的
道
i益

得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重 質疑愛似乎不是畏懼之原因。因為:
情

第一節畏懼之原因是否為愛

1 .那引生什麼東西的，便是這東西的原因。但是奧斯定

在《公函若望壹書釋義》第九講裡說: I畏懼引生愛德之愛。」

所以畏懼是愛之原因，而非愛是畏懼之原因。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裡說: I那預

期能加害於我們的，是最可怕的。」但那能加害於我們的，更

好說激起我們對他的憎恨，而非愛。故更好說憎恨是畏懼之原

因，而非愛。

3.此外，前面第四十二題第三節曾說:那在我們自己者，

不是可怕的。那些出於愛的事，主要是從內心而來的。所以，

畏懼不是由愛來的。

反之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三題裡卻說: I毫無疑

問地，畏懼之原因只在於我們所愛的，得到後怕失去，或希望

的怕得不到。」所以，凡畏懼皆是由於我們有所愛。故此，愛

是畏懼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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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靈魂之惰的對象與情的關係，就似形式與自

然物或人造物之關係。因為靈魂之情是由其對象取得類別，就如

自然物或人造物是由其形式取得類別。故此，凡為形式之原因

者，也是由此形式所構成之物的原因;同樣，凡為對象之原因

者，無論是以何種方式，也是情之原因。一物之為對象之原因，

或是以動因 (causa efficiens) 方式，或是以質料性準備之方式。

例如:快樂之對象，顯然是接觸到的適宜之善;其動因便是那促

成接觸者，或是造成適合性或善性者，以及那使這善顯明者。在

質料性準備方面的原因，即是習性或常態 (habitus) ，或任何能

使某東西感到其所接觸之善是合適的、顯明的之素質。

回到我們的問題，畏懼之對象，是認為即將來到且不易

低抗之惡。因此，那能造成此惡者，乃畏懼之對象的動因，所

以也是畏懼的動因。那使人感到是這類惡者的素質，即是畏懼

以及其對象在質料性準備方面的原因。愛就是畏懼在這方面的

原因:由於一人愛某善;故此，失去這善為他是惡，因而他也

視之為惡而有所1哩。

釋疑 1.前面第四十二題第一節曾說，畏懼本然並首先是針對其

所逃避之惡的，而這與其所愛之某善相反。為此，畏1種本然是

生於愛;次而是針對這惡因而得以發生者。如此，畏懼有時偶

然引生愛， øn自[1 :人怕天主處罰，故遵守天主的誠命;繼而開

始希望，希望又引生愛，如第四十題第七節己說過的。

2.那預期能加害於人者，首先使人生恨;但等到希望從

他得到善之後，才開始有愛。所怕之惡所相反的善， í泣起初!車

就是被愛的。

3.所舉之理由，是根據可怕之惡的動因方式。而愛之為

畏懼之原因，是以質料性準備之方式，如前面正解己說過的。



第二節畏懼之原因是否為匿乏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432 質疑 置乏似乎不是畏懼之原因。因為:

1 .那有權勢者，是最可怕的。但匿乏與權勢相反。所以

盟 軍乏不是畏懼之原因。
主 2 此外，那己要被處死的人，是在極度匿乏狀態。但按
需 《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的，這些人不畏懼。所以，匿乏不是畏

自 懼之原因。

3.此外，競爭是由於勇敢，不是由於置乏。但按《修辭
5間

人 學》卷二第五章說的: I競爭者怕與之競爭同樣東西者」。所

望 以，匿乏不是畏懼之原因。
德
T立
為
與
'1霄

反之 彼此相反者，其原因亦相反。但是按《修辭學》卷二第

五章說的， I財富，力量，朋友眾多，及權勢，排除畏懼」。所

以畏懼是因了缺乏這些東西而來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曾說，畏懼能有兩種原因:一

種是畏懼者方面在質料性準備上的原因;另一種是所懼者方面

的動因。關於第一種，置乏本然是畏懼之原因:人之不易抗拒

面臨之惡，是由於能力方面的塵乏。但為產生畏懼，需要有某

個程度的匿乏。促成畏懼未來之惡的置乏較小，伴隨現在之惡

的置乏較大，哀愁是關於現在之惡的。若對惡根本沒有意識，

致對其所畏懼者之反面之善沒有愛，則是更大的置乏。

關於第二種，才能與力量，本來是畏懼之原因:一個東

西被認為有害，而且能力強，因此才不易抗拒其效果。但是在

這方面，偶爾匿乏也是畏懼之原因，即是在一人因了某匿缺才

想加害於他人的時候，例如:由於無正義感，或由於他受過

害，或由於他怕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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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舉之理由是根據畏懼之動因。

2.那己要被處死的人，是在感受現在的惡。所以，這種

匿乏超過了畏懼之限度.。

3.競爭者害怕，不是因了那用以競爭的能力;而是因了

這能力上的匿乏，因而沒有吧握得到勝利。

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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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畏懼之效果(參看第四十一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畏懼是否有收縮作用。

二、畏懼是否使人宜於考慮。

三、畏懼是否使人顫抖。

四、是否妨礙行動。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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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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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第一節畏懼是否有收縮作用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畏懼似乎沒有收縮作用。因為:

Î .收縮後，血氣及熱回到內部。但由於內部的血及熱加

多， 'L.}為之漲大而勇於進攻，忿怒者便是一例;畏懼者則與之

相反。所以，畏懼沒有收縮作用。

2.此外，因了收縮而內部的血氣及熱增多後，人便以聲

音發洩，例如:傷痛者。但是畏懼者不出聲，反而變得更加絨

默。所以，畏懼沒有收縮作用。

3.此外，前面第四十一題第四節曾說，羞愧屬於一種畏

↑塵。但是按西塞祿在《杜士古盧論集》卷四第八章，以及哲學

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九章說的「羞愧者臉紅Jo 臉紅不是收縮

作用，正好相反。所以，收縮作用不是畏懼的效果。

皮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三第二十三章卻

說: r畏懼是帶有心之收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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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八題第五節曾說，在靈魂之情方

面，嗜慾機能之動態有似形式，而身體上的變化有如質料，兩

個彼此互相配合。故此，隨嗜慾性動態之類似情形，而有類似

的身體變化。在嗜慾之靈魂的動態方面，畏懼含有收縮作用。

這是因為按前面第四十一題第二節己說過的，畏懼乃生於對未來

之難於抗拒之惡的想像。

至於一個東西難於抗拒，這是由於畏懼者的能力不足，

前面第四十三題第二節已經說過。能力愈小，買IJ所能達到的範圍

也愈小。為此，由想像而生畏懼之後，在嗜慾遂起收縮作用。

就如我們看到，要死的人由於精力減退，生息退回j內部;我們

也看到在都市，市民害怕時，便從外郊撤回，盡可能地退回到

市內。按照在靈魂之嗜慾上產生的這種收縮作用，在畏懼中的

身體方面，血氣與溫度遂也隨之向內收縮。

釋疑 1 .按哲學家在《問題論集)) (De problcmata) 第三卡七編

第三問題裡說的，畏懼者的血氣雖由外向內收縮，但是畏懼者

與忿怒者之血氣動態不同。在忿怒者身上，因了報仇之嗜慾產

生之熾熱的及精緻的血氣，在內部是由下往上動。故此，血氣

與熱集中在心臟;為此，忿恕者易於並勇於攻擊。但在畏懼者

身仁， [~了血氣冷間，是由上往下動，這冷固作用是出於能力

不足之想像。所以， /L\臟的血氣不增多，反而減少。故此，畏

懼者不易進取，多求逃避。

2.任何有傷痛者，無論是人或禽獸，自然要用一切辦

法，抗拒身邊有害並使立生痛的東西:我們看到禽獸有傷痛

時，用口或角反擊，在動物身上最有用的是熱及血氣。為此.

在有傷痛的時候，其天性使熱與血氣聚到內部，以使用以抗拒

有害者。故此，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二十七編第九問題裡

說，內部的熱及血氣眾多了之後，必然用聲音發?曳，所以傷痛



者幾乎不能不喊叫。但在畏懼者身上，按上面釋疑 1 .己說過

的，內部的熱及血氣是由心臟下降。所以，畏懼與聲音之形成

436 相反，聲音是由於向上運氣並由口中出來。因此，畏懼使人械

默。按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二十七編第一及第六問題中說

盟 的，也正因此而「畏懼使人發抖」。
大
全 3.死亡之危險不只與靈魂的嗜慾相反，也與天性相反。

第 故此，在這種畏懼中，不只嗜慾上起收縮作用，身體上也起收

回 縮作用;由於對死亡之想像，有魂魄之物遂使熱度向內收縮而

可 有此種狀況，與自然死亡逼近時一樣。為此《倫理學》卷四第

九章說: I畏懼死亡者面色變自」。但是羞愧所懼之惡，與天性

不相反，只與靈魂之嗜慾相反。故此，這時在靈魂之嗜慾方面

固有收縮作用，身體上則無此作用;而是靈魂向內收縮後，可|

動血氣及熱向外發散。故此，羞愧者紅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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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畏懼是否使人宜於考慮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員提 畏懼似乎不使人宜於考慮。因為:

1 .使人宜於考慮和妨礙考慮，不是一回事。但是畏懼妨

礙考慮，因為凡情皆擾亂安靜，而善用理性需要安靜。所以，

畏懼不使人宜於考慮。

2.此外，考慮是思想推究未來之事的理性行動。但是按

百塞祿在《杜士古盧論集》卷四第八章說的:有的畏懼「擾亂

心思，使心靈不得安寧」。所以，畏懼不使人宜於考慮，且有礙

於考慮。

3.此外﹒為避惡用考慮，為得善也用考慮。但正如畏懼

是針對惡的，希望則是針對善的。所以，畏懼不比希望更能使

人宜於考慮。



皮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卻說: í畏懼使人宜於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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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人之宜於考慮，能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是

在於考慮之意志或用心。如此買IJ畏懼使人宜於考慮。因為按哲

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三章說的， í關於大事，我們考慮，

好似不能相信我們自己j 。那使人生懼者，不是單純的惡，而是

相當重大的惡:無論是因為感到此惡不易抗拒;或是因為感到

此惡近在眉蹺，如第四十二題第二節已說過的。所以人在畏懼中

需求考慮。謂人宜於考慮之另一種情形，在於善用考慮之才

能。如此則無論畏懼或其他情，皆不能使人宜於考慮。因為人

一受惰的影響，就會化大化小，看不清事實的真相:在情人眼

巾，被愛的顯得比實際上更好;而在畏懼者心中，所怕的顯得

比實際的更可1白。因了判斷上的缺點，任何惰，本然皆妨礙才

能之善於考慮。

1 .由上面所說的可知質疑 1 .之答案。

2.一個情愈強，受其支配的人受的阻礙愈犬。所以，若

畏懼強烈，人雖想慣力日思考，但因心思慌亂，終究找不到主

意。如果怕懼很小，使人用心考慮，又不擾亂理性之運用;這

種畏懼，由於隨之而來的用心，能有助於才能之善於考慮。

3.希望也使人宜於考慮。因為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

第五章說: í對某事絕望時，誰也不再去考慮J ;按《倫理學》

卷三第三章說的，關於不可能者也是一樣。但是畏懼比希望更

能使人宜於考慮。因為希望是關於我們能得到的善;而畏'1'置是

關於幾乎無法抗拒的惡。如此則畏懼比希望所要面對的更困

難。如己說過的，在難事中，特別在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事

中，我們會加考慮。

釋疑



第三節畏懼是否使人顫抖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438 質疑 顫抖似乎不是畏懼之效果。因為:

1 .顫抖是因寒冷而來:我們知道感到冷的人會發抖。畏

昌 禮似乎不產生寒冷，而產生有乾燥作用的熱，因為害怕的人，
主 特別怕懼很大的時候，會感覺口渴，例如:被押往刑場的人。
第 所以，畏懼不產生顫抖。

四
冉

2.此外，廢物之排除是由熱所致，故此瀉藥一般都是熱

滴 的。但是由於畏懼，常有排泄廢物的現象發生。故似乎畏懼產

生熱;所以不產生顫抖。人的
道

{車

?了
為
且主

!情

3.此外，在畏懼的時候，熱從外肢歸到內臟。若因了熱

之向內收斂，人的外肢會顫抖，買IJ似乎由於畏懼所有的外肢都

該發抖。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身體發抖不是畏懼的效果。

反之 西塞祿在《杜士古廬論集》卷凹第八章卻說: r戰↑栗，

臉色發白，牙齒發抖，皆隨驚駭而來」。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節已經說過，畏懼時，有一種由

外向內收縮現象，因此外肢發冷。外肢發抖是因了肢體的氣力

之減弱;熱之缺乏最能使氣力減弱，因為熱是靈魂用以推動肢

體的工具，如在《靈魂論》卷二第四章所說的 c

釋疑 1 .熱由外向內收傲，則內部的熱增多，主要集中到消化

器官之部分。為此，水份耗乾後，便感到口渴;有時會腹瀉，

撒尿，甚而遺精。或者也可以說，這些東西之排泄，是由於胃

與旱丸之收縮，如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二十七編第十及第

十一問題裡所說的。

2.由上面說的，可知質疑2.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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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為畏懼時，熱離開心，由上往下動:所以畏懼的

人，主要是心發抖，以及與心胸相連的肢體。所以畏懼的人聲

音發抖，因為聲脈( vocalis arteria) 與心接近;下唇與下頭也發

抖，因為與心相連，因而牙也發抖。手與臂發抖也是根據同

理。或者也可以說，是因為這些肢體容易動，為此'1、自懼的人膝

也發抖。故此， <<依撒意亞》第三十五章 3節說[""你們應加

強痊弱的手，堅固顫動的膝。」

第四節畏懼是否妨礙行動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 f:

買疑似乎畏懼妨礙行動。因為:

1 .最妨礙行動的是理性之錯亂，因為理性是指導行動

的。但是按第二節己說過的，畏懼擾亂理性。所以，畏懼妨礙

行動。

2.此外，那帶著畏懼而做事的，很容易出錯。例如，一

人在高處的木樑上行走，因了畏懼而容易跌落;但若同樣的樑

放在低處，在上面行走就不會跌落，因為沒有畏懼。所以，畏

懼妨礙行動。

3.此外，怠惰是一種畏懼，但是怠惰妨礙行動，所以畏

懼也是一樣。

反之宗徒在《斐理伯書》第二章第 12節卻說: r你們要懷著

恐懼戰慄，努力成就你們得救的事 J ;如果畏懼的害善的行

動，他不會這樣諧。所以，畏懼不妨礙善的行動。

正解 我解答如下:靈魂是人之外表動作的第一個推動者，但

行動也受外面肢體之推動，有如工具。行動之受到阻礙，能是

在工具方面，或在主動者方面。在當工具的肢體方面，畏懼對



外表行動本然就有妨礙，這是由於畏懼使外面肢體缺乏熱。但

在靈魂方面，若畏懼有節制，又不很擾亂理性，買IJ能有助於行

440 動;因為畏懼使人謹慎，所以會小心思慮，注意去做。如果畏

懼太大，以致擾亂理性，則在靈魂方面對行動也有妨礙。但宗

草 徒在皮之所講的不是這種畏懼。
大
全

第 釋疑 1 .由上面講的可知質疑 1.之答案。

四
冊

自何

人

2.那由高處的木樑跌落的人，是因為心中怕跌落，想像

受到了擾亂。

3.畏懼者皆逃避他所怕的。既然怠惰即是對行動之畏

自 懼，因為怕行動之勞苦，故怠惰妨礙行動，因為怠惰使意志遠
德
f了
為
民主

情

離行動。但是其他方面的畏懼，就其促使意志，致力於幫助畏

懼者擺脫其所畏懼的事物而言，貝IJ有助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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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勇猛(以Idacia ;參看第四十一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勇猛是否與畏懼相反。

二、勇猛與希望有何關係。

三、論勇猛之原因。

四、論勇猛之效果。

第一節 勇猛是否與畏懼相反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勇猛與畏懼不相反。因為:

1 .奧斯定在《雜題八十三》第三十一及第三十四題裡

說: r勇猛是惡習」。惡習與德性相反。既然畏懼不是德性，而

是情，似乎勇猛與畏i塑不相反。

2.此外，一個東西只有一個與之相反者。但是希望與畏

懼相反。所以，勇猛與畏懼不相反。

3.此外，每種情皆排斥與之相反的情。但畏懼所排斥者

是安全感。的確，奧斯定在《懺悔錄》卷二第六章說: r畏懼

妨害安全」。所以，是安全感與畏懼相反，而不是勇猛。

反之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卻說 r勇猛與畏懼相

反」。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形上學》卷十第四章說的，對立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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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於「彼此相離最遠」。與畏懼相去最遠的是勇猛，畏懼逃避

未來之惡，因了(預見)這惡在畏懼者身上操有勝利;但是勇

442 猛攻擊面臨之危險，為戰勝這危險。所以，顯然勇猛與畏懼相

反 c
神
學

至 釋疑 1 忿怒與勇猛，以及其他情之名稱，皆能有兩種意義。
第 一種指感官嗜慾對善的對象之單純動態:一般情的名稱即是如

囚
冊

此;另一種是指不合理性的動態:這時則稱之為惡習。奧斯定

也 講的勇猛是指後一種，但我們這裡講勇猛是按第一種意義。

要 2 一個東西在同一個觀點下沒有許多對立者;但按不同
的
道

T了
為
盛2

情

的觀點，可以有許多對立者。就如前面第二十三題第二節、第四

十題第四節曾說，憤情部分的情有兩種對立性:一種是按善與惡

之對立，如此則畏懼與希望相反;另一種是按接近與遠離，如

此則勇猛與畏懼相反，絕望與希望相反。

3.安全感不是與畏懼相反的東西，只指沒有畏懼，不畏

懼的人，就是有安全感。所以，安全感與畏懼之對立( opposi

tio) 是缺欠佳的，勇猛與畏懼之對立則如相反者。就如「相反

者」中包括缺欠性，勇猛中也含有安全感。

第二節 勇猛是否隨希望而來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勇猛不是隨企望或希望而來。因為:

1 .按《倫理學》卷三第七章所說的，勇猛是關於惡及可

怕者。按前面第四十題第一節說的，希望是針對善的。二者之對

象不同，不是屬於同一系統。所以勇猛不是隨希望而來。

2.此外，勇猛與畏懼相反，而失望或絕望與希望相反。

但是畏懼不是隨絕望而來。甚而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

五章說的，絕望排除畏懼。所以，勇猛不是隨希望而來。



3.此外，勇猛謀求某種善，即是勝利。但是趨向艱難的

苦屬於希望，所以勇猛與希望是一事。故勇猛不是隨希望而

來。 443

皮之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三第八章卻說: I那些善於希望的 聖

人，是勇敢的。 J 故似乎勇猛是隨希望而來。 集

正解 我解答如下:如第二十二題第二節、第三十五題第一節、

第

立叮
日 IJ

以及第四十一題第一節己多次說過的，靈魂之這些情皆屬於嗜慾 第

機能。嗜慾性的動態皆可歸原為追求與逃避。追求與逃避一物 早

能是本然的或偶然的。追求的本然是善，逃避的是惡。但是偶 五
題

然追求的能是惡，為了與其相連的善;逃避的能是善，因了其 占

所連帶的惡。偶然者是隨從本然者。為此，追求惡是隨對善之 輩
追求，而逃避善是隨對惡之逃避。這四個動態屬於四種情:追 猛
求善屬於希望，逃避惡屬於畏懼;追逐可怕之惡屬於勇猛，逃

避善屬於絕望。可見勇猛隨從希望:一人對克服面臨之可怕的

東西抱有希望，貝IJ勇猛地追逐它。絕望隨從畏懼:一人之所以

絕望，是因為怕其所希望之善所帶的困難。

釋疑 1 .如果善與惡是各不相關的對象，買IJ所舉之理由可以成

立。然而惡與善有關係，惡是在善之後的，是善之缺乏;為

此，追逐惡的勇猛，是在希望之後，因為希望是追求善的。

2.雖然善本來先於惡，但是逃避首先是針對惡的，而後

針對善;就如追求首先應是針對善的，次而是針對惡。故此就

如希望先於勇猛，畏懼也先於絕望。從畏懼中不常產生絕望，

除非畏懼很強烈的時候;同樣，希望也不是常產生勇摳，只有

在希望強的時候。

3.勇猛所針對之惡，在勇猛者的估計中雖帶有勝利之



善，但其所針對的是惡;所附帶之善是屬於希望方面的。同

樣，絕望直接所針對的是其所逃避的善，附帶之惡是屬於畏懼

444 方面的。所以嚴格地講，勇猛不是希望的一部分，而是希望之

效果;同樣，絕望也不是畏懼的一部分，乃是畏懼的效果。是

且 為這緣故，勇猛不能算為主要的情(參看第二十五題第四節釋疑
大
全 2.及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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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虧缺是否為勇猛之原因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獎 質疑似乎虧缺能是勇猛之原因。因為:
的
道

T了
為
ill 
情

1 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二十七編第四問題裡說:

「好酒者是果敢的，勇猛的。」但是酒產生麻醉之缺點。所以，

勇猛是生於某種虧缺。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說: r對危險

沒有經驗的，是勇猛的。」但沒有經驗是一種虧缺。所以，勇

猛是由虧缺而來。

3.此外，受了委屈的人一般會更勇猛，就如禽獸挨打時

一樣，如《倫理學》卷三第八章所說的。但受委屈屬於虧缺。

所以﹒勇猛是由某虧缺而來。

反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裡說，勇猛之原因是:

「在意識中認為有益者離我們近，而可怕者或不存在，或離的

遠 o J 但那屬於虧缺者，或者是屬於有益者之遠離，或者是屬

於有害者之接近。故屬於虧缺者，沒有一個是勇猛之原因。

正解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一及二節已經說過，勇猛隨從希

望，而與畏懼相反;為此，凡能產生希望或排除畏懼者，皆是

勇猛之原因。因了畏懼、希望以及勇猛，皆是惰，皆在於嗜慾



之動態，及身體上的變化;所以，無論是關於激發希望‘或關

於排除畏懼，勇猛之原因能有兩種:一種是嗜慾性動態方面

的卜-:f重是身體 t之變化方面的。 445

在隨從知覺之嗜慾性動態方面，那些使我們想能得到勝

利的，皆能激發希望，產生勇猛。無論那是本身方面的能力， 壟

如身體的力氣，對危險之經驗，大量的錢財等;或者藉本身以 集

外的力量，如眾多的朋友或別的幫助者，特別是對天主之幫助 第

的信賴。為此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也說: 1-與神有 部

良好關係的人比較勇猛。」按這方式，凡能擺脫臨身之可怕之 第

事物者，皆能排除畏懼，例如:沒有仇人，不曾害過任何人， 早

或者看不出有危險臨身;那些曾害過他人的，面臨的危險最

多。

五
題

在身體變化方面，那能增加心臟方面之熱量的，便激發 草
希望，排除畏懼，並產生勇猛。為此，哲學家在《論動物之部 猛
分》卷三第四章說: í{，、的體積小的比較勇敢;心的體積大的

動物是膽小的:因為自然熱量不易使大心變熱，心小便較容

易;就如火不易使大房屋變熱，房屋小就容易。」他在《問題

論集》第二卜七編第四問題又說: í具有血性之肺者比較勇

敢，因為心容易變熱。」在那裡他也說， í好酒者比較勇敢，

由於酒性的熱量J ;為此前面第四十題第六節曾說，由酒使人善

於希望:因為心熱可排除畏懼，產生希望;這是由於心臟漲大

的緣故。

種疑 1 .酷酒之產生勇猛，不是因其缺點，而是因為間的酒使心

臟擴大;也是因為自由酒使人幻想自己偉大。

2.沒有經歷過危險的人勇敢，也不是因其缺點﹒而是偶

然的:即是因了沒有經戰，既不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也不知危

險之來臨。既沒有畏懼的原因，所以才勇敢。



3.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曾說: r受了委屈的

是比較勇敢的，因為他們想天主幫助受委屈的人。」

446 由此可見，虧缺之產生勇猛只是偶然的事;即是由於虧缺

附帶有某種優點，無論是真的優點，或只是想像中的，無論優

重 點是自己那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
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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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勇猛者是否在起初比在危險中堅決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品 質疑似乎勇猛者不是在起初比在危險中堅決。因為:
自問

人的
道

T了
為
自2

情

1 .根據前面第一節、第四十四題第三節說的，顫抖是生於

畏懼，畏懼貝IJ與勇猛相反。但按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二十

八編第三問題裡說的，勇猛者有時開始顫1栗。所以，他們不是

在起初比在危險中堅決。

2.此外，對象增加，情也隨之增加，就如善若是可愛

的，更善的便是更可愛的。但勇猛之對象是艱難者。所以艱難

增加，勇猛也隨之增加。但是危險到身邊的時候變為更加艱

難。所以，那時勇猛應該增加。

3.此外，受傷使人忿怒。但忿怒產生勇猛。的確，哲學

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五章裡說: r忿怒是勇猛性的」。所以，

人己經是在困難中，並受到了打擊，似乎變為更加勇猛。

反之 《倫理學》卷三第七章卻說: r勇猛者在危險前，魯莽地

急於投入，但在危險中卻要退縮。」

正解我解答如下:既然勇猛是感官嗜慾之動態，貝IJ隨從感宮

知覺而動。感官知覺對事情的各方面不加思索，不事探究，立

刻便下判斷。有時根據第一眼所見的，不能知道事情的全部困

難，因此產生冒險犯難的勇猛行動。但等接觸到了危險，知道



比以前所想的困難多，遂感力有不支而退縮。

但是理性能檢討事情各方面的困難。因此英勇者( fortes ) 

既是根據理性之判斷去面對危險，開始時似是猶豫不決，因為 447 

他們不是被動地，而是經了慎重的考慮去面對危險 c 等到危險

到了身邊，不會感有意外;而有時比當初想到的困難還少。所 璽

以他們比較堅定。或者也可以說，因為他們面對危險是為德性 葉

之善，故無論有多大問難，其向善之意志堅定不移。勇猛的 第

人，如第三節已說過的，則只看有希望的及排除畏懼的一面去 部

面對危險，這在前面也曾說過。
第
四
十

釋輝 1 .勇猛者也能顫1棠，這是由於熱由外回到內部﹒像膽小 磊

者一樣。但勇猛者的熱是回到心臟，膽小者的熱是動向下部。
Æ8 

2 愛之對象是單純的善，所以對象增加，自然愛也增 單
加。但勇猛之對象是善與惡的混合物;其對惡之動態，假定先

有希望對善之動態。故若危險之困難增加，而超過了希望之限

度，勇猛不為之增加，反而減少。但是如果有勇猛之動態相

隨，買IJ危險愈大，勇猛也被認為愈大。

3.除非假定有某種希望，否則受傷不產生忿怒，這在後

面第四十六題第一節就要講到。所以，如果危險很大﹒以致沒有

勝利的希望，將不會產生忿怒。但若果真產生忿怒，買IJ勇猛必

為之增強。

1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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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然後要討論的是忿怒(的;參看第四十題引言)。首先，論
言 忿怒本身;第二，論忿怒之原因及解除的方法(第四十七題)
第 第三論其效果(第四十八題)。

目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提出八個問題: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一、忿怒是否為個別之情。

二、忿怒之對象是善，抑或是惡。

三、忿怒是否在慾情部分。

四、忿怒是否含有理性。

五、忿怒是否比慾望更自然。

六、忿怒是否比怨恨嚴重。

七、忿怒是否只針對與正義有關者。

八、論忿怒之種類。

第一節忿怒是否為個別之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忿怒似乎不是個別的情。因為:

1 .憤情之機能 (potentia irascibilis) 是由忿怒 (ira) 而得

其名稱。但這機能不只有一種情，而是有多種。所以，忿怒不

是個別之情。

2.此外，每一個別之情皆有一對立者:將各情互相比對

便可以看出來。但按前面第二十三題第三節說的，忿怒沒有與之

對立的情。所以，忿怒不是一種個別的情。

3.此外，一種個別的情不包含另一種。但是忿怒包含許



多情;因為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說的，忿怒含有

哀愁、快樂及企望。所以，忿怒不是一種個別的情。

449 

一
{
第
二
集
第
一
部
}
第
四
十
六
題
論
忿
怒
本
身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六章卻把忿怒

看為一種個別的情。西塞祿在《杜士古廬論集》卷四第七及第

九章也持同樣的看法。

正解 我解答如下:共同者分兩種。一種是按稱謂 (p巴r praedi

cationem) ，例如:動物性是一切動物所共有者;另一種是按原

因，例如按狄奧尼修在《神名論》第四章所說的，太陽是在太

陽下生長者的共同原因。因為共類在潛能上含有許多月1類，有

似質料;而動因在行動上含有許多效果。有時一個效果是由各

種原因合力構成的，因了每個原因都多少存留在效果中;所以

也可以說，那由許多原因合力產生的效果，具有一種共同性，

因為它現實地含有許多原因一一這是第三種共同者。

按第一種方式說，忿怒不是共同的惰，而是與其他情各

有區別的惰，這在前面第二十三題第四節已經說過。同樣，按第

二種方式也不是共同的。因為忿怒不是其他惰的原因;但按這

方式，電可以說是共同的惰，就如奧斯定在《天主之城》卷十

四第七章所說的，因為愛是一切情之根源。這在前面第二十七題

第四節、第二十八題第六節釋提2. 、第四十一題第二節釋疑 1. 已經

說過。但按第三種方式，可以說忿怒是共同的情，因為是由許

多情合力產生的。忿想主所以產生，無非是因為受 7傷痛，並

且有報復之願望和企望。因為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

說: r忿怒者抱有處罰之企望，因為他盡可能地謀求報價」。故

此，按亞維采那在《論靈魂》卷四第六章說的，若傷害者是地

位高的人，則不生忿怒，而生哀傷。



釋疑 1 .憤情之機能是由忿怒而來的名稱;但不是因為這機能

的動態皆是忿怒，而是因為這機能之所有的情皆結束到忿怒。

450 並且在這些情的動態中，以忿怒的動態為最顯明。

2.由於忿怒是由相反之情產生的，即由針對善的企望，

盟 及針對惡的哀愁，故忿怒本身就含有矛盾:因此在它之外沒有
大
全

與之相對立者。就如中性顏色也沒有對立者，只在產生中性顏

第 色之單純顏色間才有對立。

間 3 忿怒包含許多情，但不像共類之包含別類，而是像原

因與效果之互相包含。
自問

人的
道 第二節忿怒之對象是善，抑或是惡

再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重 質提忿怒之對象似乎是惡。因為:
情 1 .尼沙的額我略說，忿怒好像「慾望之衛兵J (尼美修

斯， <(論人性》第二十一章) ，因為它攻擊那妨礙慾望者。但障

礙皆屬於惡。所以忿怒是以惡為對象。

2.此外，忿怒與怨恨在效果方面相同，因為二者皆是在

加害他人。但按前面第二十九題第一節說的，怨恨是以惡為對

象。所以忿怒也是一樣。

3.此外，忿怒是由哀傷而來的。為此哲學家在《倫理學》

卷七第六章說: r忿怒帶著哀傷活動」。但哀傷之對象是惡。所

以，忿怒亦然。

反之 1 .奧斯定在《懺悔錄》卷二第六章卻說: r念怒謀求報

復」。但謀求報復乃是謀求善，因為報復屬於正義。所以，忿怒

之對象是善。

2. 此外，忿怒常帶有企望。為此哲學家在《修辭學》卷

二第二章裡說，忿怒也產生快樂。但企望及快樂之對象是善。



所以，忿怒也是一樣。

正解 我解答如下:嗜慾能力之動態，隨從知覺能力之行動。 451

知覺能力以兩種方式認知東西:一種以獨立方式，例如在我們

理解「什麼是人J 的時候;另一種以配合方式，例如當我們理 重

解「某人是白色的」之時候。為此，嗜慾能力之指向善和惡也 集

有兩種方式。以簡單的獨立方式，即是嗜慾單純地追求善，或 第

逃避惡。願望與企望，快樂與哀傷等，便是這種動態。至於以 部

配合方式，即是嗜慾指向男一東西內或關於另一東西的善或 第

惡，因而趨向這東西，或逃避這東西。這在愛及恨中就很明 早

顯:我們愛某人乃在於我們願意他有其善;我們恨某人是願他 益

有某惡。在忿怒方面也是一樣:忿怒的人，皆謀求向某人報 b 

復。如此則忿怒之動態指向兩點:一是指向報復，忿怒者視之

為一種善而加以追求和指望，並且以此為樂;另一方面他也指

向他要施以報復的人，視之為對立者及有害者，而這是屬於惡

的。

(旦須注意，在這方面，忿怒與愛及怨恨有兩點不同。第

一點，忿怒常有兩個對象，而愛與恨有時只有一個對象，例如

說:某人愛酒或類似的東西;恨也是一樣。第二點，愛所針對

的兩個對象皆屬於善:愛人者願人有善，因這人與自己相宜;

恨所針對的兩個對象皆屬於惡:恨人者願人得惡，是因為這人

與自己不相宜。但是忿怒所針對的對象之一是善， ß~所求之報

復;而另一對象是惡，即要報復的有害之人。所以，忿怒有似

是由對立之情合成的。

由以上所說的，可知各質疑之答案。

5閱

本
身



第三節忿怒是否在慾情部分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452 質疑忿怒似乎是在慾情部分。因為:

1 .西塞祿在《杜土古盧論集》卷四第九童裡說，忿怒是

當 「一種貪慾」。但貪慾是在慾情部分。所以，忿怒亦然。
至 2 此外，奧斯定在《書信集》第二一一篇「修會生活規
第 範」裡說: I忿怒日久成怨恨」。西塞祿在上引之書同處也說:

四
冊

「怨恨是宿怒」。但怨恨像愛一樣，是在慾情部分。所以忿怒也

也 是在慾情部分。

女 3 此外，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六
的
道

{惠

T了
為
自1

'1青

章，及尼沙的額我略(尼美斯修， <<論人性》第二十一章) ，皆

說「忿怒是由哀傷及願望結合而成的」。但二者皆是在慾情部

分。所以忿怒是在慾情部分。

皮之 慾情能力與憤情能力不同。假若忿怒是在慾情部分，憤

情部分就不會按它來命名( ira 、 irascibilis) 。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十三題第一節已經說過，慾情部分

之情與憤情部分之情的區別，在於慾情部分之情的對象是絕對

的(單純的)善或惡;而憤情部分之情的對象是增高的或帶有

困難的善或惡。前面第二節也說過，忿怒有兩個對象:其所謀

求的報復，及所要報復的人。為能有忿怒，在這兩方面皆須帶

有艱難的意味，除非二者皆相當重大，否則不會有忿怒;哲學

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說: I沒有重要性或重要性很小

的，我們則視為不值得注意。」可見忿怒不是在慾情部分，而

是在憤情部分。

種疑 1 .西塞祿將針對未來之善的嗜慾，一概稱為貪慾，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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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帶有困難(<<杜士古盧論集》卷四第六及第七章)。為此，

他視忿怒為貪慾'因為是對報復之追求。如此則貪慾是慾情和

憤情所共有的。

2.說忿怒變成怨恨，並非說怨恨與原來之忿怒是同一個

情，由於忿怒日久便成為怨恨;而是由於因果關係。忿怒時間

一久，便產生怨恨。

3.說忿怒是由哀傷及願望合成的 9 並非說二者是忿怒的

構成部分，而是忿恕的兩個原因。前面第二十五題第七節已經說

過，慾情部分的情，是憤情部分之情的原因。

第四節忿怒是否含有理性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忿怒似乎不含有理性。因為:

1.忿怒既然是情，所以是在感官嗜慾部分的。但感官嗜

慾不隨理性之知覺，而隨感官知覺。所以，忿怒不含有理性。

2.此外，禽獸沒有理性。但禽獸也有忿恕。所以，忿恕

不含有理性。

3.此外，醉酒束縛理性，而有助於忿怒。所以，忿怒不

含有理性。

「忿怒多少隨從反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六章卻說:

理性。」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節已經說過，忿怒是對報復之追

求。這需要將自己受的害，與要加的處罰加以比較。故此哲學

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六章說: r推論斷定該反擊後，立刻燃

起怒火。」但是比較和推論斷定皆是理性的事。所以，忿怒多

少含有理性。



釋提 1 .嗜慾能力之動態，能以兩種方式含有理性:第一種方

式是受理性之支使，意志便是這樣含有理性，故此也被稱為理

454 愷嗜慾;第二種方式是受理性之提示，忿怒便是這樣含有理

性。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二十-八編第三問題裡說: í忿怒

草 之含有理性，不是因受理性之支配，而是由理性指示出損害。」
至 感官嗜慾不直接服從理性，而是通過意志。

第
2.禽獸有天主之理性給她們的自然本能，因此牠們有像

目 似理性動態的內部及外表動態，如前面第四十題第三節己說過

的 c

T 3 《倫理學》卷七第六章說: í忿怒多少聽從理酌，當
且 作報告損害者; í但不全聽從理酌，因為在施報復時，不隨理
得 性之規範。所以，忿怒需要有點理帥用，但又妨礙理性。故此
重 哲學家在《問題論集》第三編第二及第二十七問題裡說，醋醉

惰 的人，既然完全失去理性作用，不會發怒;但在不很醉的時候，

有理性作用，但理性受到妨礙，所以能發怒。

第五節 忿怒是否比慾望更自然

有關第五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忿怒不比慾望更自然。因為:

1 人的特性在於他按天性是溫和的動物。但按哲學家在

《修辭學》卷二第三章說的， í溫和與忿怒相反」。所以忿怒不

比慾望更自然，而似是完全與人性相反的。

2.此外，理性與天性(或自然)互異。按理性所做的，我

們不說是按天性做的。但是按《倫理學》卷七第六章所說的:

「忿怒含有理性，慾望沒有理性」。所以，慾望比忿怒更自然。

3.此外，忿怒是對報復之追求;慾望主要是追求觸覺方

面之快樂的，即飲食男女之快樂。這些對人比報復更自然。所

以慾望比忿怒更自然。



皮之 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六章卻說: r忿怒比慾望更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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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物理學》卷二第一章所說的，自然的

是指由自然或天性所產生的。所以某情之自然程度，只在於其

原因。按前面第三十六題第二節說的，情之原因可有兩種:一種

是在對象方面的;一種是在主體方面的。若從對象方面看忿怒

及慾望之原因 9 員 IJ慾望，特別是飲食男女之慾堂，比忿怒更自

然，因為這些事比報復更自然。

若從主體方面看忿怒之原因，貝IJ忿怒依某一觀點比較更

自然，慾望則依男一觀點比較更自然。因為一個人的天性﹒可

以按其共類的天性去看，或按月IJ類之天性去看，或妓個體之氣

質去看。若看共類之天性，即按人之為動物而言，貝IJ慾望比忿

怒更白然，因為按共同之天性，人有追求那能保存種族或個體

之生命者的傾向。若從別類方面看人性，即按其為有理性者而

言，買IJ忿怒比慾望更自然，因為忿怒比慾望含有的理性多。故

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五章裡說: r處罰(這屬於忿

怒)比溫和更合於人性J '因為每人自然反抗有害者及與自己相

反者。若按個體之氣質看人.，笠，忿怒也比慾望更自然:因為個

體若有動怒之自然氣質，與慾望或別的情相較之下司比較更容

易忿怒。一人若有膽汁質的氣質 (complexio choleric叭，使容易

忿恕。膽汁是所有體液中最靈活的;它被比為火。所以，按自

然體質趨於動怒的，易於動怒;比那按自然體質趨於慾望之動

的，較為容易。為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六章說，忿

怒、比慾望更容易由父母遺傳給子女。

釋蜻 1 .在人身上，一方面有理性，一方面有身體方面的自然

氣質，自然氣質是平衡的。在身體的氣質方面，人被其本類



(另 IJ類)之天性，自然趨於平衡，忿怒或其他情皆不得獨尊。其

他動物，沒有這種平衡而趨於極端，自然就有某種情特別強，

456 例如: 1師子勇猛，狗易怒，兔子膽小等等。從理性方面看，忿

怒與溫和對人皆是自然的。因為一方面理性是忿怒之原因，因

當 為理性提示動怒之原因;另一方面理性又抑制忿怒，因為按第
大
全

第

四節釋疑 3. 己說過的， I忿怒不完全聽從理性之命令」。

2.理性也屬於人的天性。既然忿怒含有理性，所以在這

四 方面多少也是自然的。

E問

人的
邁

3.所舉之理由，是根據對象去看忿怒及慾望。

第六節 忿怒是否比怨恨嚴重

得 有關第六節，我們討論如下:

重 質疑似乎忿怒比怨恨嚴重。因為:
惰 1. <<議言》第二十七章4節說: I忿怒沒有同情心，暴怒

更是猛烈。」但是怨恨有時具有同情心。所以，忿怒比怨恨嚴

重。

2.此外，承受痛苦並感到痛苦，比只承受痛苦嚴重。但

那恨人者，只要他所恨的人承受痛苦就夠了;忿怒的人則不以

為足，還要仇人知道痛苦並感到痛苦，就如哲學家在《修辭學》

卷二第四章所說的。所以，忿怒比怨恨嚴重。

3.此外，一個東西愈是由許多東西合力促成的，似乎愈

是堅固，例如:由許多行動形成的習性比較持久。但按前面第

一節說的，忿怒是由許多情合力產生的，怨恨則不是。所以，

忿怒比怨恨持久嚴重。

反之 奧斯定在《書信集》第二一一篇「修會生活規範」裡，

將怨恨比為大樑，將忿怒比為小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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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情之種類及理路要看對象。忿怒與怨恨之

對象對主體是相同的:怨恨者謀求他所恨者的惡，忿怒者謀求

他對以發怒者的惡。但是二者的觀點不同:怨恨者謀求仇人之

惡，是視為惡;忿怒者謀求他對以發怒者之惡，不是由於那是

惡，而是由於那具有某種善之意義一一即是認為報復是一件公

平的事情。為此前面第二節也曾說，怨恨是以惡對惡，忿怒是

以善對惡。很明顯地，以正義之觀點謀求惡，比單純地謀求

惡，所含的惡比較少。因為以正義之觀點謀求他人之惡，若聽

從理性之指導，也能是合於正義的德性;但是忿怒的缺點只在

這裡，即在報復時不聽從理性的指導。所以顯然怨恨遠比忿怒

更壞更嚴重。

釋疑 1 .關於忿怒與怨恨要看雨點:即其所顧者，及願望之程

度。在所願者方面，忿怒比怨恨富於同情心。因為怨恨是謀求

他人之惡本身，沒有任何限度。因為按哲學家在《政治學》卷

一第三章說的，因其本身而被追求者，沒有任何限度，例如:

愛財者之追求錢財。為此， (<德訓篇》第十二章的節也說:

「仇人若得機會，就是流你的血，還嫌不夠。」但是忿怒只是以

公平報復的觀點求惠。為此，若在忿怒者的估計下，所加之害

處超過了正義的限度，會起同情心。故此，哲學家在<<{I多辭學》

卷二第四章說: ["忿怒者，若做的過了分，會有同情;怨恨者

絕無悔意。」

關於願望之強度方面，忿怒不如怨恨易有同情心;因為

忿怒之動態比較猛烈，還是由於膽汁之發作。為此 f前言》第

二十七章4節隨即又說: ["激動的怒氣，有誰能夠抵受? J 

2. 上面正解已經說過，忿怒者謀求他人之惡，是以公平

報復的觀點。報復即是加以處罰。處罰按理便是與意志相反

的，使人難受的，是為了某過錯而施用的。為此，忿怒者謀求



其所加害之人承受損害並感到痛苦，並知道那是為了他加給別

人的損害而招來的。但是怨恨者不管這些事，因為他只求加害

458 他人。此外，並非那使人悲傷的便是更壞的，如同哲學家在

《修辭學》卷二第四章說: 1"不義與不慎雖然是惡 J '但因了是

E l青願的， 1"並不使不義和不慎的人悲傷」。
三 3 由許多原因所產生者，若原因是同一個的，則放果
第 比較持久;但是某個原因可能比其他原因都重要。怨恨之原因

囚
冊

比忿怒之原因持久，因為忿怒是因受了傷害，精神受到刺激而

產生的;但是怨恨是因人的心情狀態，而認為其所恨者是與白

質 己相反的和有害的。因為情比情態或習性過去得快，所以忿怒
的
道

!患

fJ 
為
自主

情

上七怨恨消失得快;雖然怨恨也是由這種習性而產生的一種情。

為此，哲學家在(({[多辭學》卷二第四章說: 1"怨恨比忿怒難於

平服。」

第七節 忿怒是否只針對與正義有關者

有關第七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忿怒不是只針對與正義有關者。因為:

1 .人的正義管不到無理性的東西。但人有時向無理性的

東西發怒，例如:寫字者因忿怒把筆拋在地上，又如騎士打

馬。所以，忿怒不只指向與正義有關者。

2.此外，按《倫理學》卷五第六章所說的， 1"對於自己

及屬於自己的，沒有正義可言。」但有時人生自己的氣，例

如:後悔者因了過去的罪惡而煩惱。為此， ((聖詠》第四篇 5

節說: 1"你們動怒，但不要犯罪。」所以，忿怒不只針對與正

義有關者。

3.此外，一個人的正義或不義，有時關係到(人之)群

體或團體，例如:城國傷害了某人。但是按哲學家在《修辭學》

卷二第四章說的，忿怒不是針對群體，只是「針對某個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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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忿恕不是專針對與正義或不義有關者。

反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所說的卻不然。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六節曾說過，忿怒追求惡，是以公

平之報復的觀點。所以，忿怒是針對那與正義和不義有關者，

因為施以報復屬於正義，而傷害人屬於不義。所以‘無論從原

因方面看一一即從由他人所承受的傷害方面看，或從忿怒者所

謀求之報復方面看，顯然忿怒皆屬於那與正義和不義有關者。

釋疑 1 前面第四節釋疑2.已經說過，雖然忿怒含有理性，但無

理性的禽獸仍能有忿怒，因為自然本能藉想像使之動向有似合

理性的行動。為此，既然人又有理性，又有想像，故能有兩種

忿怒動態。一種，只經想像對損害之報告。這時忿怒也指向無

理性和無生命的東西，就像禽獸之忿怒指向任何有害者。第二

種，由理性報告損害。如此則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三

章說的: I忿怒絕對不能是針對無知覺的東西的，也不是針對

死者的y 因為這些東西不感痛苦 發怒者所謀求的是對方感

到痛苦;也是因為不能對這些東西施報復，因為這些東西不能

有不義行動。

2.J安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五第十一章裡說的 I人對

自己有一千重比擬性的正義或不義J '因為理性管制慾情和憤情。

按這方式，也說人向自己報價，所以也生自己的氣。{旦嚴格地

說，人不能對自己發怒。

3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指出怨恨與;2怒間

的一個差別說: I怨恨能夠指向一群體，例如我們恨強盜這類

人;但忿怒只指向個體。」理由在於怨恨之產生，乃因為某東

西的性質，被認為與我們的性格不合?而這能是普遍性的，或



個別性的。而忿怒之產生，是由於某人以其行動傷害技{門。行

動常是個體性的，因此忿怒常是針對某個體的。若整個城國害

460 了我們，則整個城國也被視為一種個體。

神
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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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忿怒之分類是否合適

有關第八節，我們討論如下:

第 質疑大馬士革的若望在《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六章，將忿

四
冊

怒分為三種，即狷怒( fel) ，宿怒 (mania) ，及狂怒 (furor) 。

這似乎不合適。因為:

女 1 一共類之別類沒有按偶附性而分的。但這三種忿怒是
單 按偶附性而分的，因為「忿怒動態之始稱為狷怒;持久的稱為
德
fJ 
為
昆主

情

宿怒;等機會報復的是狂怒」。所以這些不是忿怒的不同類別。

2.此外，西塞祿在《杜士古盧論集》卷四第九章說:

「火氣，希臘文稱為 thymosis '即指隨起隨平之忿怒。」但按大

馬士革的若望， thymosis就是狂怒。所以，狂怒不找時機報

復，它歷時有限。

3.此外，教宗額我略一世在《倫理叢談》卷二十一第五

章，將忿怒分成三個等級，即無聲之怒，有聲之怒，及言語之

怒。他是根據耶穌在《瑪竇褔音》第五章 22節所說的: í凡向

自己弟兄發恕的 J '這是無聲之怒;然後說: í誰若向自己的弟

兄說『傻子心，這裡是有聲之怒，但尚不是用完整字句表達

的;最後說: í誰若向自己的弟兄說~(你是)瘋子~J '這裡用

的是明顯字句。大馬士革的若望沒有提到聲音方面，所以他分

的類別不是。

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及尼沙的額我略(尼美修斯， <<論人

性》第二十一章) ，都是這樣區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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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解答如下:大馬士革的若望，以及尼沙的額我略所子IJ

之三種忿怒，是根據那有助於忿怒者而分的，這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由於容易動怒;這種稱為狷怒，因為容易發作。第

二種，是由於產生忿怒的哀愁，在記憶中存留得久;遺屬於宿

怒。 rmaniaJ 是從 ímanendoJ (停留)轉來的。第三種，是由

於忿怒者所謀求之報復;遺屬於狂怒，因為若不能處罰，便不

能平息。為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第五章，也稱某些忿怒

者為敏感的 (acutus) ，因為易於動怒;稱某些為感傷的

(amarus) ，因為久恕不息;稱另一些為難纏的( difficilis) ，因

為他們不能處罰便不能平息。

釋疑 1 .凡是忿怒能因而有所增益者，對忿怒皆不能說是完全

偶附的。故此可以按這些事區分忿怒之類別。

2.西塞祿所提出之「火氣J (excandescentia) ，更好說是

屬於第一種忿怒，而不屬於狂怒;因為火氣指發作之快速。希

臘文之 thymosis '在拉T文稱為 furor '並非不能含有兩種面

桐，即一方面易於發作，又堅決謀求處罰。

3.忿怒的這些等級，是按忿怒之效果區分的，而不是按

忿怒本身之各完成階段而分的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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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題

論忿怒之原因及其補救方法

一分為四節一

重 然後要討論的是忿怒之原因及其補救方法(參看第四十六題
至引言)。
第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四
冊

一、忿怒之原因是否常是對發怒者不利的事情。

論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情

二、是否只有輕視或輕慢為忿怒之原因。

三、論發怒者方面的原因。

四、諭使人發怒者方面的原因。

第一節 忿怒之原因是否常是對發怒者不利的事情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 人發怒似乎不常是因了對自己不利的事。因為:

1 .人在犯罪的時候，對天主沒有任何害處，就如《約伯

傳》第三十五章 6節說的: r你若犯罪，為祂有什麼害處? J 

然而又說天主因人犯罪而發怒，如《聖詠》第一0六篇40節說

的: 1"上主向百姓大發忿怒。」所以，不常是因了對自己有害

的事而發怒。

2.此外，忿怒是求報復的嗜慾，但有人因了他人受害而

求報復。所以忿怒的原因不常是對我們有害的事。

3.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說，人發怒主

要是對那些「輕視自己所關切的事情者，例如:關心哲學的

人，對那些輕視哲學的人發怒J '在別的事情上也是一樣。但是

輕視哲學對重視哲學的人沒有害慮。所以我們不常是為了對我

們有害的事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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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外，按金口若望《羅馬書論贊》第二十二篇說的，

對他人的侮辱默不作聲，最能使悔辱者發怒。但是對方既然默

不作聲，對自己毫無害處。所以人的忿怒，不常是因了對自己

有害的事激起來的。

反之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四章卻說: í忿怒常是因對

自己有關之事而起，仇視則即使實際事不關己也能產生;我們

恨人，有時只因為我們相信他是那樣的人。」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四十六題第六節已經說過，忿怒是以

正當報復為理由，而加害他人之嗜慾。若非先有傷害，便不能

有報復。而且並非任何傷害皆引起忿怒，只有那與求報復者有

關的傷害能引起忿怒:人自然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也自然便

抗拒對自己有害的。他人之傷害，若非多少是針對自己的，便

與自己無關。所以忿怒之原因，常是對自己有害的事。

釋疑 1 說天主發怒，不是按靈魂的情，而是根據正義之判

斷，就是因了祂要對罪惡施以報復。罪人犯罪時，對天主不能

有任何實際的害處。但是在罪人方面，有兩點是反對天主:第

一，輕視天主的誠命;第二，他做的事對人有害，對他人或對

自己，這與天主有關係，因為受害者是天主所照顧和保護的。

2.我們對那些對他人有害者發怒，並謀求報復，是因了

受害者多少與我們有關係:或有血統關係，或有友誼關係，~

至少與我們同屬於一個人類。

3.我們所關切者，被我們視為我們的利益。故其受到輕

視峙，我們認為我們也受到了輕視，受了害。

4.人不作聲能使傷害人者發怒，因為不作聲可能是出於

輕視，好像不把他人的忿怒放在心上。輕視則是一種行動。



第二節 是否只有輕視或輕慢為忿怒之原因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464 質疑 似乎並非只有輕視或輕慢是忿怒之原因。因為:

i .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一第十六章說:

單 「我們受了害，或以為受了害，便發忿怒。」但是人能未受輕視
言 而受害。所以，不是只有輕視是忿怒之原因。
第 2.此外，追求榮譽者，也是因受輕視而悲傷者。但是禽

罵 獸不追求榮譽，所以不因了受輕視而悲傷。但是按哲學家在

2 《倫理學》卷三第八章說的: í牠們受傷時，便激起忿怒」。所

人 以，好似不只有輕視是忿怒之原因。
的
道

德
f了
為
且2

情

3.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裡，列舉了許

多其他忿怒之原因，例如: í遺忘，幸災樂禍，惡事之揭發，

妨礙自己意志之實現的阻障」。所以，並非只有輕視激起忿怒。

反之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卻說: í忿怒是帶有悲

傷的謀求處罰之嗜慾，因了看來不合理的輕視而來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忿怒的一切原因，皆歸宗於輕視。按《修

辭學》卷二第二章所說的，輕視分三種:即「輕慢J (despec

tus) , í刁難J (epereasmus) 一一即是對意志之實現的障礙，

以及「凌辱J (contumeliatio) ;忿怒的一切原因皆歸宗於這三

種，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忿怒謀求他人的害處當作正當的報

復:所以他謀求報復，是由於他認為公平。公平的報復只能是

針對不公平的事:所以激起忿怒的事，常含有不公平的地方。

為此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三章說: í若人認為自己害人

在先，因而所受的害合理，則不動怒，因為忿怒不是針對合理

之事的。」使人受害有三種方式，即是:由於愚昧，由於情

慾，及由於故意。按《倫理學》卷五第八章所說的，故意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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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惡意而害人，是最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若認為他人是故意

害我們，最使我們生氣。若我們認為他人是由於愚昧或情慾而

吉了我們，買IJ我們或不生氣，或怒氣較小。由患眛或情慾而來

的行為，悔辱的意義較小，甚而激起同情與原諒。那故意害人

者，似是出於輕視，因而最使人生氣。為此哲學家在《修辭學》

卷二第三章說: r對那些由於忿怒而做了什麼的，我們或者不

動氣，或者氣較小，因為似乎他們不是由於輕視而如此做的。 J

第二個理由，因為輕視與人的優越相反，就如《修辭學》

卷二第三章所說的: r人認為沒有任何價值的，便加以輕視。」

我們在追求任何利益時，多少是在追求我們的優越。為此，力日

在我們身上的任何害處，既然破壞我們的優越，皆屬於輕視。

釋疑 1 .除輕視外，無論由什麼原因造成的害處，那原因皆減

少悔辱的意義。只有輕視增加忿怒之理由。所以輕視是忿怒的

根本原因。

2.禽獸雖然不把榮譽當作榮譽來追求，但也自然地追求

某種優越，故凡破壞牠這種優越者，皆使牠動怒。

3.那些原因，皆歸宗於某種輕視。遺忘是輕視的顯明證

據，我們認為重要的，就不易遺忘。同樣，一人揭發他人的短

處，不↑自使他傷心，也是出於一種輕視。在別人不幸時表現高

興，也似乎是不在乎他人的幸與不幸。阻礙他人實現其計劃，

自己又無利可圖，也似乎是不在乎他人的友誼。因了這些事表

示輕視，所以能激起忿怒。



第三節 發怒者之優越是否為忿怒之原因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466 質疑 一人的優越似乎不是他易於動怒的原因。因為:

1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說: í人在悲傷的時

甚 候最易發怒，例如:病人、窮困的人，以及不能如願的人。」
室 但是這些似乎皆屬於缺欠。所以，缺欠比優越更使人易於動
第怒。
四 2.此外，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又說: í人受
冊
斗 輕視時，若果然在那方面疑似缺少那優點，或有也很少，便易
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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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怒;但若自知自己在那方面的優長，就不在乎別人的輕視。」

但上述猜疑係來自缺欠。所以缺欠是忿怒之原因，而非優越。

3.此外，屬於擅長者，最能使人高興，並抱有希望。但

是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三章說: í在遊戲，歡笑，慶

節，順遂，事業成功，正當的享受，及遠景樂觀的時候，人不

生氣。」所以優越不是忿怒的原因。

反之 哲學家在同卷(卷二第九章)裡卻說，人是為了優越而

忿怒。

正解 我解答如下:在發怒者方面的忿怒之原因，可以分為兩

種。第一種，根據其與忿怒之動機的關係。如此，貝IJ優越是人

易於動怒的原因。如第二節己說過的，忿怒之動機是不合理之

輕視。大家都知道，人愈優越，對其優點之輕視愈不合理。所

以，人若在某方面有優長，卻受到輕視，這時最容易動怒，例

如:富人在錢方面受到輕視，修辭學家在言談方面受到輕視等

等。

另一種是忿怒的動機在人身上留下之影響。顯然除非是

使人悲傷的害處，否則不使人發怒。那些屬於缺欠者，最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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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因為人在缺乏中最易受到傷害。而這就是病人及陷於其

他困境者易於發怒的原因，因為他們易於悲傷。

1 .由上面講的，可知質疑 1 .的答案。

2.那在某方面顯然有優長的人，在這方面受到輕視時，

不認為會有什麼損失，故不以為逆，所以不易生氣。但是在這

一方面，因為輕視不合理，他卻更有生氣的理由。除非他認為

輕視是出於愚昧等惰，而不是因為嫉妒他，或為譏笑他。

3. 因為那些事妨阻悲傷，所以妨阻忿怒。但在另一方

面，因了這時若受到輕視更不合理，故也更能激起忿恕。

釋疑

第四節 一人之缺點是否為我們易於向他發怒的原因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一人的缺點，似乎不是我們易於向他動怒的原因。因

為:

1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三章說:「我們不向那些

承認自己的短處，表示後悔和謙虛的人發怒，反而對他們友

善。為此，連狗也不咬安靜的人。」但這些屬於卑小及缺欠。

所以，一人之卑下是我們不易動怒的原因。

2.此外，沒有比死亡更大的缺欠。但是對死者人不生

氣。所以，一人之缺欠不是使人對他發怒的原因。

3.此外，我們不因了某人是我們的朋友便認為他卑小。

但若朋友得罪我們，或不幫助我們，我們更感到生氣;為此

《聖詠》第五十四篇 13 節說: í若是我的仇人辱罵我，我還可

以容忍。」所以，一人的缺欠不是我們對他易於發怒的原因。

皮之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卻說: í苦貴人受了窮人

的輕視，就對他發怒;上司對屬下也是一樣。」



..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二及第三節已經說過，不合理的輕

視，最能使人發怒。所以使我們發怒者的卑小及缺欠，能增強

468 忿怒，因為能使輕視更不合理。就如一人愈偉大，輕視他愈不

合理;同樣，一人愈卑小，輕視人也愈不合理。故此，高貴的

草 人受租野的人輕視時生氣，有知識的受無知識的人輕視時生
大
~ 氣，主人受僕人輕視時也生氣。

第 但若卑小或缺欠減輕不合理之輕視，此種卑小或缺欠則

用 不加強，反而減輕忿怒。為此，後悔自己的錯處，承認自己的

錯，又表示謙遜、請求原諒的，減輕忿怒，就如《篇言》第十
直開

人的
道

德
T了
為
且2

情

五章 l 節所說的: í溫和的回答，平息忿怒 J ;因為這樣的人

不表示輕視，而是表示重視那些以卑視的態度對待他的人。

釋疑 1 .由上面說的，可知質疑 1 .之答案。

2.對死人不生氣有兩個緣故。第一，因為死人沒有知

覺，不能感到痛苦;而發怒的人向對方所求的，主要就是這

點。第二，因為死了的人，似乎已到達了不幸的極點。為此，

對某些受傷很重的人也不動氣，因為他們受的害處已經超過了

應得的報復。

3.由朋友而來的輕視，也比較更不合理。為此，若他們

輕視，或以加害的方式，或以不幫忙的方式，表顯輕視我們，

我們便會像對卑小者一樣，更覺得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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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討論的是忿怒之效果(參看第四十六題引言)。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四個問題:

一、忿怒是否產生快樂。

二、忿怒是否在心中產生熱火。

玉、是否最妨礙理性作用。

四、是否使人織默。

第一節忿怒是否產生快樂

有關第一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提忿怒似乎不產生快樂。因為:

1 .哀愁或悲傷排斥快樂。但忿怒常含有悲傷;因為《倫

理學》卷八第六章說: r凡由於忿怒而做事的，常帶著悲傷。」

所以，忿恕不產生快樂。

2.此外，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五章裡說: r且是罰

平息忿怒，並使悲傷讓位於快樂 J ;由此可見發怒者之快樂是

來自處罰，處罰排斥忿怒。所以，有快樂的時候，已經沒有忿

怒。故此忿恕的故果與快樂沒有關係。

3 此外，效果沒有妨礙其原因的，因為效果是與其原因

相合的 c 但是按《修辭學》卷二第三章所說的，快樂妨阻忿

怒。所以快樂不是忿怒的效果。

皮之 哲學家在同卷第二章裡引用一句成語說:忿怒「在男人

心中散布，甜蜜強於蜂蜜」。



正解 我解答如下:按哲學家在《倫理學》卷七第十四章裡說

的;快樂 特別是感官及身體方面的快樂一一是解除悲傷的

470 良樂。為此，愈能解除悲傷或焦慮的快樂，愈容易為人所感

受，例如:在人喝的時候，飲料更覺甜美可口。前面第四十七題

盟 第一及第三節已經說過，忿怒之產生，是由於受了使人悲傷的損
室 害;解除此種悲傷的方法是報復。故此‘快樂隨報復而來，而

第 且當初的悲傷愈大，報復之快樂也愈大。若報復實際實現了，

四
冊

快樂便是完美的，此快樂完全排除悲傷，因而使忿怒平息。但

在末實現以前，報復對發怒者而言，已經是在眼前的。這有兩

賢 (固理由:第一，由於希望。按前面第四十六題第一節已經說過
的
道 的，若非對報復懷有希望，沒有人動怒。第二，由於不斷的思

T了
為
且2

情

念。抱有願望者，皆好思念他所願望的;為此，夢中的想像也

使人快樂。那麼，忿怒者在心中思念報復時感到快樂。但這種

快樂不是完美的，故不排除悲傷，也不解除忿怒。

釋疑 1 .忿怒者之悲傷和快樂，不是為了同一件事，他是因受

的傷害而悲傷，因思念和希望報復而快樂。為此，悲傷是忿怒

之根本，而快樂是忿怒之結果或終點。

2.所舉之理由，是根據實際之報復所產生的快樂，這種

快樂完全平息忿怒。

3.事前之快樂阻止悲傷之產生，所以也阻止忿怒。但報

復之快樂是隨報復而來的。

第二節 忿怒是否在心中產生熱火

有關第二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 似乎熱火主要不是忿怒之效果。因為:

1.按先前第三十七題第二節說過的，熱火屬於愛。但第二

十七題第四節也說過，愛是一切情的根本和原因。既然原因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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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似乎不是忿怒最能產生熱火。

2 此外，那本來激發熱火者，會因時間長久而增加;就

如愛日久會增強。但是忿怒時間一久會變弱;哲學家在《修辭

學》卷二第三章說: í時間平息忿怒」。所以，忿怒本身不產生

熱火。

3.此外，熱火加在熱火上，貝IJ熱火增加。但按哲學家在

《修辭學》卷二第三章說的: í有了更大的忿怒，別的忿怒便減

弱」。所以，忿恕不產生熱火。

反之大馬士革的若望《論正統信仰》卷二第十六章卻說:

「忿怒是心臟四周之血的熱火，由膽汁之蒸發所造成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四十四題第一節已經說過，靈魂之情

引起之身體變化，與嗜慾之動態相配合。任何嗜慾，連自然嗜

慾在內，對與其跟前之相反者之反應較為強烈;為此我們看

到，熱水結凍更為堅固，好似冷對熱的作用更強。忿怒之嗜慾

動態，是由所受之傷害產生的，此傷害猶如一逼近的相反者。

為此嗜慾力求以報復抗拒傷害;故此，忿怒之動態特別猛烈強

大 υ 又因了忿怒之動態不是收縮性的，那樣將有冷化作用，而

是進取性的，帶有熱化作用;故此，忿怒之動態使心臟四周的

血氣變熱，而血氣是靈魂之情的工具。由於忿怒對心臟的干擾

很大，故在發怒者的外肢易於看到跡象。就如教宗額我略一世

在《倫理叢談》卷五第四十五章裡說的: í在忿怒的刺激τ.

心的跳動加速，身體發抖，舌頭失靈，面孔發燒，眼睛~':~﹒

以前認識的不再認識;口裡雖在講話，卻不知道巨己在說什

麼。 J

1 .按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卷十第十二章裡說的:釋疑



「在需要愛的時候﹒愛的感受才深刻。」為此，人所愛的優越受

到損害的時候，對這優越的愛更強烈;所以也更熱心破除其所

472 愛之東西受的障礙。如此則忿怒助長愛之熱火，感受也更為深

支IJ 0 

車 但是由熱而來的熱火，對愛及忿怒的關係有所不同。愛
室 的熱火含有甜蜜及安祥，因為是指向所愛的善。為此，一般把

第 這熱火比為空氣及血的熱，因此多血質的人比較富於愛情;並

四

冊
說肝促使人去愛，因為血是在肝內產生的。至於忿怒的熱火則

含有苦痛，有破壞傾向，因為是要處罰與之相反者。是以這種

要 熱火被比為火及膽汁的熱。故此，大馬士革的若望說:這熱火
的
道

德
n 
有

.llil. 
惰

是「由膽汁之蒸發所造成的，並被稱為膽汁性的J (同處)。

2. 凡其原因日久會減少的，其本身也必然因日久而變

弱。記憶顯然因日久而減少，因為時間遠的事會被還忘。忿怒

是生於所受之害的記憶。所以，忿怒之原因日久會慢慢減少，

一直到完全沒有為止。損傷在開始感到的時候，似乎是比較

大;然後離現時之感受愈遠，估價也漸漸降低。關於愛也是一

樣，假如其原因只在於記憶。故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八

第五章裡說: I若朋友分離太久，似乎能(男人忘記交情」。但朋

友在身邊的時候，友誼之原因日漸增加，友誼跟著增長。假如

忿怒之原因日漸增多，忿怒也同樣增強。

但是忿怒快速過去之事實，貝IJ證明火氣猛烈。就如大火

滅得較快，因為東西很快便燒完了;忿怒也是如此，由於猛

烈，平息得便快。

3.任何能力若分為許多份，便會減少。故此，一人對某

人生氣，然後又對另一人生氣，對第一個人的怒氣就減少。在

對第二人的怒氣較大的時候更是如此;因為第一人所造的損

害，與第二個人所造成之更大的損害相較之下，會顯得輕微，

或算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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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忿怒是否最妨礙理性作用

有關第三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忿怒似乎不妨礙理性。因為:

1.那含有理性者，'似乎不是理性的障礙。但是按《倫理學》

卷七第六章說的: í忿悠含有理性」。所以，忿怒不妨礙理性。

2.此外，理性愈受到阻礙，表現也愈減少。但是哲學家

在《倫理學》卷七第六章說: í易怒者不是陰謀者，而是坦白

的」。所以，忿怒似乎不像慾望那樣妨礙理性;按那裡說的，慾

望是詭詐的。

3.此外，在與相反者之並列下，理性之判斷會更明確:

因為有相反者並列，顯得更清楚。但是如此忿怒也增加;因為

哲學家在《修辭學》卷二第二章裡說: í若有相反者存在，人

更易生氣，例如:以前受尊重的，現在不受尊重J ;在別的事

上也是一樣。所以同一東西，又增強忿怒，又有助於理性。故

忿恕不妨礙理性判斷。

皮之 教宗額我略一世在《倫理嚴談》卷五第四十五章卻說:

「既然忿怒擾亂心靈，故消弱智性之光。」

正解 我解答如下:心靈或理性在其本身的行動方面，雖然不

用身體措官;但是由於在它動作時需要某些感官能力，而感官能

力可以受到身體方面的干擾，所以身體上的干擾，必然也妨礙理

性之判斷:甜醉與睡眠便是最顯明的例子。前面第二節曾說，忿

怒對心臟的干擾最大，以致能牽連到外面的肢體。故此，在所有

情中，以忿怒對理性判斷的障礙最明顯;就如《聖詠》第三十一

篇 10節所說的﹒「在忿怒中，我的眼睛撩亂了。」

1 .對嗜慾之動態而言，理性是忿怒之根本，嗜慾的動態釋疑



是 j道:恕的形式部分。但是忿怒之情擋在理性之光，不完全聽從

理性，這是由於熱火之激動太快:熱火的激動是忿恕的質料部

474 分 c 在這方面，忿怒有礙於理性。

2.說易怒的人坦白，並不是說他明白自己晶，做什麼，的]

單 是說他的行動明顯，不加任何掩飾。這一部分是由於理性受到
大
全

阻礙，不能分辨何者當掩蔽，何者當公開，也不能想出掩蔽的

第 方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心臟的擴大，這屬於勇敢，是由忿怒

四
用

造成的。為此，哲學家在《倫理學》卷四第三章裡論勇敢的人

說: f也是「坦白的恨者和愛者，他說話坦白，行動磊落」。至於

要 說慾望是隱密的，詭詐的;因為一般說來，人所欲望的快樂甘
旦 有點可恥和不長進，所以人要掩蔽。在那有男人氣概的、表顯

{寸

為
且3

情

優越的事上，例如:報復，人則願意坦率。

3.前面釋疑 1 .己說過，忿怒之動態是自理性開始。故此，

相反者互相比量，有助於理性判斷，也加強忿怒，是由於同一個

緣故。如果 4人有榮譽，或有錢財﹒後來受到了損失，這損失像

是比較嚴重。一方面是由於前後相反者之比較，也是因為出乎意

料。為此，所產生的悲傷也較大。正如不期而來的利益也產生比

較大的快樂;所以，由於先有慰傷的增加，忿怒也隨之增加。

第四節 忿怒是否使人絨默

有關第四節，我們討論如下:

質疑似乎忿怒不使人械默。因為:

1 .械默與講話相反。但若忿怒增強，便終於要講話，這可

由主所指出之忿怒等級中看出來。祂在《瑪竇褔音》第五章22節

說 I誰向自己的弟兄發怒J '及「誰向自己的弟兄說『使子心，

以及「誰向自己的弟兄說『瘋子~J 。所以，忿怒不使人械默。

2.此外，理性管束不周時，人便會出言失檢。故此《激

言》第二十五章28節說: r-人若在言語上不控制自己的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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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一座無牆無時的暴露城市。」但是按前面第三節所說的，

忿怒最妨礙理性之判斷。所以，最易使人出言失檢。故此不使

人械默。
3.此外， <<瑪賽福音》第十二章 34節說: í心裡充滿什

麼﹒口程就託什麼心 J 但是前面第二節曾說，忿恕使人，心亂﹒

所以使人話多。故此，忿怒不使人械默。

反之教宗額我略一世在《倫理叢談》卷五第四十五章裡卻

說: í由綱要夫封閉的忿怒，更使心中火大。」

正解 我解答如下:前面第三節、第四十六題第四節已說過，忿

怒又含有理性司又妨礙理性。在這兩方面，皆能造成細默。在

理性方面，有時理性之判斷力量強大，雖不能抑制報復之心

情，但能控制口舌，使之不亂講話。為此，教宗額我略一世在

《倫理叢談》卷五第四十五章說: í有時心靈受到忿怒之激動

後，似是由於慎重，使人保持械默。」至於在理性之障礙方

面，因為按前面第二節說的，忿怒之激動能顯於外在的肢體;

特別是那些能表露心跡的肢體，如眼睛，面孔，及舌頭。為此

前面第二節正解曾說: í舌頭失靈，面孔發燒，眼睛凸出。」所

以，忿恕的激動能夠到妨礙舌頭的活動程度，因而造成械默。

釋疑 1.忿怒增強後，有時妨礙理性，以致不能控制口舌。有

時更進一步，以致妨礙舌頭之活動，及其他外面肢體之活動。

2由前面說的，可知質疑2.之答案。

3.心臟受的干擾，有時能達到妨礙外面肢體之活動的程

度。這時便造成械默，及外面肢體之癱瘓，有時甚而造成死

亡 c 但如果激動不很強烈，貝IJ由於心受的干擾壓力‘可以使人

講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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